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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的逻辑与修辞专题

主持人　马天俊

【主持人语】《资本论》是马克思的代表作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经典，《资本论》研究乃是常议常

新的话题。或许由于 《资本论》所涉及问题的现实性和尖锐性，百多年来有关的研究在旨趣上往往趋

于两极化，或偏于反对，或偏于辩护。本专题之拟议，目的首先不在于关切现实，而在于推究学理，

庶几改进有关的哲学研究。《资本论》的逻辑因其作者有所指引和强调，得到了广泛的研究，然而仍

多未发之覆。至于较逻辑更为隐蔽但更具理论建构性的修辞，《资本论》研究一向疏于关注和评论。

马建青的 “《资本论》的目的论修辞”从深层修辞的角度重新梳理并评议了 《资本论》中目的论解释

的运用，旧题新解，不乏新意。刘丹的 “‘形态’与 ‘阶段’之辨：马克思 《大纲》中 ‘人类发展’

核心段落的翻译与阐释”，针对 《资本论》准备稿中马克思关于人类发展的著名表述，就习以为常的

三 “形态”或三 “阶段”说提出质疑，将有嫌含混的原始表述重整为两 “阶段”说以及从属的多

“形态”说，颇有新见。我的 “论 《资本论》商品观的空间时间逻辑”是我用力多年的 《资本论》研

究工作的一部分成果，它以某种哲学洞察为指引，反思了 《资本论》商品观的概念结构，特别讨论了

其中的表现、抽象、隐喻问题；一得之愚，端赖读者明断。

论 《资本论》商品观的空间时间逻辑


马天俊

【摘要】《资本论》商品观的内容是经济的，但商品观的概念要素却牵涉不少哲学性问题。分析涉及内外空间性的财富

“表现”问题、“需要”的满足问题、作为抽象结果的 “抽象人类劳动”之被表现问题、随之而来的劳动时间之 “凝

固”及其异化问题，构成本文的基本任务。在所有这些分析中，抽象和简化之现实性和理论性特别值得重视。在此基

础上，《资本论》商品观的理论结构将得到新的哲学评估，相关的方法论自觉也将得到新的学理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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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和时间早已是哲学核心议题的一部分，
它们各自都足以令人困惑，它们之间的关系更是

深奥的哲学疑难之一。两千多年来，西方哲学多

次经受时空问题的折磨和激励，丰厚的遗产累积

在哲学史之中。尽管有许多理解方案产生，但问

题不能说已经得到根本解决。确切地说，是 “在

哲学上”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在生活上，

人们向来对空间和时间是有理解的，也能实际地

操控。对于这种反差，奥古斯丁曾发出过著名的

感慨①。也许，事情看起来有点像休谟所说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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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 “《资本论》哲学前提的修辞学研究”（１２ＪＪＤ７１０００６）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马天俊，（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①　奥古斯丁诚挚地写道：“时间究竟是什么？谁能轻易概括地说明它？谁对此有明确的概念，能用言语表达出来？可是在谈话之

中，有什么比时间更常见，更熟悉呢？我们谈到时间，当然了解，听别人谈到时间，我们也领会。那末时间究竟是什么？没有人问

我，我倒清楚，有人问我，我想说明，便茫然不解了。”（［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
第２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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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若从事哲学，就不能不怀疑，若不从事哲学

而是过日子，这类怀疑完全没有必要①。就马克

思而言，他站在一个更加自觉而且极端的去哲学

的立场上，断言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

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

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

的解决”，进而声称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

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不过，不

做哲学思辨是一回事，不牵涉哲学疑难则是另一

回事。如果说问题可以有一种不同于理论解决的

实践解决，就像人们可以实践地解决芝诺悖论③

一样，那么，“合理的解决” （ｒａｔｉｏｎｅｌｌｅＬｓｕｎｇ）
却不能不牵涉理论，不能不牵涉哲学，或者说，

在实践上也不能不承诺某种哲学方案。休谟大概

能够过两种生活，一种是日常生活，一种是哲学

生活，他对后者有独到的警觉。马克思似乎决意

不过哲学家的理论生活，而要过革命家的实践生

活。但是实践的革命家也难以摆脱理论或哲学，

因为杜绝哲学的唯一办法首先是决不开口说话，

而不说话也就不能有那种旨在解放全人类的革命

实践。事实上，马克思的 《资本论》便是皈依实

践的革命家的理论巨著，它本身虽非哲学著作，

但它 “在哲学上”却不免牵涉到重要的哲学前

提。这里以其商品学说为例，试加探讨，我们聚

焦于与商品有关的时空结构 （主要依据马克思经

手出版的 《资本论》第１卷，特别是第１章第１
节），主要讨论表现、内外、时间凝固等问题。

这种探讨根本上并不改善或发扬马克思的学说，

它只是可能改善我们自己与马克思思想有关的哲

学理解罢了。

一、“表现”和满足需要

人的问题虽然渗透在 《资本论》的字里行

间，但人并不是 《资本论》的前台主角，《资本

论》集中阐述的是商品、货币、资本，其中商品

在正式文本中总是处于开端④。

商品首先是按空间来阐述的。

一方面，社会财富 “表现”（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ｔ）为商

品堆积，单个商品 “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元素形

式⑤。 “表现”自然是空间性的，或从内到外，

或从隐到显。“表现”可以是事物自身结构或活

动的次第，也可以是认识论的环节，其中的分别

在 《资本论》中并不明确，而马克思接着说

“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显见这是认识

的入手之处，即从 “表现” （Ｅｒｓｃｈｅｉｎｅｎ）入手，
求解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

富” （４７），质言之，马克思要经由 “表现”追

逐某种 “本质”。内隐的 “本质”公认是难寻

的，其实外显的 “表现”也并不容易确定，马克

思从商品开始，这也是他慎重选择的结果，而且

并不是所有人经过慎重选择都会从商品开始，这

只要看看马克思经常批评的那些经济学前辈或同

行的著作 （例如斯密的 《国富论》、萨伊的 《政

治经济学概论》、西斯蒙第的 《政治经济学新原

理》、穆勒的 《政治经济学原理》）就很清楚了。

人们不仅会就 “本质”产生争议，连由以入手的

“表现”也莫衷一是。其实，以 “表现”为核心

所涉及的 “外”与 “内”，其原型是人身体的空

２

①

②

③

④

⑤

例如，休谟怀疑将来与过去相似这样一个成见的根据，

他以设问的方式说：“你或者会说我的实行驳倒我的怀疑。不过

你这样说，就误解了我这个问题的意义了。如果作为行事人的

身分我是很满足于这一点的；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就不能

没有几分好奇心 （我且不说有怀疑主义），我在这里就不能不来

追问这个推断的基础。在这样重要的事体方面，我的研读从不

曾把我的困难免除了，从不曾给我以任何满意。那么我不是除

了把这个难题向公众提出来而外，再无别的好方法么？———虽

然在提出以后，也难希望把它解决了。照这样，我们纵然增加

不了我们的知识，至少也可以使自己明白自己的愚昧。”（［英］

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７
年，第３７页。）

［德］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 《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 １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１３５—１３６
页。

芝诺悖论之一说跑得快的追不上跑得慢的，人们完全可

以说：那就让我们跑跑看。实践上，跑得快的显然追得上跑得

慢的，只是这并非芝诺悖论的要义所在。

１８５９年出版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分册）也是以
商品开端的。

参阅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马克思恩格
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４７页。下引
该书，只在引语后标明页码。所附原文字词，依据 ＭＥＷ（Ｂａｎｄ
２３，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６２），不一一注明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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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规定①，这种规定经常隐喻性地用来理解一般

的物体，甚至用来理解谈不上形体的抽象对象，

例如这里的所谓社会财富。人体或物体之 “外”

和 “内”或许算得上清楚明白，而一旦隐喻化，

尤其是用以谈论无形对象的时候，何者为 “外”，

何者为 “内”，何者为 “表现”，何者为 “本

质”，则决不是清楚明白的，常情往往是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

另一方面，《资本论》也有几乎是在原型意

义上谈论外物的时候，而且所谈十分重要。马克

思认为，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对象或外物 （ｅｉｎ
ｕβｅｒｅｒ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ｅｉｎＤｉｎｇ），其属性满足人的
某种需要。此处所谓 “外”，显然是以人为坐标

系的。而人的需要大概是属 “内”的，因为随后

关于需要所举的例子是由胃产生的需要和由幻想

产生的需要，常识上，胃在肚子里，幻想在头脑

里，这都可算是 “内在的”。有这个常识就够了，

《资本论》并不准备立刻深入研究人的需要。人

作为生命体，决不像自足的神那样，人一刻也不

能离开有关的外物，一刻也不能停止新陈代谢。

呼吸饮食虽不崇高，却是一切崇高活动不可或缺

的基础。《资本论》那些最令人不安的对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控诉，点子无不打在这些最基础的

事情上。当然，在社会而不是个体的意义上，对

人的制约或支配，最有效最彻底的一类就是对这

种基础性的空间关系的控制。与此恰成对照的

是，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的憧憬在最积极的意义上

也许还是模糊不清的，但基础要求则是毫不含糊

的，那就是彻底解除基础需要的社会强制性，使

人与外物之间的上述空间关系最无愧于、最适合

于人类本性，也就是说，保障人的最起码的尊

严②。

下述两点也许值得强调。第一，连通内外的

需要，使得一种重要的空间关系出场了，这种关

系就其以物为主体而言，称为 “使用价值”，即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４８）。为了强
调有用性或使用价值在空间上的外在性，马克思

特意把商品称为 “商品 ‘体’” （Ｗａｒｅｎｋｒｐｅｒ），
并认为有用性或使用价值 “决定于商品体的属

性” （４８）。这样看来，有用性或使用价值仿佛
是物的属性，其实，它们是人和物之间以人的需

要为枢纽的关系，只不过人这一关系项隐藏在关

系的另一端罢了。在这里，不妨替 《资本论》明

确一种柏拉图式的二分法程序③：

１）有物。
２）物分为与人无关的和与人有关的。撇开

与人无关的物。

３）与人有关的物分为有害的和有用的。撇
开有关的有害物。

４）有用物 （即使用价值）分为天然的和生

产的。撇开天然的有用物。

５）生产的有用物 （即产品）分为自用的和

为交换的。撇开自用的产品。

６）最终，为了交换的产品即是商品④。
这种重构的好处是使各个重要规定的先后次

序都摆得清清楚楚，由此可见，有用性或使用价

值虽然常称为物的有用性或物的使用价值，但真

正说来它们表明的是人和物之间特定的关系。更

３

①

②

③

④

按认知语言学的经典见解：“我们以肉身存于世，通过

皮肤表面与外界区隔，并由此出发体验世界的其余部分如身外

世界。每个人都是容器，具备有界的体表与 ‘进出’方位。我

们将自己的 ‘进出’方位投射到其他以表层为界限的实存物上，

视其为有内外之分的容器。”（［美国］雷可夫、詹森著，周世箴

译注：《我们赖以生存的譬喻》，台北，联经出版公司，２００６年，
正文第５３—５４页。）

参阅 《资本论》第３卷第４８章对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
的著名论述。不久前在与德国人权哲学家 ＧｅｏｒｇＬｏｈｍａｎｎ的晤谈
中，笔者对他的 《资本论》理解留下深刻印象，在他看来，马

克思的批判性努力，根本上是对人的权利、人的尊严的不退让

的追求。

参阅柏拉图 《智者篇》中对渔夫、智者的定义方式。

根据下列 《资本论》的内容 （含有恩格斯的补充）：

“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不是以劳动为中

介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

草地、野生林等等。一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

但不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虽

然是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

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

［而且不只是简单地为别人。中世纪农民为封建主生产作为代役

租的粮食，为神父生产作为什一税的粮食。但不管是作为代役

租的粮食，还是作为什一税的粮食，都并不因为是为别人生产

的，就成为商品。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

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最后，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

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

有用，不能算做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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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要的是，从物到商品的规定性的逻辑叠加，

从一个角度表明了人类生活发展的历史顺序，在

这一历史顺序中，由商品生产所主导的社会形态

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特定阶段。由此还可以

说，《资本论》商品观所进一步指认的有关规定

性，例如交换价值、抽象人类劳动以及价值，都

是以商品为现实前提的规定性，因而它们本身也

是历史的、有限的，而不是自然的和永恒的。

第二，对于 《资本论》来说，使用价值也不

是主题，正如对外物的需要不是主题一样。不

过，朴素的使用价值的复归，正如基础需要的社

会性保障一样，自然是人类解放的要义之一。马

克思承前启后地写道：“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Ｆｏｒｍ）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
财富的物质的内容 （ｓｔｏｆｆｌｉｃｈｅｎＩｎｈａｌｔ）。在我们所
要考察的社会形式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ｆｏｒｍ）中，使用
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ｓｔｏｆｆｌｉｃｈｅｎ
Ｔｒｇｅｒ）。”（４９）形式与内容或形式与质料这类
传统的哲学范畴被活用来阐述 《资本论》的见

解，与传统有所不同的是，这里内容或质料的方

面胜过了形式的方面。也就是说，即使交换价值

不存在了，从而商品不存在了，但是产品的使用

价值依然存在，这与扬弃基础需要的社会强制性

是相一致的。当然，《资本论》不仅 “卖弄”辩

证法，还实质上依赖辩证法，上述形式的方面具

有建设性的历史意义，因此也正是那要被扬弃的

或历史的方面才是 《资本论》的重点。

二、交换价值：第二轮 “表现”

不同的商品按一定比例相互交换，这是平凡

得不能再平凡的事实，但是其内在机制未必平

凡。在所谓商品交换中，一夸特小麦换一夸特小

麦是徒劳无益的，相反，例如一夸特小麦换Ｘ量
鞋油才是常态，其中的关键首先在于使用价值的

不同。使用价值的差异越大，商品交换就越是引

人深思，马克思早前使用过一个更惊人的例子：

“一座宫殿的交换价值可以用一定数量的鞋油表

示。反过来，伦敦的鞋油厂主们曾用几座宫殿来

表示他们的大批鞋油的交换价值。”① 象征贵族

风范的宫殿竟然可以等于一定量的鞋油！平等的

时代何以是平等的？以人生而平等来奠基难免有

嫌玄虚，而宫殿等于鞋油或鞋油等于宫殿，则可

谓最强有力地表达并造就了平等。当然，鞋油等

于小麦或鞋油等于宫殿还可以说只是引人入胜的

事实，还只是某种内在根据的外在表现。《资本

论》由上述事实极简捷地做出了推论：“由此可

见，第一，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

示一个等同的东西 （ＤｉｅｇüｌｔｉｇｅｎＴａｕｓｃｈｗｅｒｔｅ
ｄｅｒｓｅｌｂｅｎＷａｒｅｄｒüｃｋｅｎｅｉｎＧｌｅｉｃｈｅｓａｕｓ）。第二，交
换价值只能是可以与它相区别的某种内容的表现

方式，‘表现形式’（ｄｉｅＡｕｓｄｒｕｃｋｓｗｅｉｓｅ，ｄｉｅ＂Ｅｒ
ｓｃｈｅｉｎｕｎｇｓｆｏｒｍ＂）。”（４９）

商品 “表现”财富，而基于使用价值的交换

价值则 “表现”某种深藏不露的、超感觉的同一

者。我们已经清楚，使用价值虽为商品体所有，

实际上表现的是人与商品的需要关系。同样，交

换价值虽为商品所有，实际上表现的是商品之间

的关系。对于这些关系，大概容易找得到使之坐

落其上的人体或物体。然而，交换价值作为 “表

现形式”所 “表现”的那个同一的 “东西”看

来只能是个隐喻意义上的 “东西”，也就是说，

它并不是物体。

然而人们确实早已惯于运用隐喻，习惯于用

“东西”说话，哪怕未必有 “东西”可言，此处

的马克思也是这样。关于一夸特小麦 ＝ａ英担
铁，马克思设问式地说：“这个等式说明什么呢？

它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 （Ｄｉｎｇｅｎ）里面，即在１
夸特小麦和ａ英担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
东 西 （Ｇｅｍｅｉｎｓａｍｅｓ）。因 而 这 二 者 都 等 于
（ｇｌｅｉｃｈ）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
物，也不是第二种物。这样，二者中的每一个只

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化为 （ｒｅｄｕｚｉｅｒｂａｒ）这
第三种东西。”（５０）不难看出，这里的 “东西”

是有些暧昧的，一面能等于 “物” （Ｄｉｎｇ），一

４

① ［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
４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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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又 并 非 “物”，可 是 “物” 却 能 还 原

（ｒｅｄｕｚｉｅｒｅｎ）为这种 “东西”。

那么这种 “东西”究竟是什么呢？“这种共

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

或其他的天然属性。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

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

加以考虑” （５０）。然而，观念地除去商品的使
用价值即有用性，那商品还剩下什么呢？根据前

面重构的柏拉图式的二分法，只剩下两种可选的

规定，即 “生产的”和 “交换的”，后者不可

选，因为它正是问题所在，于是就只剩下 “生产

的”即 “劳动的”一项了。不过马克思由此走

得更远：

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

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

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

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 （ａｂｓｔｒａｈｉｅｒｅｎ），那么也
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体的组

成部分和形式抽去 （ａｂｓｔｒａｈｉｅｒｅｎ）。它们不再是
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的一切

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

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

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

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

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

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

（ｒｅｄｕｚｉｅｒｔ）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
（ａｂｓｔｒａｋｔ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Ａｒｂｅｉｔ）。（５０—５１）

至此我们容易看出交换价值在表现什么了，

或者说什么表现在交换价值中了，那就是 “抽象

人类劳动”。与例如小麦相比，“抽象人类劳动”

当然不是 “物”，但视为 “东西”大致可以。

真正惊人之处在于，这里频繁出现的 “抽

象”（ａｂｓｔｒａｈｉｅｒｅｎ以及ａｂｓｔｒａｋｔ）起着删繁就简的
简化或还原 （ｒｅｄｕｚｉｅｒｅｎ）的作用，它既是思维
的，同时似乎还是现实的，而马克思自己正是这

么理解的。简化或还原之为思维的抽象或抽象的

思维看来是容易理解的，但简化或还原同时还是

现实的抽象或抽象的现实，马克思早在１８５９年

时就强调说：“这种简化 （Ｒｅｄｕｋｔｉｏｎ）表现为一
种抽象 （Ａｂｓｔｒａｋｔｉｏｎ），然而这是社会生产过程中
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把一切商品化为劳动时间

同把一切有机体化为气体相比，并不是更大的抽

象，同时也不是更不现实的抽象。”① 想来也不

奇怪，现在常用于思维和言说的 “抽象” （ａｂ
ｓｔｒａｈｉｅｒｅｎ，英语ａｂｓｔｒａｃｔ），从其词源看，ｗｏｒｄ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ａｄｊ．）ｗａｓｂｏｒｒｏｗｅｄｆｒｏｍＬａｔｉ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ｕｓ，
ｐａｓｔ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ｌｅｏｆａｂｓｔｒａｈｅｒｅｄｒａｗａｗａｙ．Ａｂｓｔｒａｈｅｒ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ｏｆａｂｓ－（ａｗａｙ）ａｎｄｔｒａｈｅｒｅ（ｄｒａｗ，ｄｒａｇ，
ｏｒｐｕｌｌ）．Ｔｈｅｎｏｕ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ｖｅｒｂ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②。例如，ａｂｓｔｒａｈō（ｉｎｆａｎｔｅｍ）
ｄｅｍａｔｒｉｓｃｏｍｐｌｅｘｕ（从母亲怀中夺走 （婴儿））③。

卢克莱修在其 《物性论》中描摹受伤且在狂热冲

杀的人的时候曾这样写道：“带着他身体残留的

那部分，他继续进行战斗和屠杀，常常未注意到

他执盾的左臂已丢掉，已被车轮和镰刀带到马蹄

中间去”。④ 其中表达胳臂被车轮或大刀割掉，

拉丁文用的就是派生自 ａｂｓｔｒａｈｏ的 ａｂｓｔｒａｘｅ⑤，血
淋淋的场景跃然纸上。由此可见，“抽象”原本

就是一种现实的分离活动，而且往往不乏强力或

暴力色彩。只是经过隐喻，ａｂｓｔｒａｃｔ越来越多地
被用来谈论思想和言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

许可以超越简单的反映论而透彻地阐明 《资本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同上，第４２３页。ＭＥＷ，Ｂａｎｄ１３，Ｂｅｒｌｉｎ，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６１，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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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ＲｏｂｅｒｔＫ．Ｂａｒｎｈａｒ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Ｃｏｌｌｉｎ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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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一个哲学性见解，即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

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

西而已”（２２）。
确实，马克思运用 “抽象力”进行抽象所得

到的 “抽象人类劳动”，在现实上也并不稍减其

残酷性，“抽象人类劳动”是对人类劳动的抽象，

从而是对人本身的抽象，多才多艺的劳动被抽象

或简化为精力的无节制消耗，活生生的劳动者被

抽象或简化为单纯的劳力或 “人手”。《资本论》

所批判的正是这样的历史性现实。由此也许应该

强调性地指出，既然 “抽象”也是现实的，而现

实的也是历史的，那么 “抽象人类劳动”就也不

免是历史的。具体地说，“抽象人类劳动”乃是

基于作为其现实前提的商品交换抽象出来的，是

从属于商品的抽象规定性，那么，随着商品交换

所从属的商品生产所主导的社会形态的扬弃，

“抽象人类劳动”也将被扬弃。 《资本论》所议

论的孤岛上的鲁滨逊的劳动，其样式及相应的产

品不一而足，这很像多主体的、私有制的情况下

劳动的分工性和产品的多样性，但鲁滨逊的诸种

劳动中并不存在什么 “抽象人类劳动”，因为那

里不存在交换，不存在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不

存在交换价值。作为鲁滨逊这个个体的状况的社

会性倒影，“自由人联合体”所标志的社会，大

概也不会有 “抽象人类劳动”。

“抽象人类劳动”并非人类劳动的一个永恒

的方面，而只是它的一个历史的方面，它建基于

历史性的社会关系，表明这种社会关系，并随着

这种社会关系之扬弃而扬弃。同样，“抽象人类

劳动”在 《资本论》的进一步展开中与商品

“价值”相联系，表明 “抽象人类劳动”形成

“价值”，则 “价值”也不得不是历史性的。正

因为涉及 “价值”，商品的时间性也就显示出来

了。

三、价值或时间的 “凝固”

《资本论》是从商品分析开始的，渐次达到

“抽象人类劳动”，分析几乎就停止了。后续的阐

述，明确地引入了 “价值”概念，但这一工作与

其说是分析的，不如说是描述的，因为其中充满

了隐喻。下面是典型的表述：

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它

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 （ｄｉｅｓｅｌｂｅ
ｇｅｓｐｅｎｓｔｉｇｅ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只是无差别的人
类劳动的单纯凝结 （ｂｌｏβｅＧａｌｌｅｒｔｅ），即不管以哪
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

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 （ｖｅｒ
ａｕｓｇａｂｔ）人类劳动力，积累了 （ａｕｆｇｅｈｕｆｔ）人
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

的结晶 （Ｋｒｉｓｔａｌｌｅｄｉｅｓｅｒｉｈｎｅｎ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
Ｓｕｂｓｔａｎｚ），就是价值———商品价值。（５１）

既然经过抽象或还原达到了那种只能勉强称

为 “东西”的东西，也就是 “抽象人类劳动”，

那么，接下来的思考或言说必定步履维艰。东西

或动作通常具有直观性，可以操持，可以感受，

也可以指认和言说。但不是东西的 “东西”或者

只是像东西的 “东西”，直观性不足，不易感受，

更难以操持或指认，这时往往只有靠言说，而且

这种言说只能是隐喻的，也就是说只能间接地乞

援于直观。

为了给出 “价值”，这段短短的话运用了三

个明显的隐喻 （幽灵般的、凝结、结晶），两个

较不明显的隐喻 （耗费、积累）和两个死隐喻

（对象性、实体）。两个死隐喻姑且置而不论，余

者皆为 《资本论》论述有关问题的固定隐喻，反

复运用。对于偶一为之的隐喻，人们自可等闲视

之，因为它不过是个装饰或启发，与实质关系不

大；而对于固定且反复运用的隐喻，则不可等闲

视之，因为它们不是装饰，而是建构了特定话语

和道理的要素。

那么，马克思的难处究竟是什么呢？一句马

克思自引的话可以启发我们：“作为价值，一切

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 （ｂｅｓｔｉｍｍｔｅ
Ｍａβｅｆｅｓｔｇｅｒｏｎｎｅｎ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ｓｚｅｉｔ）。”（５３）时间无形
无象，非用隐喻不能描摹。一切无形无象者，都

是这样。劳动时间也是这样。劳动时间固然可以

度量，但劳动时间决定或形成商品价值，个中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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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却无法用量度阐明。这时候没有别的办法，只

能打比方，隐喻地阐明，马克思也没有别的办

法。所幸隐喻确实能够建构和阐释道理。凝固、

凝结、结晶使不成形的东西成形，使无形的东西

变得有形，这也正是马克思所要深刻阐明的事

情。理解的机制是这样的：

商品价值如何是凝固的劳动时间？

答曰就像鱼冻是凝固的鱼汤那样。

商品价值如何是抽象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

答曰就像露珠是水汽的凝结那样。

商品价值如何是人类劳动的结晶？

答曰就像盐是海水的结晶那样。

如果没有上述隐喻，与 “抽象人类劳动”相

应的劳动时间之成为商品价值难于言表，便成了

不可思议的事情。从 《资本论》中不可能清除上

述隐喻，否则 《资本论》的商品理论必定要丧失

其特定内容。

从某种哲学的偏激要求来看，隐喻是严肃的

说理必须杜绝的；但这种要求其实是荒谬的，因

为持有此类要求的人自己的说理也不免要在关键

处动用隐喻，只是尚未自觉罢了，正所谓乌鸦站

在猪身上。当然，没有一个隐喻能够完美无缺，

也没有一个隐喻能够包打天下，因此，批评、补

充甚至竞争性的替换，总是健康思想不可或缺的

环境。不妨指出，上述最后一个隐喻多少是有毛

病的，即 “……社会实体的结晶”是可笑的，因

为Ｓｕｂｓｔａｎｚ已经是实的了，还怎么结晶呢？ 《资
本论》的隐喻构建在这里出现了一点范畴混乱。

无论如何，按 《资本论》，商品结构中既有

朴素的空间性质，即作为外物既具有与人和人的

需要相对而言的使用价值，也有隐喻化的空间性

质，即商品 “表现”财富、交换价值 “表现”

抽象人类劳动。同时，“抽象人类劳动”只有时

间性，它要以 “凝结”或 “物化”的方式渗入

商品的空间性质中。由此，商品作为商品被反思

性地重建起来，成为一个统一体 （Ｅｉｎｈｅｉｔ）。但
是，商品这个统一体却正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对此马克思比谁都清楚。最简单地说，“作为使

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

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 （５０），在发展了的状态
下，在发展出货币以及资本的状态下，商品的量

的方面会与质的方面进一步分道扬镳，并且反过

来宰制质的方面，从而构成资本逻辑最内在的方

面。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晚近的一本小册子中

把这种量和质的对立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视为马克思经济学思考的总框架①，
这是颇有见地的。着眼于马克思思想的整体，可

以说，《资本论》商品观的时间空间逻辑内在地

含有由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示范的异
化观，但远远地超越了当初笼统的哲学性思辨，

它基于现实的社会内容，通过细密的概念结构，

呈现出商品生产所主导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定

在。随着这种历史定在的扬弃，商品被扬弃，规

定商品的 “抽象人类劳动”以及相应的 “价值”

也将被扬弃，商品的时间性要素 （价值或抽象人

类劳动）对商品的空间性要素 （使用价值或具体

劳动）道成肉身般的异化性侵蚀也将被扬弃，人

类社会由此将在更高的水准上复归于鲁滨逊式的

简单明了。

（责任编辑　林　中）

７

① 参阅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读 〈资本论〉》，

胡志国、陈清贵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３２页。另参 ＦｒｅｄｒｉｃＪａｍｅｓｏｎ，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ｏｎＶｏｌｕｍｅＯｎ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Ｖｅｒｓｏ，２０１１，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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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的目的论修辞


马建青

【摘要】目的论作为一种修辞形式，可有效解释人如何突破有限性通达无限性。对于目的论这种泛灵论的世界观，马

克思一向是极力反对的。但有证据表明，马克思仍在 《资本论》中不自觉地运用着目的论修辞。当马克思引用黑格尔

的带有目的论结构的论断——— “理性的狡猾”———来支撑不假于此便无法言说的观点时，他也就发出一个讯息：他是

在目的论解释框架中说明问题的。而当马克思冒着风险把 “历史”或 “人类”诸如此类的范畴隐喻化为超级主体时，

他也就在运用着目的论修辞，与此相关的是无意示人的目的论图景的显露。事实上，马克思的理论自觉和理论实际并

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具有严格一致性。

【关键词】《资本论》；目的论；修辞

中图分类号：Ｂ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０８－０６

准　备

目的论就是根据目的因或终极因来解释世界

的理论。具体而言，这种理论主张：世界具有目

的，而且世界正在朝向那个目的前进；世界的存

在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有目的的；目的构成现

存事物的存在和不存在的理由；目的必然会实

现，因为它是先验地被注定的。事后看来，目的

论无非是在无法科学解释世界的条件下想象世界

的一种方式。尽管现代科学倾向于弱化这种泛灵

论的世界观，但这种认为世界是有意义的，而且

世界正在努力寻求更高善的观念，一直都令人兴

奋，因为对目的本身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关系到人

的自我理解。

就其本质而言，目的论只是一种视界，一种

解释方式或言说方式，一种修辞方式或说服技

巧，用以说明、论证并劝说人们相信 “自我成

神”———人与世界的统一———是可能的，也是现

实的，甚至是必然的。相对于必然的、无限的世

界而言，人是偶然的、有限的存在。此种偶然性

或有限性不是指具体的、可补救的缺陷，而是指

那种无法通过专门手段消灭的基本贫乏。人类无

法容忍也不会相信自身的有限性是注定的，而是

相信通往绝对的道路是畅通的。可以说，人类一

直在追寻克服自身偶然性的办法，这在意识中表

现为在绝对完美意义上各种大同小异的 “自我成

神”观念。但在必然性的世界中， “自我成神”

从未实现，而且总是处处受阻。肉体、欲望、邪

恶、堕落、战争、死亡、灾害、剥削等时刻在提

醒人类，“成神”之路几乎不可能。显然，从逻

辑上论证 “自我成神”是相当有限的，因为人与

世界关系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理性所能及的疆

界。正如三段论如何也推演不出为什么一次地震

就夺去了上万人的生命。而如果能把 “自我成

神”讲述成由外部证据支持的最好的故事，便可

将 “或然性拔高为必然性，以取得最大的说服效

果”①。对此，马克思指出： “天命，天命的目

的，这是当前用以说明历史进程的一个响亮字

眼。其实这个字眼不说明任何问题。它至多不过

是一种修辞形式，是解释事实的多种方式之

一。”②这一评论自有其道理，但仍不透彻，说明

活动和解释活动并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话语活

动，尤其是当说明形而上学问题或具备或然性的

重大事件时，谁也免不了修辞性的解释方式。沃

尔什一语道明：“在涉及形而上学体系时，与其

８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苦难意识与历史目的：马克思思想中的历史目的论踪迹”（１２ＹＪＣ７２００２０）、黑龙江省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 “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中的后现代历史观批判”（１３Ｄ０２５）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马建青，山西和顺人，哲学博士，（哈尔滨１５００８０）哈尔滨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①　马天俊：《论马克思修辞学的实践》，《人文杂志》２００５年第５期，第２２页。
②　 ［德］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６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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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正确或错误，不如说有说服力或缺乏说服

力。”①

在未创立唯物史观之前，虽然马克思仍未完

全摆脱黑格尔目的论辩证法的影响，但他已然开

始反叛。当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套新的科学的概

念体系时，马克思始终不忘与目的论作斗争并自

觉与之划清界限。早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就对目的论的历史观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他指出，所谓的目的论不过是 “思辨地扭曲”的

结果，是形而上学考察历史的产物。在 《神圣家

族》中，马克思再次强调：“并不是 ‘历史’把

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

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

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② 马克思的观点很明确，

历史没有目的，目的论是唯心主义的。但马克思

的理论自觉是否真与其理论实际相一致，应另当

别论。也就是说，马克思是否如其所说彻底地扬

弃了目的论，抑或不自觉地有所保留，或者只是

不自觉保留了目的论的解释方式？关于这个问

题，向来聚讼不已，或强调二者的断裂，或强调

二者的继承，或持折中主义的观点。无论如何，

争论将会持续，因为马克思的文本始终是开放

的。本文以 《资本论》为文本，试从修辞学的角

度对这个问题做一解释式的澄清，以期对马克思

哲学的自我理解有所助益。

“危险”的脚注

在 《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三篇名为 “绝对

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内容中，马克思在论述到劳

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关系时，引用了黑格尔的 “理

性的狡猾”的论断。这段话颇能让人浮想联翩，

现摘录如下：

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

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

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

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做发挥力量的手

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２）

（２）“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
狡猾总是在于它的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这种活动

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

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

自己的目的。” （黑格尔 《哲学全书》第 １部
《逻辑学》１８４０年柏林版第３８２页）③

一般来说，注释、脚注、名单、引文是一篇

作品不可或缺，甚至是相当重要的部分，这对于

人文学科尤为明显。那么，脚注对于一部作品有

何作用呢？关于 《资本论》中脚注的功能，恩格

斯在 《资本论》的 “英文版序言”中做了明确

说明：

在大多数场合，也和往常一样，引文是用做

证实文中提出的论断的文献上的证据。但在不少

场合，引证经济学著作家的文句是为了表明：什

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某

一观点。只要引用的论点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多

少恰当地表现某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和

交换的条件，马克思就加以引证，而不管这种论

点是否为马克思所承认，或者，是否具有普遍意

义。因此，这些引证是从科学史上摘引下来并作

为注解以充实正文的。④

顺着如上话头，我们来着手分析 “理性的狡

猾”这一脚注的思想意义。

此脚注并不用以表明 “理性的狡猾”是何人

第一次阐述的。因为从学科划分的角度来看，脚

注内容隶属于哲学，或者形而上学，而不是经济

学。这一点并不符合恩格斯对引证所做的说明。

即使假设马克思意在 “给每个人应得的奖励”，

那么这种假设也是成问题的。这种关于历史把人

９

①

②

③

④

［英］Ｗ．Ｈ．沃尔什：《历史中的 “涵义”》（译自 Ｐ．
迦丁纳主编的 《历史的理论》一书），《历史的话语》，［英］汤

因比等著，张文杰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第２６２页。

［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

所做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９５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 《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０９页。

［德］恩格斯：《资本论·第１卷·英文版序言》，《马
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第３３页。拉法格在回忆马克思时也
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资本论》里引证了那么多无名作家的

话，人们也许会以为这是要炫耀自己的学识渊博。但马克思却

决不是出于这种动机。他说：‘我执行历史的裁判，给每个人以

应得的奖励。’他觉得指出第一个发表某一种思想或把这种思想

阐述得比任何一个人都更为精确的作家的名字 （不管这个作家

是多么不重要和多么不知名）是他的责任。”（［法］保尔·拉

法格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马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３年，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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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情规定为受它们所不知晓的目的或目标控制

的观念，可在维科、康德、歌德、费希特的学说

中找到踪影，甚至可以更远地追溯到奥古斯丁的

神学著作中，在那里，神意通过世俗之城的片段

景象显示出来。作为对西方思想有着相当了解的

马克思没有理由忽视这一点。同样，此脚注并非

用以 “充实正文”，因为正如接下来所要论述的，

注释与正文在内容上和思想上存在着深刻的联

系，绝非 “充实”二字所能言尽。

此脚注可用来论证正文所提观点。劳动者与

劳动资料的关系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劳动者利

用劳动资料这种中介或手段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而劳动资料对此目的则是完全无意识的。这种手

段和目的的关系模型，突出地表现在黑格尔的

“理性的狡猾”学说中。在黑格尔那里，历史的

终极目的是理性，而理性是通过利用人的热情来

实现它自身的，而在此过程中，人们并不能理解

理性的筹划。读者如只考察所引内容，只考虑引

语和正文之间在思维方式上的一致性，那么此脚

注确是配合正文的适当脚注。这与１９世纪末之
前史学家通常的观念相一致，即 “正文说服，脚

注论证”①。

事实上， “脚注论证”这种看法并不全面。

理性书写除了遵循 “实在性原则”之外，也遵循

着一定的语言学原则，即通过何种表达将所讲之

事清晰有力地讲述出来，因此，它也是一种叙事

形式或修辞形式。赫克斯特从修辞学的角度对脚

注的功能做了富有启发的研究。在他看来，历史

学修辞和科学修辞有着原则性的区别。尽管历史

的修辞和科学的修辞都假定了读者对于作者所涉

及的具体领域有着较为广博和清晰的知识，但科

学的修辞主要遵循 “实在性原则”，严格禁止脚

注、引用语、目录和名单中的 “隐含性词语”和

“唤起性方法”的出现，而历史学的修辞首要地

是遵循 “最大影响原则”，即 “对于唤起能力和

范围来说，要以牺牲其普遍性、精确性、控制性

和准确性为代价”②。也就是说，历史学修辞通

过脚注、引用语、目录等来最大程度地唤起读者

的知识和想象力，从而有效地促进读者理解相关

主题。如果可以的话，“理性的狡猾”这一脚注

当划归为与历史学修辞相类似的修辞，因为它并

没有完全遵循科学修辞的 “实证性原则”，而更

多地遵循着 “最大影响原则”，即唤起读者关于

辩证法的相关知识积累并在正文所规定的政治经

济学批判的界限内有所想象，从而完成理解任

务。

如要理解劳动辩证法，目的论修辞非有不

可。人的活动是有目的的，这或可通过经验确

证。但若要理解劳动，就必然要涉及劳动深处最

为根本的问题，即物与人的断裂及统一关系：物

有其法则，物如何在目的的干预下发生断裂进而

生成为属人之物；目的也有其法度，而目的如何

在物的断裂中保存自身。这类形而上学问题甚是

复杂，以至于仅依赖于学理分析很难加以阐明。

对于劳动过程，马克思确未给出、实际上也无法

给出相当具体的说明，而更倾向于用 “改变”之

类的聊胜于无的词眼来加以概述，或借助于 “蜘

蛛”与 “织工”活动的类比来间接地加以说明。

在此情境下，隐喻地借用黑格尔的目的论辩证法

并用以说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实为必要。“也

许我们最好就以这些比方为满足，因为我们在哲

理上不可能根本超越这些比方而达到所谓的 ‘真

实’。”③ 注释通过面对原始文献这种独特方式表

达了作者对于相关问题的自己的观点，它在告诉

读者：“在我的判断中，最省事的方式就是让你

面对黑格尔所说的话，直面黑格尔的辩证法，并

尽可能地通过黑格尔来理解我”。

但脚注远不是一扇透明的窗户，读者通过它

既可能窥探到作者是在何种意义上思考和解决问

题的，同时它也可能是一堵厚重的墙，将读者和

作者隔绝在两个世界之中。事实上，注释也向读

者发出一个讯息：“利用你们就黑格尔辩证法所

积累的知识，来赋予脚注和正文所提观点以意

义。”问题是，未加详细说明和清晰限定的注释

何以能保证读者按照作者所预想的方式去理解，

尽管正文已经清晰地厘定了读者想象的界限。对

于一向追求透明且精确的语言的马克思来说，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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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赫克斯特：《历史的修辞》，《当代西方历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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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详细、全面、准确地给出这些信息，消除注

释内容中的含蓄之义以及由此导致的自由想象，

是其基本任务。尽管马克思也曾说 “对于 《资本

论》文字上的缺点，我本人的评判比任何人都更

为严厉”①，显然，《资本论》在这方面仍有所欠

缺。注释中的隐含之义并不见得比公开信息少，

而唤起读者想象的能力也足以消解注释的论证功

效。

老实说，做此脚注本身是件危险的事情，因

为黑格尔原文的论证充斥着马克思所批判的目的

论思想。不妨让我们回到 《小逻辑》中，看看黑

格尔的原话是如何展开的。黑格尔解释道：

理性是有机巧的，同时也是有威力的。理性

的机巧，一般讲来，表现在一种利用工具的活动

里。这种理性的活动一方面让事物按照它们自己

的本性，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削弱，而它自己并

不直接干预其过程，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它自己

的目的。在这种意义下，天意对于世界和世界过

程可以说是具有绝对的机巧。上帝放任人们纵其

特殊情欲，谋其个别利益，但所达到的结果，不

是完成他们的意图，而是完成他的目的，而他

（上帝）的目的与他所利用的人们原来想努力追

寻的目的，是大不相同的。②

就本质而言，黑格尔的理性目的论乃是神正

论，它讲述的是上帝通过人来实现自己的故事。

如果说，在基督教那里，上帝的世界计划是在与

历史乍看的景象之间的 “反”的辩证关系中来实

现自身的，那么，在黑格尔那里，哲学把基督宗

教的任务接替过来，并用思辨的语言将其翻译为

“理性的狡猾”。两相比较可知，马克思为了论证

自己的观点，有选择地截取了黑格尔的话。造成

的结果便是，似乎被肢解了的黑格尔的话语能支

撑所提出的观点，似乎在文字中消灭了上帝也就

现实地在读者的思想中消灭了上帝，但这多少有

点自欺欺人。事实上，目的论是内在于并赋予注

释语以意义的不可根除的理论结构，离开目的论

框架，理性的传奇故事无论如何也是讲不通的。

科拉柯夫斯基说： “离了那种末世论，即关于

‘存在物’复归自身而得到最后拯救的幻想，无

论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还是它在历史上的应用都说

不通。”③ 特别是对于一个了解黑格尔思想的人

来说，他不可能完全抛开这种目的论结构而只着

眼于黑格尔的片言只语。如此一来，引用黑格尔

的这段话，就会复活读者心中的黑格尔意义上的

目的论，连带着也会将读者心中的目的论式的马

克思塑造出来。

尽管马克思声称将黑格尔的辩证法 “头足倒

置”，使之科学，但如果考虑到辩证逻辑所具有

的目的论特质的话，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改造是

否是彻底的。在马克思那里，事物的本然状态就

是事物之间的矛盾运动，此运动并无终结。即使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事物的辩证运动仍会持续。

但与此相矛盾的是，马克思不仅讲辩证运动，而

且讲社会形态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进步观中必

然设定某种方向或目的，进步或趋势必然是朝向

某个事物的运动或接近，否则进步的逻辑是讲不

通的，不管马克思承认与否。这样，思考又把我

们带回到上面的判断。

主体性隐喻

不仅 《资本论》的注释中使用了目的论修

辞，而且正文相关语段也使用了类似的修辞。且

看如下文本：

如果我们单独考察资本主义生产并且把流通

过程和激烈竞争撇开不说，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

实现的、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异常节约

的。相反地，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

超过任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

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

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人类本身的发展

实际上只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

证和实现的。④

“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

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

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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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哲学》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

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至于这种感化议论的徒

劳，那就不用说了，因为在人类，也象在动植物

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

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

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

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这里。①

在文本中，“资本主义生产”和 “人类本身

的发展” （或 “种族的利益”）被隐喻地转化成

两个有着意愿并且受道德原则支配的超级主体。

“资本主义生产”矛盾性地在 “节约”和 “浪

费”之间摇摆，但使命还是相当明确的，即为

“人类”开路。 “人类本身的发展”意图明确，

利用 “浪费”和 “牺牲”个人的发展来为自己

“开辟道路”、“实现”自己。马克思借用隐喻以

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做出判断而非描述。

那么，这种修辞的意义何在呢？这首先要从

隐喻谈起。所谓隐喻，就是通过将事物的特质转

移到其他事物之上，将陌生转化为熟悉或者相

反，从而引导人们重新认识事物。按照布莱克的

观点：

（隐喻地）说一个人是一只狼的效果，就是

唤起与狼有关的日常用语体系……一个适当的听

众将被 “狼的蕴含体系”所引导，构造出一个相

应的有关主要主体的蕴含体系。但是这些蕴含将

不是包含在 “人”的字面使用所正常地蕴含的日

常用语中的那些蕴含。这些新的蕴含必定受同

“狼”的字面使用相联的蕴含形式所决定……狼

的隐喻，隐匿了某些特点，而强调了另外的特

点，简言之，调整了我们关于人的认识。②

这种观点的核心之处在于指出，隐喻通过强

调所认识事物的某些特点进而赋予所认识事物以

意义，同时也遮蔽了某些特点。

在文本的语境下，提到人，我们首先想到的

是有意志和目的，并能按照意志和目的从事实践

活动的存在。事实上，这也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

基本图式。按照这种人的 “蕴含体系”，所认识

的人类历史应被理解为具有目的的实践性存在。

通过隐喻，资本主义生产和人类发展的辩证关系

得以部分地揭示，人类总体进程与个体的沉浮之

间的关系变得易于理解。通过隐喻，我们知晓：

资本主义的命运是悲剧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本

身就是 “反讽”，它在自发地创造着毁灭它的力

量；个体的受苦与牺牲是有意义的，因为 “类利

益”通过它们得到了发展；历史的演进机制是

“狡计”的，因为类的力量是在对那些无知个体

的嘲弄中实现自身的。如果没有这种隐喻，很难

想象人类就其本质而言能产生某些效能以促进

“类利益”实现的观念何以得到描述，因为通过

单纯地描述事实永远也不会得出如此宏大且具有

必然性特征的论断。事实上，在论及 “理性”与

个人之间的关系时，单讲个人目的是无法解释清

楚 “理性”的活动原则的，必须求助于一个大的

目的或超级主体。如果黑格尔只讲个人的目的和

激情，而这些杂乱的目的无人认领，那么理性也

将始终无法现身。因此，对个体活动的解释迫切

“要求将一定的目的和意图归附于相关的主体，

不仅为了它的真实，而且也为了它的可理解

性”③。可见，主体性隐喻就其本质而言乃是一

种不可或缺的目的论修辞。

但隐喻所强调的恰恰也是它所遮蔽的，如此

便为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一旦想象被激活，

目的论解释便会乘虚而入。将事物隐喻为主体，

也就意味着将确定的目的和无限的意志赋予了事

物。一旦事物以主体身份出现，它必然被看成是

有目的、有意志和有行动的。若非如此，隐喻将

不可理解。“历史”或 “人类”未曾存在过，现

在或将来也不可能存在，它只是一种理想和一个

理念。但精神范畴却借助于主体性隐喻而获得生

命力，并具有了超越于历史之上的权力。与此相

关，一幅隐性的 “历史目的论图景”确立起来：

“历史”或 “人类”有着某些人们都知道并认可

的目的，这种目的深藏于未来的迷雾中，有待于

在未来某一天得到实现，实际上，它是必然会实

现的；与此相关，历史目的为每一个历史状态或

事件提供辩护，事件或状态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

们正在不自觉地实现着大的目的，甚至，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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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和牺牲也因此而富有意义。于是，将马克思

思想与历史目的论划等号这个原来不大可能的事

情现在成为了现实。

这种解释显然不会令马克思满意。他并不认

为 “类利益”必然实现这样的论断是一种目的论

式的 “便利说话方式”，而是有事实和规律加以

保证的必然趋势。马克思讲：“问题在于这些规

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

在实现的趋势。”① 即使马克思宣称他是在旧世

界中发现了新世界，而不是想象了新世界，但是

否真能凭借对历史经验的观察、分析、归纳和概

括就能发现社会历史运动的完备规律，以至这种

规律可以保证自由乃是必然趋向？是否能凭借经

济运动基础上的阶级斗争的总结和趋势的分析来

保证一次伟大的普遍的社会革命将会发生，最终

把人们带入共产主义？这里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探

讨。比如，在粗糙的、不易觉察的事实中寻找某

个最终的原因和由此支撑的长长的因果链条确实

相当困难，并且许多偶然的现象和事实是无法被

纳入因果范畴的。狄尔泰指明，在历史解释中，

人们所宣布的 “最终的”原因，不过是解释者任

意确定的结果。因为，不断寻求 “终极”原因的

结果便是黑格尔所讲的 “恶的无限性”，没有一

个原因可以不被另一个原因解释，没有一个原因

是最终的。在此情况下，解释者便会人为地切断

因果链条，在某段因果链条中找到一个 “近似”

终极原因的原因。即使因果关系是确定的，但也

无法保证历史预言的合法性。严格来说，规律只

为人的整体的实现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但并不保

证某种趋势的必然性，正如波普尔所论证的。在

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所做的辩解是有限的。

余　论

综上所述，目的论修辞确确实实存在于 《资

本论》的某些理论环节和思想角落中，尽管马克

思自觉地与目的论划清了界限。马克思的理论自

觉与理论实际，并不具有人们理所当然认为的一

致性。布哈林在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中

说：

如果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某些地方

有外表上类似目的论观点的说法，那这只不过是

一种借喻的、艺术的表现方法而已；当马克思说

价值是肌肉、神经等等的凝结物的时候，只有工

人阶级的凶恶敌人，如彼·司徒卢威，才会对这

种文字表现形式吹毛求疵，而到价值中去寻找真

正的肌肉。②

尽管布哈林旨在批判一些对马克思思想进行

目的论解读的人，但此批判间接地承认了马克思

思想中目的论修辞的存在。不过，他并未充分认

识到，目的论修辞之于思想的重要作用。对于讲

述人类如何在历史中自我拯救的马克思来说，目

的论修辞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马克思像大部分

启蒙思想家一样，不仅要对过去的事实作纯粹客

观的描述，而且要对整体的历史做出表达意义的

叙述。如何讲出一个有理有据且有声有色的好故

事，如何消除历史过程中出现的不确定因素从而

增强故事的连贯性和清晰性，是马克思不得不思

考的问题。尤其是，当这是一种致力于唤醒工人

阶级革命意识并促成革命行动的斗争哲学时，讲

好故事变得尤为重要。即使断言目的论修辞在场

是正确的，也不应将罪责施于马克思，这多少是

不公道的。显然，马克思对此并不敏感。

与目的论修辞密切相关的是其深处所指向的

目的论思维。那么，马克思是否只是使用了目的

论解释方式，或者仍实质性地运用着目的论思

维？马克思与西方目的论的关系究竟为何？如果

考虑到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诸多尚未探索且有待

探索的理论盲区的话，我们完全有必要继续追

问。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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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
格斯文集》第５卷，第８页。

［苏］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何国贤等译，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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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与 “阶段”之辨：马克思 《大纲》中

“人类发展”核心段落的翻译与阐释

刘　丹

【摘要】学界在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演进观时经常随意使用 “形态”和 “阶段”。通过追溯和分析马克思在 《大纲》

等文本中关于社会历史演进问题的经典表述之原文、英译文和中译文，可以看到 “形态”和 “阶段”的混用不仅是一

个由马克思自己的文法疏忽引起的翻译问题，更是一个理解问题。澄清混乱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马克思是用

“形态”表示人类史前史阶段中的诸种社会形态，诸形态有其实质上的一致，即它们都是人类不自由的社会。相反，

马克思是用 “阶段”表示人类社会发生了质的飞跃，进入了真正的自由的人类历史时期。在这一尚未被辨明的区别的

基础上，马克思的有关思想可以呈现为更明晰有序的格局，即人类社会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形态，但以自由为尺度，却

只有两大阶段。“形态”与 “阶段”之准确区分也为人们理解社会历史演进的多样性留下了广阔空间。

【关键词】社会历史演进；形态 ／Ｆｏｒｍ；阶段／Ｓｔｕｆｅ；翻译；阐释

中图分类号：Ｂ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１４－０７

一、问题：“形态”和

“阶段”分歧的根源何在？

　　国内学界在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演进观时
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一是以 《大纲》为文本依

据，提出 “人类发展三形态或三阶段论”———人

类社会经由人的全面依赖关系的形态进入以物的

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形态，最后进入到

自由个性阶段；二是以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

批判〉序言》中的经典阐述为准，坚持 “人类

发展五形态或五阶段论”———人类经济社会形态

的演进序列大体可划分为亚细亚、古代的、封建

的、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最后人类将进入

到无阶级对抗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①

对于上述阐释，笔者有以下几点疑惑：首

先，经过考察发现，“形态”或 “阶段”两种说

法在理论界均较有影响，那么这两种主要观点的

分歧是否是由翻译导致的？如果是，引起该翻译

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其次，除了翻译问题之

外，造成 “形态”和 “阶段”之分歧的更深层

原因是否是国内学术界对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演进

４１

 作者简介：刘　丹，江西人，（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①　事实上，从１８４３年的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１８８１年的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马克思都曾谈及社会历史演进进

程，而且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国内学者对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大纲》和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经

典段落，提炼出 “人类发展三阶段或三形态说”及 “人类发展五阶段或五形态说”。例如，张一兵曾重视这一差异，并从客体向度和

主体向度出发对三形态和五形态之争做出了辨析 （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２２４—２３０页）；鲁克俭则从溯因逻辑的角度出发，得出三形态与五形态并不矛盾的结论 （鲁克俭：《〈大纲〉与 〈序言〉在唯物史观方

面有矛盾吗？》，《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７３—７５页）。不仅国内学者对马克思的历史演进观多有讨论，日本学界
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一批日本学者冲破苏联权威体系及学科界限对马克思的 《大纲》进行了有创见的解读。

例如，内田弘从货币关系和时间经济的角度阐释了人类发展三阶段理论 （［日］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
青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８６—９６页）；望月清司则从依赖关系 ＝社会联系的角度重新解读了三阶段理论
（［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９３—２９６页）；尽管内田和望月
解读的角度不同，但二人都认为人类发展的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是有质的区别和进步的。这大概是由于当时日本学者对其国家

现状进行反思，促使他们去深挖 《大纲》。西方学界对 《大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作为一种全球制度的资本主义、生态学以及后资

本主义社会的轮廓”这些问题上，亦有其现实关注 （可参阅 ［加］马塞罗·默斯托主编：《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
纲＞１５０年》，闫月梅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笔者所论更针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关注，试图通过形态和
阶段之辨，厘清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演进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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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之理解并不到位？最后，如果国内学界对马克

思的社会历史演进观之理解和诠释是不到位的，

那么马克思的本意又是怎样的？

下文将循着上述脉络，回归到马克思关于社

会历史演进的经典表述之德文原文、英文译文，

并同中文译文进行比较，借翻译问题来廓清理解

问题，试图说明 “形态”与 “阶段”在马克思

的文本中的不同含义，并且试图厘清人类发展阶

段及经济社会形态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文本：马克思社会历史演进观经典

表述之原文、英译和汉译的考察与比对

　　许多理论问题或争议往往是由翻译以及翻译
后的诠释所引起的。要想真正弄清马克思关于

“形态”与 “阶段”的使用是否存在区分，单纯

讨论中译本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回溯原文并

参考英译文，以澄清作者是如何用词的。以下是

有关文本。

１．“人类发展三阶段或三形态说”
德文原文：

ＰｅｒｓｎｌｉｃｈｅＡｂｈｎｇｉｇｋｅｉｔ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ｚｕｅｒｓｔ
ｇａｎｚｎａｔｕｒｗüｃｈｓｉｇ）ｓｉｎｄｄｉｅｅｒｓｔｅ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
ｆｏｒｍｅｎ，ｉｎｄｅｎｅｎｓｉｃｈｄｉｅ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ｉｔｔ
ｎｕｒｉｎｇｅｒｉｎｇｅｍＵｍｆａｎｇｕｎｄａｕｆｉｓｏｌｉｒｔｅｎＰｕｎｋｔｅｎ
ｅｎｔｗｉｃｋｅｌｔ．ＰｅｒｓｎｌｉｃｈｅＵｎａｂｈｎｇｉｇｋｅｉｔａｕｆｓａｃｈｌｉ
ｃｈｅｒＡｂｈｎｇｉｇｋｅｉｔｇｅｇｒüｎｄｅｔ，ｉｓｔｄｉｅｚｗｅｉｔｅｇｒｏｓｓｅ
Ｆｏｒｍ，ｗｏｒｉｎｓｉｃｈｅｒｓｔｅｉｎ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ｓ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ｎ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 Ｓｔｏｆｆｗｅｃｈｓｅｌｓ， ｄ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ｅｎ
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ａｌｌｓｅｉｔｉｇｅｒＢｅｄüｒｆｎｉｓｓｅ，ｕ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
ｅｒＶｅｒｍｇｅｎｂｉｌｄｅｔ．Ｆｒｅｉ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ｔ，ｇｅｇｒüｎｄｅｔ
ａｕｆｄｉ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ｅｌｌｅ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ｄｅｒ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ｅｎｕｎｄ
ｄｉｅＵｎｔ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ｉｈｒｅｒｇｅｍｅｉ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ｇｅｓｅｌｌ
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ｉｔｔａｌｓｉｈｒｅｓ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
Ｖｅｒｍｇｅｎｓ，ｉｓｔｄｉｅ３ｔｅＳｔｕｆｅ．Ｄｉｅ２ｔｅｓｃｈａｆｆｔｄｉｅＢｅ
ｄｉｎｇｕｎｇｅｎｄｅｒ３ｔｅｎ．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ａｌｉｓｃｈｅ，ｗｉｅａｎｔｉｋｅ
Ｚｕｓｔｎｄｅ（ｅｂｅｎｓｏｆｅｕｄａｌｅ）ｖｅｒｆａｌｌｅｎｄａｈｅｒｅｂｅｎｓｏｓｅ
ｈｒｍｉｔｄｅｒ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ｄｅｓＨａｎｄｅｌｓ，ｄｅｓＬｕｘｕｓ，ｄｅｓ
Ｇｅｌｄｅｓ，ｄｅｓＴａｕｓｃｈｗｅｒｔｓ，ｗｉｅｄｉｅｍｏｄｅｒｎｅＧｅｓｅｌｌ
ｓｃｈａｆｔｉｎｇｌｅｉｃｈｅｍＳｃｈｒｉｔｔｍｉｔｉｈｎｅｎｅｍｐｏｒｗｃｈｓｔ．①

麦克莱伦 （大卫）１９７１年译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ａｔｆｉｒｓｔｑｕｉｔｅ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ｒｅ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ｆｏｒｍｓ
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ｗｈｉｃｈｈｕｍａ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ｔｈｏｕｇｈｏｎｌｙｔｏａｓｌｉｇｈｔｅｘｔｅｎｔａｎｄａｔ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ｐｏｉｎｔ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ｅｄｏｎ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ｃｅｉｓ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ｇｒｅａｔｆｏｒｍ：ｉｎｉｔｔｈｅ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ａ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ａｒｉｅｄ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Ｆｒｅ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ｉｓｆｏｕｎｄｅｄ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ｒ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ｉｒｓｏ
ｃｉａｌｐｏｗｅｒ，ｉｓ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ｓｔａｇｅ．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ｓｔａｇｅ
ｃｒｅａｔ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ａｌ
ａｎｄ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ｆｅｕｄａｌａｌｓｏ）ｄｅｃｌｉｎｅａｓｔｒａｄｅ，
ｌｕｘｕｒｙ，ｍｏｎｅｙａｎ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ｖａｌｕ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ｊｕｓｔａｓ
ｍｏｄｅｒ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ｈａｓｇｒｏｗｎｕｐ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ａｌｏｎｇ
ｓｉｄｅｔｈｅｓｅ．②

尼古劳斯 （马丁）１９７３年译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ｅｎｔｉｒｅｌｙ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ｔｔｈｅｏｕｔｓｅｔ） ａｒｅ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ｈｕｍａ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ｏｎｌｙｔｏａｓｌｉｇｈｔｅｘｔｅｎｔａｎｄａｔ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ｐｏｉｎｔｓ．Ｐｅｒｓｏｎ
ａ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ｅｄｏｎ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ｃｈｌｉｃｈｅｒ］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ｉｓ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ｇｒｅａｔｆｏｒｍ，ｉｎｗｈｉｃｈａ
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ｏｆ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ｌｌｒｏｕｎｄｎｅｅｄ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ｉｓ
ｆｏｒｍ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Ｆｒｅ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ａｎｄｏｎ
ｔｈｅｉｒ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ｒｃｏｍｍｕ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ｖｉｔｙａｓｔｈｅｉｒｓｏｃｉａｌｗｅａｌｔｈ，ｉｓ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ｓｔａｇｅ．Ｔｈｅ

５１

①

②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ｅ１８５７／５８
（ＭＥＧＡ２ＩＩ／１．１），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７６，ｓｓ．９０－９１．材料中
的３ｔｅ，２ｔｅ，３ｔｅｎ分别是序数词 ｄｒｉｔｔｅ，ｚｗｅｉｔｅ，ｄｒｉｔｔｅｎ的简写，当它
们在修饰名词时，要根据其修饰的名词在句子中所处的格位而

发生变形，当修饰的名词在句中位于第三格时，ｄｒｉｔｔｅ就要变为
ｄｒｉｔｔｅｎ，或３ｔｅ变为３ｔｅｎ．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Ｔｈｅ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ｅｄｉｔｅｄ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Ｄａｖｉｄ
Ｍｃｌｅｌｌａｎｉｎ１９７１，Ｈａｒｐｅｒ＆Ｒｏｗ，ｆｉｒｓｔＨａｒｐｅｒＴｏｒｃｈｂｏｏｋ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ｄ１９７２，ｐ．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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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ｃｏｎｄｓｔａｇｅｃｒｅａｔ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ｈｉｒｄ．
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ａｌ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ｅｕｄａｌ，ａｌ
ｓｏ）ｔｈｕｓ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
ｍｅｒｃｅ，ｏｆｌｕｘｕｒｙ，ｏｆｍｏｎｅｙ，ｏｆ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ｖａｌｕｅ，
ｗｈｉｌｅｍｏｄｅｒ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ｒｉｓｅｓａｎｄｇｒｏｗ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①

中央编译局１９７９年译文：
人的依赖关系 （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

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

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

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

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

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

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

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 （以及封建

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

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

展起来。②

中央编译局１９９５年译文：
人的依赖关系 （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

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

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

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

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

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

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

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

（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

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

东西同步发展起来。③

２．“人类发展五阶段或五形态说”
德文原文：

Ｅｉｎｅ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ｅｈｔｎｉｅｕｎｔｅｒ，
ｂｅｖｏｒａｌｌｅＰｒｏｄｕｃｋｔｉｖｋｒｆｔｅｅｎｔｗｉｃｋｅｌｔｓｉｎｄ，ｆüｒｄｉｅ
ｓｉｅ ｗｅｉｔ ｇｅｎｕｇ ｉｓｔ， ｕｎｄ ｎｅｕｅ ｈüｈｅｒｅ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ｔｒｅｔｅｎｎｉｅａｎｄｉｅＳｔｅｌｌｅ，ｂｅｖ

ｏｒｄｉｅｍａｔｅｒｉｅｌｌｅ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ｚ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ｅｎｄｅｒｓｅｌｂｅｎｉｍ
Ｓｃｈｏβｄｅｒａｌｔｅ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ｅｌｂｓｔａｕｓｇｅｂｒüｔｅｔｗｏｒ
ｄｅｎｓｉｎｄ．Ｄａｈｅｒｓｔｅｌｌｔｓｉｃｈｄｉｅ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ｉｍｍｅｒｎｕｒ
Ａｕｆｇａｂｅｎ，ｄｉｅｓｉｅｌｓｅｎｋａｎｎ，ｄｅｎｎｇｅｎａｕｅｒｂｅｔｒａ
ｃｈｔｅｔｗｉｒｄｓｉｃｈｓｔｅｔｓｆｉｎｄｅｎ，ｄａβｄｉｅＡｕｆｇａｂｅｓｅｌｂｓｔ
ｎｕｒｅｎｔｓｐｒｉｎｇｔ，ｗｏｄｉｅｍａｔｅｒｉｅｌｌｅｎ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ｅｎｉｈｒｅｒ
ＬｓｕｎｇｓｃｈｏｎｖｏｒｈａｎｄｅｎｏｒｄｅｒｗｅｎｉｇｓｔｅｎｓｉｍＰｒｏｚｅβ
ｉｈｒｅｓＷｅｒｄｅｎｓｂｅｇｒｉｆｆｅｎｓｉｎｄ．ＩｎｇｒｏβｅｎＵｍｒｉｓｓｅｎ
ｋｎｎｅｎａｓｉａｔｉｓｃｈｅ，ａｎｔｉｋｅ，ｆｅｕｄａｌｅｕｎｄｍｏｄｅｒｎ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ｗｅｉｓｅｎ ａｌ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Ｅｐｏｃｈｅｎｄｅｒｋｏｎｏｍｉｓｃｈｅ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ｂｅｚｅｉｃｈｎｅｔ ｗｅｒｄｅｎ． Ｄｉｅ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ｖｅｒｈｌｔｎｉｓｓｅｓｉｎｄｄｉｅｌｅｔｚｔｅ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
ｔｉｓｃｈｅＦｏｒｍｄｅｓ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ｚ
ｅｓｓｅｓ，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ｉｓｃｈｎｉｃｈｔｉｍＳｉｎｎｖｏ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ｅｌｌｅｍ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ｕｍｓ，ｓｏｎｄｅｒｎｅｉｎｅｓａｕｓｄｅ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ｓｆｔｌｉ
ｃｈｅｎＬｅｂｅｎｓ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ｅｎｄｅｒ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ｅｎｈｅｒｖｏｒｗａｃｈ
ｓｅｎｄｅｎ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ｕｓ， ａｂｅｒｄｉｅ ｉｍ Ｓｃｈｏβ ｄｅｒ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ｓｉｃｈ ｅｎｔｗｉｃｋｅｌｎｄｅｎ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ｖｋｒｆｔｅｓｃｈａｆｆｅｎｚｕｇｌｅｉｃｈｄｉｅｍａｔｅｒｉｅｌｌｅｎＢｅ
ｄｉｎｇｕｎｇｅｎｚｕｒＬｓｕｎｇｄｉｅｓｅｓ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ｕｓ．Ｍｉｔ
ｄｉｅｓｅｒ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ｌｉｅβｔｄａｈｅｒｄｉｅ
Ｖｏ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ａｂ．④

英文译本：

Ｎｏ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ｓｅｖｅｒｄｅｓｔｒｏｙ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ｌｌ
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ｓｆｏｒｗｈｉｃｈｉｔｉｓ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ｎｄｎｅｗ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ｎｅｖｅｒｒｅｐｌａｃｅｏｌｄｅｒｏｎ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ｈａｖｅｍａｔｕｒ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ｔｈｅｏｌ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ａｎｋｉｎｄｔｈｕｓｉｎｅｖｉｔａ
ｂｌｙｓｅｔｓｉｔｓｅｌｆｏｎｌｙｓｕｃｈｔａｓｋｓａｓｉｔｉｓａｂｌｅｔｏｓｏｌｖｅ，
ｓｉｎｃｅｃｌｏｓｅｒ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ａｌｗａｙ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ｔｓｅｌｆａｒｉｓｅｓｏｎｌｙｗｈｅｎ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ｎｄｉ

６１

①

②

③

④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ＭａｒｔｉｎＮｉｃｏｌａｕｓｉｎ
１９７３，ＲａｎｄｏｍＨｏｕｓｅ，１９７３，ｐ．１５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７９年，第１０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１０７—１０８页。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
ＷｅｒｋｅＢａｎｄ１３，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６１，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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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ｉｔ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ｌｒｅａｄｙｐｒｅｓｅｎｔｏｒａｔｌｅａｓｔｉｎ
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ｒｏａｄｏｕｔｌｉｎｅ，ｔｈｅＡ
ｓｉａｔｉｃ，ａｎｃｉｅｎｔ，ｆｅｕｄａｌ，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
ｍｏｄｅｓ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ａｙｂｅ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ｄａｓｅｐｏｃｈｓ
ｍａｒｋｉｎｇ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ｒｅｔｈｅ
ｌａｓｔ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ｉｃｆｏｒｍ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ｉｃｎｏｔｉｎｔｈｅｓｅｎｓｅ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ｂｕｔｏｆａｎ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ｔｈａｔｅｍａｎａｔｅ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ｂｕｔ
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ｗｉｔｈｉｎ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ｓｏ
ｃｉｅｔｙｃｒｅａｔｅａｌｓｏ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ａ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ｉｓ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ｍ．Ｔｈｅｐｒ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ｏｃｉｅ
ｔ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ｃｌｏ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①

中央编译局１９９５年译文：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

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

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

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

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

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

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

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

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

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

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

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

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

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

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

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②

三、分析：“形态”与 “阶段”的混用

———翻译问题抑或理解问题？

　　通过阅读并比对这几个文本，笔者在上文中
提出的第一个疑惑之答案已经浮出水面。马克思

在表述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时使用了两个性质并

不相同的词———Ｆｏｒｍ和 Ｓｔｕｆｅ，英译为 ｆｏｒｍ和

ｓｔａｇｅ，中译为 “形式”或 “形态”和 “阶段”。

在 《大纲》中，马克思的表述从 “最初的社会

形态”、“第二大形态”，接着陡然转变成了 “第

三阶段”，然后是一句 “Ｄｉｅ２ｔｅｓｃｈａｆｆｔｄｉｅＢｅｄｉｎ
ｇｕｎｇｅｎｄｅｒ３ｔｅｎ”这样并不算清楚的、简省的表
述，此句在序数词 ２ｔｅ和 ３ｔｅｎ后面并没有加上名
词，而是直接用序数词来指代名词。英译本和中

译本的译者们可谓尽责，都把此句补充完整并译

为 “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Ｔｈｅｓｅｃ
ｏｎｄｓｔａｇｅｃｒｅａｔ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ｔｈｉｒｄ）”。此
句一出，便为学界提炼出 “三阶段论”提供了坚

实的文本基础。另外，联系马克思写下的前后文

（“Ｆｏｒｍ”与 “Ｓｔｕｆｅ”在一段文本中同时出现），
“Ｄｉｅ２ｔｅｓｃｈａｆｆｔｄｉｅ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ｅｎｄｅｒ３ｔｅｎ”无疑又暗
中等同了 “形态”和 “阶段”，故 “三形态说”

也无可厚非。此先河一开，国内学界便再也不去

仔细区分 “形态”和 “阶段”了，而是默认二

者同义，以至于从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中一段从未出现 “阶段 （Ｓｔｕｆｅ／ｓｔａｇｅ）”而仅使
用 “形态 （Ｆｏｒｍ／ｆｏｒｍ）”的表述中也可以引申出
所谓的 “五阶段论”。这究竟是孰之过也？究其

最初原因，大概还得归咎于马克思之疏忽大意。

马克思心中既有丘壑，大可将这句话表述清楚和

完整，然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仅给读者留下这

么一句令人浮想联翩的简省句。大概马克思当年

也未曾料到自己的疏忽竟给百年之后的学界带来

如此大的混乱吧。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这样一

个疏忽，因为 《大纲》毕竟只是手稿而已。

看来想要真正还原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发展图

景并彻底厘清 “形态”和 “阶段”之关系，我

们还得再从原文考察起。回到那句 “Ｄｉｅ２ｔｅ

ｓｃｈａｆｆｔｄｉｅ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ｅｎｄｅｒ３ｔｅｎ”，分歧的起因在于
序数词的使用。一般而言，“第一……第二……

第三……”这样一串序数词后会跟随同一个名

词，以使整个语句在性质上保持同一，故作者往

７１

①

②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Ｅｎｇｅｌｓ：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Ｅｎｇｅｌ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Ｗｏｒｋｓ，Ｖｏｌｕｍｅ２９，Ｍａｒｘ：１８５７－１８６０，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Ｐｕｂｌｉｓｈ
ｅｒｓ，Ｍｏｓｃｏｗ，１９８７，ｐｐ．２６３－２６４．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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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可以进行简省写作，这也是语言经济性原则。

然而马克思偏偏使用的是 “Ｓｔｕｆｅ（ｓｔａｇｅ／阶段）”
和 “Ｆｏｒｍ（ｆｏｒｍ／形态）”这样两个性质明显不一
的词汇，因此一般语法意义上的序数词后可省略

同一个名词的写作方式在这是不适用的。于是，

这句话可能的阐释看来有４种，即 “第二个阶段

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第二种形态为第三种

形态创造条件”、“第二种形态为第三个阶段创造

条件”以及 “第二个阶段为第三种形态创造条

件”，其中第 ４种是明显别扭的 （因为原文中

“第二”后跟随的是 “形态”一词），可以首先

舍弃。

在做出判断之前，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

Ｆｏｒｍ与Ｓｔｕｆｅ以及 ｆｏｒｍ与 ｓｔａｇｅ的意思。在德语
中，Ｆｏｒｍ具有形状、模型、（服装）款式、（文
章）体裁、印版、（哲）形态或形式、举止、礼

节、（身体和精神）状况等意思①，Ｓｔｕｆｅ具有阶、
梯级、等级、 （发展的）阶段、音级、矿块、

（衣服上）横向的褶子、 （多级火箭的）级等意

思②。在英语中，ｆｏｒｍ具有形状、外形、体型、
模型、（事物的）存在形式或形态、种类、（哲）

形式、词形、表格、行为举止等释义③，ｓｔａｇｅ具
有舞台、场所、平台、层、阶段、时期、步骤、

程度、分期等释义④。我们可以发现， “形态”

（Ｆｏｒｍ／ｆｏｒｍ）侧重于表达事物呈现出来的样子，
而 “阶段” （Ｓｔｕｆｅ／ｓｔａｇｅ）关涉的是事物发展之
程度。二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形态与形态之间不

存在质上上升的递进关系，只是各不相同而已；

而阶段与阶段之间却是有递进关系的，常常存在

着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分。

可见，“形态”和 “阶段”在语词上的区分

是明显的。于是，“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

造条件”和 “第二种形态为第三种形态创造条

件”这两种阐释将和上文表述的 “最初的社会形

态”、“第二大形态”与 “第三大阶段”相冲突，

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们排除出有效的阐释之列。那

么，就只剩下 “第二种形态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

件”这一种可能的阐释了。这一阐释将意味着

“人类社会发展两阶段论”或者说 “形态”与

“阶段”的彻底区分： “人的依赖关系的最初的

社会形态”（前资本主义社会）和 “以物的依赖

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第二大形态” （资本主

义社会）就仅仅是同一个社会阶段———人类的史

前史阶段———中的两类社会形态而已，而非两个

递进的社会阶段，只有之后的 “建立在个人全面

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

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才是相较于前

一个阶段更进步的下一个社会阶段———真正的人

类历史阶段。

这一阐释合理吗？符合马克思的原初意思

吗？我们已经无法从 《大纲》的段落中找到直接

的根据了，然而如果我们能在同一时间段或稍晚

时候的马克思著作中找到支持这一阐释的文本依

据，便能大大提高这一在排除法中胜出且仅存的

阐释之可信度了。

经查，笔者发现 “第二种形态为第三个阶段

创造条件”这一阐释与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

批判〉序言》中的表述是互为理论支撑的：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

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

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

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

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

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

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

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

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⑤

马克思在这段话中所表述的是迄今为止的经

济的社会形态之演进过程，原文中使用的词汇是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英译为 “ｓｏ
ｃｉ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并未出现 “Ｓｔｕｆｅ”或
“ｓｔａｇｅ”，这恰恰佐证了人类史前史的各种社会形
态之间的区别仅仅是形态间而不是阶段间的区

８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潘再平等编：《新德汉词典》第３版，上海：译文
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４６２—４６３页。

同上，第１３０２页。
参见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第２版，上海：译文

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７３０—７３１页。
同上，第１９５９—１９６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３３页。



“形态”与 “阶段”之辨：马克思 《大纲》中 “人类发展”核心段落的翻译与阐释

别。马克思是在描绘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

社会的各种形态，当然不必用到 “阶段 （Ｓｔｕｆｅ／
ｓｔａｇｅ）”这样的词汇。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表述 “最初

的社会形态”时，用的词是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ｆｏｒ
ｍｅｎ”。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ｓｆｏｒｍｅｎ”由 “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
（社会）和 “Ｆｏｒｍｅｎ” （形态）两个词合成，词
干 “Ｆｏｒｍｅｎ”是 “Ｆｏｒｍ”的复数形式，相应地，
英文译本也译成了表示复数的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ｏｃｉａｌ
ｆｏｒｍｓ”；而马克思在表述 “第二大形态”时，用

的则是表示单数的 “ｄｉｅｚｗｅｉｔｅｇｒｏｓｓｅＦｏｒｍ”，相
应的英文译本也译成了表示单数的 “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
ｇｒｅａｔｆｏｒｍ”。然而，在中文译本中，无论是 “最

初的社会形态”还是 “第二大形态”，都看不出

“形态”表示的究竟是多还是一，这显然又是一

个 “翻 译 问 题”。笔 者 认 为 “Ｆｏｒｍｅｎ” 与
“Ｆｏｒｍ”的单复数区别决不再是马克思的疏忽，
相反这正是马克思原意的体现。马克思在 《大

纲》中以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为

小标题，归纳了多种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古代

的所有制形式、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等形式，可

见，马克思用 “Ｆｏｒｍｅｎ”要表达的是前资本主义
的经济社会形态是多样的，并不是单一的；而到

了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制形式只剩下资本主义私

有制这一种，所以此时的 “形态”是单数的

“Ｆｏｒｍ”。或许有观点会质疑，既然同处于人类
史前史阶段中的 “Ｆｏｒｍｅｎ”与 “Ｆｏｒｍ”之间并
不存在质的差别，为什么马克思要用 “最初的”、

“第二”这样有递进关系的序数词来修饰前资本

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呢？笔者认为 “最初

的”、 “第二”所涵摄的递进关系仅仅是时间上

的推进关系，所表示的区别仅仅是前资本主义社

会形态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生产力的发展状

况、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等外形上的区别。

“Ｆｏｒｍｅｎ”代表的是具有共同特征———人主要依
附于人，受制于自然必然性———的前资本主义社

会各形态之集合，与 “Ｆｏｒｍ”背后代表的以
“人被物支配，受制于经济必然性”为特征的单

一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形态相区别。 “Ｆｏｒｍｅｎ”
的使用正好能够协调 《大纲》中关于人类史前史

阶段具有两类社会形态的表达与 《〈政治经济学

批判〉序言》中关于人类史前史阶段具有四种经

济社会形态的表述，因为 《大纲》中 “最初的

社会形态”（复数Ｆｏｒｍｅｎ）是多而不是一，能够
涵盖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之前的亚细亚的、古

代的、封建的等各种生产形式所代表的各社会形

态。

马克思在随后的 《资本论》中对社会历史做

出的划分亦与 “两阶段论”的阐释是一致的：

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

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

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

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

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①

在马克思看来，处于史前史阶段各社会形态

（毫无疑问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都是不自

由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主要依附于人，人

与人的关系的中介是财产、宗法、血缘、感情等

因素，受制于自然必然性；资本主义社会则把这

些都破坏并简化了，只剩下以商品、货币、市

场、资本等物性因素来中介人与人的关系，这些

物与物的关系甚至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

系，以至于让人滋长出个体独立的意识形态幻

觉，但实际的情形却是人的自由全都捆绑在了

“物 （资本）”上了，整个人类受制于经济必然

性。在所有这些经济社会形态中，人与人的关系

总被第三者中介着、支配着，且这一 “中介”往

往挣脱出人之总体性关系的结构，趋于疏远化、

独立化与抽象化，进而异在地与人之关系总体发

生根本性的冲突。而自由人联合体社会即共产主

义社会则要求消灭并罢黜中介的独立化及其对关

９１

① 《资本论》第 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９２８—９２９页。经笔者查阅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ＷｅｒｋｅＢａｎｄ
２５（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６９）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ＩＩＩ（Ｐｅｎｇｕ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１９８１），关于 “自由王国”和 “必然王国”，在德文中

使用的是ＤａｓＲｅｉｃｈｄｅｒＦｒｅｉｈｅｉｔ和 ｅｉｎＲｅｉｃｈｄｅｒＮｏｔｗｅｎｄｉｇｋｅｉｔ（不
定冠词ｅｉｎ表示阳性名词单数，如同英语中的ａ）；在英译本中是
Ｔｈｅｒｅａｌｍ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和 ａｒｅａｌｍｏｆ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此三个文本的表述是
相互吻合的。马克思在此用 “必然王国”表达整个受制于自然

或经济必然性的人类史前史阶段，用 “自由王国”表达个人自

由全面发展的真正人类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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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总体的扭曲，直接地实现 （恢复）人与人之普

遍交往，进而展开真正的人类历史。 《资本论》

中这样的表述再次佐证了人类史前史阶段中的各

经济形态都同样是 “形态 （Ｆｏｒｍ）”，并非是不
同的 “阶段 （Ｓｔｕｆｅ）”，在马克思看来，它们之
间并没有质的差别，而只有自由人联合体社会才

是相较于史前史阶段的下一个阶段。不少持 “三

阶段论”的学者也感受到了这一区分，如日本学

者望月清司在谈及如何解读马克思对历史的划分

时，就强调要把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当作一个整

体来理解第三阶段。① 实际上，马克思正是持

“两阶段论”。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判定 “第二种形态为第

三个阶段创造条件”这一阐释是合理的且合乎马

克思的原初意思的。“形态”和 “阶段”在马克

思的中晚期著作中是有谨慎区分的，尽管这种区

分由于他本人的文法疏忽几乎未被后人察觉。

“形态”与 “阶段”不仅在语词上是有区别

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有界限的：阶段能够涵摄

形态，一个阶段可以是一种形态；相反形态却不

能涵摄阶段，一种形态不一定可被称为一个阶

段。例如在 《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

稿）中，马克思谈到 “各种原始公社 （把所有

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在地质的层

系构造中一样，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生类

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的

衰落的历史，还有待于撰述”②。其中 “再次生

类型”（ｔｙｐｅｔｅｒｔｉａｒｉｅｓ）便是人类历史的新一个阶
段即共产主义社会，但它同时是一种社会历史形

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ｓ）。然而，回溯到 《大

纲》核心段落的表述，马克思却并没有用形态

（Ｆｏｒｍ）来替代阶段 （Ｓｔｕｆｅ）。 “形态”与 “阶

段”之辨 （或者说 “两阶段论”）还为马克思理

论在社会历史进程演进的多样性上留下了广阔空

间。在人类史前史阶段即第一阶段中存在着不同

社会形态，它们既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段中出现，

也可在同一时间在同一空间中共存。正如上文提

及的，阶段之间具有质上上升的递进关系，形态

之间则不必要具有这种时间上的连续性和强制

性，仅仅是形式上不同。因而，在同一阶段中的

各形态都具有存在上的相对独立性，形态与形态

之间并不具有在时间上出场的前后相继性，前一

形态也不必成为后一形态的前提；而阶段与阶段

之间则会具有这样的前后相继性，人类社会的第

一阶段将为其进入第二阶段准备好条件，为整个

社会发生一个质的飞跃做好铺垫。 “形态”和

“阶段”的区分正合乎马克思在 《给维·伊·查

苏利奇的复信》 （初稿）中所表达的意思，“两

阶段论”正可以解决 “卡夫丁峡谷”的难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

演进过程的看法归纳如下：人类社会将经历史前

史和真正人类历史这两个阶段；在人类史前史阶

段只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形态。当人类生活于史前

史的各经济社会形态中时，人或依附于人，或受

制于物，均处于不自由的状态，而只有当人类通

过革命进入到真正人类历史阶段，人类才能获得

真正的解放和自由。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不能混

淆 “形态”和 “阶段”，随意地使用 “人类发展

三形态或三阶段”及 “人类发展五形态或五阶

段”的这样的说法，如此的说法不仅是翻译上的

错误，甚至会让读者产生对马克思思想的曲解。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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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

立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９３页。望
月在此页写到：“如果再按照上述方式，不仅仅从第二阶段，而

且从整个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来理解马克思关于第三阶段的规

定，那么我们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当我们从这一视角来重新考

察 ‘依赖关系’史论时，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将是 ‘人格的依赖

关系’所具有的历史贯穿性，以及马克思要在将来实现人的联

系这种构想的理想。”从这一观点出发，望月得到了这样的图

景：没被异化但在局部发展的人格依赖关系→普遍发展但被异
化和物象化了的人格依赖关系→普遍发展且剥去了异化 ＝物象
化外衣的人格依赖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第 ８３１页。原文是用法语写的： “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
ｄéｃａｄｅｎｃｅｄ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ａｕｔéｓ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ｓ（ｏｎｃｏｍｍｅｔｔｒａｉｔｕｎｅｅｒｒｅｕｒｅｎ
ｌｅｓｍｅｔｔａｎｔｔｏｕｔｅｓｓｕｒｌａｍêｍｅｌｉｇｎｅ；ｃｏｍｍｅｄａｎｓｌｅ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ｇé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ｓ，ｉｌｙａｄａｎｓｃｅ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ｓｔｏｕｔｅｕｎｅｓéｒｉｅｄｅ
ｔｙｐｅｓｐｒｉｍａｒｉｅｓ，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ｉｅｓ，ｔｅｒｔｉａｉｒｅｓ，ｅｔｃ）ｅｓｔｅｎｃｏｒｅàｆａｉｒｅ．”
（ＭＥＧＡ２Ｉ／２５，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８５，ｓ．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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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成长：柏林浪漫派影响下的施莱尔马赫


闻　骏

【摘要】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运动的中心在柏林，当时聚集了一大批非常有才华的思想家，其中就有弗里德里希·施莱

尔马赫。从某种意义上说，施莱尔马赫的思想最初就是在柏林浪漫派的精神土壤中孕育而生的。正是在柏林浪漫派的

深刻影响下，施莱尔马赫完成了早期的精神成长和精神蜕变的历程。如果说与柏林浪漫派的相遇是初次的邂逅，那么

与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 （以下简称弗·施莱格尔）的亲密交往则是施莱尔马赫真正加入柏林浪漫派圈子的标志。如

果说 《独白》一书是对自己早期曾浸淫其中的柏林浪漫派精神的深刻回忆与深入反思，那么 《论宗教》的发表则标志

着施莱尔马赫精神世界的一次重大蜕变。

【关键词】浪漫主义；施莱尔马赫；柏林浪漫派；弗·施莱格尔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２１－０５

　　

一、精神的邂逅：与柏林浪漫派的相遇

１８世纪末，西欧社会涌现了一大批的文学家、艺术
家和思想家，如拜伦、渥兹华斯、柯勒律治、贝多芬、

歌德、荷尔德林等人，由于他们在精神气质上与启蒙运

动大相径庭，并且自身又具有某种相近之处，所以他们

被划归入浪漫主义者这样一个广泛群体。提及这种精神

气质上的相近性，雅克·巴尔松在 《柏辽兹与浪漫主义》

第一卷中这样描述到：

浪漫主义不是仅仅反对或推翻启蒙时代的新古典主

义的 “理性”，而是力求扩大它的视野，并凭借返回一种

更为宽广的传统———既是民族的、大众的、中古的和原

始的传统，也是现代的、文明的和理性的传统，来弥补

它的缺陷。就其整体而言，浪漫主义既珍视理性，珍视

希腊罗马的遗产，也珍视中世纪的遗产；既珍视宗教，

也珍视科学；既珍视形式的严谨，也珍视内容的要求；

既珍视现实，也珍视理想；既珍视个人，也珍视集体；

既珍视秩序，也珍视自由；既珍视人，也珍视自然。①

就是这样一批具有兼容并蓄、注重个体性与自由、强调

自然与精神和谐统一的精神气质的人发动并推进了浪漫

主义运动。

如同启蒙运动一样，浪漫主义运动最主要是在英、

法、德三个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三者的具体表现却

又有很大的差异性。对于这种差异性，赵林在 《黑格尔

的宗教哲学》一书中有精妙的概括：

在法国和英国，浪漫主义以淳朴的自然情感和良心

来反抗矫揉造作的理性，因此浪漫主义的主题常常与莽

荒的美洲丛林、幽静的湖畔草场和东地中海的海盗联系

在一起。简言之，英法浪漫主义者把眼光投向神秘的大

自然和毫无虚饰的天然情感。然而在德国，浪漫主义也

像其他舶来品一样，一上来就被打上了德国特有的阴森

诡秘的烙印。德国的浪漫主义不仅具有一种理性恨的特

点，而且还具有一种现实恨的特点；它不仅仇视赫尔德、

莱辛和歌德，而且也仇视拿破仑，却与一种狭隘而充满

嫉恨的民族主义和萎靡不振的怀古幽思结下了不解之缘。

它极力想从德国式的古堡幽灵和阴魂鬼怪中去寻觅那半

是破碎的旧梦、半是虚构的幻觉的 ‘中世纪月光朦胧的

魔夜’。德国浪漫主义者崇尚的不是神秘的大自然，而是

神秘的精神。②

正如海涅在 《论浪漫派》中所表述的那样， “它 （引者

注：指德国浪漫派）不是别的，就是中世纪文艺的复活，

这种文艺表现在中世纪的短歌、绘画和建筑物里，表现

在艺术和生活之中。这种文艺来自基督教，它是一朵从

基督的鲜血里萌生出来的苦难之花”③。尽管在具体表现

上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总体来说，德国浪漫主义运动，

甚至整个欧洲的浪漫主义运动都可以看做是对近代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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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和启蒙精神的反动。

在哈勒大学经历了非常深入的康德哲学的训练和学

习之后，施莱尔马赫在施洛比腾的弗里德里克·多纳伯

爵家做了近六年的家庭教师。１７９６年，年仅２８岁的施莱
尔马赫第一次来到柏林。在柏林的第一个冬天，施莱尔

马赫经常拜访萨克牧师和施拜尔廷牧师。在他们的家中，

启蒙精神受到热情的赞扬。依于精神上的惯性，施莱尔

马赫很自然地把自己归属于这一圈子。然而，一个新的

精神团契———柏林浪漫派———当时正在柏林兴起。直到

在时任军事顾问、弗里德里克·多纳伯爵家的大儿子亚

历山大·多纳伯爵引导下，在枢密顾问马尔库斯·赫尔

茨博士家里，这个崭新的世界才第一次向施莱尔马赫敞

开了大门。在这里，他与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核心人物，

如亨里埃特·赫尔茨、施莱格尔兄弟等人建立了深厚的

友谊，特别是弗·施莱格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

与弗·施莱格尔同吃同住，一起读书、写作、讨论和散

步，共同创办浪漫派刊物 《雅典娜神殿》。施莱尔马赫在

写给他姐姐的信中写道：“朋友们开玩笑地把我们俩的共

同生活称作婚姻，并且他们一致认为我是妻子，有关我

们俩关系的玩笑和更严肃的评价不绝于耳。”① 弗·施莱

格尔鼓励他的这位神学家朋友更多地去发展在文学和哲

学方面的才华，特别是在柏拉图的翻译和研究方面。他

们对浪漫派的这种新精神都有极大的热情，并且都对古

希腊罗马的那些经典具有浓厚的兴趣。可以说，在柏林

的那段岁月里，他与弗·施莱格尔结成了精神上的婚姻

关系。正是与这些浪漫派成员的朝夕相处，极大地改变

了施莱尔马赫本人的精神气质。施莱尔马赫那在哈勒大

学所接受的启蒙精神和理性主义，在柏林浪漫派的精神

氛围中完全被扭转过来。

二、精神的辩护：

评弗·施莱格尔的 《卢琴德》

　　１７９９年一本名为 《卢琴德》 （Ｌｕｃｉｎｄｅ）② 的小册子在柏
林出版，该书由睿智的青年文学批评家弗·施莱格尔撰写，

为了庆祝他与著名犹太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的女儿多诺特

娅·维特的同居。这本书在读者当中激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各种批评意见纷至沓来，很多人批评它是那个时代淫秽书刊

的一个典型代表。作者的母亲曾这样直言不讳地评价：通过

他的小说，弗里茨向我表明他是一个既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

道德原则的人。

实际上，《卢琴德》一书在许多方面都差强人意。它起

初所带来的影响在于，它以一种书面文字的方式表达了以弗

·施莱格尔为首的浪漫主义思想家们那种非同寻常的生活方

式。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一个核心的要素就是对待传统性爱

道德标准的宽松态度。这种态度，是在早期浪漫派最为推崇

的 “私人化”或 “个人化”道德的精神氛围中孕育而生的。

这种 “私人化”或 “个人化”的道德提倡，女性在追求自身

的幸福方面，要比男性具有更大的主动性，呼吁妇女拒绝服

从父亲、丈夫和神职人员的权威，以她们自由选择的方式来

追求自我的世俗化救赎。

在 《卢琴德》一书中名为 “体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的章节的
高潮部分，作者认为最优美的性爱姿势，就是在性爱过程中

男女双方互换角色，使得女人成为主动的、诱惑性的和具有

掌控性的性爱伴侣，而男人则成为被动的、受诱惑的和被掌

控着的一方。实际上，这一文段并非是对性爱姿势的粗俗描

绘，弗·施莱格尔也并非是关注具体的性爱行为和性爱过

程，而是关注男女双方在性爱活动中的相互关系。正是在这

种相互融为一体的关系中，

我再不能够区分出 “我的爱”和 “你的爱”，二者交互

构成同一的和完整的爱，这就是我们的灵性之爱、灵性的永

恒统一和灵性的融合，不仅仅是对于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生

命而言，而且也是对在那个真正不可分割的、无法言说的、

无限的世界中的生命而言，是对我们整体的永恒生命和存在

而言……不远的将来，我们将会在同一个精神中联结起来，

感知到我们是同一棵树木所盛开的花朵，是同一株花朵中的

花瓣，我们面带微笑，我们将会知道所谓的希望本质上不过

是回忆。③

因此，弗·施莱格尔所说的性爱并非纯粹的肉体情欲，而是

包含柏拉图式的灵性之爱和精神之爱。在男性和女性的结合

中，弗·施莱格尔给予了性爱中女性角色以充分的自由和高

度的褒扬。

在 《卢琴德》一书中，弗·施莱格尔坦率地承认，其目

的就是要把情欲之爱提升到超越于社会和宗教传统的地位，

并且表明他与那种把婚姻看作是对肉体欲望的约束的传统世

俗观念相决裂。弗·施莱格尔大声疾呼一个崭新时代和一种

崭新宗教的诞生：“这个时代已经来临，上帝的存在能够得

到揭示和显现，一切神秘将被解开，所有的恐惧将要终

结。”④ 感性欲望的释放和欢愉情欲的自由为我们重新展开

了回复伊甸园之路。

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人会为弗·施莱格尔的 《卢琴

德》一书进行辩护；而作为弗·施莱格尔的亲密朋友，施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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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Ｗｉｌｈｅｌｍ Ｋａｎｔｚｅｎｂａｃｈ，Ｓｃｈｌｅｉｅｒｍａｃｈｅｒ，Ｒｅｉｎｂｅｋ
ｂｅｉＨａｍｂｕｒｇ：Ｒｏｗｏｈｌｔ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６７，ｐ４７．

１７９９年，弗·施莱格尔发表了他唯一的一本小说 《卢

琴德》。小说结构散漫，把一些抒情的信札、断片、对话等掺杂

在一起。书中没有故事情节，只有一对影子一般的人物尤利乌

斯和卢琴德在幻想和渴望中倾吐衷情。他们反对社会的道德和

习俗，颂扬闲散生活、为所欲为、性爱自由和官能享受———浪

漫的爱情和婚姻。弗·施莱格尔在此所描写的是如何把现实生

活艺术化，化为席勒的精神的自由 “游戏”，化为一种梦幻。在

这种梦幻中，美妙的憧憬得以实现。而这种憧憬就是一种无目

的的生活，并沉浸于自然的奥秘之中。这本书在当时被一些正

统的人看作是一本色情小说。也因为这本书，弗·施莱格尔被

迫离开了自己的祖国。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ｓＬｕｃｉｎｄｅａｎｄｔｈｅ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ｅｄ．＆ｔ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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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马赫挺身而出。一方面，针对 《卢琴德》一书的批评者，

施莱尔马赫发表了一篇简要而正式的评论为它辩护；另一方

面，他发表了一部更具挑衅性的著作，名为 《有关弗里德里

希·施莱格尔的＜卢琴德 ＞一书的私密信件》 （以下简称

《信件》）。这本书以一群朋友间的一系列虚构信件的形式撰

写，而这群朋友的核心恰好是一位名叫 “弗里德里希”的人

物，他也恰好有位情人名叫埃莱诺勒。施莱尔马赫试图证明

《卢琴德》一书所具有的时代意义，以及证明弗·施莱格尔

在 《卢琴德》一书中所阐明的有关道德和宗教主要观点的合

理性。在 《信件》一书的导言中，施莱尔马赫把 《卢琴德》

一书称作是 “如同来自于上帝所知的遥远世界的幽灵般站立

在我们面前”①。在评论中他写道：

这部作品不仅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道德和宗教作品。

之所以具有宗教性，因为无论在任何地方，爱都能够指引我

们从有限的生命朝向无限的存在；之所以具有道德性，因为

正是从被爱者中所生发的爱要求我们摆脱一切不合理的偏见

和束缚。文学与道德和宗教之间还从来未曾如此纯粹地关联

在一起。②

也正是在 《卢琴德》一书中，施莱尔马赫发现了后来在

《论宗教》一书中将要表达的某些思想。施莱尔马赫运用

《创世纪》的神话，来说明男女情爱在激起宗教意识方面所

起的作用：

让我来向你们揭示出几乎隐藏在有关诗歌和宗教的最为

古老的源头中的秘密。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孤身一人的时候，

上帝统治着他并且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向他言说，然而他却未

曾理解而没有任何回应……因此，上帝认为只要人是孤独

的，那么世界就将一无所是。于是上帝就创造了他的伴侣，

世界在亚当的眼前重新被塑造。在他的骨中骨、肉中肉里他

发现了人性。第一次的爱预示了一切爱的形式和趋向，在人

性中亚当发现了世界。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他能够理解上

帝的话语。③

施莱尔马赫要告诉人们的是，创世纪不仅仅是一个神

话，也是我们所有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宗教必须首先通过爱

发现人性：

一种对爱的渴望，一旦得到满足并且获得更新，就能马

上产生出宗教。每个人最为热烈地拥抱那个能够最清晰、最

纯粹地在其自身中把世界反映给他的人；每个人最为热烈地

爱着那个能够最清晰、最纯粹地在其自身中把世界反映给他

的人；每个人也最为热烈地爱着那个他认为能够弥补一种完

满人性的所有缺憾的人。④

因此，异性之爱不应当仅仅被看作是一种自然欲望和生命本

能的满足，也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对社会义务的简单履行，而

更应该作为获得完全人性所必需的一种方式。

三、精神的熏染：《独白》

在施莱尔马赫于１８００年发表的 《独白》一书中，他对

于自己在柏林浪漫派圈子中的精神成长历程有着详细的描

述。《独白》一书本身也可以被看做是施莱尔马赫对于自己

曾深受其影响的柏林浪漫派精神的深刻回忆与深入反思，尽

管发表之际他已经与其分道扬镳。

《独白》一书包括了五个独白或者说五个沉思，因此也

自然地被分成五个章节。第一章 “反思”是论述整个沉思的

一般主题。施莱尔马赫考察了人们在反省和记述他们自身的

生活经历过程中，所使用的五种不同的方式。例如，一些人

会在新年或者其他什么重要的节日，静静地坐下来回忆往昔

的快乐和悲伤，重新审视他们的成就和缺憾。又比如，有一

些人由于总是从外部世界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因而为外部环

境所困，所以他们也很自然地认为外部世界才是真正的实

在，而我们自己的生活，不过是发生在这个世界中的、转瞬

即逝的一系列零碎经验而已。但是施莱尔马赫认为有这么一

个群体，他们思考的方式与这些所谓的 “时代的宠儿”的看

法截然不同，这样的一群人把内在于他们自身、内在于他

人、内在于这个世界的精神看做才是最原初、最根本的实

在。对他们而言，外部的环境只不过是内在精神展现自身的

机缘和场所。在这种具有一种精神性本性的意识中，他拥有

那种超越于一切外在事物的自由感，他体验到自身与无限和

永恒之间的直接关联。很显然，施莱尔马赫所提及的这群人

正是那些具有浪漫主义精神气质的典型代表。

在第二章 “探询”中，施莱尔马赫撇开了那些经验主义

者，以自传性的口吻描述了在这个浪漫主义的精神王国中的

新发现。首先是对人的良心的重新发现，其次是对每个个体

在人性领域内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的强调，最后是注重人性

的多样化结构。他把人性划分为两种：创造性冲动主导的和

被动接受性主导的。尽管他把自己归属于后面一种，但是在

他看来，那些活跃于浪漫派圈子中、真正具有浪漫主义精神

气质的人，恰好是属于前一种。这一部分可以看做是对浪漫

主义精神的深入揭示。

在第三章 “世界”中，施莱尔马赫对比了两种教化理

念，揭示出唯经验主义的立场和唯精神主义的立场究竟是如

何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性目标。他认为在前一种教化理

念下，人性的进步必须以人对自然的控制、以人们之间的互

相协作 （如同人们在劳作中的社会分工那样）这些外在的物

化标准来衡量。而与之相反的是，在后一种教化理念下，人

们的良心、自由感和个性发展这些内在化的精神进展，本身

就是人性进步的衡量标准，而无需求助那些外在的物化标

准。只有这样，人性、人的精神才能真正得到发展。

第四章 “展望”则是探寻有关未来的一种确信，尤其是

在面对决定论的问题的时候。从浪漫主义强调人的无限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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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的丰富个性的精神气质出发，施莱尔马赫认为，人的

自由和自由感正是正确理解自我决定的关键所在。

紧接着在第五章 “青年与时代”中，施莱尔马赫就这种

精神性的生活应该如何实现出来，提出了自己美妙的构想。

他认为那些经验主义者在精神气质上都是悲观主义者，他们

认为年轻岁月总是美好而华丽的，它是人生的开始，但随着

年华老去，人们必然会逐步迈向干瘪、沧桑、缺乏新鲜活力

的老年，最终走向死亡。与之相反，站在一种精神性的眼光

来看，充满生命活力的年轻时代与充满岁月沧桑的老年时代

一样都是值得赞美和欣赏的。在 《独白》一书的结尾，施莱

尔马赫认为精神的力量就在于，它不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老

去或者死去，而是历久弥新，只要我们保持精神内在的冲劲

与活力，我们就能够真正把那种精神性的生活转变为现实。

施莱尔马赫的 《独白》一书，可以看作是一首有关人类

更高级的内在生活的自由颂歌：

我认为值得称作世界的东西只是神灵们的永恒的整体、

他们相互的影响、他们相互的塑造和自由的高度和谐。我只

把有限和个别同神灵们的无限的宇宙相对立，我只允许有限

和个别发生变化并形成我的本质的表象，以对我施加影响。

这时，只有这时，才是必然性的领域。我的行动是自由的，

而不像我在世界上的表象那样要遵循永恒的法则。自由冲向

自由，向限制和共同体发出信号。是的，神圣的自由无论在

何处都是第一位的！你在我心中，在一切之中；必然性被置

于我们之外，必然性是自由所进行的美妙碰撞的声音，这一

声音宣告了必然性的存在。我只能把我看作自由；必然的东

西并不是我的行动，它只是我的行动的反映，是对世界的直

观，在神圣的统一体中，我帮助所有的人们创造世界……因

此，在我看来，你，作为自由，在一切人性中是最原初的，

是第一位的，是最内在的。①

可以说，《独白》正是施莱尔马赫早年的一部精神性自

传，它完整揭示出施莱尔马赫在第一次来到柏林时期所接受

到的、来自柏林浪漫派的深刻影响，也深入再现了在这一时

期施莱尔马赫的精神成长历程。

四、精神的蜕变：《论宗教》

关于柏林浪漫派所开创的这个崭新的思想世界和精神氛

围，总体上讲，施莱尔马赫深受其影响，并且积极热情地投

身于这个群体之中。但是，他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与这些浪漫

派朋友存在分歧，并且对他们持一种批判态度。这一点最主

要体现在有关宗教信仰本质问题的看法上。因此，施莱尔马

赫很快就暂时性地中止了他正在从事的柏拉图著作的翻译与

研究，以及文学创作和伦理学问题的研究，全身心地投入到

对宗教本质问题的深入思考中去。早在１７９８年春季，施莱
尔马赫曾就这一问题与弗·施莱格尔和亨里埃特·赫尔茨进

行过深入讨论，虽然他和他的这些浪漫派挚友仍然意见相

左，但是这些浪漫派朋友鼓励他就这一问题进行写作。因

此，大致从１７９８年１２月到１７９９年４月，施莱尔马赫专心致
志于这本书的写作，并最终以 《论宗教：对有文化的蔑视宗

教者的演讲》为题出版，这也是他的第一部成形的宗教哲学

著作。卡岑巴赫在 《施莱尔马赫传》中结合这本书的成因精

辟地指出了此书的基本要旨：

《讲演录》是檄文，因为施莱尔马赫想以这些讲演稿来

回赠蔑视宗教的有教养者。他不但想到了受启蒙运动和僵死

的正统观念桎梏束缚的人，对这些人来说，宗教就是道德和

说教，他也想到了打着古典派和浪漫派烙印的思想家，这些

人虽然感到了自己对内在精神生活的强烈向往，但并没有按

照宗教的特点来尊重宗教……他的目的是向同时代人指出通

向真正宗教的道路。宗教不是道德和说教，而是直观和情

感，“是一种经验、一种神圣的本能、一朵最鲜艳的幻想之

花”。宗教的真正本质就在于：它是同宇宙神秘地一体化的

神圣环节。宗教想唤起人们对无限的感应和审度。②

从文章的标题看，施莱尔马赫在这里所要专门针对的是

当时德国社会乃至整个欧洲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特殊群体

———有教养的蔑视宗教者；从文章的形式和结构看，《论宗

教》本质上是一篇典型的护教文；从文章的基本内容看，施

莱尔马赫在文中论述了有关宗教的各个方面，涵盖了宗教的

本质、宗教的培育、教会、教牧、宗教在历史中的特定形态

等诸方面的基本内容；从文章的行文风格看，施莱尔马赫模

仿了他一直倍加推崇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对话录的风

格，以讲演的方式来阐述自己对宗教的新的理解和看法；从

文章的整体目的看，施莱尔马赫想通过他在 《论宗教》一书

中的具体论述，去劝谕当时社会上一大批所谓具有较高文化

素养的人士抛弃对宗教的各种偏见和蔑视态度，追随他一起

去重新认识宗教的本质，以期从根本上扭转他们对宗教的种

种曲解和错误认识，重新唤起他们对宗教的热爱和敬虔，并

进而推动当时整个德国社会乃至欧洲社会各阶层民众重新焕

发出对宗教的信心、热情和虔敬。

施莱尔马赫的 《论宗教》一书共包括五篇讲演，也就是

五个相对独立的章节部分。大体上来说，整本书的论述呈现

为一个逐渐从抽象概论到具体阐述的过程。第一讲 “声辩”

（Ａｐｏｌｏｇｙ）除了论述作者的这篇讲演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讲
演所针对的对象以及讲演者的辩护立场之外，还指出作者的

论辩肇始于这样一个前提，即任何的现实存在都包含并依存

于两种相反相成的对立力量，而人的灵魂和精神世界也同样

如此。所以，任何一个个体性的存在都包含有两个方面：一

方面是建立起自身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却同时需要

依存于外部世界，建立起自身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要想使

这两方面的内在冲动达到并保持一种完美的平衡，就必然需

要一个中介。这一中介就是对宇宙的直觉和感受，实际上就

是要通过宗教来达到这种平衡。

第二讲 “论宗教的本质” （Ｏｎ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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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正式转入对宗教本质的分析和论述。施莱尔马赫摒弃了以

往对于宗教本质的诸种界定，认为宗教的真正本质就在于对

于宇宙和世界全体、对于无限者的直觉和感受。接下来的第

三讲 “论宗教的自我培育” （ＯｎＳｅｌｆ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论述的是宗教在每个个体的人性培育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

及如何才能真正地在每个个体中成功培育出虔敬的宗教信仰

和宗教情感。第四讲 “论宗教的社会性要素，或论教会与教

牧” （Ｏ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ＯｒＯｎＣｈｕｒｃｈａｎｄ
Ｐｒｉｅｓｔｈｏｏｄ）就从前面所论述的信仰个体拓展到教会团契，讨
论宗教信仰在教会团契中的种种表现，探讨了现实教会 （或

者说实存教会）与理想教会的差距，其中包含有对现实教会

的批判和期望。第五讲 “论诸宗教” （Ｏｎｔｈ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从
历史与现实、抽象本质与具体表现的角度，阐述了作为宗教

本质的具体历史形态和具体体现样态的实定宗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以及我们到底该凭借什么
样的具体标准来判定一种实定宗教。施莱尔马赫单独挑出犹

太教和基督教这两种实定宗教来做具体分析和阐释。五篇讲

演整合起来不仅在内容上相当完整，而且在逻辑层次上也非

常清晰。

施莱尔马赫在 《论宗教》一书中的核心思想在于这样一

个基本观点，即宗教从其本质上讲既不是一种理论知识，也

不是一种实践行为，既不属于理论科学，也不属于形而上

学，而且从根本上讲其实也不属于道德伦理 （尽管从表面上

看它们有相关联的地方），宗教的本质内在于其自身。宗教

的本质究竟应该是什么呢？施莱尔马赫认为，宗教的本质在

于情感 （Ｇｅｆüｈｌ），在于作为有限存在者的人对宇宙整体、对
无限者的直觉和感受。用施莱尔马赫的话来说，这种感受就

是一种 “直接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宗教情感和宗教感

受既不是派生出来的，也不是推理的产物，而是一种直接的

直觉。但这又是一种特殊的直觉，是向自我呈现出的作为一

种独特的、非派生的统一体或同一性的自我直觉，是导致独

特宗教感受的直接自我意识。

对于在无限者中并依靠无限者的一切有限事物之普遍生

存，对于在永恒者中并依靠永恒者的一切无常事物之普遍生

存的直接意识……这就是在直接感受中拥有生命并了解生

命，只把它作为这样一种在无限者与永恒者之中的生存。①

首先，施莱尔马赫这里所说的 “情感”并不是说一切日

常情感和日常感受都是这种宗教情感和宗教感受，而只是对

于 “在无限者中并依靠无限者”的自我直觉。施莱尔马赫在

《论宗教》一书中这样说道：

全部宗教的总和就是这样一种感受：就其最高的统一性

而言，一切在感受中推动我们的东西，只是一个东西……就

是说，是这样一种感受：我们的存在和生命，是一种在上帝

之中并依靠上帝的存在和生命。②

因此，这种情感和感受本质上就是一种虔敬感。

其次，施莱尔马赫所讲的这种 “对无限者的感受”，并

不是主张一种与神合一的神秘主义的迷狂状态。施莱尔马赫

使用 “无限者”一词指的不过是对于具体世界中 “作用于我

们”并与信仰个体相关的无限存在的感受。通过信仰个体对

世界整体的体验得到的这种对无限者的感受，是上帝作用于

每个个体的原初的方式，不论这种感受是否导致思想或行

动。施莱尔马赫后来在 《基督教信仰》一书中把这种感受具

体描述和界定为 “绝对依赖感”。

最后，施莱尔马赫在这里所强调的这种感受、直觉或者

直接自我意识，并非是如同与他同时代的德国古典哲学家

（特别是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那样，所指的是一种整体

性的、普遍化的、逻辑化的、属于类的作为抽象概念的意

识，而是一种经验性的、个体性的、具体化的，因而也是具

有无限多样表现形态的宗教体验、宗教感受和宗教意识。因

而，施莱尔马赫虽然对宗教的本质重新做出了界定，但他并

没有因此而规定这种感受、这种直觉、这种意识的具体形态

和具体样式。在他看来，这些具体的形态、样式反而是无限

多样的，因为每个信仰个体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就已经决定了

他的宗教体验、宗教感受和宗教意识的个体性和无限多样

性。承认这一点正是保证每个信仰个体的宗教虔敬和宗教自

由的基础。

总体而言，在 《论宗教》一书中，施莱尔马赫用信仰个

体的宗教直觉、宗教感受、宗教体验、宗教意识来界定宗教

的本质，重新确立了一种经验的、历史的宗教概念。宗教信

仰重新摆脱了近代以来有关宗教本质的种种抽象理解的束

缚，跳出了理性 （不管是经验理性还是实践理性）的重重局

囿。在施莱尔马赫那里，这种建立在信仰个体充满生机与活

力的宗教直觉、宗教感受、宗教体验、宗教意识基础上的宗

教概念又重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从这种宗教概念出发，施

莱尔马赫意识到，并且也让我们意识到宗教真正地是一种经

验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现象。也正是施莱尔马赫对人的宗教

感受和宗教直觉的重新确立，才真正找到了作为一个虔敬基

督徒并同时具备完全人性的信仰个体所应具备的宗教品格。

在施莱尔马赫对宗教本质的界定中，一方面，作为信仰个体

的人仍然是宗教信仰的中心，无论是何种宗教感受、宗教直

觉、宗教体验和宗教意识，都必须是作为信仰个体的每个个

人的宗教感受、宗教直觉、宗教体验和宗教意识。换句话

说，它们都还必须是从作为有限存在者的人出发的宗教感

受、宗教直觉、宗教体验和宗教意识，宗教信仰都还必须是

从人性的角度理解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施莱尔马赫所讲

的或者所理解的信仰个体已经不再仅仅是启蒙运动或者近代

哲学所理解的纯粹理性的人，信仰个体也同时具有了浪漫主

义所赋予的完全人性和自由精神。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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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共和主义

———对施莱格尔形而上学思想的一种诠释


张继云

【摘要】“诗”是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核心概念，“共和主义”传达的是浪漫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 （以下简称弗

·施莱格尔）的政治理想，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于弗·施莱格尔以 “诗”的方式表明其政治立场。从 “诗”与共和主义

的逻辑与历史的维度可以看到，弗·施莱格尔把 “共和主义”解释为一种历史的发展秩序，是 “诗”的形而上学。而

浪漫主义形而上学思想的实质，是对知识论形而上学的批判，是以 “诗”的方式追求人的完整性。因此，在 “诗”与

“共和主义”概念之间，并非只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同时，二者的前后连贯性本身就表明了弗·施莱格尔关于进步与

反思的观念。

【关键词】诗；共和主义；形而上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２６－０４

一

什么是 “诗”？浪漫主义者所崇尚的 “诗”的真实

涵义是什么？是充满想象力的诗歌，还是另一种哲学思

维？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是诠释浪漫主义形而上学思想

的关键。进一步说，这决定着对西方哲学的整体认识与

把握。从 “诗”与共和主义的逻辑关系出发，解读

“诗”与共和主义之间存在的关联，不仅可以明确浪漫

主义者的政治理想与立场，而且还可以澄清浪漫主义者

对知识论形而上学的批判，乃至对哲学整体性还原的理

论诉求，进而从这一内在的转换过程中把握西方哲学进

路的变化与发展趋势。因此，辨析 “诗”与共和主义的

关系，不仅可以理解弗·施莱格尔在政治领域的浪漫设计，

同时也是诠释弗·施莱格尔形而上学思想的一个前提。

从历史的视域看，浪漫主义是与西方理性主义哲学

的演进逻辑内在相联的。因此，当近代哲学以主体与对

象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对世界进行逻辑的推演以及几何

学的证明时，与此相对的是浪漫主义哲学家指出知识论

形而上学的限度，从而提出在人的理性能力之外把握知

识的可靠性。当启蒙哲学牢固地树立起理性的至上性时，

其结果是理性主义哲学的认识危机。因为理性把追求普

遍性、客观性、合理性作为中心原则，虽然使人类获得

了丰富的科学成果，但是却遮蔽了生命的鲜活，因为理

性逻辑说明的是抽象的、静止的、机械的对象 （包括人

自身）。同时，二元结构对主体与对象原初完整性的破

坏，并未因为理性的无所不能而得以修复，相反，完整

性彻底消失，人和世界都成为 “碎片”。对此，浪漫主

义者的理论努力是找到 “整体性”的可能。浪漫主义者

认为，要想克服理性主义哲学的后果，一个根本的前提

是要告别传统形而上学。因为在浪漫主义者看来，传统

形而上学的本质是被描述成 “ｏｎｔｏ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ｓｃｈ结构的。
因此，无论在哲学还是神学中，对始源问题的追问都是

片面的，而回答也是简单的”①。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

于传统形而上学所遵循的逻辑原则 “根本不会告诉我们

什么是真理，同样，也很少能够向我们指出哲学的基本

原则”②。在 “科隆哲学讲演录”（１８０４－１８０５）中，弗
·施莱格尔把追问普遍性的传统本体论的 “不变”原则

比喻为阿加利斯的后脚跟，认为它是本体论形而上学的

致命弱点，因为它排除了个体生命的多样性。在弗·施

莱格尔看来，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形式逻辑无法把握活

的意识。与此相反，只有 “诗”才能摆脱本体的控制而

达到 “自由”。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弗

·施莱格尔打开了新的哲学视域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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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共和主义

二

弗·施莱格尔把 “诗”（Ｐｏｅｓｉｅ）视为 “看不见的精

神”①，是与作为缜密的科学的哲学相对立的人类的另一

种最高级能力②。显然，这里的 “诗”是把传统哲学作

为其对立面来考察的。因为根据弗·施莱格尔对 “诗”

的规定，“诗”是 “超验的诗”，具有三个特征。首先，

“诗”是流动的形态，即 “诗”是渐进的、发展和变化

的，而不是僵死的、机械的形式。 “诗”的流动形态在

于否定形式逻辑的充足理由律，因为充足理由律指向因

果关系，致使思维机械化。诺瓦利斯把这种 “思维的机

械性”解释为 “没有思想的话语”③。弗·施莱格尔甚至

认为形式逻辑是 “哲学的怪物”，因为 “命题” （Ｂｅ

ｈａｕｐｔｕｎｇ）无疑比 “证明”更难④。概括地说，形式逻辑

思维由于其形式的、抽象的结构而无法对生命本源的无

限 “充盈”进行判断。与此不同， “诗”指向无限展开

的趋向，从而避免了知识的抽象。正因为此，弗·施莱

格尔才会把法国大革命、费希特的 《知识学》以及歌德

的 《威廉·迈斯特》并称为那个时代的三个 “趋向”，

以表明对理性思维的批判以及对与之相对的 “诗”的致

思取向。

其次，“诗”是包罗万象的综合体，是可以包含差

异性的统一，是对完整性的企望，而非分裂的、碎片的

知识抽象。按照知识论形而上学，知性思维必定是 “同

一性思维”。具体而言，知性思维的 “同一性”是不包

含差异性的绝对的 “同一”，是脱离了彼此对立的共同

性。因此，知性思维的结果只能是对象的 “碎片化”，

并使主体与对象失去原初蕴含的完整性。与此不同，

“诗”的使命是 “综合”，是 “总汇诗”。“总汇性就是所

有的形式和所有的材料交替的得到满足。”⑤既然如此，

说明 “诗”是一个能够显现事物千差万别的统一体，而

不是排除差异的抽象的肯定性。这里，不仅要把属于

“诗”的所有形式融合起来，以赋予 “诗”无限的活力，

而且形式和材料组织成为一个整体， “诗”便获得了一

个无限增长着的典范性。弗·施莱格尔说：“总汇精神的

生命乃是一连串不间断的内在革命；所有个体，即最本

质、永恒的个体就生活于其间。总汇精神是真正的多神

论者，它胸怀整座奥林匹斯山上的全部神祗。”⑥在此，

“诗”作为一个活的 “综合体”，不是僵死的共相，而是

其中的所有个体都能够无限发展的过程。 “诗”试图冲

破的是知识论形而上学的限制，打破知识论形而上学对

“法则”的固守，从而消除分裂，达到统一。如果说自

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知识论的后果是自身无法弥合主体

与对象的分离，那么浪漫主义者的理论努力就是尝试以

“综合”的方式解决知识论形而上学的二元分裂。

最后，“诗”的反思是自由的。“反思”是对从主体

到客体、或是从客体到主体的单向度的知性思维的克服，

其理论指向是对知识论形而上学的消解，不是对经验事

实，而是对价值的诉求。与知性思维相比， “诗”的反

思不是针对对象 “是什么”的提问，而是把关注的焦点

转向提问行为本身。这种基于提问方式的改变，可以理

解为浪漫主义者试图扭转形而上学发展方向的理论努力。

浪漫主义者的 “反思”虽然源于费希特关于思维对自身

的理解的学说，但却又与其不同，即费希特的 “反思”

拥有 “边界”，即 “如果在理论上，自我意识完全、绝

对地把握住了自身，那么就意味着反思到达了边界。而

浪漫主义者则不同，他们的反思是一个无限的过程”⑦。

这说明浪漫主义者从根本上突破了知识论形而上学思维

的限制，使 “诗”的反思获得了 “诗”的本源性意义。

“诗”的本源性意义在于 “诗”是无限的，它揭示了

“诗”的自由本性。弗·施莱格尔指出：“只有它 （浪漫

诗）最能够在被表现者和表现者之间、不受任何现实的

和理想的兴趣的约束，乘着诗意反思的翅膀翱翔在二者

之间，并且持续不断的使这个反思成倍增长，就像在一

排无穷无尽的镜子里那样对这个反思进行复制。”⑧

“诗”的反思排斥任何限制自己的法则，只承认 “无限

的过程”。所谓 “无限的过程”显然不是知识论形而上

学对实体的抽象理解，而是生命价值旨趣。就此而言，

弗·施莱格尔通过 “诗”克服了知识论形而上学的思维

方式，并把 “诗”的形而上学运用于对社会与政治的思

考。其中，共和主义的理想便是浪漫主义的 “诗”。

三

弗·施莱格尔说：“诗是一种共和主义式的讨论，一

种本身就是自己的法则和目的的讨论。其中各个部分都

是自由的公民，都可以参与决策。”⑨显然，弗·施莱格

尔把 “诗”与共和主义视为具有相同的本质特征。虽然

说弗·施莱格尔的 《试论共和主义概念》 （１７９６）所针
对的是康德在 《永久和平论》中对共和制的构想，但是

７２

①

③

④

⑦

②⑤⑥⑧⑨　 ［德］弗·施莱格尔： 《浪漫派风格———施

莱格尔批评文集》，李伯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１８７页，第１８６页，第１０７页，第１０７页，第７１页，第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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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ｉｇ：ＶｅｒｌａｇＰｈｉｌｉｐｐＲｅｃｌａｍ，１９７８，ｐｐ８４－８６．

ＬｏｔｈａｒＰｉｋｕｌｉｋ，Ｆｒüｈｒｏｍａｎｔｉｋ，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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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其后的 《谈诗》 （１８００）中可以看到，弗·施莱格尔
是用同一种方式解释 “诗”与共和主义的概念。在弗·

施莱格尔那里， “诗”具有无所不包的普遍性，同时指

向一个不断发展的趋向和过程；而 “共和主义”只有通

过其 “普遍”和 “完善”才有效，或者说，只有一种更

为 “普遍”和 “完善”的 “共和主义”才能确保公民的

真正自由。由此可以看出，在 “诗”与 “共和主义”观

念之间内在的存在着一种反思关系，弗·施莱格尔的

“人民的主权”的构想就是浪漫主义的总汇诗，① 换言

之，“诗”包含着政治的绝对命令。

事实上，弗·施莱格尔关于 “诗”的形而上学思想

是源于欧洲启蒙运动所造成的后果：理性原则的至上性。

由于理性的无所不能，使人们忽视了人的非理性能力与

神秘经验，或者说，理性退去了知识范围内的人的内在

性和超验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只凸显了理性的绝对优势。

正因为此，人的开化与摈弃蒙昧成为启蒙的根本。康德

在回答 “什么是启蒙运动？”时明确指出：“启蒙运动就

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

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

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

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Ｓａｐｅｒｅａｕｄｅ！要有勇气运用你自
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② 显然，康德所指

出的启蒙原则使启蒙概念获得了其确定性，同时，也使

启蒙成为理性的自主活动。因为如果理性对于所有的人

来说具有普遍性，那么理性就拥有了支配人的能力，现

实的人在理性的支配下成为理性的工具。这种实体形而

上学的结构就是启蒙时期在自然法原则下人的普遍权利

观念。康德指出：“由一个民族全部合法的立法所必须依

据的原始契约的观念而得出的唯一体制就是共和制。这

首先是根据一个社会的成员 （作为人）的自由原则，其

次是根据所有的人 （作为臣民）对于唯一共同的立法的

依赖原理，第三是根据他们 （作为国家公民）的平等法

则而奠定的。”③基于这种观念，人们达成契约或制订法

律，这样，自然法为人的平等提供依据。这种服从普遍

理性原则的政治结果，就是康德的共和制构想。这种构

想的实质就是法国大革命原则在康德先验哲学体系中的

提炼。换言之，是康德以理性形而上学的方式对人类终

极目的———达到完美的国家制度———的向往。针对此，

弗·施莱格尔并不满意康德的解释。在弗·施莱格尔看

来，如果合法的 “依赖性”已经包含在国家宪法当中，

那么，这种 “依赖性”就不是共和主义宪法的特征。因

此，共和主义的概念就只有 “自由”和 “平等”了。对

此，弗·施莱格尔进一步指出，康德的 “自由”和 “平

等”虽然正确， “却只是相对的正确”④。因为康德把

“自由”解释为不必服从任何外界法律的权限，除非

“我”同意的法律。⑤

与康德不同，弗·施莱格尔所提供的实现人类终极

目的的途径是 “诗”。在弗·施莱格尔那里，“公民的自

由是一种理念，是只有通过无限进展的接近才能获得的

理念”⑥。正如在任何进步的过程中都存在着几个环节一

样，获得 “理念”的 “无限进展”同样包含着 “最小

值”、“中间值”和 “最大值”。在弗·施莱格尔看来，

康德对 “自由”的解释以及关于外在合法的 “平等”概

念只是在 “无限进展”过程中的 “最小值”。其中，公

民 “自由”的 “最大值”是无法实现的，而 “平等”的

“最大值应该是国家公民权力与义务的绝对平等，是所有

统治及依赖性的终结”⑦。归根结底，康德的 “自由”

和 “平等”仍然是依据理性国家的原则。康德的 “共和

制”意味着从理性出发论证 “自由”和 “平等”的 “天

赋人权”，这一点内在的要求哲学以理性原则把握 “共

和制”的内涵与合法性。与此相反，弗·施莱格尔从法

国大革命的失败中看到建立理性国家理想的破灭，便试

图通过 “诗”传达其与理性原则截然不同的 “共和主

义”构想。在弗·施莱格尔看来， “共和主义”并不能

依据一个普遍的前提或是契约而推演出来，而 “本身就

是自己的法则和目的”，只有这样的 “共和主义”才能

确保公民的真正自由。这里，可以看到弗·施莱格尔的

政治理想与立场的实质是对理性形而上学的反抗。这首

先表现为对启蒙时期理性国家的法律原则的强烈批判，

即认为一个民族的政治秩序并不是由形式化的法律原则

派生而来的，而是自身能动的结果。显然，这一批判所

指的是理性原则对绝对自由的限制与扼杀。因为当理性

被等同于某种逻辑的运行时，便妨碍了个体意志的实现，

因而这种法律之下的自由是一种错误的自由。人只有在

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免于规则的压迫而享有的自由生活

才具有合法性。在浪漫主义者看来，“人类的历史存在只

要不为抽象形成的观念所控制，它就能使自己成为法律

习俗与风俗，凭其自身就极有可能反映与保证那些根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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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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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第２３页，第１０９—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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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共和主义

蒂固的自由”①。其次是对欧洲 “普遍共和主义”体制的

设想。当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和拿破仑对欧洲统治地位确

立时，浪漫主义者开始怀念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欧洲体

制。在 《基督世界或欧洲》一文中，诺瓦利斯指出：

“人类曾经有过光辉美妙的时代，那时欧洲是一个基督教

的国度，那时有一个基督世界安居于这块按人性塑造的

大陆上；一种伟大的共同的兴趣将这个辽阔的宗教王国

的那些最边远的省份连接在一起。———虽然没有巨大的

世俗财富，一位首脑却引导着那些巨大的政治力量并使

之联合起来。”② 诺瓦利斯极力赞美基督教统一体的精神

帝国，目的是批判理性国家对传统的暴政。因为理性统

治的后果只能是法律形式的实证化，它遮蔽了人们的真

实生活，从而使法律变为抽象的形式。因此，针对这种

实证化的倾向，弗·施莱格尔提出在欧洲范围内的 “普

遍共和主义”的理念。一定意义上说，这一理念就是弗

·施莱格尔关于 “浪漫诗”的综合思想在政治上的表

达，它是基于一种有机秩序的合作体制。与单独的国家

和民族的 “共和主义”相比，“普遍共和主义”旨在强

调各个国家的自治权平等条件下的联合。弗·施莱格尔

认为，在这种合作的体制下，各种法律关联才能摆脱静

止的自然法则，而以历史的方式永无止境地发展。其中，

无限发展的过程为个体的绝对自由提供了保障。按照这

一思路，“普遍共和主义”力图把形式化的法律观念改

造为具有内在精神的 “综合体”。这种超验力量的政治

秩序的实质正是 “浪漫诗”的形而上学理想。

四

在 “诗”的形而上学视域中， “共和主义”不再是

知识论形而上学的实体，而是历史的、渐进的 “趋向”。

这表明 “诗”与 “共和主义”二者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

性。从 “共和主义”对理性国家的自然法则的批判以及

“普遍共和主义”所包含的 “对立综合”的最高原则可

以看出，弗·施莱格尔的 “共和主义”概念脱离了实体

的束缚，克服了知识论形而上学的实体结构，是人的自

身内在的、自由的、任性的思维与诗化。同时还应该看

到，从 “诗”的特性分析弗·施莱格尔的 “共和主义”，

可以说，二者并非只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在根本

上，“诗”就是 “共和主义”的继续和发展。《谈诗》与

《试论共和主义概念》的连贯性本身就表明了弗·施莱

格尔关于进步的、反思的观点。

对弗·施莱格尔而言，传统形而上学的立场只会使

公民的 “自由”与 “平等”停留在政治的 “最小值”

上。因为在知性分析的框架内，排除了国家关系所具有

的历史的、不断完善的形式，于是，为了向 “自由”、

“平等”的 “最大值”渐进，知性思维面临着被突破的

可能，这就必然呼唤 “诗”的出现。因为只有 “诗”的

“普遍共和主义”才能确保公民的真正 “自由”。正是在

此意义上，弗·施莱格尔赋予 “共和主义”以 “诗”的

特性。从哲学的角度观察，这一 “诗”的形而上学是建

立在历史的、发展的维度上的，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

判。

总之，在传统形而上学那里，本体论指向的是形式

的普遍性，是对最高的普遍性 “是什么”的追问，因此

本体论以逻辑学、几何学及算术等形式科学走向了先验。

而强调个体本质、寻找最高根据的超验最终要达到的是

神性。康德之所以在 “物自体”和现象界之间严格地划

界，目的就是说明不能用本体论的方式解释神学。而弗

·施莱格尔通过 “每一个善的人总是愈来愈变成神”③

的途径把形而上学引向人对永无止境的生命价值和意义

的思考。正因为此，弗·施莱格尔才会把 “共和主义”

解释为一种历史的发展秩序，是 “诗”的形而上学。这

一形而上学的演进方向本质上是与形式逻辑原则相对立

的，与不变的恒定相悖，是对活的意识的建构，而这一

建构本身具有诗意的反思特征，追求的是 “自由的思

维”。在 “诗”的形而上学理解中，“自由的思维”不受

外在世界规律的限制，它趋向于 “无限”。这里，“自由

的思维”即是诗意的反思，它不仅超出了传统形而上学

理性思维的局限，而且给予多样性的生命以无限发展的

维度。在此意义上，弗·施莱格尔的形而上学获得了在

当代哲学中的地位与价值。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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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克里斯·桑希尔：《德国政治哲学：法的形而上

学》，陈江进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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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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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思想讨论”与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大众化

刘　霞

【摘要】建国初期，为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必须成为大

众化的思想。以报纸媒介为载体的 “典型思想讨论”将 “农村党员在农业生产合作中应发挥骨干作用”、“农业生产合

作社社员应该树立集体主义思想”等作为重要内容，凸显出意识形态性、组织性、典型性和大众化的特点，有效地推

进了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的大众化传播，实现了农民的自我教育，也促进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

【关键词】典型思想讨论；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３０－０７

　　建国初期，为生动宣传党的农业合作政策，
深入推动农业合作实践，许多报纸曾开展过 “典

型思想讨论”。 “典型思想讨论”致力于解决农

民的思想困惑，促成农业合作的共识。可以说，

“典型思想讨论”在推进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大

众化和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典型思想讨论”之典型案例

及主要内容

　　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契合了改造小农经济和
为现代化积累有限资源的需要，其最终旨归是建

立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让农民

树立集体主义思想，处理好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

的关系，这是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的重要内涵。

同时，毛泽东认为，加强党的领导是促使人们

“组织起来”，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保证。①因

此，加强集体主义教育，尤其加强对农村党员的

教育，这是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大众化的重要内

容。“典型思想讨论”成为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

大众化的助推器。

１．农村党员在农业生产合作中应发挥骨干
作用

１９５４年３月２９日开始， 《河北日报》开始
在 “党的生活”版里发表了关于田景秀和乔多奎

思想的讨论，讨论的主题是 “农村党员应该怎样

对待农业生产合作社”。田景秀和乔多奎是沙河

县大村乡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两个党员。田景

秀是个女同志，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是个积极

办社、刻苦耐劳、团结群众的好党员。乔多奎办

社时勉强入了社，在农业生产合作社里当过一段

生产主任，但他不爱劳动，更不管生产上的事，

只顾自己赚钱和贩卖牲口，并处处贪占社里的便

宜，最后又带头退了社，在群众中影响很坏。这

个材料登报后发生了很大影响，中共高阳县委和

唐山地委先后通知全县农村支部讨论田景秀和乔

多奎的思想问题。此后，河北省委宣传部也发出

了讨论两种思想的通知。

在这场讨论中，有些党员对自身在合作社中

的思想和行为进行了剖析；有些党员从乔多奎贪

占便宜的行为、轻视劳动和不遵守劳动纪律的思

想行为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批评；有些

党员撰文反对党员的投机买卖、雇长工、放高利

贷、带头退社等行为；还有些党员分析了乔多奎

犯错误的原因是因为他有剥削思想，居功自傲，

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等；有人还谈到了一些党

员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如在组、社内消极应付或

动摇不定，办假社，明着互助合作，暗着单干，

来欺骗上级，贪占便宜，剥削别人的劳动力，不

愿组织互助合作，留恋自己所谓 “自由”的单干

生活等；同时也有党员号召大家要学习田景秀坚

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学习她在办社中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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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刘　霞，湖南沅江人，哲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４０３）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学院讲师。
①　参见刘霞、杨菲蓉：《建国后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的困窘与张力———基于 “组织起来”的视角》，《现代哲学》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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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向困难作斗争，向各种错误思想行为作斗

争，以及在办社中大公无私的精神①。

针对共产党员不能在组、社内起到骨干作用

的这种状况，大家对农村党员到底应该怎样对待

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了统一认识，认识到农村党员

对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负有重大责任。

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成员，不能把党员

降低到农民的水平。首先，农村党员应该积极地

耐心地宣传党的政策和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

的优越性，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其

次，没有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共产党员，应该停

止一切自私自利的打算，放弃各种剥削思想和行

为，积极带领广大农民参加互助组、农业生产合

作社，并在互助合作运动中起到骨干作用，以便

顺利地实现对小农经济的改造。再次，已经参加

了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党员，要以自己的

模范行动带领组员社员生产，努力完成组、社的

生产计划，使组员、社员体验到参加互助合作的

实际利益，同时要团结单干农民，动员组织他们

参加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同时，共产党员

在组、社内要发扬民主作风，有事要与大家商

量，倾听社员的意见，不能独断专行，侵犯组

员、社员的民主权利；要爱护公共财物，不自私

自利，不投机取巧，不贪占便宜，并向一切贪污浪

费和侵占、破坏公共财物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②。

最后，沙河县委和第一区委发表公开申明，

反省了工作上的失误，表示接受教训，加强党的

思想教育工作，搞好互助合作。乔多奎也作了公

开检讨，表示下决心改正错误，继续为党为人民

服务。一年后，乔多奎在实际工作中有了很好的

转变，在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发挥了一定作

用，重新取得了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县委根据大

村乡党总支部的申请，作出了撤销对乔多奎同志

的 “撤销工作”处分的决定。

２．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应该树立集体主义
思想

晋县管洽乡管洽村旭癉农业生产合作社，

１９５４年年底由２３０户扩大到５５３户。有些社员入
社后，还没有树立集体主义思想，影响到社的巩

固。乡党的总支部和社务管理委员会为了进一步

从思想上巩固社的组织，保证１９５５年农业增产
任务的完成，在中共晋县县委农村工作部的帮助

下，选择了两个典型，一个是集体主义思想好的

社员赵秋喜，一个是有个人主义思想的社员赵德

子，围绕如何正确对待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组

织社员展开讨论。在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７日，该社首
先组织了九个生产队中的队员、饲养员、保管

员、生产小组长、生产队长等十八名社员参加，

举行了两种不同思想座谈会，要求在春节以后，

以队为单位结合春耕生产，全面开展两种思想的

讨论。１９５５年２月３日 《河北日报》发表了晋

县管洽乡管洽村旭癉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赵秋喜

和赵德子两种不同思想的材料，在各地党组织的

领导和支持下，发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广大社

员，开展了 “赵秋喜和赵德子的思想有什么不

同？”的讨论。据来稿统计，这次讨论普及到全

省９个专区，３个市，８４个县。石家庄专区有百
分之七十以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了讨论。获

鹿、行唐两县参加讨论的社员占社员总数的百分

之八十以上③。参加讨论的社员都联系自身思想

和行为进行了检查和反省，提高了集体主义精神

的思想觉悟。

这场讨论主要暴露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国家

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其矛盾主要

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只管个人利益，不顾他人和集体利益。

如在 “四评” （土地、牲畜、农具、劳力）中，

故意把别的社员的生产资料价钱评得很低，把自

己的生产资料价钱评得很高。评分记工制度建立

起来后，只从多挣工分上打算盘，做活挑肥捡瘦，

只图快不顾质量。还有些社员对待公共财产不关

心，对待农具不爱惜，乱使乱扔，风吹雨淋也不

管，对牲口也不爱惜，牲口死活不关心，关心的

是自己多挣工分就行。贾村红旗农业生产合作社

生产队长赵庚戊谈到他在担任生产队长期间出现

的问题。赵庚戊队长对自己只管组织生产，不管

思想领导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剖析和自我教育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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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②　参见 《河北日报》编辑部：《农村党员应该怎样对待

农业生产合作社———关于田景秀和乔多奎两种不同思想的讨

论》，保定：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第９—１０页，第４２页。
④　参见 《河北日报》编辑部：《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应

该树立集体主义思想———赵秋喜和赵德子两种不同思想讨论

集》，保定：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第 ６８页，第 １１—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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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只管个人利益，不顾国家利益。总要

求国家多帮助，给贷款，给粮食，给种子，给农

具，给肥料，给生活必需品，而不对国家尽义

务，如不服从国家计划，特别是种植计划和统购

统销计划。不管国家需要，甚至虚报植棉面积，

冒领国家贷款，欺骗领导①。面对上述种种行为，

有人总结社员不关心集体利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和社不是一条心”，总盘算对自己有利的事，也

就是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存在不信任。社干部不重

视集体利益，在社员中也起了不好的作用。清苑

县高庄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张恒书谈到曾

经犯下的对集体利益漠视的错误②。

如何解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

间的矛盾呢？舆论的导向是处理好三者利益之间

的关系，强调发扬集体主义精神。第一，强调集

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一致，社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一

致。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是 “一人为大家，大

家为一人”的关系，集体利益中就包含有个人利

益。农业社是集体劳动的组织，要相信群众的力

量，大家一致努力才能办好。第二，反对个人主

义，但不否认个人正当利益。个人主义和个人利

益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我们所

批判的个人主义思想，一定要和社员个人应当享

受的利益严格分开，如果混淆不清，就极容易损

害社员的正当利益，形成强迫命令的错误，打击

社员的生产热情③。如果说追求个人利益情有可

原，但为个人利益不恰当地损害他人和集体利益

却是个人主义的表现。个人主义的集中表现是自

私自利，损人利己。第三，在方法上，对有个人

主义思想的社员采取示范和说服教育的方法，不

要采取强制措施，也不要把问题扩大化。第四，

树立集体主义精神。这就要求社员树立正确的劳

动态度，劳动积极，干活不仅要快、要多，而且

一定要好，要有互助友爱精神，关心和维护社的

劳动纪律；热爱社的公共财产，关心公共财产的

正确利用，向一切损害公共财产的现象作斗争；

正确处理社内外的关系问题，如社员与社员之间

的关系，社与社、社与组的关系，与社外个体农

民之间的关系；积极服从国家的生产计划、商品

交换计划、信贷计划等。

经过这次讨论，赵德子的思想有了很大转

变，公开撰文表示感谢大家对他的帮助。很多社

员也初步明确了：社是社员自愿联合走社会主义

道路的经济组织，社的繁荣就是每个社员不断增

进自己物质文化生活的源泉；社的利益、国家的

利益和个人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集体利益的增

长，是增进个人利益的保证，个人利益必须服从

集体利益。

除了上述讨论之外，１９５５年２月１０日到５
月２５日，《河北青年报》以涉县沿头村团员王义
堂和刘甫田为对比，开展 “王义堂和刘甫田两种

思想的讨论”④。当时，全省有４６７６个团支部参
加讨论，占团支部总数的７５％，向报社投稿４３０
件⑤。这个论题引起了千千万万农村男女青年的

关注和热烈讨论。他们纷纷寄来信件和稿件，有

的诚恳地对刘甫田提出了批评，有的针对自我行

为坦白直爽地作了自我检讨，有的表扬了思想先

进的青年。这次讨论不仅在河北省影响大，在全

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团中央很重视这次讨论，给

予了表扬，并由 《河北青年报》编辑部根据讨论

情况，总结编写成 《怎样对待农业生产合作社的

集体利益———关于王义堂和刘甫田两种不同思想

的讨论》⑥ 一书。

在讨论中，有人总结了王义堂和刘甫田两种

不同的思想根子，认为王义堂是用集体主义思想

对待集体利益，刘甫田是用个人主义思想对待集

体利益。集体利益和社员个人利益一致，但也会

发生矛盾，这时个人利益应该服从集体利益。农

２３

①

④

⑤

⑥

②③　参见 《河北日报》编辑部：《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

应该树立集体主义思想———赵秋喜和赵德子两种不同思想讨论

集》，保定：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第 ２２页，第 １５—１６
页，第２６页。

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河北省志：新闻志》

（第８２卷）记载的时间为 １９５４年２月至５月，而 《河北青年

报》编辑部根据讨论情况，总结编写成的 《怎样对待农业生产

合作社的集体利益———关于王义堂和刘甫田两种不同思想的讨

论》一书中记载时间为１９５５年２月１０日到５月２５日，本文采
取后一种说法。王义堂和刘甫田都是青年团员，王义堂热爱劳

动，爱护公共财产，关心集体利益，而刘甫田自私自利，在社

里能少干就少干，不关心公共财产，漠视集体利益。这次讨论

以王义堂和刘甫田的言行为典型材料，重点解决怎样对待农业

生产合作社的集体利益的问题。

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省志：新闻志》第

８２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第２４４页。
以下材料来自 《河北青年报》编辑部：《怎样对待农业

生产合作社的集体利益———关于王义堂和刘甫田两种不同思想

的讨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５６年。



“典型思想讨论”与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大众化

业社的集体利益，就是每个社员的利益，而且是

每个社员最根本、最长远的利益。自从在河北青

年报上开展两种思想的讨论之后，各地的团员、

青年给刘甫田很大帮助。他逐步认识到自私自利

思想的可耻，并坚决用实际行动来改正。１９５５
年，他在社里做出了不少成绩，并当选为生产组

长。

总之， 《河北日报》等诸多报纸所展现的

“典型思想讨论”是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大众化

的重要尝试。除了上述 “典型思想讨论”案例，

《河北日报》还组织过 “干劲鼓足和不足有什么

不同———两个支部书记的两种不同思想的讨论”，

《新湖南报》组织了 “向占梅思想”讨论， 《河

南日报》组织了 “王本正思想”讨论，《宁夏日

报》组织了 “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

路对比讨论会”等。这些 “典型思想讨论”都

涉及到如何对待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处理集体

利益与个人利益等问题，对推进毛泽东农业合作

思想大众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典型思想讨论”之重要特点及分析

作为 “典型思想讨论”的重要载体，报纸媒

介呈现出特别的形式和特殊的意义。研究当时报

纸所组织的诸多 “典型思想讨论”发现，“典型

思想讨论”在推进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大众化过

程中凸显出意识形态性、组织性、典型性和大众

化的特点。

１．意识形态性
报纸曾经是马克思政治斗争的武器，也是对

民众进行政治熏陶的途径。马克思与恩格斯创办

的 《新莱茵报》就把宣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政治

纲领作为首要任务，并极力宣扬无产阶级革命思

想路线、方针和策略，控诉资产阶级当权者。马

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报纸的功能 “就是

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

够反映丰富多彩的每日事件，能够使人民和人民

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①。列宁

创办的 《火星报》政治立场鲜明，其直接目的就

是宣扬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

理想。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党

报新闻理念，１９４８年他在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

员的谈话》中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

于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

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② 因

此，新中国成立后，报纸作为政府的代言人，进

一步强化了延安时代形成的党报宣传与动员的意

识形态功能。报纸充当着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进行社会动员与整合的工具，成为思想论争的平

台和媒介。

报纸组织的诸多 “典型思想讨论”是在过渡

时期总路线的党政国策下进行的，是为巩固农业

生产合作社，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服务

的。如 《河北日报》１９５４年从３月２９日开始的
主题为 “农村党员应该怎样对待农业生产合作

社？”，标题为 《田景秀和乔多奎———两个党员对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两种不同态度》的讨论，其目

的就是为了完成建社目标。沙河县从１９５２年上
半年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下半年即掀起了互助

组转合作社的高潮。为保证农业社的质量，１９５３
年１月县委开展整顿农业社，提出互助组转社要
具备五个条件：集体经济需要、有互助基础、有

领导骨干、群众有建社要求、经充分酝酿讨论。

到１９５３年底，全县共组织起５５个农业社，７９５
个长年互助组，２１８４个临时互助组。１９５４年 １
月，县委制订互助合作五年规划，提出到 １９５７
年农业社增到１３００个，入社农户增到４１０００户，
占总农户的９０％，农民要全部参加互助组，基本
消灭单干的奋斗目标。③。

２．组织性
列宁对报纸的作用认识更加深刻，他认为

“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

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

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④。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观点，并无限扩大了报纸作

为 “组织者”的功能。毛泽东受到列宁、斯大林

３３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１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第１１５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第１４９页。

参见张月民主编： 《沙河发展历程》，沙河发展历程编

委会编，１９９７年，冀出内准字 ［１９９７］第 １３１号，第 １１—１２
页。

《列宁全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
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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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共产国际的影响，结合自身长期的报刊工作

实践，明确指出 “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里，作

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反映政治、军事、

经济又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

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①。

这种组织性和行政权力密切相联，报纸的宣

传报道和政府的每一个动作密切配合，相辅相

成。也正因为如此，报纸才有履行组织职能的资

本，这是媒体作为 “准行政机构”的具体体现。

同时，报纸等新闻媒体也可以借助行政力量提升

自己的传播效果。《河北日报》组织的赵秋喜和

赵德子的思想讨论就是在中共晋县县委农村工作

部的帮助下发起，在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和支持下

扩大讨论的。田景秀和乔多奎的思想讨论也是在

《河北日报》和沙河县委的共同组织下发动的。

河北日报在开展 “农村党员应当怎样对待农业生

产合作社”的讨论时，就曾以田景秀和乔多奎所

在的县———沙河县和报社附近的保定市郊区为重

点，派人下去参加当地农村党员的讨论，了解农

村党员的思想情况和讨论情况，以便指导其他地

区讨论的开展。例如，报纸了解到有些地区的党

委和干部由于怕 “影响春耕生产”而不重视组织

讨论，就介绍了沙河县五区党员普遍开展讨论从

而推动了生产的实际例子，并发表了短评，指出

开展这一讨论对于推动春耕生产是有利的。又

如，报纸了解到有些党员说什么 “既然入社和出

社自由，乔多奎退社就不算啥错误”，“一个党员

退社这么一件小事情，也值得这样的讨论？”，就

发表了 “农村党员退社不是小事情”的文章，针

对这种模糊认识加以分析和批判。同时，报纸根

据所了解的情况，发表了一些指导农村党员正确

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评论②。

３．典型性
《河北日报》和 《河北青年报》等报纸组织

的这些讨论具有鲜明的典型性特征，如赵秋喜和

赵德子的这两种思想在农村就具有代表性。正面

典型旨在弘扬正气，歌颂成绩，赞美英雄，催人

奋发；反面典型则是揭露缺点，批评错误，控诉

罪恶，压倒邪气。反面典型的讨论和斗争可以让

老百姓产生思想免疫力，增强对错误东西的抵抗

力。这种典型思想的讨论契合了当时的社会生态

环境，并与农民的认知水平接近，具有逻辑简

单、思路固定、视野封闭、因果明确的特点，抓

住了典型本质的东西，因而具有较强的示范性、

说服力和影响力。

当然，这种典型对象的选择还是非常重要

的。《河南日报》开展的 “王本正思想”讨论由

于典型选择的不恰当，而未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王本正是一个有放债、买地、囤粮等行为的农

民。一方面，这个典型本身没有体现出农民的两

重性，特别是没有体现出农民是劳动者的一面；

另一方面，由于王本正不是共产党员，在讨论中

没有分清党内党外执行现行社会政策的不同要

求，因此这一讨论虽然对农村党员、区乡干部和

一部分积极分子有所帮助，但却产生了相当的消

极作用，助长了农村中乱批评自发势力的偏向，

并使得有些干部和农民仇视王本正和有 “王本正

思想”的人。由此可见，确定思想讨论的典型，

必须经过慎重考虑和周密的调查研究，决不可草

率从事④。

４．大众化
列宁认为，报刊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

渡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用生活中的生动的具体事

例来教育群众，他要求报刊 “少来一些政治空

谈。少发一些书生的议论。多深入生活。多注意

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

多检查检查，看这些新事物中有多少共产主义成

分”⑤。毛泽东认为报刊要向群众学习，总结群

众的实践经验并加以传播，用以教育和指导群

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

他的大众化观。他认为，要搞好宣传，就得从群

众的生活实际出发，一定要与群众生活紧密关

联，并善于组织动员大众。

虽然这种典型报道在新闻界舆论褒贬不一，

但它却开创了双向传播的尝试。一直以来有这样

一种误解，认为建国后整个社会的新闻媒介都被

组织到自上而下的系统之中，官方文件、报纸及

其他传播活动，都是国家向民众发送信息的工

具。但实际上在当时政府主导的报纸等新闻媒介

４３

①

②

⑤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１１３页。
④　参见于文：《怎样组织典型思想讨论》，《人民日报》

１９５４－１０－１２（３）。
《列宁全集》第 ３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第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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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常注意报纸和群众的密切关系。一些报纸

编辑部就收到过很多的群众来信。如 １９５３年 ５
月胡乔木到河北省视察工作，《河北日报》社长

翟向东、总编辑杜敬到省委招待处向他汇报工作

时，就提出读者来信日益增多，编辑部压力很大

的情况①。而开展典型思想讨论是一种大规模的

群众自我教育的重要方式，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

参与。许多报纸不仅在报面上进行讨论，还注意

发动各地群众讨论，因而使得整个讨论具有更加

广泛的群众性。作为报纸的受众，更多的群众从

论争中领会其中道理，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从而

加以效仿，修正自身行为。

三、”典型思想讨论”在推进毛泽东

农业合作思想大众化中的功用

　　１．传播集体主义精神，实现农民自我教育
集体主义精神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观，是

党和政府在农业合作运动中所倡导的价值取向。

而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

生冲突，严重阻碍了农业合作化的顺利进行。毛

泽东等人认为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缺

乏集体主义精神，需要教育。在报纸上开展典型

思想的讨论则是教育农民，推进毛泽东农业合作

思想大众化的一个不错途径。

社会公众在精神上有不同程度、不同心理层

面、不同实际功用的需求。而集体主义的社会主

义精神正反映了当时人民在思想、政治、文化、

生活等方面的追求和向往，是时代精神的折射。

同时，它反过来会影响社会，在人民群众中产生

强烈的共鸣，帮助人们树立起良好的人生信念、

正确的世界观和积极的价值观，其具体表现在对

人们价值观和行为的引导。在上述诸多典型思想

讨论中，赵秋喜等正面典型人物，往往是一种社

会思想、行为的楷模，彰显了集体主义的社会主

义精神。通过这些正面典型的榜样示范，人们受

到榜样的感染，就会以榜样为楷模、为标准，在

追求榜样的健康心理驱使下，在行为上效仿。这

种可供模仿的道德形象，可以让受教育者直接或

间接得到教益和启示。这种典型思想的讨论更生

动地倡导先进思想和行为，从而有力地引导社会

舆论。这种感化是潜移默化的，引导人们树立集

体主义精神等社会主义价值观，同时也是明确

的，让人们认识到在农业生产合作中，怎样做才

是正确的。而从另一方面，社会对集体主义精神

的认可会对有自私自利思想的人产生某种道德上

的压力，从而产生某种约束力，规范自身言行，

在行为上接受舆论监督。

这些讨论抓住群众中普遍存在的主要思想问

题，密切结合当前的实际工作进行，能吸引广大

群众踊跃参加，并能取得各级领导机关的有力支

持和充分配合，使讨论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并

成为推动当前工作的一种力量。《人民日报》一

文认为，组织得好的讨论都证明了，这是引导人

民群众运用民主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

的一种极为有效的方式，也是报纸进行思想教育

和思想斗争的一种生动有力的方式②。如清苑县

高庄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张恒书经过这次

开展的 “赵秋喜和赵德子的思想有什么不同？”

的讨论，认识到 “大河里没水小河里干”， “个

人利益和社的利益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把社的生

产搞好，自己也才能富裕起来”③。这种通过

“典型思想讨论”的意识形态教育节约了教育成

本，对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大众化起到了一定的

推动作用。

２．进行社会整合与动员，促进农业合作化
运动

列宁认为，报刊上展开的争论和交锋，有的

可以帮助读者更清楚地弄懂政治问题，更深刻地

了解这些问题的意义，更果断地解决这些问题④。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在 《给刘建勋、韦国清的信》

中指出：“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

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

用。”⑤ 因此，典型思想论争所探讨的道德品质、

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实质上体现和迎合了党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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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河北日报社报史编纂委员会：《河北日报五十年 （１９４９
－１９９９）》，石家庄：河北日报社，１９９９年，第７３页。

于文：《怎样组织典型思想讨论》，人民日报，１９５４－
１０－１２（３）．

《河北日报》编辑部：《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应该树立

集体主义思想———赵秋喜和赵德子两种不同思想讨论集》，第１７
页。

《列宁全集》第 ２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
第１７１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２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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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对人民群众方面的需要和期盼，其目的是进行

有效的社会整合与动员，配合和推动党在这个时

期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

在建国初期的现代化诉求与社会主义理想追

求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农村中的工作重心就是农

业合作化运动。选择了先进和落后两种典型思

想，对比着展开讨论，这在当时大多数农村党员

政治文化水平较低、接受能力较差的情况下，是

比较容易收到宣传效果的一种做法。正反典型思

想讨论看似可以论争和辩论，但实际上只是某种

抽象原则的载体，已预设了政府所倡导的价值观

念。当批判什么是不对的时候，同时就以活的样

子告诉农村党员什么是对的，帮助人们了解外部

世界的变化，修正自己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和

价值观念。这种正反对比，使群众认识到社会现

象的复杂性，经过讨论论争让正面的东西占据主

导地位。如赵德子和赵秋喜的讨论就使很多社员

明确：社是社员自愿联合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经济

组织，社的繁荣就是每个社员不断增进自己物质

文化生活的源泉；社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个人

的利益完全是一致的，集体利益的增长，是增进

个人利益的保证，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

报纸组织两种思想的讨论，就是要动员农民学习

正面典型。这种思想讨论的影响不是潜移默化式

的，而是要化为直接的行动，这种组织特性起着

社会动员的作用。对正面人物事例的详细报道，

以榜样的力量增强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帮助和启发人们努力开拓创新，为社会主义事业

多做贡献。这迎合了当时社会需要和时代召唤，

起着社会整合和动员的作用。因此，典型思想讨

论在不同思想论争的基础上，向人们宣扬搞好互

助合作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极大地配合政府

推进这个时期关于农业合作政策的顺利实施。

综上所述，“典型思想讨论”在一定程度上

推进了毛泽东农业合作思想大众化，促进了农业

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典型思想讨论”以其意识

形态性、组织性、典型性、大众化等特点对当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提供了有益

的借鉴。当然，“典型思想讨论”所推进的大众

化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局限性。在 “典型思想

讨论”中，虽然确定主题，要求群众参与讨论，

允许论争，但实质上有很强的舆论导向性。在舆

论导向非常明显的形势下，作为弱势群体的反面

典型，他们处于被动的地位，其话语权利和话语

空间在舆论和众人压力下被忽略或排斥。建国初

期这种新闻讨论模式的产生并非孤立存在的，其

产生和发展与特定的国情，如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体制等有关。新闻报纸从党和政府的工

作重心、工作思路出发，围绕中心工作或针对突

出社会问题，深入群众，发掘正反典型人物或单

位，予以突出报道，并号召全社会学习典型，从

而掀起学习典型的高潮，以致成为一场轰轰烈烈

的运动。这种新闻模式体现了契合时代任务，进

行社会整合和动员，宣扬时代精神的政治功用。

当今社会，随着传播媒介的多样化，人们认知水

平的提高和独立自主性的增强，马克思主义大众

化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开始关注受众的诉

求，其方式和手段也更加丰富。只有牢牢把握报

纸、网络等大众传媒的话语权，进一步挖掘和拓

展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功能，充分发挥其在马

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正效应，才能更有利于

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

的进程。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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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丁及国际友人对中国农业发展途径研究的新视角

马社香

【摘要】韩丁好友金宝瑜认为不能忽略全球化对中国农业发展具有某些负面影响；韩丁终生关注的山西张庄及周边耕

地的现时萎缩，从新层面证实了一些负面影响；韩丁的学生美国学者穆达闻对全球化影响中国农民两极分化问题，提

出应以印度棉农悲惨境地为戒；韩丁的妹妹寒春、外甥阳和平通过中国与菲律宾比较，信奉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共

同富裕道路的深刻历史意义。

【关键词】中国农业；全球化；警惕负面影响

中图分类号：Ｓ－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３７－０７

　　近年，关于新农村建设及新城镇化讨论方兴
未艾。笔者曾多次访谈韩丁生前好友美籍华人金

宝瑜、加拿大学者Ｒａｂｏｒｓｌｖｅｉｃ、美籍学者穆达闻
（ＡｒｍａｎｄＨａｍｍｅｒ）、韩丁的妹妹寒春①及外甥阳
和平。他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农业发展有诸多

关注及看法。现将这些访谈的主要内容提要性整

理发表，以飨读者，为当前新农村建设抛砖引

玉。

一、全球化对中国农业发展途径的

某些负面影响

　　韩丁②生前好友，美籍华人教授金宝瑜一直
关注中国农业发展及变化。金宝瑜是满族正黄旗

后裔，国共内战时，父辈举家迁徙台湾，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金宝瑜于东海大学经济系毕业，留学
美国，是 ＢｒｙｎＭａｗｒＣｏｌｌｅｇｅ经济系博士、Ｍａｒｙ
ｇｒｏｖｅＣｏｌｌｅｇｅ荣誉退休教授。几十年来金宝瑜主
要从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研究。她对中国当今农

业问题的关注，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深入展开的。

金宝瑜认为：

农业可耕地和水资源不足，一直是中国近现

代农业最严峻的问题之一。中国拥有世界可耕地

９％，人均可耕地仅占世界人均的三分之一。水
资源只占世界的６％，人均占有仅为世界人均的
四分之一。中国农业能否长期可持续发展，取决

于可耕地与水资源能否至少不再缩减，以及每单

位面积的产出能否增加。

金宝瑜的研究，郑重指出：

上世纪５０年代，中国农村进行了土改和农
业合作化运动。粮食生产从１９５２年的一亿八千
一百万公吨，增加到１９７７年的二亿八千五百万
公吨。除了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１年外，粮食生产高
于同一时期的人口增加率。此时期粮食增长率打

破了中国过去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增长纪

录。③同时，中国农民还令人钦佩地建设了基础

设施，以保护和改进可耕地。中国耕地灌溉面积

比例，从 １９５２年的 １８５％，增加到 １９７９年的
４５２％。全国建立了 ４００００多个农业技术推广
站。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科技条件。客观地说，

在毛泽东时代虽缓慢却持续不断地提高了农民的

生活水平，改进了农民的医疗和教育条件。除了

７３

 作者简介：马社香，（武汉４３００５６）江汉大学特聘研究员。
①　寒春于２０１０年６月８日逝世北京，享年８９岁。
②　韩丁，周总理赞誉为 “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老朋友”。１９３７年，１８岁的韩丁第一次来中国；１９４５年，２６岁的韩丁以 “美国战

争情报处分析员”身份到达重庆；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他采访了来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两年后，韩丁随同联合国捐助中国的拖拉机，第
三次来到中国，直至１９５３年带着记录中国土改 《翻身》的手稿返美。历尽艰辛十余载，该书于１９６６年终于出版，在美乃至世界反响
强烈。１９７１年，韩丁重新踏上中国土地。１９７５年创建美中友好协会，担任第一任主席。晚年他常驻中国，完成记录中国农业合作化巨
著 《深翻》。他２０００年返美，２００４年去世。２００８年５月，韩丁 《深翻》中译本在香港出版。

③　转引自ＧｒｏｅｎａｎｄＫｉｌｐａｔｒｉｃｋ，１９７８：６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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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９年—１９６１年之外，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达成
了粮食安全与自给自足。①

金宝瑜高度关注当前中国大陆农业出现的问

题，一面是主要农业区域年年大丰收，一面是不

少农业基础设施由于缺少新的投资维护开始衰

坏，如水利、机耕、土地质量、村办医院等等。

中国参加 ＷＴＯ后，在粮食和农业化学品方面，
依赖进口的速度越来越快，比例越来越大。② 在

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大陆不断进口粮食与其它农

产品、农业化学品，包括化肥与杀虫剂。金宝瑜

根据美国商业司 （Ｕ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提供
的信息，认为 “中国大陆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的

农业化学品消费者与进口国。在五年的转型期过

后，国家统制的外贸制度将被解除，外国公司将

不仅有权进口肥料，还可以在中国大陆内进行销

售”③。金宝瑜进一步分析：

中国目前面临两个基本挑战：第一，中国传

统的小规模农业无法与外国的现代农业竞争；第

二，中国必须面对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因为已开

发国家用高额补贴与其它手段来保护它们的农

业。这两个情况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不太可能改

变。中国在 ＷＴＯ入会协商期间所作的承诺中，
尚没有像已开发国家那样给农业大量补助与出口

补贴，也没有如发展中会员国那样实施高关税以

保护本国农业。中国农业面临的挑战将会持续很

长一段时间④。第三，在中国入世之前的 １５年
中，美国每年重新审查的基础上给予中国最惠国

待遇⑤。２００４年中国２７％的进口肥料与２２％的
进口杀虫剂都来自美国。在最近几年里，美国已

经成为中国进口杀虫剂的最大来源。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之后，肥料进口的关税从 １１％降到 ６％，
而在配额数量之内的关税只要４％。此一趋势显
示，中国在一段时间内，不仅更加依赖进口粮

食，也将更加依赖进口农业化学品。然而，过去

５年里中国在国际贸易上遭遇的问题，已经给那
些相信所谓自由贸易的人呈现了截然不同的现

实。⑥

当然这一切不是孤立的。金宝瑜认为从中国

经济增长的出口加工模式、工业结构、技术含

量、外资在中国大陆的地位、参加世贸组织签订

的某些不公正条约，可以找到清晰而准确的依

据⑦：

中国参加ＷＴＯ，同意进口税从２００４年开始，
除了少数例外，将工业进口关税的平均税率从

１５％下降到８９％，将农业的进口关税的平均税
率从２２％下降到１５％；中国的工业进口税与阿
根廷、巴西、印度、印尼四大出口国相比要低很

多。它们各为３０９％、２７％、３２４％、３６９％ 。
在中国进入 ＷＴＯ前，其它会员国很少在农业进
口税方面让步，中国不但同意将农产品的进口税

降到比日本还要低，而且同意税率一旦降低就不

再提高。⑧

金宝瑜在 《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危机》一书

中，将这一问题阐述得颇为深刻甚至严厉：

由于条约的不对等，中国靠国外跨国资本提

升技术泡汤，国内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基本上只能

站在加工出口的地位。这种靠出口来带动国内经

济成长的发展模式，很难逃脱国际垄断资本的世

界分工和定价权，造成了中国资源外流或破坏，

国企纷纷破产或改制，民营工人工资低迷。中国

不断用购买美国债券、股票等办法来维持它对美

国的出口，这种作法衍发了中国经济部分的投机

性和依赖性、中国农业靠 “３８６１部队”留守的
停滞性，自然也加剧了全球化对中国实体经济的

冲击力和破坏性。当下的发展模式或许已经成为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金宝瑜进一步指出：

中国的发展模式一直是中美博弈的重要内

容。美国希望中国依附他，中国希望独立自主，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根据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９日、２３日与金宝瑜访谈提要性整
理。

根据２００８年６月３日金宝喻访谈录音整理，并参见金
宝喻应马来西亚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Ａｃ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与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ｏｎＦｏｏｄ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ｉｔｙ之邀撰写论文 《中国农业与中国农

民》。

转引自ＢＵＹＵＳＡ．ＧＯＶＵ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转引自ＰｅｏｐｌｅｓＤａｉｌｙｏｎｌｉｎｅ，Ｊｕｎｅ１５，２００４。
转引自ＥｉｓｅｎｂｕｒｇｅｒａｎｄＰａｔｅｌ，２００３。
参见金宝瑜：《中国农业与中国农民》，转引自马来西

亚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Ａｃ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
参见金宝瑜：《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危机》，台湾：台湾

巨流图书公司，２００５年，第２７５—２８５页。
Ｌａｒｄｙ，２００２：７５－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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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中国成立那天起，这种博弈就开始了。①

金宝瑜认为：

中美这种博弈的改变在于，改革开放后，中

国大批人马到欧美考察，被一种 “石油美元经

济”假象繁荣蒙蔽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继续发

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外债扩张加速了金融资
本膨胀，“全球化”成为橄榄枝，为剩余资本在

世界各地寻找低价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开辟

新的投资机会，销售剩余商品，纾解资本危机。

全球化不断将资本主义危机所造成的灾害，转嫁

给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由这些国家的人民来承

担。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的日本经济危机、９０年代
中叶的墨西哥和拉美经济危机、九十年代末的亚

洲金融危机都是这样。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

一方面可能 “玩火者自焚”，引起美国金融秩序

的混乱；另一个方面，美国必然想方设法向发展

中国家实体经济转移，中国当今的市场、政策和

结构，也可能是它利用和转嫁的最好对象。②

加拿大学者 Ｒａｂｏｒｓｌｖｅｉｃ，也是韩丁生前好
友。他认为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农村

的停滞发展。Ｒａｂｏｒｓｌｖｅｉｃ曾经在吉林做过田间调
查。他的近作 《红猫与白猫》专门谈到中国农业

发展模式出现的问题。他从东北大豆产量的萎缩

甚至可能覆没来分析，由于中国东北大豆一度丧

失了警惕，随之在一些地方丧失了竞争能力。在

粮食安全和原材料许多问题上，都可以看到中国

两种发展模式一直在博弈。大豆博弈只是世界粮

食战争的一个战役，是中美博弈一个战例。这就

是他写 《红猫与白猫》的目的。下一步，全球化

有多远、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有多大，都将对中国

的粮食安全和中国两种发展模式的博弈带来新的

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保卫战将在更开阔的舞台

展开。

Ｒａｂｏｒｓｌｖｅｉｃ认为，全球化和大国的粮食战略
已经持续地对中国农村基本生活产生影响，种

子、化肥涨价是一个渠道，弃农为出口企业打工

是一个渠道，生活理念和普世价值的渗透又是一

个渠道，等等。在中国，全球化和现代化交织一

起，既闪烁着先进性又挥洒着某些蒙骗性。随着

美国次房贷危机的影响，沿海地区环境的破坏，

中国原有出口模式不断遭到困境。不少外企开始

向中国中部、甚至西部转移。中西部的耕地、环

境和一家一户家庭承包责任制不可避免会遭到多

重冲击。现在有少数舆论呼吁进行土地使用权制

改革，鼓吹土地永久承包制甚至私有制。有的打

着为农民谋福利谋出路的旗号，迫使土地使用权

变成承包权。各种形式的商业性农场、公司加农

户等运作均择机而生。如此迅速把农村土地集中

起来，中国失去土地的农民将会越来越多。当然

也不排除国际金融资本可能会采取资本联盟，类

似于控制中国大豆生产一样，间接控制中国的耕

地、粮食市场等等。中国的辽阔耕地很可能被国

际金融垄断资本选择为承接这次危机的最后一

棒。到那时候农民永久的贫穷、永久性的两极分

化由于土地的最后归宿而难以改变。③

二、从张庄及周边耕地萎缩分析

中国农业发展的某些问题

　　关于中国农业发展道路探讨，韩丁终生关注
的张庄及周边耕地变化为此作了客观深刻的注

释。

山西省长治市张庄，是韩丁终生关注和多年

下榻的地方。１９３７年，１８岁的韩丁第一次来中
国。１９４５年，２６岁的韩丁以 “美国战争情报处

分析员”身份到达重庆，他采访了来重庆谈判的

毛泽东。１９４７年，韩丁随同联合国捐助的拖拉
机，第三次来到中国并常住张庄。１９５３年，韩
丁带着记录中国土地改革 《翻身》的手稿返美。

历尽艰辛十余载，该书于１９６６年终于出版，在
美乃至世界反响强烈。１９７１年，韩丁重新踏上
中国土地。１９７５年创建美中友好协会并任首任
主席。晚年的韩丁常驻中国，多次下榻张庄，完

成了记录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巨著 《深翻》。２０００
年韩丁返美，２００４年去世。韩丁的 《翻身》和

《深翻》，均以张庄为背景，通过北方这个小村庄

土地所有制及村民的改变，深刻记录了新中国农

９３

①

②

③

参见金宝瑜：《全球化与资本主义危机》，台北：台湾

巨流图书公司，２００５年，第２８７页。
根据２００９年７月 、２０１１年３月２０日访谈整理。
根据２００８年６月３日Ｒａｂｏｒｓｌｖｅｉｃ讲话录音翻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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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翻天覆地的变化。韩丁著作的原作背景张庄在

国际学界盛名遐迩。

张庄在大集体时期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大队。

１９７６年张庄一个劳力每天是两元一角钱，在山
西省乃至全国收入较高；这个高，除了包含张庄

集体化大片农田收入外，还有六个村办水泥厂、

砖厂、石子厂、搬运队、锯板厂、磨光厂的收

入。那时候张庄小队干部都没有工资，大队主要

干部大队长、支部书记采取工分加补贴，和农村

一个壮劳力收入基本相等；那年月农村玉米５分
钱一斤，小麦一角左右，很便宜。张庄大队组织

了农机组，又叫特别队，耕种了１００英亩玉米，
作为机械化试验田，产量特别高。特别队人均生

产２５吨玉米，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十几倍①。１９７７
年，韩丁提议张庄作为山西省推行农业机械化的

试点，获得山西省人大通过。

大包干后按照上级要求张庄耕地一概分到各

家各户承包。韩丁知道了不同意。他曾亲自找

县、地委、省委，提出张庄集体耕地要搞机械化

试点，不能分。最后折衷，张庄责任田分下去，

留下四百亩集体耕地作为机械化耕作试验田②。

几十年过去了，张庄村民生活水平从人均收

入来看，２００７年张庄年人均收入上报是２５００余
元，２００８年３０００元出头，近年不断提高。这个
数字比大集体时高得多，但这数千元人均收入包

括私营小企业的高收入、高利贷者的暴利收入、

农民工的打工收入、不计劳动支出的粮食收入，

当然还有物价的增长。现在张庄集体小工厂承包

给私人，不投资只索取，基本上全军覆没。张庄

人均五分地，一家四口两亩地。国际玉米提价，

这里收购玉米每斤提高了四角多钱，张庄大多数

农户都种玉米。两亩地可以卖３０００多元。这钱
没有算化肥、农药支出。现在农民不用交公粮卖

余粮，国家又免交农业税，但钾肥从２００７年的
每包１２５元涨到了２６０元，种子、农药涨价幅度
更大。国际原油涨价，带动化肥、农药都涨价，

今天农村种什么、怎么种，用当地农民的话说，

也和全球化挂上钩了。

现在乡村干部都发工资，大集体时是一个公

社八个编制，有的还不脱产，现在一个乡一百多

人领工资，加上村干部就更多人了。张庄农民实

际收入与１９７６年每个社员全劳力２元余钱相比，
并没有大的提高。

张庄机械化试验田已不复存在，主要由两个

原因促成：其一，当包产到户成为一个潮流时，

原机耕队成员不可能得到各级政府的支持和村民

们主动参加；其二，张庄丧失集体经济的其他来

源，机械化试验田成为村里各项开支唯一的 “取

宝盆”。张庄每年出生的小孩人均五分地要靠它，

村里大小集体投资也要靠它。近年长治及全国到

处盖房增值保值，“张庄卖了一些地给长治市一

些单位盖宿舍。张庄人均收入又创新高”。

比张庄试验田流失得更厉害的，是附近一大

型工厂所在地。该厂建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原是个乡办企业，数十万元本钱，抓住国家对合

资企业种种优惠政策，迅速扩充起来。当地有媒

体赞誉该企业 “从筹资不到１００万元起家到今天
发展成为拥有多个分厂的大型企业集团，总资产

和年总产值均达 ４亿元”③。在该厂的扩充中，
村里被占用的耕地越来越多。据相关人员介绍和

深入调查了解，该村现有村民 ４２１０人，耕地
２８５０亩，人均５分多地。另外，该厂及其他配套
企业已占该村耕地１０００多亩，每亩地一年付该
村租金１５００元，村里每亩地付责任田使用权者
５００元，剩下每亩１０００元由村里掌握，搞村政建
设和公益事业。该厂对占土地的人家照顾就业，

只要愿意去都可以去，但村里到该厂做工的人并

不多。该厂周边县市的工人都有。据采访该厂工

人和本村村民，进该厂做工需５００元押金购置工
作服等，因工作强度较大、工资待遇一般，工人

流动性比较大，该企业并未为工人交养老保险

等，因而本村人进该厂并不多。工人最高工种月

收入两千元左右，一般工种七八百元不等。一个

工人养不起一家人，因孩子读书学费、医药费日

贵，老婆必须在家里种田，日子才能过下去。没

有地种，就要搞一点副业，形成了方圆数十里新

型的一种 “男耕女织”模式。

０４

①

②

③

参见 《韩丁与张庄》， 《长治市郊区文史资料》第 １６
辑，长治市郊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２００８年４月。

根据２００８年６月６日采访王金红录音整理。
牛忠书、王勇斌主编： 《马厂骄子》，北京：人民日报

社，２００５年，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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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该厂改制，从集体企业改制为民营。
董事长家的股份最多。该厂扩大占地，条件比较

便利，报到基层土地局即可。该厂给当地也带来

一些福利。过去过年是每人一袋面，近年村民６０
岁以上每月补贴１００元，村里又修学校和马路、
接自来水，村里负担更重，今年是由该厂捐助每

户过年一袋面①。

２００８年该厂不景气，工人的工资降低了。
有的人主动不做了，没有任何安置费。该厂老板

十几年时间资产增值多少亿，村里工人还是那几

个钱。有的人年纪大了，有些活做不动，工资还

降下来，有的还被解雇了，生活比较艰难。但全

村上报上面数字是完成生产总值１０亿元，人均
收入５６００元。

该村的土地越来越少，村民们生存的条件越

来越没有保障。该厂老板得到的社会荣誉和头衔

越来越多，该厂建在所在村耕地上，十几年来老

板的个人资产翻了百万倍，对当地土地环境的损

坏，也是以百万倍计算的。环境污染，土质严重

损坏，不可能退耕，村民只有靠人均四五分地艰

难度日。

三、规避中国农业发展中两极分化障碍，

应以印度棉农遭遇为戒

　　美国学者穆达闻 （ＡｒｍａｎｄＨａｍｍｅｒ）接受笔
者访谈时，感慨地说：“韩丁是引导我认识中国

的导师，中国农村是我认知世界的第一个港口，

一个最重要的港口。”穆达闻是一个人类学学者，

一直研究大国粮食战略对弱国农业影响，近年承

担了美国喜马拉雅环境研究报告，辗转于中国和

周边国家做调研，对中国农业及环境问题屡有精

彩文论。

穆达闻１９８２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２２岁
第一次来到中国，为黑龙江暧晖人民公社做十五

年发展规划。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人入境深入中

国腹地依然壁垒森严。据穆达闻介绍，中国对自

己网开一面，源于他祖父 ＡｌｂｅｒｔＭｕｌｄａｖｉｎ的精彩
人生。ＡｌｂｅｒｔＭｕｌｄａｖｉｎ是早期布尔什维克 《火花

报》的交通员，认识列宁，因革命工作需要，于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移居波兰，后到美国发展；数

年后重返苏联建厂，扩展到中国东北。二战时，

他祖父对中国共产党在物质上鼎力相助，特别是

粮食。他父亲 （ＭｉｋｅＭｕｃｄａｖｕ）参加了美国抗战
志愿者队伍。穆达闻家与 “共产主义有世代渊

源”。穆达闻当年在人民公社与社员同吃同住五

个月，对人民公社的模式有所认同，帮助该公社

制定 “可持续发展规划”后，才离开了中国。他

对当时已经在全国掀起的农村大包干，曾感到某

些惊奇或疑惑②。

此后，穆达闻辗转美国及世界各大农业国，

考察了墨西哥、阿根廷、日本、韩国、泰国、印

度、菲律宾、尼泊尔等国家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农

业，发现这些国家的农产品纷纷被跨国粮食公司

有步骤地一个个打败了。打败的步骤可以说似曾

相识：

跨国公司抛出第一个橄榄枝，鼓励这些国家

进口国外有高额补贴的廉价粮食，诱使当地剩余

农业劳动力转移到生产衣服、鞋子、电视等出口

行业，为低端出口行业提供廉价劳动力。这样一

来，这些国家工业化占地迅速增加，农业耕地不

断缩小。譬如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下降了

１９％。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农业
均大幅度下降。

跨国公司第二步往往利用各种手段，在这些

国家农业耕地大面积缩小之时，拉高全球粮食定

价。２００５年，布什总统签署 《能源政策法案》，

促进玉米行情的暴涨。２００７年底，美国参议院
通过 《能源独立与安全法案》，再次影响了全球

农产品价格上扬。

跨国公司的第三个组合拳是大力推行转基因

农产品计划。世界粮价的提高，吸引了农业不振

之国高度注意被大肆宣传高产量的转基因农产

品。但跨国公司的转基因粮食，犹如１９世纪末
叶英国对中国输出的鸦片，只要一沾上，就欲罢

不能，掉进陷阱。③

１４

①

②

③

根据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０日采访马厂镇马厂村主任申先虎
录音整理。

根据２００８年６月４日晚长治、６月２５日北京采访穆达
闻的笔记与录音整理。

根据２００８年６月４日晚长治、６月２５日北京采访穆达
闻的笔记与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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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达闻讲了他亲闻目睹的印度棉农遭遇：

印度是全球转基因棉花主要种植区域之一，

跨国公司以垄断收购的办法，迫使当地农民购买

比传统种子价格高出４倍的转基因种子。一经种
上，灭虫、施肥、摘花，每一步都有公司的配套

产品，价格均由公司说了算。在转基因产业链垄

断下，棉农的生产成本不断攀升，渐渐债台高

筑，甚至自杀，这种恶性循环正不断摧毁着印度

农村。穆达闻表示他非常担忧。大国的粮食战略

无论以集中土地流转还是以转基因产品推进，对

中国农业也形成了极为严峻的挑战。①

穆达闻的祖父和古巴姑娘联姻，他父亲在二

战后和瑞典姑娘结婚，穆达闻的担忧犹如他的血

液，也是国际性的。

四、坚守共同富裕的比较性原由

韩丁的妹妹寒春及外甥阳和平，对规避中国

农业发展瓶颈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阳和平的父亲阳早是韩丁康奈尔大学农牧系

的好友，１９４６年到延安；１９４８年寒春放弃在美
国的核物理专业来到中国，１９４９年在延安和阳
早结婚，两人执意留在新中国国营农场从事畜牧

业研究，在中国生育了两子一女。阳和平是长

子，１９５２年寒春怀着他参加北京世界和平理事
会会议，宋庆龄笑望着快做妈妈的寒春，兴奋地

为胎儿起名和平。

阳和平１９５０年代在西安读的小学，１９６０年
代在北京读的中学，１９６８年按照国家政策在北
京当工人。１９７４年第一次去美国，先后在韩丁
农场务农，费城做电工，随后考上大学。在十余

年电工生涯里边工作边读大学，直至获得经济学

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寒春和

阳和平认为毛泽东推行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

走得虽艰难，但符合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阳和

平认为菲律宾两极分化的世界就是中国的一面警

示牌。阳和平曾追述他在菲律宾的所见所闻：

２００４年春节期间我在菲律宾呆过两三个礼
拜，亲眼看见菲律宾无地农民的生活惨况。大量

丧失土地的农民被迫在城市贫民窟生活，他们一

无所有，生存的环境就是大垃圾场，在城市里堆

放垃圾附近生活，恶臭扑鼻；贫民窟的狗吃着垃

圾长大，身上也长着疮流着脓，一切惨不忍睹。

那里的水泛着臭气，穷人想喝口干净水，一瓶矿

泉水，也买不起。菲律宾穷人买香烟都是一根一

根买的，买香肠也是一条一条买的，多了买不

起。到处都是卖一根根香烟的烟摊，穷人们沿着

贫民窟路边做小生意，收益很低，菲律宾穷人吃

不饱肚子，长得都很瘦。

菲律宾的物价很高，工资很低，那里是美国

的价格，中国工人的工资。菲律宾没有本国重工

业，工业品靠进口。政治上菲律宾的宪法与美国

一样，美国式的民主，公开买选票，选举被几个

大家族控制。菲律宾的大学生毕业了没有工作，

只能靠劳务输出到世界各国做佣工、护士、保姆

等等。菲律宾的土地越来越多地被大地主霸占，

随着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农民越来越少，贫民

窟的穷人越来越多，他们的生存状况会越来越困

难，贫富差别会越来越大。

菲律宾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阳和平概括地

说：

菲律宾缺少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彻底的土地

改革，也缺少中国农业合作化全面的社会改革，

整个国家泛滥着殖民文化色彩。这是中国应该及

早地防患于未然的重要工作。

阳和平曾多次谈及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与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相比较的一些体

会。他说多年来听到有人谴责毛泽东不懂经济。

这是不是事实呢？他一直留意和思考这个问题。

１９７４年他去美国前自学了一些马列政治经济学
著作。上世纪８０年代后，又花了近１６年时间在
美国攻读西方主流经济学。这两个学派理论时常

在他头脑里打架。他在美国专心写经济学博士论

文时，认真研读了美国主流经济学大家斯蒂格利

茨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写的 《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

斯蒂格利茨这本书的基本观点是：

由于信息传递矛盾的基本问题 （信息传递受

阻，信息不对称等），计划经济必然最终败于市

场经济。理由是，计划经济的制定者不可能对基

２４

① 根据２００８年６月４日晚长治、６月２５日北京采访穆达
闻的笔记与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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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了解比基层的执行者更多。基层为了便于完

成上级指定的生产任务，就会尽量地夸大生产中

的困难，千方百计掩盖和保留基层的生产实力。

上下级之间的博弈导致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效益

的欠缺。

经过认真思考，阳和平感到这个结论只有在

人人都是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基础上才能成

立，否则不然。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下

的军队，为什么很少听到他们上下级之间有这种

博弈？这里的原因很简单：上下级的目标是一致

的。国民党的官兵就不行了，他们那里嘴上也说

要以党国利益为出发点，但其思想本质是以个人

利益为出发点，结果是拿着先进的美国装备反而

处处打败仗。阳和平在访谈中反复强调说：

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一再强调的各项工作要

政治挂帅，要以全局利益为出发点。毛泽东以政

治思想工作这一手段避开了信息不对称的障碍。

在经济工作中，如果各级领导，人人都是以全局

利益为出发点，那么斯蒂格利茨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所关
注的焦点就不可能形成了。这样看来，抓住人们

的思想意识形态中的问题，包括走什么道路，就

抓住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根本问题。是以全

局还是以局部和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这个问题解

决了，其他问题就都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学是

在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基础上建立的，毛泽东

强调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国家和民族

长远利益的基础上，以全局利益为出发点的，这

就规避了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所断定的种种危机。当然，这样对执政
党的要求更高。对公有制的强调更多。所以，毛

泽东始终抓住执政党的路线问题，抓住人们的思

想、意识形态中走什么道路问题，在一定意义上

也就抓住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根本问题。这

个根本问题就是以全局 （民族的长远利益根本利

益），还是以局部和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根本问

题①。

毛泽东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主要抓农

业，在中国农业问题中，他抓中国农业合作化的

方向来推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由此，在当时

帝国主义重重封锁中，毛泽东抓住了领导中国独

立自主自力更生最根本的一条，社会主义建设走

上了一条工农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道路。毛

泽东可以说是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高屋建瓴的经

济大师②。

关于中国农业发展途径问题，寒春多次从自

己的亲身经历来展现毛泽东时代有机农牧业发展

的可持续性。寒春与阳早先后在内蒙三边农场、

西安红星农场和北京沙河农场长期工作，寒春热

爱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人

与人之间平等关系，感慨地说那时候没有食品安

全问题，人们吃的都是天然的、健康的，物质不

丰富但在不断发展增多，不担心有不健康的元

素。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健康的、为人民服务的关

系。寒春对当今农业某些唯 ＧＤＰ论以及某些物
欲横流的现象，持批评态度。寒春赞同哥哥韩丁

著作 《翻身》的观点③。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韩丁的 《翻身》曾被列入美国大学必修教材，韩

丁在他的著作中以一个人类学杰出学者的视野，

提出了一个双重命题：土改后，中国如果任其或

鼓励单干向资本主义发展，由于历史与国际环境

的限制，中国很难走向现代资本主义，而只能重

新回到新型的半殖民地甚至半封建社会；只有按

照共产党所倡导的组织起来，才能走以农业合作

社为主导形式的共同富裕道路。

韩丁和寒春已相继故去，他们及国际友人的

探寻仍令人长思。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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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据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与阳和平多次交流整理。
据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１日阳和平采访记录。
笔者曾于２００８年６月５日长治、６月２９日北京、２００９

年７月２５日北京三次与寒春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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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匈牙利事件后的意识形态论争


周　兵

【摘要】１９５６年下半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匈牙利接连发生动乱，其中匈牙利事件对国际局势的震动尤为强烈。
因为苏联对匈牙利的军事干预，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反苏浪潮。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不仅没有站在社会主义阵营声援苏

联，反而发表普拉演说，对苏联进行了批评。铁托的演说引发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论战。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我国

发表了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妥善应对了这一论战，并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关键词】毛泽东；匈牙利事件；苏联；南斯拉夫；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４４－１０

　　毛泽东将１９５６年称为多事之秋。在这一年
的下半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匈牙利连续

发生了动乱。波兰先是于６月发生了骚乱，出现
了反共的游行，最后局势发展到１０月赫鲁晓夫
希望动用军队干涉波兰内政而未遂。匈牙利的学

生受波兰影响，于１０月２３日走上街头，提出苏
联撤出匈牙利、撤换亲苏国家领导人等要求。受

匈牙利亲苏领导人的邀请，苏联军队根据华沙条

约于１０月２４日进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对匈
牙利进行军事干预。苏联为了平息匈牙利的反苏

情绪，又于１０月３０日开始从布达佩斯撤军，并
发表了 《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

但看到英军１０月３０日出兵埃及，苏联为帮助匈
牙利政府稳定局面，在各国共产党的支持下于１０
月３１日作出第二次军事干预的决定，并停止从
匈牙利撤军。１１月４日，苏联再次将军队开进布
达佩斯。历史上将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２３日至１１月４
日间匈牙利局势的震荡称为 “匈牙利事件”。

在东西方冷战背景下，当时世界两大阵营围

绕 “匈牙利事件”和苏联的军事干预行为展开了

唇枪舌战。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关键时刻南斯拉

夫总统铁托发表了批评苏联的演说，从而引发了

苏联和南斯拉夫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意识形

态论争。世界上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卷入了这

场论争，中国也不例外。以往学术界较多关注毛

泽东与匈牙利事件中苏联军事干预的关系，而对

毛泽东与苏南意识形态论争则认识不足。本文将

在当时报刊资料基础上，系统梳理这一段历史。

一、匈牙利事件后的反苏反共浪潮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资本主义国家针对苏联

的军事干预行为，发起了一系列反苏反共活动。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４日，美国华盛顿有成千上万
的人举行示威游行，哀悼匈牙利事件中的死难

者。１１月５日，瑞士各大城市举行了群众示威游
行，数以千计的瑞士人举起手来，表示要支持匈

牙利争取自由的斗争。约四千名瑞典学生在苏联

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门前游行示威，向苏联大使

馆投掷石头，高呼反苏口号。在布鲁塞尔，大约

有五百名学生在苏联大使馆外面高喊反对苏联和

给予匈牙利自由的口号。在卢森堡，一千名学生

在街道上示威游行，高喊 “打倒苏联”、 “苏联

人滚回去”①。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６日，荷兰奥林匹克委员会因
为苏联参加１１月底在墨尔本举行的奥运会，宣
布退出该届奥运会。此前，西班牙已经因为匈牙

利事件宣布退出。瑞典原有二十五名著名科学家

应苏联科学院的邀请，将于 １９５７年去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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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１１月６日晚通知苏联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
说，他们因为匈牙利事件，拒绝苏联的邀请①。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７日，苏联驻外大使馆举行的
十月革命节招待会受到冲击。在美国华盛顿，苏

联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遭到各国外交人员的抵

制，到会的人数只及原定人数的一半。在新西兰

的惠灵顿，政府官员都没有参加苏联公使馆举行

的招待会。在瑞士日内瓦，当苏联大使馆举行招

待会的时候，教堂为匈牙利死难的人敲响丧钟，

数千民众默默行进，进行示威②。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９日，法国布洛涅苏梅尔、里
昂、马赛等十余个城市发生新的反共示威游行。

其中，布洛涅苏梅尔市的市长 （国民议会议员）

还发布一项命令，取消三个共产党员副市长和三

个共产党员市政议员的职务③。

以上列举的仅是资本主义国家抗议活动的一

部分。这些活动的性质不仅有民间自发，更有国

家行为。比如，有资本主义国家直接致函苏联领

导人进行指责。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５日，美国总统艾
森豪威尔在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的信中

写道：“为了人类和平我坚持自己的观点，要求

苏联采取措施立即从匈牙利撤军，让匈牙利人民

享有并实现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对所有民族都适用

的人权和基本自由。”④ 苏联疲于应对这些指责，

期间还发生了将函电作者比利时国王母亲伊丽莎

白误认为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这样的丑闻⑤。

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因为匈牙利事件

也受到牵连。在英国，牛津大学共产党支部于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 ９日解散，并且劝告 “尽可能快

地”解散英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 《工人日报》

的主要漫画家加布里埃尔因为不同意报纸在匈牙

利问题上的政策，宣布辞职⑥。在法国，一些民

族党派领袖认为，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的时刻已经

到来了⑦。让－保罗·萨特、西蒙娜·德波娃和
其他追随共产党路线立场的法国作家也对苏联表

示谴责⑧。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反苏反共活动，当时南

斯拉夫驻苏联大使米丘诺维奇在他的日记中写

道：“西方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宣传运动，来赞助

‘匈牙利起义’。看来参加闹事的人五花八门，各

色人等都有，从极左翼到极右翼，或者用我们这

里的俗话来说：弄不清楚谁喝酒，谁付钱。”⑨

二、铁托的普拉演说及其舆论反响

在资本主义世界爆发反苏反共活动的同时，

各国共产党纷纷声援苏联。

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对苏联的军事干预行为进

行了辩护。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４日，英国共产党执委
会在声明中指出：“匈牙利新政府和苏联军队在

匈牙利的行动应当得到所有地方的共产党人和社

会主义者的支持，并且表示声援对反革命和反动

势力进行斗争的匈牙利劳动人民。”瑏瑠 一些国家

的共产党还号召本国人民不要参加反苏反共活

动。１１月６日，法国共产党发表声明，号召工人
阶级和民主力量一致行动击溃反共阴谋。１１月８
日，瑞士劳动党就当时局势发表声明，号召瑞士

人民不要参加当时掀起的反共运动瑏瑡。

在各国共产党声援苏联的同时，社会主义阵

营内的不同声音也开始显现。一些身为共产党员

的文化名人对苏联提出了抗议。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５
日，法共党员、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弗朗索瓦·

莫里亚克宣布退出法苏协会。

文化名人的抗议还只是党内的个人行为，对

苏联的冲击并不大。最让苏联难堪的是南斯拉夫

总统铁托于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１日在普拉所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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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说。历史上，苏南双方曾有不和，其中最为极

端的是１９４８年斯大林将南斯拉夫从共产党情报
局开除。斯大林逝世以后，苏南双方关系有所改

善。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０日，苏联与南斯拉夫签署了
《莫斯科宣言》。文件提出要继续进行和发展两党

的接触，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就许多关于社会主

义发展等问题实行合作。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初，苏联
的 《真理报》宣称：“南斯拉夫同苏联和卫星国

家的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正在日益好转而 ‘合作的

范围也在日益扩大’。”① 南斯拉夫的 《战斗报》

也写道：“如果今天有人说在南斯拉夫与苏联之

间 ‘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的话，他就暴露了

他的无知。”②

正因为苏南关系有所缓和，因此苏联在对匈

牙利实施第二次军事干预前，也跟铁托进行了磋

商。赫鲁晓夫在１０月３１日作出第二次出兵的决
定后，旋即开始了对社会主义阵营多国领袖的游

说工作③，铁托是其游说的对象之一。对于游说

铁托的经历，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向铁托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并告诉他我们将

向布达佩斯派出军队的决定。我们征求他的意

见。我原以为铁托将比波兰同志更强烈反对我

们。但是，他使我们高兴得出乎意外。铁托说我

们完全正确，而且我们应当尽快地使军队行动起

来。”④ 不过，曾参与本次会谈的米丘诺维奇在

日记中却写道：“我们是他们通知的最后一批人。

事实上，俄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南斯拉夫人

的任何同意。不论我们是否同意，他们都将在匈

牙利进行他们所设想要做的事，尽管赫鲁晓夫

说，我们 ‘正确地理解’他们，是十分重要

的。”⑤ 两国当事人的回忆虽然存在出入，但南

斯拉夫不管对苏联第二次军事干预的态度是否积

极，基本上还是赞成的。

在资本主义阵营掀起反苏反共浪潮之际，铁

托发表批评苏联的言论，这的确有些让人费解。

目前没有文献资料详细解释铁托为什么要作这个

演说。但在铁托演说前，苏南两国间发生了两件

不愉快的事情：一是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

给被苏联视为 “反革命”的纳吉提供庇护，苏联

对此很是恼火；二是南斯拉夫认为，苏联军队武

装进攻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大使馆，致使大使馆

秘书米洛万诺夫身亡，而苏联毫无歉意⑥　。

铁托的演说虽然对英法入侵埃及事件进行了

批评，但它主要针对的还是匈牙利事件。这篇演

说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铁托认为匈牙利游行示威活动不是反

革命。他说：“当匈牙利工人和进步分子开始以

示威、接着以抵抗和武装行动来反对拉科西的方

法，来反对进一步执行这个路线的时候，我深

信，是谈不上反革命倾向的。”⑦

其次，铁托对斯大林主义提出了激烈的批

评，而且认为 “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

是一种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在

于官僚主义组织机构，在于领导方法和所谓一长

制，在于忽视劳动群众的作用和愿望，在于各种

各样的恩维尔·霍查之流、谢胡之流以及有些西

方和东方国家的党的其他领导人”⑧　。

最后，铁托认为苏联两次军事干预都是错误

的，并且被西方国家利用了。就第一次军事干预

而言，铁托认为匈牙利领导人邀请苏联军队教训

本国人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苏联的军事干预

行为没有必要，因此苏联接受匈牙利领导人的请

求也是错误的。就第二次军事干预而言，铁托认

为匈牙利错在任由局势恶化而没有采取必要的措

施，苏联错在迷信军事力量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不过，铁托没有全盘否定苏联的第二次军事干预

行为。他认为，为了避免匈牙利的内乱和一次新

的世界大战，为了挽救匈牙利的社会主义，苏联

的第二次军事干预虽然是错误的，但是必要

的⑨　。铁托还认为苏联的军事干预行为产生了

恶劣的后果，被西方国家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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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编：《参考资料》第７７７期，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４日，
第１页。

新华社编：《参考资料》第 ７９８期，１９５６年 １０月 １２
日，第１６页。

胡舶：《冷战阴影下的匈牙利事件：大国的应策与互

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２４页。
［苏联］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赵绍棣等译，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４１３—４１４页。
⑥　 ［南斯拉夫］韦利科·米丘诺维奇：《莫斯科的岁月

１９５６—１９５８》，第１７４页，第１９６页。
⑧⑨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评

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１５页，第１７页，第
２５—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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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在这个演讲的字里行间流露出了自信。

现在看来，铁托当时对国际形势的主要分析应该

还是言之有理的。虽然 《莫斯科宣言》认为苏南

双方应该就国际形势等问题进行 “自由的和同志

式的交换意见”，但在身陷外交困境的情势下，

苏联已经很难平心静气，显得有些气急败坏。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５日，南斯拉夫公开发表了铁
托的这篇演说。赫鲁晓夫在看到演说稿后，非常

吃惊，也非常生气。他在和南斯拉夫驻苏大使谈

话时说：“公开把我们叫做斯大林分子，说苏联

的问题不是 ‘个人迷信’，而是苏联的制度就是

这样的，是斯大林主义的。这就是说：我们这里

毫无变化，整个苏联受到攻击。除了我们的敌人

外，谁需要这种说法呢？”①

为了表明苏联对铁托演说的态度，苏联 《真

理报》于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９日刊发了塔斯社的社
论。文章先扬后抑，在对铁托演说部分内容表示

赞成后，毫不客气地对其进行了批评。社论写

道：“值得注意的是，在铁托同志的演说中，有

一些论点是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机构

最近就国际局势、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共产党之

间的互相关系的一些基本问题所屡次提出的说法

十分格格不入的。在他的演说中有一些话，不论

从形式上或者从实质上来看，都是同无产阶级国

际主义和劳动人民国际团结的原则相违背的。”②

塔斯社给铁托罗列了三条罪状：

第一条罪状是铁托违背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多样性的原则。社论认为：铁托的演说和南斯拉

夫报刊上的一些文章 “日益频繁地透露出一种思

想，似乎 ‘南斯拉夫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几乎是

所有国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唯一正确的、甚至是

唯一可行的道路。不用说，这种态度根本不符合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即每个国家都可能有自

己的、决定于本国历史发展特点的过渡到社会主

义的方法、方式和速度这一原则”③。

第二条罪状是铁托有干涉其他共产党的事务

的倾向，破坏团结。社论写道：“演说里有很多

地方是同铁托称之为 ‘斯大林主义者’的人争

论。企图把共产党分成 ‘斯大林主义者’党和

‘非斯大林主义者’党这种做法，在客观上只会

危害共产主义运动，因为生活现在比任何时候都

更要求共产党内部的团结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团结。”④

第三条罪状是铁托攻击苏维埃制度。社论写

道：“铁托还硬说，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 ‘一

定制度的产物’。大家都知道，正是反动宣传在

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中现在特别絮絮不休

地硬说，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是产生于已成为

过去的一定历史条件，而是产生于苏维埃制度本

身。”⑤

苏联罗列的这三条罪状，除第三条有一定根

据外，其余两条都只能算是铁托演说的 “弦外之

音”，双方对质起来，的确显得有些证据不足。

正因为如此，南斯拉夫在反驳中则干脆斥责苏联

歪曲事实。南斯拉夫回应道：“如果这些指责是

不顾事实甚至违反事实提出来的，那末，在这种

情况下，这已经不是建设性的讨论和同志式的批

评，而是一种对事实的别有用心的歪曲了。”⑥

塔斯社的文章在各国共产党中影响很大。虽

然这篇文章写得并不成功，但是一些共产党不仅

完全按照苏联塔斯社的基调对铁托进行批评，而

且批评的框架也与塔斯社的几乎完全雷同。只不

过大多数共产党都认为铁托最大的错误在于破坏

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因此在批评铁托时把苏

联罗列的第二条 “罪状”放在第一位。比如，捷

克斯洛伐克 《红色权利报》在社论中写道：“在

这里需要拒绝铁托的这样一些话，这些话在实际

上趋于破坏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中共产

党的内部团结，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在这些日子里，正当共产党人坚决制止联合起来

的国际反动派的集中进攻的时候，试图在国内和

国际范围内把共产党划分为什么 ‘斯大林主义

者’和各种其它的派别，这只能被看作是有害于

我们共产主义的共同事业的。”⑦

正因为社会主义阵营对苏联军事干预行为的

认识存在分歧，因此并不是所有共产党组织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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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⑥

［南斯拉夫］韦利科·米丘诺维奇： 《莫斯科的岁月

１９５６—１９５８》，第２０７页。
③④⑤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

评论》，第３９页，第４０页，第４０页，第４０页。
⑦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 《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评

论》，第５８页，第５０—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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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苏联对铁托的批评。其中，波兰对铁托表示了

赞成和支持。波兰 《自由论坛报》发表的文章认

为铁托的演说对苏联并不存在攻击，而只是 “提

出了讨论”。文章写道：“虽然这个演说并不是耸

人听闻的事，问题在于，一个共产党领袖已就苏

共和某些其他兄弟党对国际局势的观点提出了讨

论。”① 文章还表示铁托对匈牙利事件的许多评

价与波兰相同。针对苏联所列举的第二条罪状，

《自由论坛报》则认为： “事实很清楚，铁托的

演说基本上打破了到目前为止各国共产党在根本

问题上的沉默，它应在我们全世界同志间引起反

应。”②

铁托演说虽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遭到口诛笔

伐，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却备受推崇。其中对铁托

演说反应最积极的国家是美国。美国国务院苏联

问题专家们对铁托的演说表示欢迎，并且非常关

注铁托关于苏联集团中的 “斯大林主义分子”和

“反斯大林主义分子”之间发生分裂的说法③。

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说他不反对铁托访美，并

认为波匈事件证明美援助南斯拉夫是明智的④。

美国各大报纸不仅进行转载，还发表了评论文

章。《纽约时报》和 《华盛顿邮报》提出：“铁

托元帅在他指责苏联干涉匈牙利的演说中完全粉

碎了关于苏联共产党党内团结一致的神话，并且

斥责了现在在苏联集团中发挥作用的斯大林主义

势力。”⑤

资本主义国家对铁托演说关注点主要集中在

苏南关系上。法新社评论说：铁托 “证实了南斯

拉夫和苏联在观点上有严重的分歧。这种分歧特

别是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

上”⑥。英国政界人士说，铁托的演说最重要的

方面是证实苏联领导人物中的 “斯大林主义者”

和 “非斯大林主义者”之间的严重冲突⑦。

在一定程度上，铁托演说已经成为西方国家

反苏反共的工具。南斯拉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南斯拉夫的 《战斗报》写道：“在西方，个人对

铁托的演说所发表的意见和评论是偏于一面的，

它们把重点放在铁托对斯大林主义及其残余的批

评上，而对铁托演说中所谈到的社会主义发展的

前景则为了思想上的理由而隐而不谈。除此而

外，伦敦和巴黎很多这类意见和评论甚至到现在

还拒绝接受铁托对侵略埃及所提出的批评的任何

一句话。这种批评甚至在他们自己的舆论面前也

以各种方法秘而不宣。”⑧铁托曾在演说中批评苏

联的军事行为被西方国家利用了，事实上自己的

演说也在犯着同样的错误。

铁托演说后，西方国家反苏反共的步伐进一

步加快。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１３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
关于匈牙利问题的二十国提案。提案写道：“宣

布由于苏联政府使用它的武装部队来对付匈牙利

人民，它侵犯了匈牙利的政治独立”；“谴责苏联

政府违反宪章的行为，因为它剥夺了匈牙利的自

由和独立，剥夺了匈牙利人民行使他们基本权利

的机会”；“重申它要求苏联政府立刻停止对匈牙

利内政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要求苏联政府立

刻为它的武装部队在联合国监督下撤离匈牙利作

出安排，并且允许恢复匈牙利的政治独立”⑨。

南斯拉夫对该提案投的并不是反对票，而是弃权

票。

随着各国共产党批评文章和南斯拉夫反驳文

章陆续面世，社会主义阵营内爆发了全面论战。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甚至不惜采用政治决议的方式

来表达自身对铁托演说的严正立场。捷共中央委

员会在１９５６年１２月初关于国际政治局势的决议
中专门谈到铁托的演说。决议写道：“这篇演说

除了就国际局势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结论和估计以

外，还包括另外一些言论，这些言论，捷克斯洛

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致认为是不正确的，而

且是不符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不符合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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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利益的。”①

南斯拉夫在各国共产党的指责面前，并没有

退却，立场反而更加坚定。１９５６年 １２月 ７日，
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在国民议

会上发表演说，再次全面阐述南斯拉夫对匈牙利

事件的态度。卡德尔认为匈牙利事件爆发的原因

在于 “把群众同政权隔离开来的某种政治制

度”②。由此卡德尔提出，匈牙利问题的改善不

仅是撤换人和改变机构的名称，还必须改变政治

制度，建立起工人委员会和工人委员会联合会形

式的民主。为避免再次引起误会，卡德尔澄清他

和铁托提出的所要改变的政治制度并不是社会主

义，也不是列宁主义苏维埃制度，而是制造了官

僚主义的 “政治形式和方法”③。

苏南双方的论战不仅没有缩小分歧，反而扩

大了双方关系裂痕。这个时候，中国的表态倍受

关注。国际舆论虽然看到社会主义阵营分裂成了

两派，并给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组织都贴

了标签，但唯独没有给中国贴标签。美联社在报

道中写道：“在目前这种各党发生了分裂的局面

中，北平的意见可能是非常重要的。”④

三、毛泽东对铁托的回应与各方评价

中共高度关注铁托演说。演说公开发表的次

日，新华社编印的内部刊物 《参考资料》连续三

期对演说的内容进行了报道，并且还在１９５６年
１１月２８日，刊发了演说全文。此外， 《参考资
料》还非常密集地报道了世界各国对铁托演说的

评论。这些资料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决策提

供了重要参考。

在公共舆论层面， 《人民日报》在１９５６年
１２月１１日公开发表了铁托演说的摘要，也刊登
了各国共产党报纸发表的声明的摘要。不过 《人

民日报》对苏联和 “亲苏联”的捷克斯洛伐克

等国的文章予以了特别的强调，而对于 “亲铁

托”的文章，只刊发了波兰一篇摘要⑤。对此，

有国际舆论认为，“一般说来，中国报纸希望给

它们的读者们一个印象：共产主义世界的绝大部

分人不赞成南斯拉夫的态度”⑥。１２月 １２日，
《人民日报》等报纸又全文登载了铁托演说。国

际舆论根据 《人民日报》的动态预料中国将在两

三天内发表一篇社论来正式澄清中国的态度，并

认为 “这篇社论对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以及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的演变来说将有相当大的

重要意义”⑦。

正如国际舆论所讲，中共高层的确有意发表

文章全面阐述中国对铁托演说的态度，不过时间

上没有那么快。为了妥善回应铁托，毛泽东多次

召开中共高层会议，进行集体会商。这些会议有

１１月２５日、２７日、２８日、２９日及１２月 ２日、
２２日、２７日的政治局常委会，１２月１３日的政治
局全体会议，１２月 １９日、２０日、２３日、２４日
的政治局扩大会议⑧。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既

集中表达了自己的思考，又广泛听取其他领导人

的看法。毛泽东最后决定写作一篇文章来回应铁

托。他提出了文章的基本轮廓和重要观点，并召

集胡乔木等人进行起草，还亲自对其进行了修

改，文章最后题为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

验》。毛泽东在１２月２８日看完稿件后决定当天
晚上广播，次日见报。同１９５６年４月间的 《关

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样，文章注明是

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

《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

正如毛泽东在一开始所设想的，中共回应文

章的指导思想应该是 “对铁托，对苏联，都要有

批评，通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⑨。

《再论》对铁托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

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上。毛泽东在１９５６年１１月
底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就提出：“斯大林是好人犯

错误。所以，铁托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

９４

①

④

⑤

⑥

⑦

⑧

②③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及有关评
论》，第１８５—１８６页，第１６２页，第１６２页。

新华社编： 《参考资料》第８９２期，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８
日，第２４页。

《铁托同志在普拉发表的演说和各国共产党的反应》，

《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１１日，第５版。
新华社编： 《参考资料》第９５２期，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１２

日，第４页。
新华社编： 《参考资料》第９５５期，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１３

日，第３页。
⑨　吴冷西： 《十年论战———１９５６—１９６６中苏关系回忆

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 ６２—８０页，第 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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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把他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

家人打自家人。现在看来斯大林主义还是要的，

非保持不可，因为它基本上是对的，错误的去掉

了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丢掉。这是我们的

资本，跟列宁主义一样。”① 铁托和卡德尔认为，

斯大林的错误不仅在于个人崇拜，更在于与此相

关的政治制度。对此， 《再论》写道： “铁托同

志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其他领导同志在最

近的言论中，对于斯大林的错误和其他有关问题

所采取的态度，据我们看来，不能够认为是全面

的和客观的。”② 《再论》认为，由于共产党在领

导国家方面缺乏经验、旧时代的影响没有及时消

除等方面因素，斯大林才脱离了群众和集体，破

坏了民主集中制，才发生了错误。《再论》指出：

“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

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 ‘纠正’社会主

义制度。”③关于 “斯大林主义分子”问题，《再

论》也没有采用苏联那种捕风捉影式的批评，而

是在基于铁托讲话原文的基础上指出：“对于铁

托同志的这些意见，我们觉得必须说，他把所谓

‘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分子’等等作为攻

击的对象，并且认为现在的问题是 ‘在南斯拉夫

开始的’路线和所谓 ‘斯大林主义路线’哪一

个得胜的问题，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这只能把

共产主义运动引向分裂。”④

对于苏联，《再论》主要是批评其大国主义。

毛泽东对苏联的大国主义一直耿耿于怀。在毛泽

东看来，苏联在作为匈牙利事件导火索的波兰事

件中也存在严重的大国主义。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日，
中国政府关于苏联宣言的声明中就明确指出了这

一点。毛泽东在接见日本某代表团时也说：“我

们一直教育我们的人民不要发展 ‘大国主

义’。”⑤ 当时舆论认为，毛泽东此时对日本代表

团讲 “大国主义”，实际上是在批评苏联。但由

于 《再论》的重要任务是要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

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因此 《再论》在批评苏联

时并没有像１１月１日政府声明那么直接，相对
来说比较委婉。

对于 《再论》所提出的苏联、南斯拉夫两方

面批评，曾参与 《再论》写作的吴冷西认为：

“整篇文章对苏联是一个有力的支持，而且文章

中有些话还是有保留的，没有彻底讲。比如对抗

性矛盾的问题，最后毛主席考虑还是保留一下，

只提出命题，没有展开讲。对铁托作了批评，而

且很严肃，但还是留有余地，采取同志之间商量

问题的态度，肯定他正确的，批评他错误的，说

得比较委婉，但原则性的意见都提出来了。”⑥

笔者认为吴冷西的这一分析主要还是就字面

和篇幅而言的。《再论》批评铁托的篇幅的确要

比苏联要长，在字面上也更直接。但仔细研读可

能会发现，《再论》对苏联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

贯穿着文章的始终。文章批评铁托对斯大林和斯

大林主义采取了错误对待，事实上这些错误对待

的根源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 “秘密报

告”。

《再论》对苏联的批评不仅体现在字面上，

更是来自思想理论层面。毛泽东不但对言论的尺

度拿捏得非常到位，而且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

家，他的非凡之处还在他善于在意识形态论争中

进行理论总结和理论创新。在构思 《再论》的过

程中，毛泽东提出了 “两种不同矛盾”这个新的

理论。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再论》在开头部分

就提出：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

是敌我之间的矛盾 （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

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

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

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

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

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

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

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

０５

①

②

⑤

⑥

吴冷西： 《十年论战———１９５６—１９６６中苏关系回忆录》，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６４页。

③④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９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５７６页，第５７１页，
第５７７页。

新华社编： 《参考资料》第８９８期，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２１
日，第２页。

吴冷西：《十年论战———１９５６—１９６６中苏关系回忆录》，
第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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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

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可

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

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①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理论可以看出，苏联在处

理苏南、苏波等国关系时正是犯了混淆 “两种不

同矛盾”的错误。

《再论》发表后，在国际社会中引起了很大

反响，无论是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资本主义阵营，

都纷纷予以转载，有的还专门发表了评论。《再

论》虽然对南斯拉夫和苏联都提出了批评，但它

并没有为这些国家所拒斥。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３０日，
苏联 《真理报》全文转载 《再论》，莫斯科中央

广播台也进行了全文广播。《再论》对铁托进行

了点名批评，但是铁托并没有就此与中共展开论

战。《再论》广播当日，美联社记者在贝尔格莱

德就观察到，南斯拉夫对于中国的批评并没有感

到意外，而是意料之中②。铁托在回应 《再论》

对他和卡德尔的批评时说：重要的是中国将他和

卡德尔的演说都发表了，“而不是中国共产党批

评了这些演说的某些部分”③。南斯拉夫没有像

对待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的评论文章那样，对

《再论》提出反驳，同中国进行论战。就此而言，

《再论》给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激烈论战降了温。

《再论》对待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态度成为资

本主义国家关注的焦点。美联社写道：“在克林

姆林宫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争论中，共产党中

国的统治者们星期五晚上挺身出来站在克里姆林

宫那一边。”④ 美联社的这个看法在资本主义阵

营带有普遍性。当然，舆论认为中国之所以支持

苏联，一方面是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另一

方面也是为了获取苏联的经济援助。

《再论》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都

赢得了很高的评价。匈牙利总理卡达尔公开表

示：《再论》是 “一篇深刻地论述匈牙利问题的

有着巨大价值的文章”，对匈牙利有 “不可估量

的思想和政治帮助”，“值得特别地进行研究和宣

传”。⑤ 匈牙利 《人民意志报》将其视为 “国际

工人运动的重要文献”⑥。 《泰晤士报》认为：

“这是最近数月来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出现的一个

最有启发性的文件。”⑦ 路透社著名记者漆德卫

写道：“这篇社论很可能是每个国家的共产党要

研究的一项共产党主要文件。这篇社论表明了中

国理论家现在在世界运动中所占的重要地位。”⑧

《再论》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了

中共的理论形象。英国 《苏格兰人报》在社论中

写道：“它大概是想表现一下并不是只有莫斯科

才是共产主义学说的源泉，北京也可以发表同样

权威的言论……北京的这次大胆而自信的带头的

目的可能是想使惶惑的共产主义信徒重振精神，

至少也可以提高中国的威信。”⑨ 《泰晤士报》认

为：“毫无疑问， （文章里）响着新的理论权威

的调子，而这种调子在不久以前还是由莫斯科大

声独唱的。”瑏瑠 法国 《世界报》写道：在莫斯科

和贝尔格莱德的争论中，中国站在莫斯科一边并

不意味着 “中国的道路”逐渐与 “伟大的苏联

的道路”合并了，说得更确切些不如说，在目前

的环境下 “苏联的道路看来正在更加向中国的道

路靠拢”瑏瑡。

毛泽东所提出的 “两种不同矛盾”理论是

《再论》的重要亮点。当时国际局势剑拔弩张，

这个理论并没有引起大多数国家的注意。不过，

匈牙利对它寄予了很高的评价。匈牙利 《人民自

由报》在评论 《再论》时，标题即为 《论两种

１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９
册，第５６２—５６３页。

新华社编： 《参考资料》第９９８期，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２９
日，第３—４页。

新华社编： 《参考资料》第９９９期，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３０
日，第１０页。

新华社编： 《参考资料》第９９６期，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２９
日，第１０页。

［匈牙利］卡达尔：《人民中国在各方面都和我们站在

一起》，《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８日，第５版。
新华社编：《参考资料》第１００２期，１９５７年１月１日，

第２２页。
新华社编：《参考资料》第１０１１期，１９５７年１月５日，

第４页。
新华社编： 《参考资料》第９９６期，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２９

日，第９页。
新华社编：《参考资料》第１００３期，１９５７年１月２日，

第５页。
新华社编：《参考资料》第１００８期，１９５７年１月４日，

第３页。
新华社编： 《参考资料》第９９９期，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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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文章写道：“现在，我们愿意只强调指出

其中一个问题———关于不同的矛盾的问题。我们

促请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因为这种理论性分析能

大大有助于我们理解匈牙利事件并从这些事件中

吸取正确的教训。”“我们认为中国的这种表明态

度，即使还没有说服所有的人，却将使很多人深

思熟虑一番。这种表明态度也将鼓励大家用新的

方式来衡量不久之前的悲惨事件。”①

《再论》在一定程度上可谓毛泽东在意识形

态领域对多事之秋东欧事务的总结。有研究者认

为波匈事件标志着中国走出亚洲，参与欧洲事务

的处理②。类似的观点首先是由英国的报刊提出

来的。１９５７年６月，英国 《观察家报》有文章

写道：“现在大家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有迹象表明：

从去年秋天毛泽东居于共产主义阵营内所有主要

的理论上和政治上争论的仲裁者的地位以后，他

在中国的古老的历史中第一次使中国成为一个过

问欧洲事务的国家。”③ 这个观点显然是站在欧

洲人的角度提出来的。不过，波兰、匈牙利和南

斯拉夫虽然都地处东欧，但它们在欧洲版图中的

地位与英、法等传统大国相去甚远，并且当时波

匈两国还处于社会主义阵营之内，因此说波匈事

件标志中国开始参与欧洲事务的处理，可能有点

夸张。但是，从波匈事件的确可以看出，中国在

社会主义阵营内的重大争端中，已经开始发挥重

要影响力。

相对于匈牙利事件中苏联的冲动傲慢和南斯

拉夫的惹是生非，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可谓技高

一筹。美国的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写道：“从

这个远东国家的有利地位看来，苏联在匈牙利的

行动的最重要结果之一，似乎是以莫斯科的地位

为牺牲而提高了北京在共产党世界内的地位……

当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并听取了党的领袖

赫鲁晓夫鼓吹共处五项原则、党的集体领导和使

马列主义同各国实际相结合———这全都是毛泽东

独创的原则———的时候，莫斯科就把斯大林对中

国革命的嘲笑一扫而空。这本身就使毛泽东的威

望提高了，而且据远东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使他

稳稳地走上成为共产党意识形态大师群中的第一

流活的领导人的道路。”④

总的来看，《再论》虽然是１９５６年４月发表

的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续篇，但是

它的国际影响力远在第一篇之上。吴冷西认为：

“它回答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争论最尖锐

的问题，包括了对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的评价问

题，也包括对匈牙利事件、苏波关系以至社会主

义国家关系和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关系等问

题，而且它还回答了美、英、法等国垄断资产阶

级代表人物及其舆论工具对社会主义的诬蔑和攻

击。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受到全世界各种不同政

治倾向的人物和舆论的重视，留下了广泛而深远

的影响。”⑤ 吴冷西的这个评价甚是恰当。

四、结　　语

回顾这场意识形态论争，中国在某种意义上

是获益者。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按照自身的国

情选择发展道路。这个思想通过这场论争在整个

社会主义阵营更加深入人心。因此，这场论争不

仅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是，它为中

国后来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更为宽松

的国际环境。

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影响显然不仅局限在国

际政治领域，它还更新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对阶级

斗争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的认识。１９５６年１１月，
苏联共产党杂志 《党的生活》提出：匈牙利事件

表明对已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加紧进行阶级斗争的

必要性。该杂志还认为：“匈牙利事件表明，不

进行阶级斗争，不对在外国帝国主义反动派支持

下顽固地企图重新奴役工人和农民的剥削阶级的

反抗进行无情的镇压，想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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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新华社编：《参考资料》第１０１３期，１９５７年１月５日，
第６页。

沈志华：《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

——— “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历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２
期，第１１９页。

新华社编： 《参考资料》第１４０１期，１９５７年６月１１
日，第３页。

新华社编： 《参考资料》第９４８期，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１０
日，第１７页。

吴冷西：《十年论战———１９５６—１９６６中苏关系回忆录》，
第８２页。



毛泽东与匈牙利事件后的意识形态论争

的。”①

意识形态领域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场合。１９５６
年１２月６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在公开演讲中
提出：“有些人说，道义力量如果没有军事行动

做后盾就是空的。但是我们决不应当过低估计世

界上的道义裁判的力量。即使是苏联也不得不承

认这一点……我深信，匈牙利事件，将证明是不

通过战争来击败世界共产主义的斗争的一个重要

的转折点。”② １９５７年６月，尼克松又提出：“我
们可以希望共产主义世界发生变化。我们如果不

利用一切机会用和平方式促成这种变化，那是愚

蠢的。”③ 与此同时，杜勒斯提出要制造一种

“道义气氛”来分裂社会主义国家④。铁托在

１９５７年的新年文告中说：“今天，道义的因素在
世界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就最近的

一些事件而论，道义的因素在联合国中作了强有

力的表现。”⑤ 尼克松等人所讲的 “道义”，指的

就是舆论宣传⑥。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体现了传

统的国际斗争主要集中在军事领域，那么尼克

松、铁托等人的论点表明当时的国际斗争已经扩

展到意识形态领域。毫无疑问，意识形态领域的

斗争将日趋激烈。和平演变已经成为发达的资本

主义国家重要的对外政策。为此，苏、美两国均

加强了意识形态工作。１９５６年１２月，苏联报纸
批评苏联高等学校中存在着忽视对学生进行思想

和道德品质教育的现象⑦。苏联政府和媒体都提

出要加强对老师和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而美国也出现将共产党员从大学中排挤出去的情

形⑧。

新华社将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动态和论点传

入国内，并通过 《参考资料》将其作为中共高层

决策的重要参考。这些动态和论点对中共领导人

不可能没有影响。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４日，毛泽东在
给黄炎培的书信中提出：“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

矛盾已经基本上
獉獉獉

解决了 （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

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

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

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国际间麻

烦问题不少，但是总有办法解决的。”⑨ １９５７年
右派言论出现后，毛泽东又提出：“阶级斗争并

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

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

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

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

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

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

正解决。”瑏瑠

毛泽东的这些论断虽然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国

内的问题，但它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很

多人批评毛泽东的这些论断是言过其实、危言耸

听。结合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来看，我们可能会更

加体会到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艰难处

境和复杂形势。由此，批评之余可能也会多一些

理解。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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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编： 《参考资料》第８８７期，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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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与知识：对柏拉图对话 《拉克斯》的解读


董　波

【摘要】柏拉图的作品 《拉克斯》描述的主要是发生在苏格拉底、拉克斯和尼基阿斯之间的一场对话，话题主要围绕

“什么是勇敢”展开。在苏格拉底的引导和反诘中，拉克斯和尼基阿斯的观点都遭遇到了困难或自相矛盾。对话结束

时，他们对勇敢的定义没有结果。苏格拉底与他们双方的对话揭示出他们各自观点的缺陷，暗示了知识必须与构成行

动力的非认知因素相结合才能达成勇敢的美德，而这意味着某种灵魂的秩序。作为灵魂秩序的勇敢并不完全是可教的。

对那些以伪知识兜售勇敢的人，《拉克斯》暴露了他们的荒唐之处，同时也喻示了自己关于勇敢的教育。

【关键词】柏拉图；《拉克斯》；勇敢；知识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２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５４－０６

　　 《拉克斯》具有一个不同于柏拉图其他对话

的特点：它花了近一半的篇幅来引入主题①。吕

西马克斯和梅勒西阿斯邀请两位将军尼基阿斯和

拉克斯谈话的目的，是请他们对儿子的教育提出

建议。谈话从一个具体问题开始：是否应该学习

武装格斗。在拉克斯的引荐和尼基阿斯的赞许之

下，苏格拉底加入了谈话。但讨论一开始还是按

照原定的目标进行，尼基阿斯和拉克斯对是否应

该学习武装格斗给出了相互对立的意见。当吕西

马克斯请苏格拉底进行裁判的时候，苏格拉底却

把话题从这个具体问题上引开了，开始从头追问

教育青年的目的是什么，从而完全改变了谈话原

本的走向。苏格拉底这样引导谈话者：教育青年

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实现灵魂的卓越，亦即美

德；所以应该讨论的话题不是武装格斗，而是

“什么是美德”；因为 “如果我们连什么是美德

都不知道，对于一个人如何最好地获得美德这个

问题，我们怎么可能提出建议呢？”（１９０ｂ－ｃ）②

一、尼基阿斯对两种知识的区分

“什么是美德”是苏格拉底为谈话设定的主

题，但他随即认为直接讨论美德的 “整体”太难

了，而从美德的 “一部分”入手会更容易一些。

既然大家都同意勇敢是美德的一部分，又是此次

谈话的一个适宜的主题，因此他们的谈话随即转

变为对 “什么是勇敢”的讨论。

这场讨论表面上看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无论

拉克斯还是尼基阿斯，都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

的关于勇敢的定义，苏格拉底本人也没有明白地

给出他能够认可的定义。尼基阿斯做出的定义

是：“勇敢是关于在战争以及所有其他事情中什

么让 人 害 怕，什 么 让 人 有 信 心 的 知 识。”

（１９５ａ）③在总结尼基阿斯这一定义的缺陷时，苏

４５





本文的写作得到中山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教师培育项目 （１２０９１１５）的资助。
作者简介：董　波，（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博雅学院 （人文高等研究院）讲师。

①　对这一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卡恩 （ＣｈａｒｌｅｓＨ．ｋａｈｎ）认为其原因在于：柏拉图把 《拉克斯》作为包括 《拉克斯》、

《卡尔米德》、《游叙弗伦》、《普罗塔戈拉》、《美诺》、《吕西斯》、《欧蒂德谟》等一系列七篇对话的 “导论”。作为密切相关的一组对

话，它们探讨的是如何给事物下定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无结论 （ａｐｏｒｅｔｉｃ）。这七篇对话从 《拉克斯》开始，经由 《美诺》的回忆

说，最终到达 《理想国》的理念论和辩证法。卡恩就此反对了划分 “早期柏拉图”和 “中期柏拉图”的观点。他主张从 《高尔吉亚》

到这七篇对话再到 《理想国》是一个完整的哲学观点的一步步的展开。

②　本文引用的边码除特别标出外均指 《拉克斯》。译文主要参照 ＪａｍｅｓＨ．Ｎｉｃｈｏｌｓ，Ｊｒ．的英译本。参见 ＴｈｏｍａｓＬ．Ｐａｎｇｌｅ，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Ｔｅｎ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Ｓｏｃｒａｔｉｃ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③　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尼基阿斯的这一定义与苏格拉底在柏拉图另一篇对话 《普罗塔戈拉》中对勇敢的定义几乎如出一辙：“关

于什么可怕、什么不可怕的智慧就是勇敢”（３６０ｄ５）。因此，有学者认为，《拉克斯》中的尼基阿斯不过是苏格拉底观点的代言人。进
一步而言，如果说尼基阿斯在 《拉克斯》中的观点被批驳，代表的是柏拉图与苏格拉底观点的分裂，ＬｉｎｄａＲ．Ｒａｂｉｅｈ则反驳了这种观
点。首先，她指出这两处定义存在不同之处，其次她认为苏格拉底在 《普罗塔戈拉》中得出的勇敢的定义是沿着普罗塔戈拉的思路，

根据他所接受的前提步步推演而来，因此这一定义至少也反映了普罗塔戈拉的观点。详见ＬｉｎｄａＲ．Ｒａｂｉｅｈ，ＰｌａｔｏａｎｄｔｈｅＶｉｒｔｕｅｏｆＣｏｕｒ
ａｇｅ，Ｔｈｅ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６９，ｐ１８２，注释２。



勇敢与知识：对柏拉图对话 《拉克斯》的解读

格拉底说：“按照你的论点推下去，勇敢就不仅

仅是什么让人害怕，什么让人有信心的知识，而

是关于所有情况下好与坏的所有知识 （１９９ｄ）
……所以你说的就不是美德的一部分，而是美德

的全部 （１９９ｅ）。”苏格拉底宣布尼基阿斯的定
义没有回答 “什么是勇敢”，但却似乎回答了

“什么是美德”，即关于好与坏的一切知识。所

以，谈话的结果没能回答那个更容易的问题———

“什么是勇敢”，而是回答了那个更难的问题———

“什么是美德”；没能找到美德的部分，却找到了

美德的整体。

尼基阿斯首先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知识：美德

的知识和非美德的知识。他通过对苏格拉底观点

的模仿得到了美德 （他意图中的 “勇敢”）与知

识之间的关系：“我常听你 （指苏格拉底）说我

们每个人在自己有智慧的事情上好，而在我们没

有智慧的事情上坏……所以说，如果勇敢的人是

好的，显然他是智慧的。” （１９４ｄ）苏格拉底把
尼基阿斯的观点总结为 “勇敢是某种知识”。在

苏格拉底看来，尼基阿斯论述的勇敢实际上是美

德，所以他是在说 “美德是某种知识”。这确实

是苏格拉底常说的，然而美德在何种意义上是知

识？是哪种知识？是与医生的知识、木匠的知

识、航海家的知识同等意义上的知识，因而是一

种专门的技术吗？

在苏格拉底的引导下，尼基阿斯澄清了这一

点。他明确断言，勇敢作为一种知识不是 “吹笛

子的知识”，不是 “弹竖琴的知识”，而是关于

什么让人害怕和什么让人有信心的知识，这也就

是苏格拉底引申出来的美德的知识，即关于好和

坏的所有知识。接下来，尼基阿斯又详细辩解了

美德 （他意图中的 “勇敢”）的知识与其他知识

的区别。例如，医生的医术 （１９５ｃ）作为一种知
识知道什么对人是健康的、什么是不健康的，但

他们的知识仅止于此，他们并不知道健康对人是

好的还是坏的；他们知道什么疾病可以决定人的

生或死，但他们并不知道生对人是好的，还是死

对人是好的。占卜者 （１９６ａ）有占卜者的知识，
他们可以凭借迹象预言某人是否要经历死亡、疾

病或破财，乃至预言战场上的胜败，但他们无法

判断这些遭遇对人是好的还是坏的。面对拉克斯

的质疑，尼基阿斯说：“除了我所说的勇敢者知

道什么应该可怕，什么不应该可怕之外，难道你

认为医生，还有其它任何匠人也知道这些吗？”

（１９５ｄ）苏格拉底此后替尼基阿斯总结说： “并
非人人都知道这些 （关于什么应该害怕、什么不

应该害怕的知识），医生和占卜者都不知道，所

以他们并不是勇敢的，除非他们获得了这些知

识。” （１９６ｄ）就此，在拉克斯的质疑和苏格拉
底的引导下，尼基阿斯区分了乐手、农夫、医

生、占卜者以及所有其他匠人所拥有的专业知识

和勇敢者 （有美德者）所拥有的关于好坏的知

识。

二、知识的局限与勇敢

在苏格拉底与拉克斯的问答中，先后出现了

三个关于勇敢的定义。首先，拉克斯提出，勇敢

就是在战场上坚守阵列、抵御敌人、不逃跑

（１９０ｅ）。苏格拉底指出，这是一个勇敢的例子，
而不是定义，涵盖的范围过窄。拉克斯进而提出

一个修订的定义：勇敢是灵魂的坚定 （１９２ｃ）。
这个定义很容易招致的反驳是，不是所有的灵魂

的坚定都是明智的、高贵的、好的，恰恰有很多

灵魂坚定的例子是愚蠢的、有害的、坏的，这与

“勇敢的必然是好的”前提相悖。因此苏格拉底

替拉克斯提出一个修订的定义：勇敢是明智的坚

定 （１９２ｄ）。拉克斯对这一新定义的接受很勉强，
因为这一定义在勇敢中引入了知识，而这正是拉

克斯所极力反驳的尼基阿斯的观点。

苏格拉底接下来对这一定义的反思似乎消除

了拉克斯对知识进入勇敢的定义的不快，同时把

知识与勇敢的关系的探讨深入到更复杂的层次：

具有知识还可以称为勇敢吗？没有知识可以称为

勇敢吗？

苏格拉底举例说，如果一个医生完全知道他

的儿子的病情的情况下决定是否给他吃喝，这种

行为可以称之为勇敢吗？如果一个战士完全知道

援兵将至，且敌人弱于己方而投入战斗，这可以

称之为勇敢吗？后一个例子可以转化为一个我们

比较容易理解的类似的场景：如果有人溺水，一

个岸上的人是否应该施救。如果他知道水深不过

到他的胸部，然后下水施救，能称他的行为为勇

敢吗？拉克斯的回答是否定的：这种行为不能称

为勇敢，他对事情的可能后果有完备的知识，并

按照这种知识行事，这显然不是勇敢。相反，如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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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他不知道水深水浅，仍然下水施救，这才叫做

勇敢。然而苏格拉底反驳说，这样的行为难道不

意味着愚蠢吗？比如说，岸上的人不但不知道水

的深浅，而且自己还不会游泳，贸然下水救人可

能不但救不到人，自己反而可能会淹死，这样的

行为不是鲁莽而愚蠢吗，怎么可以称之为勇敢

呢？

苏格拉底和拉克斯的讨论说明：有完备知识

指导下的行动不能称之为勇敢，勇敢意味着在面

临某种知识缺陷、未来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情况

下的选择。比如，岸上人不知道水的深浅仍然坚

定地下水救人。但是当这种知识的缺陷越来越

大，行为的性质会发生变化，即从勇敢到鲁莽。

比如，岸上人完全不知道水流情况，自己又不会

游泳的情况下，下水救人就可能成了愚蠢之举。

在这里，勇敢随知识的程度变化而体现出不同的

性质：拥有的确定性的知识越多，这种行为就越

远离勇敢；拥有的确定性的知识越少，这种行为

就越接近鲁莽。知识与勇敢的这种关系揭示出：

勇敢行为成立的前提是纯粹知识一定程度上的局

限，而不完备的知识正是人所面临的境况，因此

人才需要勇敢。

完备的知识不需要勇敢，但却可以化解风

险。因此，追求完备的知识往往成为一种很难拒

绝的选择，这正是尼基阿斯的选择。尼基阿斯在

论述医生、占卜者不知道生对人是好的，还是死

对人是好的这一问题时，用了生死对人是否 “有

利”（ｌｕｓｉｔｅｌｅｉ，通常英译为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ｌｅ）来明确好
与坏的含义①。“对有些人来说，死对他更有利，

对有些人来说，生对他更有利，难道你认为他们

应当对同样的事情感到害怕吗？” （１９５ｄ）勇敢，
进而各种美德都隐含了个人与他人，乃至个人与

城邦之间的关系，因为勇敢常常意味着个人某种

利益的牺牲。勇敢的行为要对人有利，就还要有

所得，这种有所得的利益是什么？战士冲锋陷阵

之前是否要先知道应得的犒赏？跳下激流去救人

之前是否要先获得物质的或荣耀的承诺，或者是

死后可以赢得神的奖赏？② 重要的是，如果正如

尼基阿斯所说，勇敢是面对危险时知道如何从中

获利的知识，那么它必然要求知识的完备，要对

可能出现的种种后果完全了然于胸，任何相关知

识的缺陷都可能导致行动者无法从中获利。因

此，拉克斯讥讽尼基阿斯说：照此推论，只有神

才具备这样的知识，所以只有神才是勇敢的

（１９６ｂ）。设想获得整全知识而不敢面对生活中的
不确定性的态度是对人的生存境况的背离，它会

消除人们生活中对勇敢和其他美德的需要而走向

美德的反面。

三、行动力与灵魂的秩序

尼基阿斯强调在勇敢的行为中知识的不可或

缺性。当拉克斯主张狮子、野猪之类的动物也可

以称之为勇敢的时候，尼基阿斯很明确地说

（１９７ａ），这些动物不具备知识，它们的行动只能
称之为不知道害怕或者愚蠢，就像人类中的儿童

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因为明智者毕竟是少数，所

以真正勇敢的人也是少数。

在尼基阿斯看来，知识足以带来勇敢的行

为。如果把勇敢等同于某种知识，那样就没有为

非知识的因素留下任何余地。尼基阿斯所不能理

解的是，勇敢除了必然要求道德知识 （能够分辨

好坏）并且牵涉对所处境况的纯粹知识之外，还

必须包括第三种因素。这种因素是道德行动力的

来源，可以称之为自然性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ｉｓ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③，或者称之为性格和禀性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ｍｅｎｔ）④，或者概括地称其为非认知 （ｎ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因素⑤。人的生活境况中不可避免
的不确定性常常会使人感到害怕，此时，知识的

有限性使之对此无能为力，这就要求另一种非认

知的因素加入进来消除害怕并带来勇敢的行动。

实际上，拉克斯所念念不忘的灵魂的坚定就

是这种非认知的行动力因素。而对尼基阿斯来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ＬｉｎｄａＲ．Ｒａｂｉｅｈ展开论述了尼基阿斯对这一点的理解。
详见ＬｉｎｄａＲ．Ｒａｂｉｅｈ，ＰｌａｔｏａｎｄｔｈｅＶｉｒｔｕｅｏｆＣｏｕｒａｇｅ，Ｔｈｅ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７４．

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勇敢的行动是因其自身可欲，还是

因其结果而可欲？如果是后者，勇敢的行动就成为达到其他目

的的手段。这一问题涉及柏拉图的多篇对话中的伦理观，无法

在本文中展开充分的讨论。

参见ＪａｍｅｓＨ．Ｎｉｃｈｏｌｓ，Ｊｒ．，ＴｈｅＲｏｏｔ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ｙ：Ｔｅｎ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Ｓｏｃｒａｔｉｃ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ｏｒｎｅｌ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ｐ２７４．

参见ＣｈａｒｌｅｓＨ．Ｋａｈｎ，Ｐｌａｔｏ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ｃｒａｔｉｃ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Ｕｓｅｏｆａ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Ｆｏｒ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ｐ１６８．

参见 ＴｅｒｅｎｃｅＩｒｗｉｎ，Ｐｌａｔｏ’ｓＥｔｈｉｃｓ，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ｐ４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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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美德仅仅是知识，因而只能停留于言辞，而

不能形成为行动。尼基阿斯尊敬知识，甚至崇拜

知识。因为这种崇拜，他陷入了一种对完备知识

的虚妄追求之中。他正确地指出了占卜者所拥有

的知识不是道德的知识，无以分辨好坏，但占卜

者据称所拥有的对未来的知识正是尼基阿斯尊崇

的对象。苏格拉底对尼基阿斯指出 （１９８ｅ），在
战争事务上，将军应比占卜者有更好的知识。因

此，“法律不是要求占卜者统治将军，而是要求

将军统治占卜者” （１９９ａ）。注疏家们指出，此
处柏拉图让苏格拉底说出这番话，就是暗指尼基

阿斯在西西里的悲剧性失败：当尼基阿斯已经准

备率军撤退时，发生了月食，尼基阿斯由于过于

相信占卜者们的预测，把这视为不祥的预兆，认

为应该在三个九天之后再行动，从而错过了撤退

的有利时机，最后导致全军覆没，尼基阿斯被

俘，惨遭处死①。

尼基阿斯的错误可以总结为盲目追求完备的

知识导致的伪知识陷阱和行动力缺失。他没有认

识到在面临某种知识的缺乏和未来的不确定性时

需要一种非知识的行动力来解决困境，而仍然试

图寻找完备的知识来消除不确定性的风险，从而

造成对伪知识的虚妄希望。由于行动力的丧失，

尼基阿斯不可能勇敢。他不敢面对不确定性，不

敢承担风险。仍以溺水救人为例，当有人落水需

要马上决定如何行动时，追求知识完备性的尼基

阿斯先要大费周章地测量清楚水深，待完全知晓

行动的所有可能后果之后再决定是否救人。他拥

有道德知识：知道救人是好的；知道纯粹知识的

重要性：会游泳又了解水深水浅才会比较安全；

但他缺失了美德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构成行动力

的非认知因素。尼基阿斯的天性中没有、在认识

上也否认存在这种行动力的因素，前者造成了他

在实践中迷信伪知识造成全军覆没的悲剧，后者

构成了他在认知上的迷误而无法理解勇敢的真正

含义。

勇敢既不能完全不涉及知识，又不能完全等

于知识，它必须包含一种非认知的因素。这个断

言倾向于把勇敢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灵魂秩序②。

拉克斯自始至终都在强调灵魂中非认知因素的重

要性，甚至主张狮子、野猪也具备勇敢的美德。

就动物不具备人的理性能力而言，拉克斯所指的

动物的灵魂的坚定必然对应于人的灵魂中的非理

性部分。这种非理性部分的单独作用，正如这些

动物的行为和那些不会跳水而硬要跳水的人一

样，是尼基阿斯所说的鲁莽，而不是勇敢。所

以，苏格拉底替拉克斯提出一个修正了的定义：

勇敢是 （灵魂的）明智的坚定。这就意味着勇敢

是在理性指导下的行为，从而避免了愚蠢。但这

不意味着取消了灵魂中非理性部分的作用，如果

知识的加入否定了非理性部分的作用，则勇敢完

全变成为理性的计算，那么正如拉克斯所否认

的：这不是勇敢的行为。相反，勇敢本身意味着

知识的某种缺失，或者理性的某种局限。勇敢的

行为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理性行为，虽然它不能完

全脱离理性的指导，但它正出现在理性止步的地

方。或者可以说，这是理性指导下的非理性的行

动力。这种灵魂的理性与非理性部分的关系，体

现出灵魂的某种特殊秩序。

按照尼基阿斯所理解的苏格拉底原则，美德

是一种知识③。但在拉克斯看来，勇敢并非知识，

它也未必来自于知识的传授，而可能来自于自

然、天性。当苏格拉底提出应当以是否接受过好

老师的教导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具有照看灵魂的知

识的时候，拉克斯反问道： “怎么，苏格拉底，

你难道没有见过有些人无师自通而就比那些老师

教过的更成为某方面的专家吗？” （１８５ｅ）苏格
拉底承认这样的人的确存在④。

７５

①

②

③

④

参见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７
卷，徐松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５０
节。

关于灵魂秩序的思想，柏拉图在 《理想国》中进行了

更深入的阐述，他将灵魂中与勇敢相关的非认知因素称为血气

（ｔｈｕｍｏｓ）。但在 《拉克斯》中，已经可以感受到柏拉图对这一

问题的思考。

在柏拉图的多篇对话中，苏格拉底看起来都在为 “美

德即知识”这样的观点辩护。但苏格拉底同样是对话中的角色，

他在对话中所持的观点当然不能被直接肯定为柏拉图本人的观

点。只有从对话的整体而不是某一方角色的观点中才能够揣摩

柏拉图对于所讨论问题的完整看法。苏格拉底表面上说尼基阿

斯定义了美德的整体———关于好坏的一切知识，但就 《拉克斯》

全篇而言，柏拉图却通过揭示拉克斯和尼基阿斯各自的缺陷暗

示了美德应当体现为某种灵魂的秩序。实际上，在 《理想国》

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就把正义的美德定义为灵魂的某种

秩序，而不单单是知识或灵魂的某一种要素。鉴于这一问题过

于宏大，本文对此不作展开的讨论，仅就涉及本文观点的部分

做出必要的阐明。

但苏格拉底同时强调他们必须以成功的作品说话，否则

仍然是不可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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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言辞与行动：苏格拉底的两面

美德需要把知识和灵魂中的非认知因素结合

起来，前者表达于言辞，后者体现于行动，这正

是尼基阿斯和拉克斯所代表的两个不同的方面。

尼基阿斯熟悉苏格拉底的言辞 （１８７ｅ），拉克斯
不熟悉苏格拉底的言辞，但很熟悉苏格拉底的行

动 （１８８ｅ）。不但如此，尼基阿斯模仿苏格拉底
的言辞，拉克斯则在行动上类似于苏格拉底。尼

基阿斯善辩好智，拉克斯朴质无文。他们分别代

表了苏格拉底的一个方面，但都不是完整的苏格

拉底。拉克斯第一个谈到苏格拉底并强烈要求把

苏格拉底拉进对话当中。他对苏格拉底的赞赏完

全集中在苏格拉底的行动上：他亲眼看到苏格拉

底在德里昂 （Ｄｅｌｉｕｍ）战役中的英勇表现
（１８１ｂ）①。尼基阿斯同样对苏格拉底表达了极高
的赞赏，但他只注意到苏格拉底的言辞的一面，

因此他无法把苏格拉底和他所受教的智术师②区

分开。

拉克斯和尼基阿斯分别代表的行动与言辞在

对话中的冲突时时可见。拉克斯清楚地表达了他

对待言辞和行动的态度 （１８８ｃ），他自称既是一
个喜爱言辞者，又是一个讨厌言辞者，只有当一

个人的言辞与他的行动相匹配，他才喜爱言辞，

否则他就讨厌言辞。拉克斯表现出很强的以行动

来判断言辞的倾向，尼基阿斯所代表的言辞正是

他所讨厌的类型。拉克斯指责尼基阿斯以言辞的

方式 （１９７ｃ）把自己装扮起来，并指出他的谈话
就像是一个智术师，言辞与行动不符，完全不像

一个值得尊敬的城邦领袖 （１９７ｄ）。拉克斯的指
责代表着行动对智术师式的言辞的驳斥。尼基阿

斯在苏格拉底的诘问下陷入困境，这引来拉克斯

的讥笑。尼基阿斯反驳拉克斯说：“我认为在我

们讨论的事情上，我已经给出了适当的言辞，如

果我所说的还有什么不充分的地方，我会在此后

求教于你所嘲笑的达孟和其他人。当我完全建立

起自己的看法之后，我会再施教于你。你不要为

此不快，因为在我看来，你急需学习。” （２００ｂ）
尼基阿斯显然信任智术师知识的正确性和完整

性，并据此认为他们完全有施教的资格。

拉克斯的问题在于，虽然他常常以自己天然

的性情反衬出尼基阿斯的问题所在，但他粗莽鲁

直的个性使他无法理解繁复的言辞和复杂的思

想，他对苏格拉底的循循善诱似懂非懂，对尼基

阿斯的言辞则屡次表达出完全的不理解，而需要

苏格拉底从中 “翻译”。他的头脑区分不出不同

的知识，而把他们视作同一。当他在苏格拉底的

盘问下不知所措的时候，他对自己感到愠怒，因

为他自以为知道，但却无法通过言辞表达出来。

更重要的是，拉克斯和尼基阿斯所给出的关

于勇敢的定义体现出相互补充的片面性。拉克斯

曾经一度接近于一个理想的定义。苏格拉底帮助

拉克斯把第二个定义——— “勇敢是灵魂的坚定”

修订为 “勇敢是 （灵魂的）理智的坚定”，这个

定义体现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是走向正确地

定义勇敢的重要一步。但拉克斯对这一新的定义

感到别扭。他无法理解勇敢中的知识要素，在他

看来，动物也可以表现出勇敢，因此勇敢体现的

是灵魂中非理性部分的作用。对此，尼基阿斯给

予了理直气壮的反驳。尼基阿斯则崇尚知识，他

正确地分辨了纯粹知识与道德知识，但他没有认

识到道德知识要转化为行动必须要求灵魂中的非

理性因素发挥作用，它代表着灵魂中理性部分和

非理性部分的合理秩序。尼基阿斯不承认勇敢中

非理性部分的作用，他把勇敢完全归结为理性的

选择。但当这种完备的理性并不存在时，尼基阿

斯陷入了对伪知识的崇信，并丧失了行动力。可

以说，柏拉图通过拉克斯的定义与尼基阿斯的定

义的对立展现出双方的缺陷，而二者的结合才构

成一个完整的定义：勇敢是在关于什么可怕什么

不可怕的知识指引下的灵魂的坚定③。这一将两

个片面定义组合起来的新定义才能既表达出知识

在美德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又避免了对灵魂中的

非理性部分的忽视。

８５

①

②

③

对这一场景更详细的描述来自于阿尔喀比亚德，参见柏

拉图 《会饮》２２１ａ。
苏格拉底在对话中不经意地指出，尼基阿斯的知识都来

自于音乐家达孟，而后者的知识又来自于以辨析词义著称的知

名智术师普罗迪科斯。

认为双方定义的结合可以构成一个更合理的定义的观点

最早可以追溯到Ｂｏｎｉｔｚ在１８７１年的评论。参见ＣｈａｒｌｅｓＨ．Ｋａｈｎ，
ＰｌａｔｏａｎｄｔｈｅＳｏｃｒａｔｉｃ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Ｕｓｅｏｆａ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Ｆｏｒ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１６７．Ｂｏｎｉｔｚ之后还有很
多学者持类似的看法，参见ＬｉｎｄａＲ．Ｒａｂｉｅｈ，ＰｌａｔｏａｎｄｔｈｅＶｉｒｔｕｅ
ｏｆＣｏｕｒａｇｅ，Ｔｈｅ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１７５，第一
章的注释８。



勇敢与知识：对柏拉图对话 《拉克斯》的解读

拉克斯曾把言辞与行动比喻为音调的和谐，

他把言行的一致称作多利安调，因为这是一种希

腊式的和谐。不过他和尼基阿斯都没有表现出苏

格拉底式的言辞与行动的一致：通过拉克斯的眼

睛，苏格拉底是一个勇敢的城邦战士；通过尼基

阿斯的口述，他是一个以言辞追寻知识的人，此

二者在苏格拉底身上的结合正是拉克斯所说的言

行一致的完美和谐。

五、关于勇敢的教育

苏格拉底参与对话之后，吕西马克斯一开始

所设定的谈话目标———是否应该练习武装格斗，

被置换成了苏格拉底的目标———如何使一个人的

灵魂更好，对身体的关注转变为对灵魂的关注。

吕西马克斯一开始并不熟悉苏格拉底，他对这个

年轻人将信将疑。在谈话的最后，他希望把自己

儿子的教育托付给此人。

对儿子的教育的焦虑，是这场对话的起因。

吕西马克斯和梅勒西阿斯抱怨自己的父亲因城邦

的公共事务而忘记了教育子女这一私事①。对苏

格拉底来说，教育年轻人完全不是一件私事，这

是他每天都在从事的事。对年轻人的教育之所以

是一件公共事务，因为它关乎城邦的未来。勇敢

作为一种美德，它的原意本是 “男子气概”，这

是城邦公共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美德。正如吕西马

克斯在一开始赞颂他和梅勒西阿斯的政治家父亲

的话：“我们的父亲有很多高贵的事迹，他们在

战争与和平中都成绩卓著，管理着盟邦和本城邦

的事务。” （１７９ｃ）这也是柏拉图为什么安排两
个政治家的后代和重要的政治家和将军共同讨论

勇敢问题的原因。在这样的谈话者的背景下，苏

格拉底从一开始提出讨论 “什么是美德”转化为

对 “什么是勇敢”的讨论就显得自然而然了。

勇敢作为一种公共美德，应该成为青年教育

中的重要内容②。勇敢所要求的自然性情不可教，

但勇敢所包含的关于好坏的知识是可教的。要教

育勇敢这种特殊的关于好坏的知识，就要首先弄

清楚 “什么是勇敢”，如果不知道勇敢的性质，

就无法判断它是否可教以及如何教。

无论是拉克斯还是尼基阿斯都没能完成这个

任务。他们各有自己的贡献，又都抱残守缺地坚

持自己的片面的意见。尼基阿斯认为苏格拉底鼓

吹知识，因此他认为自己在效仿苏格拉底。然

而，柏拉图告诉我们，尼基阿斯显然误解了苏格

拉底。他其实离苏格拉底很远。他刻意模仿苏格

拉底，认为苏格拉底同智术师一样只强调言辞，

忽略了苏格拉底的行动的一面。尼基阿斯代表了

一种以追求完备的知识和技术手段来消除现实生

活的不确定性的渴望，这样一种渴望不可能实现，

它的后果是导致美德不再必要。拉克斯代表一种

以单纯的性情作为行动的指南、拒绝理性价值的

倾向，但这样的倾向也很难保证人类永葆自然和

天性，反而可能让灵魂中的非理性因素变成脱缰

的野马。如果不建立由理性指引的灵魂秩序，人类

有可能走向拉克斯所欣赏的狮子、野猪式的勇敢。

柏拉图关于勇敢的教育，落脚点是灵魂的秩

序，而不仅仅是知识。只有在涉及美德的可教性

时，知识的重要性才凸现出来。只有知识才可以

传授，但被传授的未必是知识。武师教授的武装

格斗被证明并非一种知识，或者是一种无价值的

知识，但尼基阿斯将其看作是一种知识。尼基阿

斯认为智术师教授的也是知识。武师教授的是身

体之术，智术师教授的是灵魂之术。他们都是教

育者，他们都是为私的教育者，他们的共同点是

收钱授徒，这不过是他们的谋生之术。武师和智

术师在 《拉克斯》中都被描写成苏格拉底的对立

面。武师被认为是教授勇敢者，但同样处身战

场，他没有苏格拉底的勇敢和镇定；智术师被认

为是教授知识者，但他们的忠实学生尼基阿斯在

面对苏格拉底关于知识的盘问时却无法自圆其

说。无论是教授身体之术还是灵魂之术者，当他

们不具备经得起检验的知识，就只能是走江湖卖

艺兜售伪知识者。武师不敢到斯巴达人面前弄

斧，智术师们和他们的学生们却常常与苏格拉底

论辩。因为身体之术刺刀见红、立分高下；而关

于知识的言辞之术争论不休，仍然真假难辨。

（责任编辑　行　之）

９５

①

②

在柏拉图的 《美诺》中，苏格拉底论证美德不可教时

曾引用此两人为例，证明他们的平庸并不是因为父辈忽视了对

他们的教育，恰恰相反，他们的父亲给他们提供了雅典最好的

教育，但他们仍然没能获得好的品德。

对于城邦青年的教育方式，在柏拉图的 《理想国》中

得到了更集中的讨论。其中关于城邦护卫者的教育就是对勇敢

美德的培养。《理想国》对勇敢教育的阐述可以说是 《拉克斯》

的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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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叙弗伦》作为苏格拉底的哲学申辩


顾丽玲

【摘要】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究竟敬不敬神，既是一个事实问题，又是一个哲学问题。《游叙弗伦》恰恰是柏拉图为

苏格拉底的敬神问题所做的一场更具思想史意义的哲学辩护。正是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指出城邦诸神信仰的危机是

苏格拉底不得不面对的思想处境。雅典民主政制发展是这一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而游叙弗伦案例则展现了这一危机

的现实图景。苏格拉底通过对虔敬问题的探讨，指明了解决古代信仰危机的可能方向。《游叙弗伦》表明，在思想层

面上，苏格拉底作为哲人，对诸神信仰问题的反思和探究具有正当性和重要意义；同时，在现实层面上，苏格拉底竭

力阻止年轻人游叙弗伦做出不虔敬的行为，又为苏格拉底的两项罪名做了最好的现实辩护。

【关键词】虔敬；申辩；苏格拉底；游叙弗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０２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６０－０５

　　希腊宗教学者布克特教授曾这样说：“自从柏拉图
并经由柏拉图，希腊的古代信仰变得与之前有了本质性

的不同。”①这意味着，古代信仰在柏拉图那里发生了某

种根本转变，而 《游叙弗伦》为我们理解这种转变提供

了最佳途径。在古希腊思想史上，发生过一场有关 “意

见”（δóξ ）与 “真理”（ λθει）的争论。所谓的
“意见”也就是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那些生活在自然观点

中的 “多数”人 （πολλóι）的观点，而 “真理”或者说

哲学则将我们从这种有限境域的私人梦幻世界中唤醒过

来②。如果说雅典城邦原先的诸神信仰代表的就是一种

“自然观点”，即多数人的 “意见”的话，那么，柏拉图

所开启的则是一个 “知识的”、“哲学的”或 “真理的”

信仰世界。苏格拉底的敬神之审判，表面上关涉的是个

别人和 “多数”人之间的信仰之争，但实质上是 “真

理”与 “意见”或习俗信仰之争。柏拉图正是通过苏格

拉底的审判这个特殊事件来展现真理与意见在古代信仰

问题上的这种张力。

苏格拉底遭到两项罪名的指控，不敬神和败坏青年，

前者是后者的内在原因。也就是说，苏格拉底受到雅典

城邦的根本指控就在于不敬神：苏格拉底自己不敬神，

还教青年不虔敬。苏格拉底究竟敬不敬神，这既是一个

事实问题，又是一个哲学问题。 《申辩》是柏拉图为苏

格拉底作的一场事实辩护，以虔敬为主题的 《游叙弗

伦》则是柏拉图为苏格拉底所作的一场哲学辩护。正是

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指出城邦诸神信仰的危机是苏格

拉底不得不面对的思想处境。雅典民主政制发展是这一

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而游叙弗伦案例则展现了这一危

机的现实图景。苏格拉底通过对虔敬问题的探讨，指明

了解决古代信仰危机的可能方向。 《游叙弗伦》表明，

在思想层面上，苏格拉底作为哲人，他对古代信仰问题

的反思和探究具有正当性和重要意义；同时，在现实层

面上，苏格拉底竭力阻止年轻人游叙弗伦做出不虔敬的

行为，又为苏格拉底的两项罪名做了最好的现实辩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柏拉图通过 《游叙弗伦》事实上为

苏格拉底作了一场更具思想史意义的哲学申辩。

一、古代信仰的危机

古代信仰在希腊城邦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占

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为何到了柏拉图时代，城邦诸神

信仰就出现了问题？事实上，这与当时雅典社会的政治

思想处境，尤其是民主政制的发展紧密相关。柏拉图通

过 《游叙弗伦》对话发生的场景，暗示了这一思想处

境。

在对话开场，游叙弗伦问：“苏格拉底，什么风把你

吹这儿来了？这会你怎么离开卢凯宫 （λκειον）的老

窝，上国王门廊 （βασλειοστο ）这儿来消磨时

间。”③柏拉图由此点明，苏格拉底的生活场景由原来的

老窝卢凯宫转到了国王门廊，这不仅表明苏格拉底生存

处境的转变，而且通过对这个对话场景的思想背景的暗

示，表明古代信仰所面临的问题与雅典民主政制的发展

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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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叙弗伦》作为苏格拉底的哲学申辩

如果说卢凯宫是苏格拉底作为哲人的属地，那么，

国王门廊作为一个专门处理宗教法律①事务的场所，显

然是一个包含着浓厚政治意味的地方。对雅典人来说，

国王门廊就是城邦传统权威的象征，也是雅典民主政制

发展的见证者。著名的梭伦法令的三角板就竖立于此，

而梭伦正是雅典民主制序幕的开启者。随后雅典政治家、

立法者德拉古关于谋杀罪的建立，亦立据于国王门廊②。

在雅典贵族制时期，出身贵族的德拉古，在公元前６２１
年制定了雅典城邦有史以来第一部成文法，这部成文法

不仅规定了什么人具有公民权，还改变了政制的基础。

它规定执政官不再由贵族议事会选拔，而是由城邦公民

选举产生。这无疑是一场深具民主含义的政治改制③，

而且对后来的政制和立法产生深远影响。门廊不仅立有

梭伦、德拉古的法律条文，官方宗教献祭的日历也一同

刻在上面。官方文件最初以刻文的方式出现在国王门廊

上，这展现了雅典法律与宗教生活的公共性，它使得法

律和宗教的种种责任对所有城邦民来说都成为公共的并

且是可行的④。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法律和宗教事

务成为普通城邦民可以参与理解的某种东西。游叙弗伦

指控父亲的行为表明，雅典民众已经开始以自己的方式

来理解传统虔敬观，而不像祖辈那样仅仅以习俗的方式

来践行虔敬。

雅典民主政制的发展是古代信仰出现危机的内在原

因，同时，伴随民主制发展而来的智术师运动是古代信

仰的直接冲击者。普鲁塔克认为，到公元前５世纪中叶，
雅典民众开始从束缚中解放出来，推翻了一切曾经被遵

守的古代法律和习俗，其结果就是伯利克利所推进并维

护的彻底而纯粹的民主制⑤。正如修昔底德所言，这种

民主制依赖于两大原则，它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乃是

因为公共事务的管理不是委托给少数人，而是面向多数

人，但一方面法律在公共事务中建立起人人平等的原则，

另一方面我们也允许个人在其中充分发挥其价值⑥。这

两大原则意味着，一方面权力应当在全体人民手中，而

不是为一部分公民所把持；另一方面，肩负向民众提供

意见、代理民众事务之职权的高级官职，应当委托给那

些最适合、最有能力执行这些职责的人⑦。这样一来，

倘若一个社会以这两个原则为基础，它必然会强调某种

关于公开演说和论辩能力的特殊技艺。因此，雅典民主

政制的发展带来两个重要后果，一个是公开论辩成为政

治生活的基本形态；另一方面，对这种特殊技艺的重视

极大地刺激了智术师运动的发展。雅典公民为了出人头

地，尤其在公开演讲中展露才能以谋求仕途或者在法庭

辩论中取胜，纷纷向智术师拜师学艺。虽然智术师学说

使希腊哲学转向研究人本身，并为青年的系统教育发挥

了巨大的作用，然而其学说同时潜伏着一种巨大的危险，

即他们不仅使人们对宗教和道德的公开探讨成为可能，

而且更以其相对主义从根本上动摇了宗教、城邦和家庭

现存的权威⑧。这一运动对雅典政治思想的冲击主要在

于他们引发了一场关于习俗与自然的著名争论，即传统

的宗教信仰、道德和法律究竟是基于各个城邦的不同习

俗，还是基于自然⑨。这些智术师拥有一种攻击古老传

统的热情，他们以辩论术为手段，用一种所谓的正义来

替代古代的一切习俗之法。这种辩论术不可避免地将人

们的思想引向了自由之境界，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城邦

生活的神圣基石瑏瑠。因此，如果说雅典民主制为虔敬的

公开探讨提供了制度层面的可能性，那么智术师运动则

在现实层面落实了这种可能性，尤其以其典型的相对主

义价值取向令城邦诸神信仰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柏拉图通过对话场景的思想背景的暗示，表明古代

信仰的严重危机是苏格拉底不得不直面的问题，而危机

的真正原因却与雅典民主政制的发展紧密相关。雅典民

主政制的生活方式，使人们对传统的宗教信仰、道德和

法律等问题的公开探讨成为可能。这种可能性尤其藉由

智术师运动而得以现实展现。

二、危机的现实案例：游叙弗伦指控父亲

如果说古代信仰危机的内在原因可以归结为雅典民

主政制的发展的话，那么游叙弗伦的案例则可以看作这

一危机的典型的现实案例。柏拉图通过游叙弗伦这样一

个具有两难瑏瑡性质的案例，表明对古代信仰即雅典城邦

诸神信仰的反思不仅有思想上的必然性，而且有现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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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儒家亲亲互隐两次伦理大争鸣的一个焦点问题。笔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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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性。

柏拉图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意涵丰富的案例。游叙弗

伦家的一位雇工因酗酒杀死了家里的一个奴隶，游叙弗

伦的父亲抓住了这位雇工，将他的手脚捆绑起来，扔在

沟里。同时又派人到雅典城去询问解经师 （ξηγητ
）① 该如何处置。结果，还没等派去的人回来，那雇工

因为又冷又饿就死了。为此，游叙弗伦要指控父亲杀人，

并自认为自己这么做乃是虔敬之举。而游叙弗伦的家人

则大为恼火，认为儿子告父亲是不虔敬的。而且，游叙

弗伦的做法也不符合当时雅典的法律规定。根据当时的

法律，对于谋杀案，只有受害者的亲属才有权提出指

控②。但游叙弗伦却无视这些祖先之法，以某种自以为

是的虔敬之理解而提出指控。

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为虔敬主题的探讨安排了一

个非常恰当的对话者，即游叙弗伦。游叙弗伦的正式身

份是预言家，正如苏格拉底所说， “只怕他们一旦认了

真，这结果是祸是福，恐怕只有你们这些预言家 （μ
ντο μ ντεσιν）才知道。”（《游叙弗伦》３ｅ３－４）这
里苏格拉底用μ ντεσιν（复数）来称呼游叙弗伦，它源
于μ ντ ，包含 “说神示的人”或 “能预见未来的人”

两层意思。据雷诺德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的考证，这些预言家
后期被大多数的雅典人看成是 “江湖郎中”，甚至成为

喜剧嘲笑的对象③。可以说，柏拉图为虔敬主题的探讨

特地安排了这样一位极具反讽意义的对话者。正如雷诺

德所说，读者最好将柏拉图的对话理解为探讨哲学问题

的戏剧作品。我们需要关注的并非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

而是将人物及其关系看作是柏拉图创作的某种理想类型，

借此来探讨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④。

正是这样一个自诩为诸神事宜专家的游叙弗伦，提

出了不同于传统的虔敬之理解。当苏格拉底向游叙弗伦

提出疑问：到底什么是虔敬，什么是不虔敬 （《游叙弗

伦》５ｄ７）？游叙弗伦回答，他现在所做的事即指控父亲
就是虔敬。而且，他给出的理由就是，他现在的行为不

过是模仿宙斯，做神所做。他说：

苏格拉底，关于这一习惯看法，我要给你一个千真

万确的证据———我也跟别人提过这个证据，如果真有人

这么做的话，告他就对了———不管他碰巧是什么人也罢，

绝不能放过这个不敬神的家伙。那些人既相信宙斯是最

好、最正义的神，宙斯的父亲不义地吞噬了自己的那些

儿子，他们也赞成，宙斯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将

自己的父亲捆绑起来阉割了。我父亲做错了事，我要告

他，他们却义愤填膺。看来，他们对神和对我的看法截

然不同。（《游叙弗伦》５ｅ２－６ａ５）
游叙弗伦给出的这个关于虔敬的定义，其真实的含

义就是，虔敬即做神所做。这一理解明显是对传统虔敬

观的一种僭越。因为传统虔敬观要求人按照诸神的要求

来行事。据韦斯特的考证，óσο （虔敬）这个希腊词通

常指神分派给人的东西，包含两层意思：第一，神要求

人完成的事情，包括人与人之间依据宗教法则而言的正

确相处，以及人对神应有的态度；第二，神允许普通人

做的事情，或赐予普通人的东西⑤。这里，对我们而言

尤为重要的启示在于，一方面，虔敬表现为人与人之间

依宗教法则而言的正确相处，尤其是作为家庭祭司角色

的父亲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那么，对家庭成员

而言，他要成为一位虔敬者，首先必须做到遵从父亲，

这是一个城邦民的 “最神圣的责任”⑥。因此，尊敬父亲

成为虔敬首要的且不可或缺的内涵。另一方面，对希腊

人来说，人对神应有的态度，这里的 “态度”不仅仅是

灵魂的虔敬之态度，而且更重要的是指许许多多具体的

崇拜行为，主要包括形形色色的献祭、崇拜及净化的仪

式。人们将这些未成文的仪式和惯例整个当成 “祖先之

法”，并且极为重视对这一祖先之法的遵从，它的重要性

即使不超过至少也等同于世俗的成文法⑦。可以说，城

邦的诸神信仰在外即表现为这种外在仪式性的诸神崇拜。

游叙弗伦极其自负，以至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

“子告父罪”的行为恰恰就是对虔敬的首要内涵即 “尊

敬父亲”的致命打击，而且他的行为本身对传统家庭和

城邦的虔敬之实践必然带来极大的伤害，因此苏格拉底

要极力阻止游叙弗伦的行为。倘若我们要追究游叙弗伦

作为一个年轻人，他的观点是何种教育的结果的话，我

们自然会联想到智术师的教育以及他们对传统信仰和道

德所带来的冲击。虽然，柏拉图并没有为我们指明游叙

弗伦是否受过智术师的教育，但我们从其思维方式上无

疑可以看到智术师教育对雅典民众的信仰之理解和实践

所造成的现实后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被败

坏了的游叙弗伦，并不是苏格拉底所教导出来的，相反，

面对这位已经被败坏的年轻人，苏格拉底以自己的方式

对他进行了教导，试图阻止他做出不虔敬之举。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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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叙弗伦》作为苏格拉底的哲学申辩

正是从这个侧面为苏格拉底败坏青年的罪名做了直接辩护。

游叙弗伦提出了对传统虔敬观的不同理解，然而，

其虔敬之理解的内在依据却是与传统虔敬观的内在依据

同出一辙，即诗人的神话神学。游叙弗伦首先搬出宙斯

的例子来为自己的行为作证明，随后当苏格拉底问，游

叙弗伦是否真的相信那类故事发生过，就像那些诗人们

所描绘的那样？游叙弗伦以诸神事宜专家自居，自诩还

知道很多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故事，苏格拉底要想听，他

还能讲上一大堆，并准保苏格拉底会大吃一惊 （《游叙

弗伦》６ｂ３－ｃ６）。因此，柏拉图正是在这篇对话中，借
游叙弗伦之口，指出了传统虔敬观的内在依据即在于诗

人的神话神学。而苏格拉底则表达了对这类故事的保留

态度，因为在这类故事中充斥中大量有关诸神之间意见

不合、相互争斗的事情。柏拉图认为，这一类故事会对

城邦民产生误导，乃至产生这样的想法：“对一个大逆不

道，甚至想尽方法来严惩犯了错误的父亲的人也不要大

惊小怪，因为他不过是仿效了最伟大的头号天神的做法

而已。”（《理想国》３７７ｃ－３７８ｅ）① 我们发现，游叙弗伦
正是这类故事的典型受害者。柏拉图认为，无论史诗、

抒情诗，还是悲剧诗都应该写出神之所以为神的根据，

即神的本质。诸神只能成为好的事情的原因，而绝不能

成为坏的事情的原因。也就是说，诸神只对人类一切好

的事物负有责任 （《理想国》３７９ａ－ｃ）②。事实上，柏拉
图表明，城邦诸神信仰的危机外部因素是由于受到智术

师运动的冲击，而内部因素正是由于它的内在依据即诗

人神话神学本身包含相互矛盾，无法真正有效地引领人

们走向善的生活。

从游叙弗伦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古代神话

神学的不同解释，在当时至少已经成为部分人的现实行

动了。既然对虔敬之信仰可以有不同理解，甚至据此得

出完全有悖于传统虔敬观的实践行为，那么，这就使得

对传统虔敬观之根基的彻底反思，不仅在理论上是必要

的，而且在实践生活中也是必须的、不可回避的。苏格

拉底作为哲人，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这一思想史和现实政

治生活的难题。而他对游叙弗伦不厌其烦的 “独特劝

导”恰恰从侧面为苏格拉底的指控做了最好的辩护。

三、古代信仰的转向

既然信仰之危机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那么，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此指明了一种怎样的可

能之方向呢？

在对话中，苏格拉底一再追问 “什么是虔敬”或者

“虔敬之理型”，试图以此克服诸神信仰自身所包含的内

在矛盾。苏格拉底的这种追问可以实现两种效果。就消

极层面而言，人们之所以在信仰中出现像游叙弗伦这样

的问题，其前提就是对虔敬的本质知识缺乏了解。游叙

弗伦本来对自己的判断信心满满，但经过苏格拉底的诘

问，才逐渐意识到自己对此似乎并无确切知识。苏格拉

底告诉我们，如果对虔敬之本质缺乏了解，而以一种包

含内在矛盾的虔敬观来判定某事是否虔敬，那么这种做

法是有问题的。在对话探讨中，游叙弗伦提出了对虔敬

定义的三种理解，其中当然包含对虔敬的传统之理解，

如虔敬即为神所喜，或者将虔敬理解为祈祷和献祭等，

三种定义都被苏格拉底一一推翻。对话最后也没有得出

最终结论，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对虔敬并不拥有确切

知识。这样一来，我们必须追问，如果米利都不知道什

么是敬神，他凭何依据对苏格拉底提出不敬神的指控？

与此类似，如果雅典的城邦民也不清楚什么是敬神，那

么，他们又凭何依据最终判定苏格拉底不敬神？因此，

从哲学反思的角度来说，雅典民众对苏格拉底提出的

“不敬神”的指控和判决事实上是缺乏合理依据的。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柏拉图对虔敬之问题的反思和批判，

实际上是为苏格拉底做了一场哲学意义上的申辩。

从积极层面而言，对虔敬之本质的探讨，对虔敬之

知识的追求，乃是真正引导古代信仰走出困境，重新建

立城邦共同体生活的神圣根基的一种可能方式。柏拉图

在 《游叙弗伦》中，多次提到虔敬的理型问题，虽然最

终并没有对此理型给出任何实质性的规定。但是，柏拉

图这种对确定的理型之探求，对古代信仰的出路来说，

完全是开辟性的。

首先，柏拉图使信仰与个体灵魂的关系得以真正确

立。在 《理想国》中，柏拉图划分了两种世界：可感世

界由肉眼所见，而可知世界由灵魂之眼见到。肉眼所见

即各个具体事物，而灵魂之眼所见即事物的理型。虽然

虔敬之理型是外在于人而存在，但对此理型唯有灵魂之

眼才能把握。于是，柏拉图通过虔敬之理型的提出，在

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信仰的内在化转向，因为这里的灵魂

已经成了信仰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人只有实现

灵魂的转向即从可感世界上升到可知世界，才能得到一

种可靠的指引而达到一种真正善的生活。于是，信仰与

灵魂的紧密关系得以构建。如果说古代诸神信仰是一种

深刻依赖于神话故事而偏于外在仪式的信仰形式，那么，

柏拉图在这里所提出的作为理型的虔敬所指向的是一种

偏于内在化的信仰形式③，它使信仰与个体的灵魂真正

发生内在关联。因此，柏拉图也特别强调对灵魂的完善，

对美德的追求④。

３６

①

②

③

④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年，第７１—７３页。
西塞罗也曾批评神话神学那种神人同形同性的观念。他

认为，神话神学是无知的迷信，以人的观念来塑造神，想象出神

的性别、服饰、家谱、婚姻、等级之类的形象，甚至把人的种种

欲望给予神。参见 ［古罗马］西塞罗：《论神性》，石敏敏译，香

港：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出版，２００１年第３１—３２页。
参见拙文： 《柏拉图的虔敬神学》，台湾： 《哲学与文

化》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期，第１５６页。
除了 《申辩》２９—３０，对灵魂的完善更多论述，参见

《斐多》６４ｄ—６５ｄ、６６ｂ—７０ａ、８１ｂ—８４ｂ等多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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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柏拉图的笔下，苏格拉底呈现出这样一幅

道德形象。苏格拉底使灵魂的提升这件事对每个人而言

都成为一种强制的要求和一种可能性。他使美德不再是

某个等级的特征，而成为人的普遍特征①。正是在这一

意义上，弗拉斯托斯将苏格拉底的这种探求列为对人类

的伟大贡献。因为它使道德探求成为一件普通的事情，

对每个人都开放，使 “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成为每个

人自己的事情②。但是，它对于每个人来说又不是一件

容易做到的事情。

其次，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与游叙弗伦对虔敬之定

义的探讨，实现了古代信仰的某种转向③。一方面，虔

敬之理型的提出，使得古代信仰超越了城邦的局限而获

得了普世意义。智术师曾提出这样的质疑，各个城邦的

宗教信仰道德和法律之所以呈现出差异是由于其基于不

同的习俗，而非自然。柏拉图以这种具有确定性的虔敬

之理型回应了智术师的在宗教和道德方面的相对主义倾

向。另一方面，虔敬之理型的提出，也使得古代信仰由

多样性的神转向了单一性的 “一”。这个特征经新柏拉

图主义者尤其是普罗提诺的努力而大放异彩，乃至对后

世神学如奥古斯丁等产生深远影响。

苏格拉底对虔敬之理型的追问，不仅可以克服智术

师运动带来的相对主义的冲击，而且，他使城邦的传统

信仰由外在仪式转向个体的灵魂美德，也试图为城邦的

政治秩序重新奠定扎实的基础。从后世的思想发展和历

史进程来看，这确实是解决古代信仰危机的一种有效途径。

四、结　语

《游叙弗伦》向我们展现了城邦诸神信仰的严重危

机。柏拉图通过对话探讨这种独特的方式，揭示了危机

的外在原因与雅典民主政制的发展尤其是智术师运动的

冲击紧密相连，而内在原因则是由于诸神信仰的内在依

据即诗人神话神学的自身局限造成的。游叙弗伦的两难

困境，使得对这一危机的解决具有现实的紧迫性。苏格

拉底作为哲人，这是他不得不面对的思想处境和时代难

题。既然对传统的信仰、道德等问题的公开探讨已经不

可避免，那么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就以这种公开探讨

的方式来反思古代信仰的本质。既然智术师以相对主义

来质疑传统信仰道德，那么苏格拉底就以虔敬之理型的

确定性来应对，并最终将信仰的根基建立在每个个体的

灵魂美德上。这对解决当时的诸神信仰危机无疑是一种

可能的并且是有效的方式。可以说，通过 《游叙弗伦》

这篇对话，柏拉图从一种更加宏大的思想史意义上，为

苏格拉底的敬神问题做了一番深刻而精彩的哲学辩护。

那么，苏格拉底究竟为何而死？倘若苏格拉底是一

位深山隐居者，那么他对虔敬问题的哲学反思和践行不

会带来任何问题。问题在于，苏格拉底生活在城邦之中，

而城邦的正统权威恰恰是由 “多数人的意见”所决定

的。这样一来，苏格拉底的方式可能带来两方面的问题。

其一，苏格拉底对其对话者似乎有强求之嫌。他不仅要

求自己过一种反思的生活，而且通过与别人的对话交流

希望对方也要过一种反思的生活。倘若对话者本人有这

种意愿和能力，那么，苏格拉底确实可以说是在教导青

年追求灵魂美德。但问题在于是否每个人都能成为苏格

拉底恰当的对话者，或者说，苏格拉底的教导及其方式

是否适合每个对话者？苏格拉底没有意识到，主动地提

升灵魂、追求美德，这在每个时代都只能是少数人的行

为，绝大数的人都是按某种代代相传的习俗方式而生活。

习俗的生活方式有其自身的合理性，虽然不同时代的习

俗的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苏格拉

底确实缺乏希腊人所推崇的审慎之美德，或者说苏格拉

底不够明智，以致于对某些对话者有强求之嫌。其二，

退一步说，即使撇开对他人的强求之嫌，苏格拉底自身

对虔敬问题的反思和实践以某种方式展现在众人面前时，

也会出现某种紧张局面，因为他以这种方式质疑了多数

人的赖以为生的 “意见”。于是，代表多数人的城邦要

对苏格拉底提出指控。事实上，也可以说，这是 “多数

人的意见”对苏格拉底的质疑的一种反抗。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苏格拉底最终被城邦民宣判死刑也是情理之中

的。因为雅典的民主制恰恰保证了多数人 “意见”的权

威性，投票表决的方式其最终结果就是将 “多数人的意

见”作为唯一权威。但是我们必须区分，城邦对苏格拉

底的审判，审判的是作为城邦民的苏格拉底，而非作为

哲人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作为哲人并没什么过错，相

反，诸神信仰危机的思想处境是他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而且他以哲人的方式为解决这一危机指明了一种可能的

方向。但作为城邦中的一员，他必须要面对他与其他多

数人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民主政制的前提就是要允许

各种不同的 “意见”存在，没有不同的意见，也就没有

所谓的民主。然而，民主政制公开辩论和表决的结果代

表的只是 “多数人的意见”，它并不必然导致 “真理”。

因此，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苏格拉底对古代信仰

问题的反思和实践代表着一种哲学的或真理的世界，这

种真理具有正当性并且影响深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柏拉图为苏格拉底所作的这场哲学申辩无疑是成功的。

但从现实政治层面而言，雅典的民主政制本身保障了

“多数人的意见”的权威性，真理往往得让位于意见。

（责任编辑　行　之）

４６

①

②

③

弗拉斯托斯认为，苏格拉底是一位良知改革家，这种良

知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能够建立起或毁掉一个社会的习俗制度。

参见 ［古希腊］弗拉斯托斯：《苏格拉底的悖论》，《苏格拉底

问题》，刘小枫、陈少明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１４７—１４８页。

同上，第１４９页。
参见拙文：《柏拉图的虔敬神学》，第１５６—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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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自主：基于实质性与程序性之争的程序观辩护


肖　健

【摘要】个人自主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程序性自主观反对为自主个人的行动或愿望施加任何内容方面的限定，而

实质性自主观则主张施加这类限制。在揭示实质观困难和回应实质观质疑的基础上，一种德沃金自主理论框架下的程

序观辩护尝试对个人自主的外部影响机制做出说明，使其与人们的道德直觉相容，同时补充完善德沃金自主理论。

【关键词】个人自主；实质性；程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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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在现代并非单义概念，其
背后有许多不同的理论构想，根据不同的理论，

至少可以区分出道德自主、政治自主和个人自主

三种观念①。其中，个人自主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ａｕｔｏｎｏ
ｍｙ）已成为当代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尤其是应
用伦理学的重要观念。无论是道德责任归因这类

抽象的理论争论，还是应用伦理学的许多现实问

题，个人自主观念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为干

预他人行动提供合理性限制，甚至被有些学者用

以作为整个道德理论的基石②。然而，迄今为止

个人自主又是一个充满歧见的概念，对于一个人

在何种意义上才是自主的，学界存在实质性自主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ｙ）与程序性自主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
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的争论。前者主张对自主个人的行
动或愿望施加内容方面的限定，而后者则拒绝施

加任何这类限制③。本文将考察争论双方的代表

性观点及其交锋，在揭示实质观困难和回应实质

观质疑基础上，尝试为个人自主提供一种德沃金

自主理论框架下的程序观辩护。

一、实质性自主观与程序性自主观之争

激进实质性自主观要求自主的人必须是自我

决定、自我引导的，仅受自己施加于自身的限制

和约束，而不服从于任何传统、习俗以及一切不

是由他自己制定的规范原则。从哲学史上看，约

翰·密尔 （ＪＳＭｉｌｌ）是该主张的一个早期代表
人物，自主就相当于密尔所说的 “个性” （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ｉｔｙ）。作为功利主义者，密尔把个性看做是
人类幸福以及个体与社会进步的首要因素。

在并非主要涉及他人的事情上，个性应当维

持自己的权利，这是可取的。凡在不以本人自己

的性格却以他人的传统或习俗为行为的准则的地

方，那里就缺少着人类幸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

所缺少的这个因素同时也是个人进步和社会进步

中一个颇为主要的因素。④

对密尔而言，个性的最终价值并不在于它使

个人能够选择他自己的生活计划，而在于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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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Ｊ．Ａｎｎａｓ，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Ｐｌａｔｏ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ｐｐ１７２－１７８．
③　ＰＢｅｎｓｏｎ．“Ｆｅｍｉｎｉｓｔ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ｉｎＪＳ．Ｔａｙｌｏｒ（ｅ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ＮｅｗＥｓｓａｙｓｏｎ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ＩｔｓＲｏｌｅ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Ｍｏｒ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ｐ１２４－１４２．
④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第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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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他运用了他所拥有的人类自主能力，正是这

种能力的行使本身能够提升人的内在价值，使生

活更加美好。密尔明确反对自愿为奴的行为，认

为允许一个人自愿选择是因为他本人最了解自身

的利益因而最有可能做出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但

是卖身为奴却使人放弃了除这一选择之外的任何

自由，从此将自己陷入不利境地，这样也就破坏

了允许自愿选择的目的本身。“自由原则不能要

求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一个人被允许割让

他的自由，这不叫自由。”①

美国当代自由主义哲学家杰拉德·德沃金

（Ｇ．Ｄｗｏｒｋｉｎ）对实质性自主观提出了尖锐的批
评。德沃金认为自主理论应满足六个标准：逻辑

上的一致性、经验上的可能性、价值条件、意识

形态上的中立性、规范上的相关性以及判断上的

相关性②。其中的价值条件要求自主理论不应包

含与其它重要价值的逻辑冲突，而实质观把实质

独立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作为个人自主
的核心观念，恰恰违背了该约束条件。在德沃金

看来，实质独立条件会限制个人行动或愿望的内

容，进而使个人自主与人类所珍视的许多价值与

实践冲突。据此，“不仅没有任何政府是合法的，

而且象忠诚、客观、责任和爱等价值也难以与自

主相容”③。因为忠诚、责任等本身就意味着个

人的行动或愿望一定程度上要受到他人行动或愿

望的约束。

为了建构一个内容中立因而能够容纳人类大

多数价值和实践的程序性自主论，德沃金对个人

自主的说明采用了内在主义进路。他认为个人自

主与行动或愿望的来源、内容无关，而取决于内

在的自主能力，即批判反思一阶 （低阶）愿望的

能力和根据二阶 （高阶）愿望来接受或改变一阶

愿望并将其付诸行动的能力④。一阶愿望是指人

对某一行动产生的初始动机，二阶愿望则是反思

一阶愿望而形成的动机。程序性自主的概念于是

就意味着，个人自主所涉及的仅仅是形成 （一

阶）愿望的方式，而不是 （一阶）愿望的内容。

在自主能力健全的前提下，“自主个人既可以是

暴君，也可以是奴隶；既可以是圣人，也可以是

罪人；既可以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也可以是互

助会的支持者；既可以是领导者，也可以是追随

者”⑤。个人自主需要的是程序独立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即自主能力不受损害，并不要求
一个人必须保持实质上的独立地位。

为避免夸大个人自主的精英特征，德沃金特

别强调了自主能力的阈值特性，个人自主所需要

达到的只是一定水平的能力，而不是完美水平的

能力。

如果我们把反思和认同的过程看做是充分自

觉、明示的过程，那么就只有哲学教授才能行使

自主权……但是一个没怎么受过教育的边远地区

农民在未必清楚意识到这一过程的情况下，依然

能够以某种方式指导自己的生活……这并不是通

过他对自己思想的表达反映出来，而是通过他在

生活中所努力改变的、对他人所批评的，以及他

在工作、家庭和社群中表现 （或未能表现）出来

的满意来得到体现。⑥

实质性自主观在当代发展出更温和的主张，

它仍然坚持自主个人的实质独立地位，但弱化了

这一要求，认为自主个人未必要自我决定，自我

引导，但必须根据对自主价值的承诺而行动，或

者至少不以那些与自主价值相冲突的承诺为指

导。

实质性内容要求会排斥吸食海洛因的欲望、

对奴隶制的愿望以及对被恫吓的愿望，但却不至

于要求自主个人从不承担责任，或者拒绝他人任

何形式的宗教指引或他人教导。⑦

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玛丽娜 · 奥珊娜

（ＭＬＯｓｈａｎａ）是实质观的一个代表人物。与程
序观的内在主义进路不同，奥珊娜主张社会关系

中的自主观念，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否自主至少部

分取决于这个人所处社会关系。“自主状态首先

是个人置身于其中的外部状况的一个函项，而并

非只是个人心理状态或实践技能的函项。”⑧ 对

个人自主的阐释仅程序独立是不够，至少依赖两

个在内容上并非中立的要素：一是个人所处的社

６６

①

②

⑦

⑧

同上，第１２３页。
③④⑤⑥　Ｇ．Ｄｗｏｒｋ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ｐ７－９，ｐ．１０９，
ｐｐ．１６－１７，ｐ．２３，ｐ．１７．

Ｍ．Ｌ．Ｏｓｈａｎａ．“Ｔｈ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Ｂｏｇｅｙｍａｎ”．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ＶａｌｕｅＩｎｑｕｉｒｙ，ｖｏｌ．３５（２００１），ｐ２１７．

Ｍ．Ｌ．Ｏｓｈａｎ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ｉ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
Ａｓｈｇａｔｅ，２００６，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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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状况，一是行动或愿望特征①。前者要求个人

必须拥有生活上真实的 （ｇｅｎｕｉｎｅ）选择机会；
后者则要求某些实质上的独立，如不受控制的自

由、不会因自作主张而受惩罚的自由以及经济独

立等。据此，受奴役、被囚禁乃至吸毒等愿望都

不能与自主相容。针对德沃金有关价值不相容的

指责，奥珊娜的回应是，没有理由要求自主与所

有可能的愿望和价值观相容，也没有理由寻求一

种脱离了内容的自主观念，况且对于那些明显与

自主不相容的愿望或价值观，人们是否真正认同

也并不是那么清楚②。

奥珊娜批评德沃金程序性自主观会违背直觉

地将一些明显不能主宰自己生活的人看做是自主

的。以自愿为奴为例，在奥珊娜看来，程序观意

味着无论这个人的选择是受什么影响、以什么方

式受影响，他所受的这些影响都能够与自主相

容，只要他知道这些影响，同意它们的存在，愿

意把这些影响作为选择为奴的动因，那么这个自

愿为奴的人就是自主的。但奥珊娜认为把自愿为

奴的人看做自主的与直觉相悖，由于奴隶制本质

上剥夺了一个人主宰自己生活的权利，无论这个

选择本身多么自主，它与人的整体自主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却并不相容③。

二、实质性自主观的困难

激进实质观虚构了一个与他人、社会相割裂

的 “原子式自我”，忽视了人的社会性质，也抹

煞了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事实上，现实社会中的

自我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其道德理想

和人生信念很大程度上为这种关系所塑造和引

导。自我之外的世界虽然可能成为个人自主的制

约和障碍，但同时也是促成个人自主能力形成和

发育的资源和条件。如果把个人自主理解为不被

决定的决定者、不被选择的选择者，那么即使是

理性能力健全的人也将陷入无以自立的局面。

一方面，人理解自身并据此来定义 “自我同

一性”要通过获取丰富的人类语言来实现，没有

任何人能够独自地获得自我定义所必须的语言，

只能通过与周围人的交流来习得。而语言绝不只

是一种价值中立的交流工具，它同时承载着言说

者的思维模式、信念体系以及知识背景等信息。

习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一套价值观和情感

思维方式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要用语言中所固有

的概念和类型去框定这个世界。“人类心灵的起

源在此意义上不是 ‘独白式的’，不是每个人能

够独自完成的，而是对话式的。”④ 正是语言所

具有的社会交流与文化承载功能从根本上赋予自

我以社会化的特性。

另一方面，自主选择以评价为逻辑前提，作

为人类理性评价对象的各种信念、价值目标、道

德规范，以及人们对此进行选择和判断所依据的

标准，都与具体的社会形态和历史过程有着内在

联系，它们并非由自我来创生，而只是由自我通

过辨析、权衡、判断和改造而内化为自身信念。

正如查尔斯·泰勒 （Ｃ．Ｔａｙｌｏｒ）所说，一个人
不可能自己决定最有意义的行为是在热泥浆中搅

动脚趾，同样也不可能仅凭自己来赋予３７３２根
头发的独特性。事物具有重要性是相对于人类共

同生活于其中的背景，正是这个背景对人类生活

最基本方面的意义和重要性做出规定。“仅当我

存在于这样一个世界里，在其中，历史、自然的

要求、我的人类同伴的需求、公民职责、上帝的

号召，或这类其他东西决定性地要素，我才能为

自己定义一个非琐碎的同一性。”⑤ 自我与外部

世界的关系不仅是理性反思的对象，更是理性反

思得以展开的前提。人的自主并非独立的自主，

而是关系中的自主。

所以，激进实质观阐释下的个人自主在描述

意义上是一种幻觉，在规范意义上则容易导致个

人的主观放纵和极端怀疑主义，且不利于弱势群

体的尊重和保护。这样的个人自主对于那些即使

不受各种人际关系束缚依然有资源可用的强势个

人或许是有吸引力的，但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不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Ｌ．Ｏｓｈａｎａ．“Ｔｈ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Ｂｏｇｅｙｍａｎ”．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ＶａｌｕｅＩｎｑｕｉｒｙ，ｖｏｌ．３５（２００１），ｐ．２１６

Ｉｂｉｄ．，ｐ２１７．
Ｍ．Ｌ．Ｏｓｈａｎ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ｉ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

Ａｓｈｇａｔｅ，２００６，ｐ５６．许多学者都曾区分整体 （ｇｌｏｂａｌ）和局部
（ｌｏｃａｌ）自主，前者是人的特征，指作为整体的人的自主性，后
者则是行动或选择的特征，是指人相对于某一行动或选择的自

主性。整体自主并不完全取决于局部自主，反之亦然。

［加］查尔斯·泰勒： 《本真性的伦理》，程炼译，上

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第４１—４２页。
同上，第５１—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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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与他人分离的人则会拒绝接受这样的自主，

这否定了他们无论在情感、智力，还是在物质上

都珍视和依赖的人际关系。

温和的实质性自主观拥有众多女性主义支持

者，她们关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对于实质独立

条件的坚持有利于唤醒被压迫群体的反抗意识，

而放宽了的实质独立条件则一定程度上容纳了自

主的关系性特征，也使个人自主概念能够与人类

所珍视的更多价值与实践相容。即便如此，实质

独立对自主个人行动或愿望的内容限定，还是会

将某些持有独特价值观的人排除在自主之外，从

而导致不合理的家长式干预。例如，一些西方人

士曾努力声讨非洲、印度等地一些带有强烈女性

压迫色彩的礼教习俗并试图得到那里妇女的支

持，却被那些妇女严厉指责为西方帝国主义，认

为是对她们文化观念的不敬和对她们生活方式的

挑战。

人的行动受价值观支配，而价值观则植根于

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并为其所塑造，在不伤害无

辜他者的前提下，每一种价值观都应得到社会平

等的尊重，即使这种价值观在大多数人看来是不

明智的，毕竟个人才是自身最佳利益的权威判定

者。

本人关于自己的情感和情况，则虽最普通的

男人或妇女也自有其认识方法，比任何他人所能

有的不知胜过多少倍。社会在个人只关己身的事

情上要强使他一反其自己的判断和目的，这种干

涉只能是以一般的臆断为根据。①

对待价值观念分歧，他人可以劝说，可以评

判，也可以诉诸一种文化宣传策略来唤醒人们的

自我意识，但不能施行强制干预，更不能从概念

上取消他们自主的可能性。尊重个人自主只是为

人提供自我主宰的机会，而并不是强迫他一定要

自我主宰，实质观阐释下的个人自主概念恰恰无

法体现这一旨趣。

与对行动或愿望内容的限制相比，奥珊娜对

于压迫性社会关系的思考或许更富有启发意义。

在奥珊娜所列举的诸多自主反例中，剥夺个人自

主的并非是人们对压迫性规范的认可和接受，而

是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实际遭受

的性别歧视和机会不公。例如，传统男权社会下

的顺从妇女之所以不能自主，并非顺从本身与自

主价值不相容，而是源于两性权利的不平衡，源

于大多数妇女卑微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在基本生

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顺从男性不过是

男性家长主义统治下的一种交易。相反，在男女

平等的社会里，一个愿意服从男性的女人则完全

可能是自主的。奥珊娜把真实的可选择机会作为

个人自主的必要条件，依赖于这样一种道德直

觉，即压迫与自主之间总是存在某种内在的紧

张。然而，还存在另外一些直觉与奥珊娜所依赖

的直觉是相反的。在中外历史上不乏这样一些

人，他们虽然身受压迫和剥削，但终身致力于斗

争反抗。根据奥珊娜对个人自主的真实选择要

求，因为外在的压迫剥削事实上剥夺了这类人的

生活选择机会，所以无论他们如何不屈，如何反

抗，都不可能是自主的。这样的结论同样难以为

道德直觉所接受。如果我们把真实的选择看做个

人自主的必要条件，那么就无从区分压迫性社会

下反抗者与顺从者在自主状况上事实存在的差

异，也不得不否认那些深受压迫的人事实上还可

以通过抗争来行使自主，捍卫尊严。相比较而

言，德沃金对个人自主的内在主义阐释更有可能

对此作出公正评价。

无论如何，奥珊娜有关压迫性社会关系影响

个人自主的洞见是有价值的，尽管她未能对这一

洞见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但她至少提出了一个

思考自主的向度，一个任何想要对自主理论有所

言说的学者不能忽略的重要视角。

三、基于德沃金自主理论的程序观辩护

个人自主是一种值得捍卫和坚守的道德理

想。然而，对于个人自主的一些不恰当解读，又

常常使个人自主被扭曲，从而背离这一理想的价

值。对个人自主概念的阐释是否恰当要看其在道

德生活中的作用如何，尤其是要看其是否具备广

泛的可接受性。个人自主的意义经常被在个体层

面加以论证：它催生个人责任意识，激发自我创

造精神，使人不但能够选择、追求、修正自己的

生活目标，还能够超越、审视和批判社会现实，

形成富有个性的自我，赋予生命尊严和意义。然

８６

① ［英］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
!

译，第９１页。



个人自主：基于实质性与程序性之争的程序观辩护

而，个人自主还有不容忽视的社会意义，在价值

多元时代，尊重个人自主已成为协调价值观念分

歧、促进道德陌生人平等相处的原则共识。近代

以来的道德哲学工程日益表明，人类不可能通过

圆满的理性论证来确立一种整全性道德观的权

威，“因为确立这一观点本身预设了一种道德观

点，而后者也是需要论证的东西”①。如果人们

承认理性在此的局限，又不愿诉诸暴力来解决分

歧，一种合理的解决途径便是诉诸人与人之间平

等的尊重与宽容，而尊重人的自主性正是其应有

之义。作为解决价值分歧的合理途径，尊重个人

自主的要旨不在于对自主价值本身的承诺，而只

是在承认人人平等前提下，强调解决价值分歧的

道德权威最终只能来自于个人的同意，目的在于

保护个人以自己所希望的方式来赋予生活意义和

内容，在不伤害无辜他者的前提下使各种不同价

值观念平等地得到尊重和保护。在此意义上，内

容中立的程序性自主概念无疑具有更普遍的可接

受性，而实质性自主概念则因赋予特定生活方式

过高的地位，从而否定了其它的生活价值取向，

这样的价值违背了平等的尊重与宽容精神。

奥珊娜批评德沃金的程序性自主概念会把一

些根本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人看做是自主的，因

为程序独立所需要的仅是个人了解自己所受的影

响，在经过反思之后愿意以此作为自己选择或行

动的动因。然而，这里存在着奥珊娜对德沃金自

主论的误解。德沃金的确曾经把本真性 （ａｕｔｈｅｎ
ｔｉｃｉｔｙ），即二阶愿望对一阶愿望的反思认同，作
为自主的必要条件，但在 《自主的理论与实践》

一书中，他明确否定了这一主张。“对于自主而

言，关键并不在于是否认同，而在于一个人质疑

其是否应拒绝或接受他当下行动理由的能力。”②

强制、威胁等控制性影响在干预个人自主时，干

预的并非这个人对一阶愿望的认同，而是这个人

根据反思来拒绝或接受一阶愿望的能力。德沃金

举例说，一个强盗拿枪抵住我，问我要钱要命，

在此情形下，即使把钱乖乖交给强盗的低阶愿望

反复得到高阶愿望的认同，我的自主依然受到了

干预③。因为我持有高阶愿望的理由无非是避免

激怒强盗而给自身造成伤害。这一理由表明我把

钱交出来的愿望并不是我真正希望的，是为威胁

逼迫所致。正是这种威胁逼迫的外部力量干预了

我根据自己希望来改变初始愿望并将其付诸行动

的能力。把德沃金的这一分析思路应用于自愿为

奴现象，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德沃金并不一定如

奥珊娜所指责的那样，把自愿为奴的人看做是自

主的。在奴隶制度下，压迫性的社会关系事实上

对一些人形成了控制，剥夺了他们的生活选择机

会，为奴不过是无奈之举，并不反映真实希望；

而在不存在这类社会压力的情况下，自愿为奴则

可以是个人的自主选择。在前一情况下，人们根

据自己希望来改变初始愿望的能力事实上为压迫

性社会关系所损害。

德沃金对个人自主的能力要求揭示出自主与

人的理性特征之间的重要联系： “除了人以外，

似乎没有其他动物拥有在二阶愿望形成过程中所

呈现出的反思性的自我估价能力。”④ 自主的人

必须能够对自己的愿望给予评价和控制，认同或

抵制、调整这些愿望。个人自主在关系中产生，

但关系性特征之所以不会取消人的独特性，恰恰

是因为人具有一种积极的意识活动能力———理性

反思能力，它使一个人与既有的传统、规则或目

标拉开距离，在检查和判断中确立信念的结构秩

序，并对行动做出指导，从而自觉地实现自我，

个人自主的可能性正是基于反思的能动性。不

过，德沃金对于自主能力的说明并非没有缺憾。

德沃金承认外部影响有时会干预到一个人的自主

能力，所以 “阐明程序独立条件需要区分那些损

害个人反思与批判能力的影响方式，和提升改善

个人反思与批判能力的影响方式”⑤。但德沃金

并没有告诉我们，究竟如何在损害批判反思能力

的影响，与促进批判反思能力的影响之间做出区

分，也没有说明除了干预批判反思能力，外部影

响还有什么干预自主能力的其它途径，其作用机

制又是什么。正是这些模糊混乱为反对者预留了

误解和质疑的空间。要辩护一种德沃金式的程序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美］崔斯特瑞姆·恩格尔哈特：《生命伦理学基础》，

范瑞平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７６页。
Ｇ．Ｄｗｏｒｋ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１５．
Ｉｂｉｄ．，ｐ１５５．
Ｈ．Ｇ．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ＷｈａｔＷｅＣａｒｅａｂｏｕ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５０．
Ｇ．Ｄｗｏｒｋ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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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自主概念，我们需要在德沃金自主理论框架下

对外部影响作用于自主能力的机制做出进一步探

索，使其能更好地与道德直觉相容，同时为德沃

金自主理论提供支持。

根据德沃金自主理论，自主能力包括批判反

思初始动机的能力，和根据二阶愿望去拒绝或接

受初始动机并把它付诸行动的能力。因此，外部

影响对自主能力的干预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

直接干预破坏个人批判反思初始动机的能力，典

型形式如菌毒感染或缺氧症引发的神经系统紊

乱、严重创伤导致的昏迷以及突如其来的不幸遭

遇带来的精神失常等。关于某些外部影响的存在

是否足以损害到个人的批判反思能力，目前临床

上已经发展出多种经验评估方法①。另一途径是

在不干预批判反思能力的前提下，破坏个人根据

自己希望去拒绝或接受初始动机并把它付诸行动

的能力，典型形式如强制、威胁，它们通常是通

过剥夺个人的选择机会来实现。

德沃金区分自由与自主，并通过一系列举例

表明，干预一个人的自由通常会干预到他的自

主，但并非总是如此②。例如，医生对拒绝输血

的耶和华见证派信徒强制输血，便同时干预了该

信徒的自由和自主。然而，在无知、欺骗或自愿

的情形下，结论就有所不同。狱卒假装锁上所有

牢门但却偷偷的留了一个门未锁，囚徒不知此

事，因而并未越狱。在此，囚徒有越狱的自由，

但无知和欺骗却妨害了他的自主，使他按照自己

希望行动的能力受到限制。在另一个经典案例

中，为了不受海妖的诱惑，奥德赛命令水手们把

他绑在桅杆上。水手的捆绑虽然限制了奥德赛的

自由，但却保护了他的自主。德沃金以上分析表

明，自主是意志自由而非行动自由，是一个人在

行为意志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自我控制和驾驭

能力。控制和驾驭总是要相对于一定的选择情

境，在毫无选择机会的情形下，一个人对行动意

志的控制和驾驭无从谈起。所以，可供选择的机

会对于说明意志自由的活动机制是一个不可或缺

的参照系。然而，这种不可或缺的可供选择机会

并非实质观所要求的那种非压迫性社会才能提供

的 “真实”的选择机会，而仅仅是一个人基于对

自身和外部环境的了解和判断所主观认为的可供

选择的机会。在没有 “真实”的可供选择机会的

情形下，一个人仍可能在主观意识中保留可供选

择的机会。正如那些生活在压迫性社会关系下却

不断致力于反抗压迫的人，“真实”选择机会的

匮乏并没有使他们丧失希望，他们坚信只要不断

去抗争，生活便有出现转机的可能，他们的反抗

也正是对这一信念的践行。所以，他们的意志依

然是自由的。“真实”选择机会对于行动自由或

许是必要的，对于意志自由则未必。

意志自由需要的是主观意识中的可选择机

会，当外部影响剥夺了一个人此种意义上的可选

择机会时，也就破坏了这个人内在的意志活动机

制，从而也破坏了他的自主性。当然，为了避免

对一个人主观意识中是否存在可选择机会的随意

解释，需要建立一种具备普遍性和可操作性的标

准，该标准的运用需要充分考虑人的气质秉性差

异和个人所处的外部状况。外部 “真实”的可供

选择机会虽然并非个人自主的必要条件，但它与

一个人主观意识中的可供选择机会却不是完全脱

节的，后者存在与否往往是基于对前者的认识和

评判，在大多数情形下，后者的存在有赖于前者

的存在。

综上，在德沃金自主理论框架下辩护的程序

性个人自主概念表明，自主个人并不必须在物质

或情感上独立于他人和社会，也未必要持有与所

属社群或他人不同的价值观，而只是要求个人拥

有将自我与既定社会角色或实践保持距离乃至退

出的自由，能够在理性指导下自由地质疑并判断

这类角色与实践是否与自己的价值观相悖，进而

决定是否需要从中退出。在不伤害无辜他人的前

提下，社会对个人主体意识的培育，对个人生活

方式尽可能多的尊重，为个人提供更多追求自己

目标的机会，这些都是增进个人自主的有益途径。

（责任编辑　行　之）

０７

①

②

这些经验评估方法在临床上多服务于患者决策能力的评

估。其中，阿佩尔鲍姆与罗思从否定性进路提出的经验评估方

法颇具代表性。参见Ｐ．Ｓ．Ａｐｐｅｌｂａｕｍ，Ｌ．Ｈ．Ｒｏｔｈ．“Ｃｏｍｐｅｔ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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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性的自然化路径探析

———对塞尔生物自然主义立场的考察


李　珍

【摘要】２０世纪英美哲学中自然主义的倾向始终占据主导，在意向性问题的研究上亦是如此。心灵哲学中涌现出了各
种意向性自然化的方案，其中最为独特的当属塞尔 （ＪＳｅａｒｌｅ）的生物自然主义理论，他通过对意向性的特殊定义及相
关哲学概念的澄清和分析，试图将自然科学的权威性和心理学的合法性调合起来。这一理论的实质是突现论与多层次

自然主义立场的结合，其中对于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存在不恰当的描述，但这也正是进一步发展生物自然主义理论的突

破之处，那就是用依随突现论替代因果突现论完成意向性的自然化。

【关键词】意向性；自然主义；塞尔

中图分类号：Ｎ０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７１－０６

　　２０世纪英美哲学中自然主义的倾向始终占据主导，
形成了一种 “自然化转向”。这一倾向在心灵哲学中更

为显著，心理属性在自然界中所处的地位一直是争论不

休的问题，虽有取消论、实在论等不同理论形态，但大

多数学者都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试图将自然科学的权

威性和心理学的合法性调合起来。意向性的自然化便是

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即通过一定的方法使得意向性具

有科学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从而说明它在自然界中所

处的地位。从德雷斯基 （Ｆ．Ｄｒｅｓｔｓｋｅ）的信息语义学到
福多 （Ｊ．Ｆｏｄｏｒ）的思想语言假说，从米利肯 （Ｒ．Ｍｉｌｌｉ
ｋａｎ）的目的论语义学到布洛克 （Ｎ．Ｂｌｏｃｋ）的功能作用
语义学，无不是对意向性的自然化。然而，在自然化的

各种不同路径当中，最为独特的当属塞尔 （Ｊ．Ｓｅａｒｌｅ）
的生物自然主义理论，因为他并不试图用自然科学的语

言来描述意向性，或者将其还原为非意向的术语，而是

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将意向性论证成自然界中所真实存在

的一类现象。

一、意向性的定义

“意向性”一词的出现虽有很长的历史，但至今这

一概念仍不十分明确。虽然它的现代涵义赋予者布伦塔

诺 （Ｆ．Ｂｒｅｎｔａｎｏ）把它规定为心理现象区别于物理现象
的独特特征，同时描绘了它的多种内涵，如指向性、内

在性、对象性等，然而这并没有被所有人所接受。这便

导致 “意向性”定义在各类文献中的差异较大。塞尔认

为：“意向性是某种心理状态和事件的特征，它是心理状

态和事件 （在以下这些词的特殊含义上）指向、关于、

涉及或表现某些其他客体和事态的特征。”①从字里行间

我们能抓住其中的三个要点。

第一，意向性是心理状态和事件的特征。这一看法

遵循了长期以来的哲学传统，与布伦塔诺是一致的，即

认为意向性是心理状态和事件而不是物理状态和事件所

具有的特征。这一观点并没有被所有的心灵哲学家所继

承，很多人认为意向性并不是心灵所特有的一种属性，

如丹尼特 （Ｄ．Ｄｅｎｎｅｔｔ）的 “意向立场”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ｃｅ）理论就认为很多东西都能具有意向性，如闹钟、
恒温器等。塞尔认为这实际上是对 “意向性”概念的混

淆，他把通常称为 “意向性”的各种概念区分为三种类

型：内在的意向性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派生的意向
性 （ｄｅｒｉｖｅｄ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和 “好像”的意向性 （“ａｓｉｆ”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内在的意向性就是上述定义中所述的，
是一种心理状态，如信念、愿望等，通常被人和动物所

拥有；派生的意向性是指由内在的意向性所引申出来的，

如语言。具体可考虑下面的三种陈述：

１．我此刻非常饿。
２．在法文中，“Ｊａｉｇｒａｎｄｆａｉｍｅｎｃｅｍｏｍｅｎｔ”的意思

是我此刻非常饿。

３．我园中的植物饿得需要养料。②

这三个陈述都涉及到意向性现象，但是具体情况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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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同：第一个陈述就属于内在的意向性，“内在意向性

是人类和某些动物作为生物本性所具有的现象，与如何

使用、如何考虑、如何描述无关。它只是动物的纯粹事

实”①。第二个陈述是派生的意向性，因为它来自于说法

语的人内在的意向性，而不是自身所具有的，因为有可

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这个句子被说话人赋予了其它

意义，因此 “在这个意义上说它的意义不是内在于句子，

而是来自那个具有内在的意向性的行为主体”②。塞尔认

为一切语言的意义都是派生的意向性，包括文字、图画、

图表和图形等。内在的意向性与派生的意向性之间的区

分在于是否依赖于观察者，前者是不依赖于观察者的，

我的饥饿状态不是由观察者决定的，而后者显然依赖于

观察者。第三个陈述并不是真正的意向性，只不过一种

隐喻，只是说这种行为的表现好像具有意向性，例如恒

温器就不存在真实的意向性，因为它不具有感觉，它只

是因为能够对温度的变化作出反应，于是才出现了这样

的比喻。在塞尔看来，真正的意向性只有内在的意向性

和派生的意向性两种，而排除了 “好像”的意向性。塞

尔的这一区分对于他的语言、意义、心灵等理论是有重

要影响的，表明了丹尼特等人试图通过 “好像”的意向

性来研究内在的意向性是不可能成功的。而派生的意向

性又源于内在的意向性，故而他认为语言哲学其实是心

灵哲学的一个分支，所以塞尔对意向性问题的研究主要

针对的是内在的意向性。

第二，意向性并不是所有心理状态和事件的特征。

这一点与传统观点又有所不同，布伦塔诺把意向性作为

所有心理状态区别于物理状态的一个特征，因此所有的

心理状态都具有这一特征。但是，塞尔并不认同这一点，

他对意向性的界定所强调的是心理状态是否具有 “指

向”或 “关于”的特征，而不是心理与物理的区分。有

些心理状态，如没有指向的紧张、得意、焦虑或其它的

一些情感，都不是意向性。

第二个要点实际上也暗含了第三个要点，塞尔并没

有将意向性定位为心理状态与物理状态之间的根本区别，

他对意向性的定义抓住了 “指向”、 “关于”、 “涉及”、

“表现”的特征，并且中间所用的连接词是 “或”而非

“和”，这说明在此处塞尔是用四个词来描述同一种关系

的，下面我们重点分析前两个词以抓住这种关系的内涵。

之所以选用 “指向”和 “关于”两个词，是因为在塞尔

诸多有关意向性问题的文献中，他用得更多的是这两个

词。他在 《意向性：论心灵哲学》一书的开篇便提到：

“我遵循一个长期的哲学传统，称这种指向 （ｄｉｒｅｃｔｅｎｅｓｓ）
或关于 （ａｂｏｕｔｎｅｓｓ）的特征为 ‘意向性’。”③ “关于”

一词有一定的歧义性，因为通常 “ａｂｏｕｔ”和 “ｏｆ”都可
能被翻译成 “关于”，而塞尔在此所用的 “关于”指的

是 “ａｂｏｕｔ”的名词形式而非 “ｏｆ”，其目的是强调他所
定义的意向性应是内在的，而非派生的和隐喻的。 “ａ

ｂｏｕｔ”和 “ｏｆ”都是形容两个事态 ａ与 ｂ之间发生关系、
发生相互作用的某种方式，都强调了 ａ与 ｂ之间的相关
性，而相比于 “ｏｆ”，“ａｂｏｕｔ”则更强调了ａ与ｂ之间的
相关是有意的、具有目标性的，即 ａ主动地、有意图地
去关联ｂ，因此 “ａｂｏｕｔ”比 “ｏｆ”更适合于描述内在的
意向性④，但是翻译成中文之后，从字面上似乎就失去

了这层意思，相比之下，我们认为 “指向”要优于 “关

于”，它能够更恰当地描述出这层含义。因此意向性概念

的含义可简单地描述为：内在的意向状态或事件能够指

向某种外在的对象或事态， “内在”仅仅是指这种状态

和事件存在于行动者的心与脑之中。我们便能够理解塞

尔此定义的另一个特别之处，那就是还包括感知的意向

性，如视觉经验，因为它也是内部的感知经验指向外部

世界的对象。不论是信念、欲望、还是视觉经验，它们

之所以属于意向性，或者说是某种意向状态，源于它们

能够指向外在的事态，这种 “指向”正是意向性概念的

实质与特征。

二、生物自然主义的自然化策略

按照通常对哲学流派的划分方式，似乎很难对塞尔

作出归类，有人认为他是唯物论者，有人认为他是二元

论者。但他自认为超越二者之上，是生物自然主义：一

方面他认为意向性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认为

不能将其还原为物理属性。这两点看上去是矛盾的，塞

尔认为消解这一矛盾的关键在于概念上的澄清，具体包

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区分本体论、认识论与因果理论。在塞尔看

来，不少哲学家对本体论的看法存在误解，经常把本体

论问题与认识论和因果理论问题互相混淆。如很多人把

客观的东西看作是全部的实在，而意识和意向性是主观

的，因此不是实在的。塞尔认为这正是对本体论和认识

论的混淆，不能用认识论作为依据来解决本体论问题，

实在与主、客观没有关系。再如有些人会说：“如果意向

性存在，那么我们如何找到它们？”他们以科学上没有找

到意向性的具体依据来反驳意向性的存在，这也是用认

识论作为本体论的标准。还有人以是否有因果作用作为

存在的标准，意识和意向性并不总是能够产生因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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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约翰·塞尔：《心、脑与科学》，第６９页。
同上，第８９页。
［美］约翰·塞尔： 《意向性：论心灵哲学》，刘叶涛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页。
当然塞尔在研究意向性问题时也经常使用 “ｏｆ”，但是

这种使用方式也是在强调了关于和指向的基础上的，例如他曾

经区分了研究意识问题时的 “ｏｆ”，这时的使用并没有强调关于
和指向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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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是实在的。塞尔认为有无因果作用是因果理论中

的问题，与本体论无关。因此，在塞尔看来，即使意向

性是主观性的存在，即使它有时没有被人认识到，即使

它有时没有行为表现，没有因果作用，但一样有存在资

格①。

第二，抛弃概念二元论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ｄｕａｌｉｓｍ）。通常
认为对意向性的 “自然化”就意味着把它还原为其它属

性；倘若认为不可还原，那就是接受了笛卡尔式的二元

论思想，就不可能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但是塞尔并不认

同这种说法，他认为 “问题并不涉及我们对事实的了解，

而是涉及我们继承下来的、用于描述事实的那套范

畴”②，这套范畴就是 “概念二元论”。笛卡尔的二元论

思想影响深刻，虽然实体二元论早已破产，但是却留下

了一套概念范畴和语言习惯，比如总是认为 “身”与

“心”对立、 “物质”与 “精神”对立、 “唯物论”与

“心灵主义”对立。人们对相关问题的思考被限定于其

中，认为同一现象不可能同时满足两个术语：如果是心

的，就不能是物的；如果是物质的，就不可能是精神的；

如果是心灵是实在的，就不可能是唯物论的。一旦抛开

这一范畴，就能够更为客观将心理现象视为一种生物学

现象，就像光合作用、消化等其它生物学现象一样实在。

第三，区分本体论还原与因果还原。塞尔拒绝本体

论还原，而是通过因果还原对意向性自然化。塞尔认为

以往对于还原的讨论过于混淆，他将各种文献中的 “还

原”区分为五种：本体论还原、属性本体论还原、理论

还原、逻辑还原或定义还原以及因果还原。本体论还原

是最重要的还原形式，是科学研究的目标之一，如将一

滴水还原为分子的集合。主流的自然主义者都是采取本

体论还原的自然化方式，如功能主义试图通过关于指称

的外部因果理论来自然化意向内容，目的论语义学则认

为意向内容能够通过达尔文式的进化论或目的论的功能

实现个体化。塞尔认为这些自然化方式都注定会失败，

因为它们遗漏了意向性，还原后的意向性不再是意向性，

而成为了别的东西③。

塞尔所说的 “不可还原”指的是不可本体论还原，

他主张对意向性的自然化过程只能是因果还原。因果还

原是指 “两种具有因果能力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被还原

实体的存在及因果能力能够完全由还原现象的因果能力

来说明”④。比如某种物体是固态的，这使得它具有抗压

性，这其中的因果关系能够用分子在晶格结构中的震动

来解释，这就是因果还原。通常因果还原通过重新定义

被还原现象的表达式最终能够导致本体论还原。以热为

例，“我现在很热”这一陈述包含了两组事实：（１）“物
理”事实：如分子的运动；（２） “心理”事实：如对热
的主观感受。利用热的 “物理”事实能够对热重新定

义，而新的定义中已消除了对热的主观感受，因而因果

还原最终导致了本体论还原。那么意向性是否也会通过

因果还原最终导致本体论还原呢？如果这样就与主流的

自然主义无异了。如 “我想喝水”的陈述也包含了两组

事实：（１） “物理”事实：如大脑中某些区域的神经元
联结发生了变化；（２） “心理”事实：想要喝水的主观
感受。虽然同样是两组事实，塞尔认为前者能够导致本

体论还原，而后者却不可以，这里并没有什么深层次的

原因，只不过是定义的问题，因为定义是针对人们感兴

趣的内容。对于热来说，物理事实是人们感兴趣的焦点，

因此定义略去了对热的主观感受，用物理事实描述热，

从而把热还原为物理事实，当然，对热的主观感受并没

有被消解，只是在定义中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对于意向

性来说，人们感兴趣的不是物理事实，而是主观感受本

身，因而如果也将意向性还原为它的物理事实，那么就

失去了定义和还原的要点。所以意向性的不可还原性和

热的可还原性的区别并不是实在的区别，仅仅是定义的

区别。

因而，塞尔对意向性的自然化实质上是因果还原，

而因果还原的要点在于解释其发生的因果机制，在此塞

尔引用了大量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作为基础。

他从最简单的实例 “渴”谈起，因为渴是生物学上最原

始的一种意向性形式，它实质上是肉体对于喝水的欲望，

是欲望的一种形式。那么渴是如何造成的呢？“机体系统

中由于缺少水份便引起肾脏分泌凝乳酶，凝乳酶作用于

被称之为 ‘血管紧张肽’的循环肽，产生 ‘血管紧张肽

２’。这种物质进入大脑，作用于下丘脑区域，使该区域
神经元放电频率增加。这就引起动物产生一种有意识的

喝水的欲望。”⑤ 塞尔认为即使将来也许会发现这种说明

是不全面的，或许 “渴”还会涉及到大脑中除丘脑之外

其它区域的活动，但是这种解释模式是不会变的，它是

标准的生物学解释，从而是自然主义的解释，心身、心

物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是连续的整体，是

自然界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从 “渴”这种最简单的意向

性形式出发，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一定能够逐渐找到

视觉、信念等其它更为复杂的意向性形式的生物学解释，

所有解释的形式都是类似的，都在于寻找 “头脑中的因

果机制”⑥。

同样塞尔也以这种方式说明了意向性如何因果地发

挥作用，他用四轮内燃机汽缸的爆燃现象与行动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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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高新民：《意向性理论的当代发展》，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５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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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约翰·塞尔：《心灵的再发现》，王巍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９７页。
［美］约翰·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第９１页。
同上，第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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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类比，如下图所示：

图１①

图１中不论是内燃机的爆燃现象还是行动的意向都
表现为两个层次。对于爆燃现象来说，火花塞的点燃引

起位于电极之间的汽缸中的温度升高到了燃油混合气体

的燃点，从而汽缸内发生了爆燃，因此在这个因果相关

的层次上，正是温度的升高引起了汽缸内的爆燃。但是

在微观层次上存在着另一种因果相关，因为温度升高本

身是由火花塞电极之间的单个粒子的运动所引起并在其

中实现的，此外，爆燃也是由单个碳氢化合物分子的氧

化所引起并在其中实现的，这两者之间必然存在一个因

果链的连接。因此，在这两个层次上存在着不同的因果

作用、描述方式，如一些描述的词项是不能混用的，若

在微观层次运用像 “爆燃”、 “点燃”等词项是不恰当

的，但是高层次的因果作用却能够用低层次的因果作用

来解释。类似的，对于行动中的意向来说，在一个因果

相关的层次上，确实是行动中的意向引起身体的活动；

在微观层次上，行动中的意向由一系列神经过程引起并

在其中实现，身体的活动则由一系列生理过程引起并在

其中实现。同样两个层次上的描述方式也各不相同，如

在微观层次上运用 “行动中的意向”、“身体的活动”等

词项也是不恰当的，而行动中的意向引起身体的活动在

微观层次上仍然能用神经过程的活动来解释。

三、简要的分析与评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塞尔在澄清一系列哲学

概念的基础上对意向性自然化，他的生物自然主义立场

中至少包含了两个基本观点。其一，突现论。塞尔认为

意向性等心理属性 “是大脑更高层次的或突现 （ｅｍｅｒ
ｇｅｎｔ）的特征……就像固态是 Ｈ２Ｏ分子在点阵结构
（冰）时的更高层次的突现属性；液态同样是 Ｈ２Ｏ分子
大致来说彼此滚动时 （水）的更高层次的突现属性”②。

突现属性具有两个特征。第一，新颖性。突现特征是系

统特征中的一种，它不能仅仅由元素的组合或与环境的

关系中得出，它所表现出来的属性是它们的组成成分所

不具有的。就像固体性虽然是由构成金属的微观粒子行

为导致，但它却是系统的一个特征而不是任何个体粒子

的特征。与此相似，对于大脑而言，心理状态是脑的特

征，它是由微观层次上元素的行为导致的，但它是神经

元系统的一个特征，而不是任何特殊的神经元的特征。

第二，系统的组成成分对突现属性具有因果解释作用，

意向性能够由微观层面的大脑要素间的因果作用来说明。

其二，多层次的自然主义。心灵与物质不是二元对立的，

同时心灵也不能还原为物质，它们是自然界当中不同层

次中的实在，意向性处于心灵层次的顶端，它是由更低

层次的过程产生的，但是却不能还原为或等同于后者。

然而，无论在塞尔的突现论思想还是多层次自然主

义立场当中都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把高层次的对

象和属性对低层次的对象和属性的依赖关系看成是因果

的，实际上这是很多人所反对的。如金在权 （Ｊ．Ｋｉｍ）
认为：“我们不应该把神经元事件和依随于它们的心理事

件的关系看成是因果的。”③ 在因果关系的研究中有两条

原则在学界基本达成了共识：其一，在时间上，原因必

先于结果；其二，至少存在两个物理客体和两个事件。

根据这两点，这两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就不是因果关系。

首先，突现属性的出现与微观层次上相应结构的出现是

同时的。比如水的沸腾现象，按照塞尔的突现论观点，

水的沸腾是由于温度的升高使水分子的结构发生改变而

突现出来的属性，而水的沸腾与水分子结构的相应变化

是同时发生的。心理属性和大脑的神经元活动也是一种

类似的情形，若相应区域的神经元结构没有改变，心理

属性不会出现，两者的发生是同时的。其次，突现属性

与它在微观层次上的组成成分并不是两个不同的物质客

体和事件。根据费尔斯 （Ｅ．Ｆａｌｅｓ）的事件同一性判据
（ｔｈ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ｏｆｅｖｅｎｔ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和 “ｂ”表示两个事件，ａ＝ｂ，当且仅当ａ和ｂ
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发生，并具有同样的组成。

突现属性Ｆ与它在微观层次上的ａ，ｂ，ｃ……不但在
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发生，并且ａ，ｂ，ｃ……就是Ｆ的组
成，这完全符合这一判据，它们是同一事件在不同层次

上的描述。因此，突现属性中上向的因果关系并不能成立。

然而，一个问题就是塞尔的突现论是支持他对意向

性的因果还原甚至整个自然化过程的关键，那么如果说

４７

①

②

③

［美］约翰·塞尔：《意向性：论心灵哲学》，第２７６—
２７７页。

［美］约翰·塞尔：《心灵的再发现》，第１６页。
Ｋｉｍ，Ｊ．，“Ｃａｕｓａｌｉｔｙ，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Ｓｕｐｅｒ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

Ｍｉｎｄ－Ｂｏｄ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ｉｎＭｉｄｗｅｓ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９７９
（４），ｐｐ．３１－４９．



意向性的自然化路径探析

因果突现的观点不能成立，是否意味着通过因果还原将

意向性自然化的进路根本是错误的呢？下面我们分别对

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Ｑ１）塞尔为什么要利用突现论来进行意向性的自
然化工作？

（Ｑ２）塞尔为什么赞成因果突现论？
对于Ｑ１，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塞尔的意向性自然化

进路的基本思想，那就是通过因果还原一方面保持意向

性本身及其因果力的实在性，另一方面要解释意向性及

其因果力在自然界中如何可能。因此，实际上塞尔所寻

找的是两个不同层次之间所存在的一种合理的依赖关系。

这种依赖关系具有的特点是：首先，它是非还原的，高

层次的对象和属性仍然能够保持它在本体论上的实在性；

其次，高层次的属性具有因果力；最后，以自然主义的

方式，即能够用低层次的活动来说明高层次的对象和属

性如何可能、如何具有因果效用，而突现关系能够同时

达到这三个要求。

对于Ｑ２，塞伯特 （Ｍ．Ｈ．Ｓａｂａｔéｓ）曾经分析了塞尔
把突现属性和它的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因果的两

个初衷①。其一是为了把心理属性和神经生物学属性的

关系与道德属性和自然属性的关系区分开。塞尔说：“心

理属性……与个人道德的类似是产生混淆的源头，大脑

在宏观上的心理特征与它在微观上神经元特征的关系完

全不同于美德和优秀属性 （ｇｏｏｄｍａｋｉｎｇｆｅａｔｕｒｅｓ）之间的
关系，把它们放在一起完全是一种混淆。”② 塞尔的这一

区分所要强调的是心理特征并不是由神经元特征所累加

而成的，这与个人道德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例如，如果

说一个人的道德十分高尚，这些是由他所具有的其它一

些优秀属性所构成的，如善良、富有同情心等。但是对

于依随主义者来说，他们实际上也并不主张两个层次之

间的关系是构成性的，而是说它们不是因果性的依赖关

系，因此如果塞尔仅仅是为了区分心理属性与个人道德

而认为这种依赖关系是因果的，那么这是完全不必要的。

其二是试图解决传统的心理因果性问题。实际上这一点

的帮助也是非常小的，比如，副现象论者也认为心理属

性是由神经元活动引起的，但仍然可以坚持心理属性不

具有因果有效性。在塞伯特看来，塞尔把两个层次之间

的依赖关系看成是因果的似乎对于他的两个初衷都没有

什么帮助。

如此看来，塞尔把意向性与神经结构的关系看成因

果关系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但是这并不会使得他的意向

性自然化工作完全破产，只要能找到一种能够同时满足

回答Ｑ１问题时所提到的三个要求的关系来描述两个层次
之间的依赖关系，那么塞尔的意向性自然化进路仍旧是

可行的。而这三个要求并不仅仅只有因果突现论才能达

到，下面我们将会表明依随突现论也能够达到这些要求，

我们完全可以用依随突现论来替代因果突现论完全塞尔

的这项工作。

长期以来，在讨论高层次和低层次之间的关系上，

还原、突现、依随三种关系一直是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

非还原的物理主义者中大多数赞成突现和依随的关系，

并逐渐形成了由与之相应的世界观和其它一些哲学思想

所组成的完整体系，从而形成了两种对应理论———突现

论和依随主义。这两种理论都试图在二元论和还原论之

间寻找一条出路，它们既不同意二元论，仍然承认物理

的东西才是最基础的，但又不赞成还原的方式。从这个

角度上来看，两者具有一定的共同点，但是它们一直呈

现出对立的局面：突现论的支持者认为依随主义的本地

论立场不够清晰，很多理论总是仍然残留了还原的成分，

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物理对象和属性才具有本体论上的

实在性，而其它层次的一切都依随于它们③；而依随主

义的支持者则认为突现论的很多立场都存在严重的问题。

撇开两个派别之间的立场之争，单从高层次与低层

次之间的关系出发去考虑突现和依随，我们会发现这两

种关系之间并不是互相冲突的。以戴维森为代表的哲学

家对依随关系作了细致而系统的研究。总的说来 Ａ依随
于Ｂ至少反映了Ａ和Ｂ之间的以下几种关系：１．协变，
Ａ中的变化与 Ｂ中的变化有关；２．依赖，Ａ依赖于 Ｂ；
３．决定，Ａ是由Ｂ中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所决定的；４．
非还原性，Ａ依随于 Ｂ、由 Ｂ决定，但又有自主性；５．
非二元性，有自主性并不代表绝对的独立性，Ａ、Ｂ都在
物理世界之中④。从以上几点看来，依随所具有的特征

突现都能够满足，他们之间完全能够相容。金在权甚至

认为突现实际上就是某种形式的依随，试图通过对突现

现象的分析来消解突现性。他的两个基本立场是：１．突
现具有属性协变，依赖和非还原三个特点；２．突现实际
上就是某种形式的依随。本文认为这两个立场中第一个

是正确的、第二个是错误的，因为虽然突现具有的这些

特征也属于依随性，但是说它就是依随却并不恰当。实

际上，突现关系所包含的特征比依随关系要丰富得多，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１）突现属性的不可预测性或者
说新颖性，在突现出现之前，即使我们对它的组成成分

的所有性质和规律都了解得非常清楚，也不能预测出突

现后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或属性；（２）突现属性的因果
有效性，突现属性具有一些特殊的因果力，这种因果关

系有可能是突现属性引起同层次其它属性的例示，也有

可能是突现属性引起低层次属性的例示，即下向的因果

５７

①

②

③

④

Ｓａｂａｔéｓ，Ｍ．Ｈ．，“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
ｉｓｍ”，ｉｎＴｅｏｒｅｍａ，Ｖｏｌ．ＸＶＩＩＩ／１，１９９９，ｐｐ．１３９－１５３．

Ｉｂｉｄ．，ｐｐ１４２．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ｓ，Ｐ．，＂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ＮｏｔＳｕｐｅｒ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７（６４），ｐｐ．３３７－３４５．
参考高新民：《意向性理论的当代发展》，第６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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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而这些是它的组成成分所不具有的。这两个特征

都是依随性所不具有的。当然，虽然依随与突现相容，

但是依随与还原也是相容的，因为如果Ａ能够还原为Ｂ，
那么Ａ必定依随于 Ｂ。因此，依随关系对于突现关系来
说是一个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建立一种依随突现论是

可行的。麦克劳林 （Ｂ．ＭｃＬａｕｇｈｌｉｎ）曾经提出了一种依
随突现论，其突现理论的建立是基于强依随性。他定义：

“如果Ｐ是ｗ的一种属性，那么 Ｐ是突现的，当且仅当
（１）Ｐ以规律必然性而非逻辑必然性依随于 ｗ的组成部
分的属性，（２）将ｗ的组成部分的属性与具有 ｗ具有 Ｐ
的属性联系起来的某些依随原则是基本的定律。”① 其中

基本的定律指的是在本体论上不需要其它定律和初始条

件的定律。

然而，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即使依随突现论真的比

因果突现论更加合理，也能够满足塞尔对依赖关系所提

出的三个要求，但是这也不能说明依随突现论就能替代

因果突现论完成塞尔的意向性自然化工作，因为他的自

然化进路是试图通过因果还原的方式表明意向性如何可

能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而取消了突现属性中上向的因

果关系的存在，这还能称得上是因果还原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塞尔的因果还

原定义。这一定义显示了被还原实体 Ｆ能够因果还原为
还原实体ａ，ｂ，ｃ，……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且仅
当：（１）Ｆ具有某种因果能力；（２）ａ，ｂ，ｃ，……也具
有某种因果能力；（３）Ｆ的存在及因果能力能够完全由
ａ，ｂ，ｃ，……的因果能力来说明。Ｆ毫无疑问是某种突
现属性，条件 （３）中的 “说明”应该就是我们通常所

说的因果解释，而不是其它类型的解释，不然塞尔也不

会称这种还原为 “因果还原”。问题的关键在于 ａ，ｂ，
ｃ，……究竟指的是什么。这里存在两种可能性：第一种
可能性就是它们指的是Ｆ的组成成分，如果是这样的话，
由于我们已经表明突现属性的组成成分与它之间的因果

关系是不能成立的，那么显然第三个条件无法达到，依

随突现也就不能满足因果还原的要求；第二种可能性就

是ａ，ｂ，ｃ，……指的是突现属性的实现在更低层次中的
一系列的因果过程，更具体的说，如果用 ｆ表示该突现
属性在微观上的组成成分的话，那么ａ，ｂ，ｃ，……指的
是在这一层次上产生ｆ的因果过程，它们与ｆ处于一个因
果链当中。我们更赞成塞尔的实际想法是第二种，因为

在第二节中谈论意向性如何可能的时候，已经提及了塞

尔如何因果还原了 “渴”这种最简单的意向性形式，他

的回答并不仅仅是在说 “渴”在神经层次对应了什么样

的状态，而是更强调由机体缺水到口渴这一过程中作用

机制是什么，而这一点与 “渴”到底是因果突现出来的

还是依随突现出来的是不相关的问题，也就是说，突现

属性中上向的因果关系能否成立与因果还原如何可能是

两个不相关的问题。

因而，在支持突现论和多层次自然主义的基础上，

我们尝试用下图来更为细致地描述两个不同层次之间的

关系，进一步深化生物自然主义路径对意向性的自然化。

图２

图２中实心箭头表示因果关系，Ｘ→Ｙ表示 Ｘ是 Ｙ
的原因，空心箭头表示突现的关系，ｘ（Ｘ表示 Ｘ是从 ｘ
中突现出来的。Ｘ与 Ｙ是较高层次的属性，而 ｘ和 ｙ是
较低层次的活动，这一点与图１是相同的。图１与图２
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塞尔认为 ｘ与 Ｘ、ｙ
与Ｙ之间是因果突现的关系，因此他用 “引起和实现”

来表示两个层次之间的关系；而我们认为ｘ与Ｘ、ｙ与Ｙ
之间 “引起”的关系并不能成立，实际上它们是依随的

关系。其次，图２比图１更强调了一种扩展性，这在图
中是用括号表示的。这种扩展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

是对因果关系的扩展，另一个是对突现关系的扩展。对

因果关系的扩展是十分容易理解的，Ｘ引起 Ｙ并不能说
明Ｘ是Ｙ的直接原因，它们有可能仅仅是处于一个因果
链当中，图中括号中的内容 （Ａ→Ｂ→Ｃ→…→）所表示
的就是中Ｘ与Ｙ之间的因果链，是对Ｘ与Ｙ之间因果关
系的扩展，（ａ→ｂ→ｃ→…→）则是 ｘ与 ｙ之间因果关系
的扩展。这些扩展都是在同一个层次上的，但是对因果

关系的扩展还能够从更微观的层次，ｘ与ｙ之间的因果链
也是对Ｘ与Ｙ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一种扩展，这其实就是
对Ｘ引起Ｙ作更细致的机制描述，也是塞尔所说的 “因

果还原”。对突现关系也是能够扩展的，因为ｘ与Ｘ之间
并不一定是相邻的两个层次，例如，首先从 ｘ突现出了
某种化学层次上的活动ｘ１，从ｘ１突现出某种神经元层次
的活动ｘ２，最后从ｘ２中才突现出某种生物学属性Ｘ。虽
然因果关系的扩展与突现关系的扩展都可以从更微观的

层次上展开，但是它们之间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

是在时间的维度上展开的，后者只能从层次上，而不能

从时间维度上展开。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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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ｌｙ

尊重公民的意涵与要求


———对自由主义一项内部争论的考察

陈肖生

【摘要】现代政治的一个标志就体现在政治权力对公民的尊重上。但对于尊重公民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的自由主义

流派存在分歧。在完善论的自由主义理论家看来，必须被尊重的是每个人对善观念的自主选择能力以及基于这种能力

的选择的结果。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政治性的自由主义，将尊重的对象界定为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以及作为这种能

力运用的结果而出现的合理多元论的事实。通过比较分析可以看到，政治性自由主义所持有的尊重观念，在保有必须

的道德内涵的同时，又在多元社会里对公民的合理善观念保持了最大程度的宽容，因此它更适合作为自由社会根本政

治原则的奠基性规范观念。

【关键词】尊重公民；政治自由主义；完善论自由主义；自主性

中图分类号：Ｂ０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７７－０８

　　查尔斯·拉摩尔 （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ａｒｍｏｒｅ）在一篇文章中认
为，包括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在内的所有倡导把合理主体

间的接受或同意作为检验政治正当性的根本原则的理论

家，其理论承诺的基础必定会追溯到一种康德式的 “尊

重人”这个根本道德观念上来。基本的政治原则的根基，

不可能仍然存在于公民的政治意志中，它必须有一个道

德基础。拉摩尔认为罗尔斯并不否认这一点，但罗尔斯

并没有在他的 《政治自由主义》中清楚地阐明这个道德

基础①。布莱恩·纽菲尔德 （ＢｌａｉｎＮｅｕｆｅｌｄ）认为罗尔斯
的 《政治自由主义》要坚持 “自立 （ｆｒｅｅ－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的立场，并避免政治自由主义所使用的 “尊重人”的理

念成为一个整全性的道德或哲学理念 （例如认为它是康

德的人性公式所要求的），罗尔斯应该进一步将拉摩尔提

出来的 “尊重人”的理念限定在政治领域内，也就是奠

定在一种 “尊重公民”②的理念上。

尊重人或尊重公民这个理念，几乎是所有自由主义

理论家都可以同意的，关键问题在于对尊重人或尊重公

民究竟要求什么，不同的自由主义流派有不同的看法。

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尊重公民这个一般性理念并没有

必然命定 （ｍａｎｄａｔｅ）罗尔斯式的特定尊重观。在这一点
上，完善论的自由主义是政治自由主义的最坚定反对者，

他们试图表明罗尔斯式尊重公民的承诺，实质上是要求

“尊重为公民个体认可的所有的合乎情理的善观念，而无

论这些善观念是否是真确的或是如何被认可的”③，这会

带来很多反自由主义的推论。在完善论的自由主义理论

家看来，必须被尊重的乃是每个人对善观念的自主选择

能力以及基于这种能力的选择的结果。潜在于完善论者

这个批评背后的思想是：我们尊重一个人，不能等同于

要尊重他持有的所有观念④。

本文将要表明的观点是：第一，完善论的自由主义

者鉴定出来的政治自由主义所要求的尊重对象其实是不

恰当的，政治自由主义真正要求尊重的是公民的两种道

德能力；第二，根据我提议的 “尊重公民两种道德能

力”的理解，可以使政治自由主义避免上述种种反自由

主义的推论；第三，在讨论政治正义问题这个场域里，

这种尊重观念比完善论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尊重观念更加

合理。

一、尊重对象之争

诚如德沃金 （ＲｏｎａｌｄＤｗｏｒｋｉｎ）所言：
现代政治有一个广泛的承诺：政府应该以平等关注

和尊重的方式对待其所有的公民……很少公民以及甚少

的政治科学家会持有与 “平等关注和尊重”这个抽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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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相冲突的政治信念……但这个抽象原则在特殊场合下

究竟要求什么，不同的人们持有不同的观念。①

完善论的自由主义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ｔ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的重要
人物斯蒂芬·加德鲍姆 （ＳｔｅｐｈｅｎＧａｒｄｂａｕｍ）在一篇有影
响力的文章中试图表明，他们的尊重观念所要求尊重的

东西，相比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的尊重观，更能解释自由民主社会的实践，也给我们选

择它提供了更好的理由②。加德鲍姆认为，根据政治自

由主义的要求，必须被平等地尊重的是所有合乎情理③

的善观念，无论它们真确与否，或它们是以何种方式被

人们认同的。而根据那些建基于自主性之上的完善论自

由主义的观点，必须被平等地尊重的是每个个体的自主

选择能力以及作为这种选择的结果的诸种东西④。

根据上述概括，加德鲍姆指出，由于政治自由主义

错误地把道德重要性赋予合理多元论这个事实 （ｔｈｅｆａｃｔ
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所以它不从源头上去追问这个多
元事实是如何造成的，自然也无法审察这些多元善观念

的真确性，而只仅仅要求最低度的合情理性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ｎｅｓｓ）。因此，政治自由主义式的尊重观念会带来一些强
烈地反自由主义的推论：它并不关心人们的选择是基于

自主考量的结果，还是权威操纵、习俗禁锢甚至意识形

态的洗脑的产物。如此一来，政治自由主义既无法解释

长久以来的自由主义实践，也无法给自由主义的未来描

绘一个有吸引力的蓝图。而完善论的自由主义把道德重

要性落实在每一个个体的自主选择能力上，抓住了自由

主义自由、平等和个人主义等精神实质的同时，又保持

了自由主义的应有的宽容。因为强调人们自主选择而不

是基于传统、习俗或权威而作选择的道德重要性，并不

意味着完善论的自由主义必须对一些传统的生活方式持

敌视和否定态度，它只是强调：道德上重要的是基于自

主的选择；而自主选择结果，无论它们是什么 （因此当

然可以涵括各种传统生活方式），只要它们和其它公民的

权利相容，就是可允许的⑤。

我们可以观察到，加德鲍姆在界定这两种类型自由

主义的尊重对象时，存在一种不对称性。在完善论的自

由主义方面，他界定出来的尊重对象是 “人们的自主选

择能力及其这种选择的结果”；而在政治自由主义方面，

他关注的却仅仅是一个结果———合理多元论的事实。仅

仅将尊重对象和道德重要性置于多元论的事实上，的确

会带来一些反自由主义的直觉推论；但如果我们也仅仅

关注完善论的自由主义的选择结果，情况也差不多。我

们看到，加德鲍姆为完善论自由主义辩护的资源，主要

来自选择的根据———也就是自主性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因此我
们同样可以追问，政治自由主义，如果它的确要求尊重

合理多元论的事实的话，那么这种要求的根据是什么？

罗尔斯认为，合理多元论的事实并非是人类生活的一种

不幸状况，而是人们在自由制度下自由地运用理性的结

果⑥。但为什么自由地运用理性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合乎

情理的整全性学说就是值得尊重的呢？很显然，并非因

为这些学说教义本身能够自动带来被尊重的地位，而是

因为 “这些学说为合乎情理的公民所持有，政治自由主

义就必须直面它们”⑦。罗尔斯似乎认为，不允许利用政

治权力去提倡某种学说而压制其它一些合理的学说，是

因为这样做会损害一些公民作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这样

一种道德地位 （ｍｏｒａｌｓｔａｔｕｓ）。但其实上述判断要成立，
除非我们能知道这里 “自由与平等的公民”具体如何界

定。这一点很关键，因为完善论的自由主义当然也可以

同意自由平等的公民这个一般性的自由主义理念，而且

它们还可以同意政府不应该利用权力压制或强迫公民对

某种生活方式的信奉；但是它们并不认为 “自由平等公

民”这个道德观念，会禁止政府提倡某种真正对促进人

类繁盛具有核心重要性的生活方式 （例如自主的生活）。

在罗尔斯的 《政治自由主义》中，我们发现政治自

由主义对公民的自由与平等的界定，是依照公民的两种

道德能力 （ｍｏｒａｌｐｏｗｅｒｓ）来进行的。所谓的两种道德能
力，就是指公民的正义感的能力和善观念的能力：正义

感即是理解、运用和践行那种体现社会公平合作条款之

特征的公共正义观念的能力；善观念的能力，是指形成、

修正和合理追求人的合理利益或善观念的能力。当公民

能够形成、修正和合理追求自己的善观念时，我们就称

之为理性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而当公民拥有、并在社会合作中
践行正义感能力，我们就评价他的行为是合乎情理的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⑧。罗尔斯认为，公民在三个方面将自己设
想成是自由的，其中两个方面就是依据两种道德能力来

界定的：首先，公民被设想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拥有善

观念能力，能够自由地形成、修正和追求自己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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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公民的意涵与要求

而不是无可避免地与某种特定学说或观念捆绑在一起的；

其次，公民能够对他们的各种目的负责，能按照他们合

乎理性的期待来调整他们的目的和志向抱负，在正义问

题上把他们的目的限制在正义原则所允许的范围内。前

者对应着善观念能力，可以说是一种个人自由；而后者

对应一种正义感能力，近似于卢梭意义上的道德自由。

而罗尔斯对何为平等的公民的定义更为直接：因为我们

设想公民都拥有两种道德能力，使他们能够满足社会合

作的最低要求成为充分参与合作的社会成员；单单凭藉

这一点就使得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的①。

至此，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政治自由主义对公民

的尊重，会要求尊重他们各种各样的合理善观念。因为

自由平等的公民们有形成和追求自己善观念的能力，而

且他们能够调整和修正这种追求，使之成为合乎情理的

并使其与正义的要求相一致；这些善观念，只要是合乎

情理的，无论它们是不是自主地形成的，对它们的压制，

都会导致对作为拥有两种道德能力的自由与平等公民的

道德地位的否定。所以，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有理由把

政治自由主义的尊重对象重新表述为———尊重公民的两

种道德能力，以及作为这种能力运用的结果而出现的合

理多元论的事实。因此，加德鲍姆认为政治自由主义的

尊重对象是理性多元论的事实本身或合理的善观念本身，

这是一个误解。

如果我们上面界定的政治自由主义的尊重对象是合

理的，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完善论自

由主义所谓 “政治自由主义的尊重观念带来反自由主义

推论”的指责是否成立。前面我已经表明，政治自由主

义并不只是 “简单地把人们认肯竞争和冲突的善观念这

个事实”作为分析的起点，实际上政治自由主义尊重多

元竞争的善观念，是其尊重公民两种道德能力的必然要

求。如前所述，这种能力本身是一个道德的观念，因此

它具备充分的规范性资源来抵制反自由主义的倾向。

首先，政治自由主义要求所有有资格得到自由主义

政治宽容的各种学说与善观念，必须是合乎情理的。按

照罗尔斯的说法，各种学说与善观念要成为合乎情理的，

它们就必须能够被合乎情理的公民所认肯②。尽管依照

罗尔斯这个 “故意地宽松”③ 的定义，我们并无法得出

合乎情理的学说具体包括哪些，但我们却能知道它明显

地排斥一些学说，诸如提倡使用政治权力对其它学说进

行压迫的，以及明显地鼓动戕害基本人权与反人类的。

根据政治自由主义的尊重观念，这些学说不被 （也不应

该被）宽容，是因为若它们被强制推行，公民的基本人

权和自由权利会被侵犯，其自由平等的道德地位也会遭

到否定。

第二，尊重公民善观念与正义感的能力，其实预设

了一个义务论的立场，那就是正当优先于善。因为罗尔

斯认为，两种道德能力其实是与公民的实践理性的两个

方面即理性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与合乎情理性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ｎｅｓｓ）

是分别对应着的，即理性对应着善观念能力，合情理性

对应着正义感能力④；而尽管合情理性预设着理性，但

理性却是从属于合情理性的，实践理性正是通过这种方

式取得统一的 （ｔｈｅｕｎｉｔｙ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⑤。无论根据
政治自由主义的尊重观念得出来的、规定社会公平合作

事业的具体正义原则是什么 （例如罗尔斯的 “作为公平

的正义”就是一个例子），政治自由主义都要求把正义

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置于优先地位。具体地说，政治

自由主义的确不要求把应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

直接应用到社会基本结构之内的社会团体与联合体上，

它甚至允许这些团体以一种不民主的方式进行管理，以

及实施维持该团体所必须的思想宣传 （如教会就是一个

典型例子）。但正义原则不直接适用于团体与联合体，并

不等于正义原则对它们的外部是没有约束的。无论公民

们信奉或决定停止信奉任何整全性学说、加入或决定退

出任何社会团体，其基本的公民权，包括人身、思想和

言论自由必须得到保障，任何社会团体不得侵害。⑥ 一

旦有了这些对自由平等公民地位的保障，政治自由主义

毫无疑问能够辨别且禁止那些反自由主义的行为，如大

规模洗脑。就像汉娜·阿伦特 （ＨａｎｎａＡｒｅｎｄｔ）观察到
的那样，孤立公民 （对公民的意识形态控制、信息屏蔽

和只允许唯一的群众政党）是极权主义重要特征和维持

极权的全面控制的操作手法⑦。政治自由主义要求保障

公民的结社自由 （对我们目前讨论比较重要的是其包含

着自由退出某个团体的自由）、出版、言论和信息流动自

由，任何团体持久或大规模地孤立公民的行为都不可能

得逞。

二、自主性：两种类型的自由主义的不同理解

前面我们已经澄清了政治自由主义尊重的具体对象

乃是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而且也表明了这种尊重观念

并没有带来如完善论自由主义者所指出的反自由主义的

结论。现在，我要继续论证表明：在关涉政治正义的问

９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关于这一点，最充分的论述参见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ＴＪ，
ｓｅｃ７７，ｐｐ４４１－４４９．另见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ＰＬ，ｐｐ１９，３０－３４．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ＰＬ，ｐｐ３６，５９．
Ｉｂｉｄ．，ｐ５９．宽松地定义的目的是 “尽量将许多为人们

所熟悉的和系统的学说———宗教的、哲学的和道德的学说———

看作是合乎理性的”，因此尽可能地减少政治自由主义与整全性

学说冲突的范围。

Ｉｂｉｄ．，ｐ５２．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ＣＰ，ｐ３１７．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ＰＬ，ｐｐ２２１－２２２．以及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ＴｈｅＩ

ｄｅａ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Ｒｅａｓｏｎ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ＬａｗＲｅ
ｖｉｅｗ，Ｖｏｌ６４，Ｎｏ３（１９９７），ｐ７９０．

ＨａｎｎａｈＡｒｅｎｄｔ，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ＢｒａｃｅＪｏｖａｎｏｖｉｃｈ，Ｉｎｃ．，１９７５ｅｄ．），ｐ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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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政治自由主义的这种尊重观念比它的 （自由主义

内部）最大挑战者的尊重观念更为优越。但为了表明这

一点，我们首先要了解，我重新界定出来的政治自由主

义的尊重观，与完善论的尊重观念的核心区别在哪里？

这是本节要阐明的东西。

全面地比较政治自由主义与完善论的自由主义超出

了我们在此的目的与范围，如上一部分提到的那样，我

们在此主要关注完善论的当代代表———也就是拉兹 （Ｊｏ
ｓｅｐｈＲａｚ）、加德鲍姆这些理论家基于自主性这个核心价
值而发展出来的完善论的自由主义。如前所述，这些理

论家一般把自主性视作一种品格理想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ｄｅａｌ），
这种理想捍卫自我创造、自我决定的自主生活方式与人

类兴盛之间的本质联系，并且要求政府通过各种非强制

措施积极推进这种理想的实现。但 “自主性”并不是区

分政治自由主义与完善论自由主义的一个好标签，因为

罗尔斯也用 “自主性”来指代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或

者更准确地说两种道德能力的运用也体现了某种自主性

的理想：

理性的自主性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表现在人们
践行他们形成、修正和追求一种善观念以及按照这一善

观念来思考的能力之中。它还表现在他与他人达成一致

协议 （当他人也服从合理约束时）的能力之中。①

充分的自主性 （ｆｕｌ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意味着，不仅公
民的行为符合正义原则，而且他们也是按照这些正义原

则来行动的。……正是由于他们有效正义感的指导，公

民才获得充分的自主性。②

我们可以看到，理性自主性基本上对应着公民两种道德

能力之一的善观念能力，也就是对应着公民实践理性的

理性方面；而充分的自主性对应着两种道德能力中的正

义感能力，也即对应着公民实践理性的合情理性方面。

现在的问题是：政治自由主义主张的自主性与完善论自

由主义的自主性的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

“自主性”这个术语在道德哲学、政治哲学以及社

会理论中被广泛运用，但涵义却显著不同。在对自主性

的不同理解中，有两种观念占据显著地位：个人自主性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的观念以及道德自主性 （ｍｏｒａｌａｕ
ｔｏｎｏｍｙ）的观念。所谓个人自主性，指的是个体作为具
有能动性的主体，能够自我决定和规划其生活的理想。

但对这种自我决定究竟如何体现，不同理论家有不同的

设想，如拉兹强调的自我理性选择、构想价值并依此组

织生活的能力③，或者如哈里·法兰克福 （ＨａｒｒｙＦｒａｎｋ
ｆｕｒｔ）所强调的个体对自我的一阶欲望进行二阶反思能
力④。而与个人自主性不同，道德自主性指的是，如果

一个人遵从并按照他自己而非外在的、异化的、强加的

道德原则行动，他在道德上就是自主的。同样，对什么

可算作是一个人自己的道德原则，也有不同的理解。例

如，设想自我是道德原则的来源，或那种道德原则是自

愿选择的，或依照对人本质的某种理解来接受的，等等。

个人自主性是对一种个人利益或福祉的描述，也即选择

自己生活的自由，它本身是一个道德中立的观念；而道

德自主性考虑的是一种人际性问题：人有没有能力把其

他人也设想成和自己一样是有着自我利益的主体，并随

之而来的如何处理自己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关系的问题。

在此意义上，它对应我们所说的正义感，本身就是一个

道德观念。个人自主性与道德自主性之间似乎没有必然

的逻辑联系：很难说一个自我决定其生活的人必定是道

德上自主的人；同样地，道德自主性似乎也不必然要求

一个人具备自我决定、自主选择能力，可以设想一个人

从其所在社会习得了一种正义感，他依此去规范他的行

为但从没对此进行过反思，而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道

德上自主的人⑤。

有了对自主性的两种观念的区分，我们就可以借助

它来帮助我们理解两种类型的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主性

有什么区别。

首先，罗尔斯的 “充分自主性”显然是属于上述区

分中的道德的自主性，但罗尔斯强调它是 “政治的而非

伦理的”，意思就是它表达的只是一种政治理想，局限于

政治领域之内。至于公民个人在生活其它方面是否承诺

一种自主性理想来指导其行为或生活方式，政治自由主

义不作任何评判，留归公民的整全性学说来决定。因此，

罗尔斯的充分自主性与完善论的自主性的区别，其实大

概就相当于上面所述的道德自主性与个人自主性的区别。

但令人困惑的是，罗尔斯上述的 “理性自主性”与

完善论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个人自主性的区别究竟在哪？

当然，我们务必谨记，只有在政治领域内，两者才具有

可比性。因为对于私人生活领域，政治自由主义既不主

张也不批判个人自主性的理想；完善论的个人自主性的

理想，当然包括指导政治领域中公民的行为，但却不限

于此。对于拉兹而言，自主性不仅可以指涉一种理想，

例如 “自主的生活”表达的就是此意；它还可以指代一

种能力，例如当我们说 “自主选择我们的生活”时，用

的就是能力概念⑥。但我们如何进一步描述 “自主选择”

这种能力？这似乎是个难题。拉兹想了一个办法，就是

通过描述这种能力运用需要什么构成性条件来大致界定

这种能力：

０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ＰＬ，ｐ７２．
Ｉｂｉｄ．，ｐ７７．
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ｐｐ１５４－１５５，以及ｐｐ３６９－３７８。
Ｈａｒｒｙ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ｔｈｅＷｉｌｌ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

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６８（１９７１），ｐｐ５－
２０．

相关讨论可参考Ｄａｖｉｄ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ａＬｉｂｅｒａｌＴｈｅ
ｏｒｙ：Ａ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ａｎ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ＮＪ：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７７．

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ｐ３７２



尊重公民的意涵与要求

如果一个人要成为他自己生活的作者，那么他必须

具备形成一个足够复杂的生活计划、以及谋划将其实施

的心智能力。这包括最低度的理性，理解掌握达成其目

标所要求的手段的能力，谋划行动所必须的心智机能等

等。一个人要享有一种自主的生活，他必须要实际地运

用这些机能去选择过什么样的生活。换言之，必须有足

够多的选项提供给他作选择。最后，他必须是独立的，

他的选择必须摆脱其他人的强制与操纵。①

对于拉兹总结出的 ａ心智能力、ｂ足够多的选项以
及ｃ独立性这三个自主性的构成性条件，政治自由主义
所谓的 “理性自主性”是否有同样的要求？我们知道政

治自由主义的理性自主性是指公民能够形成、修正以及

追求其善观念的能力，罗尔斯在 《政治自由主义》中并

没有深入探讨运用这种能力所必需的条件。但我们首先

可以肯定条件 ａ是需要的，条件 ａ表达的是一个能动性
（ａｇｅｎｃｙ）的概念，拥有形成计划构想价值的能力是人类
区别于其它有感觉生物的标志，无论哪种自主性的观念

都必须预设它②。其次，条件 ｃ独立性是需要的，处于
强制与操纵之下的人很难说是一个自由平等的公民，更

谈不上有意义地运用其能力。关键的是 ｂ表达的 “必须

具备足够多的选项使得人们可以运用心智能力自主地去

选择”这个条件是否是罗尔斯的理性自主性要求的？罗

尔斯的理性自主性必须要求公民们必须自主地选择其善

观念吗？公民形成、修正以及追求其善观念与公民自主

地选择追求其善观念是一个意思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及作比较之前，我们需要进一步

弄清楚对于完善论的自由主义而言，究竟什么可算作

“自主选择”？在我看来，这至少包括两个重要核心要

素：第一就是上面提到的存在足够多且有意义的不同的

选项可供选择；第二就是要求选择的主体不但具备最低

度的能动性，而且必须对选项有一个批判反思过程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以及自主选择的过程。当然，自主选
择并不要求高度严格的反思过程，承诺这一点显然会使

自主的生活要求过分。但正如拉兹所坚持的那样，自主

的人必须知晓他的选项并知道他的行动其实是一个规划

过程，即如果他不这样选择他的生活完全可能是另一个

样子。换言之，自主的人必须能够有意识地鉴别出 （ｉ
ｄｅｎｔｉｔｙｗｉｔｈ）他的选择，随机任意以及任何类型的自我
欺骗的选择都不是自主的选择③。因此，我认为对 “自

主选择”能力的一种合理理解，需要包括足够多有意义

的选项以及对这些选择进行批判反思后作出规划、选择

的过程。

合理地界定了完善论自由主义者所持有的 “自主

性”观念的核心要素之后，我们就可以来比较政治自由

主义所主张的 “理性自主性”与完善论的 “个人自主

性”的区别。首先，理性的自主性与个人自主性一样，

都要求个人具有能够成为一个能动者的能力，也就是能

够形成和追求某些目标价值。但理性自主性并不进一步

要求善观念必定要是自主地形成的。那么罗尔斯要求公

民具有形成善观念能力中的 “形成”该如何理解？罗尔

斯没有详谈。我认为，所需要的只是：这些人作为具有

能动性主体，他们能够构想价值，形成计划并对这些有

一种自我意识就够了，例如当我们比较客观地向他描述

他的生活时，他并不会吃惊大呼 “天哪，原来我的生活

是这样的”；但却不要求价值计划必须通过上述意义的自

主选择而形成。加德鲍姆准确地观察到这一点，指出政

治自由主义不仅在一阶的各种各样的合乎情理的生活方

式间保持中立，它还在公民们如何认肯这些生活方式这

个二阶意义上保持中立。当然，我在前面指出了，这种

处理方式并不会导致明显的反自由主义的结论；下面我

还将表明，罗尔斯为什么要坚守一个最低度的能动性的

概念。第二点区别是，罗尔斯的理性自主性与个人自主

性都要求人们要有一种自我反思修正能力，但反思的目

的是不一样的。理性自主性要求公民能够修正其善观念，

这种反思修正的根据与目的就是：假如承认其他人和自

己一样，是有着自我利益、价值、目标与追求的能动主

体，那么我应该如何处理自己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关系

的问题④。而个人自主性所要求的反思，如前所述，对

自主选择这种能力而言是构成性的；并且完善论要求这

种反思的目的必定与我如何才能作为一个自主的我、我

如何更好地推进自主生活这种品格理想的实现有关。第

三，与前两点相关，由于政治自由主义理性自主性，并

不是要在政治领域里追求和帮助实现个人自主性这种理

想；作为能力的理性自主性的运用，也并不必然要求政

府要帮忙创造出足够多的选项以供选择 （只要不存在强

制⑤）。设想一个家庭妇女，出于经济或风俗原因，从来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ｐｐ．３７２－３７３．
Ｄａｖｉｄ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ａＬｉｂｅ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ｐｐ７１－７２．
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ｐｐ３８１－３８２．
相似的观点可参见相似的观点可参见 ＪｅｒｅｍｙＷａｌｄｒｏｎ，

“Ｍｏｒ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ｉｎＪｏｈｎＣｈｒｉｓｔｍａｎａｎｄ
Ｊｏｅｌ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ｅｄｓ），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ｔ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３２０；以及 Ｄａ
ｖｉｄ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ＴｈｅＩｄｅａｏｆａＬｉｂｅ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ｐｐ７２－７３．

当然，这里面的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不存在强制有时候

恰恰就是要求有足够多的有意义的选项，比如 “自由到一无所

有”的乞丐，消极意义上没有人强制他，但他只有一个选项

———就是等着被饿死。这样极端的例子是存在的，但政治自由

主义有办法消解这样的顾虑，即要求保障社会最低生活水准

（ｓｏｃｉａｌｍｉｎｉｍｕｍ），所有能称为合乎情理的政治性自由主义的正
义观，必须保障公民具有充分足够的通用手段去运用其各种自

由和权利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ＣＰ，ｐ５８２）。满足了这一点后，政治自
由主义并不要求动用国家的强制力去为公民提供更多的选项；

当然，它也不反对社会生活中充满更多的选择，只要这些选择

符合自由主义的正义原则。实际上，政治自由主义相信，只要

保障了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他们自然会创造多姿多样的生活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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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机会甚至从来设想过离开家庭主妇此种生活方式而

过另一种生活，这并不妨碍她拥有罗尔斯意义上的理性

自主性：她知道自己的角色是生儿育女、处理家务；她

也晓得这些工作本身不应对邻居的生活造成干扰，如果

有也能改正；她并没有想过要过另一种生活，而是觉得

把儿女抚养大，把家庭照料好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情。对于这样的公民，罗尔斯会肯定她是具有形成、修

正和自求自己善观念能力，也即是具有理性自主能力的

人。

小结一下，罗尔斯所提倡的、对应着公民两种道德

能力的 “理性自主性”与 “充分自主性”，要求且仅要

求每个正常地参与社会合作的公民具有构想和形成自己

生活计划的能动性，并且他们也能认识到其它公民和他

一样也是具有这样能动性的人，因此在行使自己的这种

能力时，注意根据公共的正义原则修正自己的好生活的

观念以便与他人合乎情理地追求他们的生活方式相容。

与完善论的 “个人自主性”相比，它并不要求一个人的

好生活观念必定要是经过比较反思后自主选择形成的，

因为政治自由主义并不认为未经反思的生活必定是无价

值的；而且它更不要求国家要积极主动设计各种政策安

排、创造多种多样的选项，以便尽可能地推进个人自主

性这种生活理想。这并不是说政治自由主义偏爱单一而

非多元的生活方式，而是因为政治自由主义坚定地相信：

只要允许公民两种道德能力的自由运用，那么他们在这

个社会里必定会创造出多元多样生活方式供他们及他们

的后代选择。

三、何种尊重观念更适合作为自由社会

根本政治原则的基础

　　根据以上对政治自由主义的理性自主性、充分自主
性与完善论的个人自主性的比较，现在我们来确定哪一

种尊重观念更适合作为自由主义社会根本政治原则的基

础。为了比较两个观念的孰优孰劣，加德鲍姆借用了德

沃金的一个诠释标准，也就是看哪种观念更能解释自由

社会的实践，以及为自由社会的未来描绘一个更好的蓝

图①。在本文第一节，我已经表明，根据政治自由主义

尊重两种道德能力的尊重观，政治自由主义在这两个方

面做得至少不比完善论的自由主义差。现在我要表明，

依据这两个完善论者自己提出的标准，在政治正义这个

场域里，政治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尊重观念更为优越。

我们可以观察到，上述完善论自由主义者的尊重观

念，其内部始终存在一种张力使其变得不自洽。这种内

部紧张在于：一方面完善论的自由主义要求公民必须具

备一种能够体认价值、构想目标和形成计划的能动性

（ａｇｅｎｃｙ），但另一方面又要求目标与计划必须是自主形
成的。如前所述，作为一个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不必

然是一个自主选择其生活的行动者 （反之则不然）。那

么必然有一个问题等待完善论者解释：具有能动性的行

动者为什么必须要成为那个自主行动者呢？也就是自主

性作为一种品格理想，是如何成为一种所有具有能动性

的行动者都必须或应该珍视、追求的生活方式？尽管完

善论者并不需要承诺只有自主选择的活动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才是有价值的，但他们需要承诺只有自主选择的生活

（ｌｉｖｅｓ）才是有价值的②。无论完善论者将这种价值作为
一种工具价值 （即认为自主性乃是好生活的前提条件或

促进器），还是将之作为一种对好生活具有构成性 （ｃｏ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意义的内在价值来捍卫，自主性价值 （即使是

在二阶意义上）与其它竞争性的价值比较的难题总会出

现。而为了解决这个不同价值比较的难题提供的各种解

释，总是很难在多元的自由社会里超越争议③。

作为可能的反驳，完善论的自由主义者必须要承认

自由社会中存在着多元性吗？我认为，无论是考虑自由

主义的现存实践还是着眼完善论理论的自身，自由主义

的完善论者的答案都应该是肯定的，而且它们不能只是

认可罗尔斯意义上的合理多元论 （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ｆ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的事实，而是要进一步承诺一种关于价值来
源和本质的形而上的观点———价值多元论 （ｖａｌｕｅｐｌｕｒａｌ
ｉｓｍ）④。很难理解一个自由主义者会否认宽容、多元是
自由主义社会的一个核心特征；而从完善论自由主义理

论本身来看，具备足够多样的选项以供人们作选择是自

主能力行使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有意义的多样的选项要

成为可能，则必须承诺价值多元论⑤。加德鲍姆争辩说，

即使完善论承诺了价值或公民生活方式多元性，多元性

也不会给二阶的自主性的独特地位带来难题；恰恰相反，

因为正是自主性理想的实践带来了价值多元的自由主义

社会，所以珍视多元性应该导致对自主性的承诺而不是

对其构成挑战。政治自由主义正是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

才把所有道德重要性赋予自由社会多元分歧的事实，然

后再从这个前提出发否定自主性的至高价值⑥。但是，

关于什么因素导致了当代自由主义社会的多元实践，这

也是一个存在竞争性诠释的问题。罗尔斯在 《政治自由

主义》当中诉诸判断的负担 （ｔｈｅｂｕｒｄｅｎｓｏｆ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人们认肯不同的合理学说、选择不同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ｔｅｐｈｅｎＧａｒｄｂａｕｍ，“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Ｃｏｎ
ｆｌｉｃｔ”，ｐ４１４．

Ｉｂｉｄ．，ｐ３９６．
关于这一点的详细分析可参见 ＤａｖｉｄＭｃＣａｂｅ，ＭｏｄｕｓＶｉ

ｖｅｎｄｉ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ｐｐ２９－５３．

两者存在着意义重大的区别，下面马上就会详述这一

点。

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ｐ３９９．
ＳｔｅｐｈｅｎＧａｒｄｂａｕｍ，“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Ｃｏｎ

ｆｌｉｃｔ”，ｐｐ３９１－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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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同样是合理的生活方式、人生理想这种合理多元的

事实必然地且将会长久地存在于自由社会中①。这意味

着政治自由主义也可支持自由社会中多元论的事实，却

不必依赖加德鲍姆提供的那个诉诸个人自主性的解释。

这样，加德鲍姆就无法把 “珍视自主性”视作是导致多

元状况出现的唯一、最终原因；进而，完善论证也不能

再论证说：要珍视多元性，就必须要承诺一种自主的生

活理想。

拉兹为了避免上述多元价值比较以及论证自主性的

最高价值地位的难题，采取了一个情景化论证 （ｃｏｎｔｅｘ
ｔｕａｌａｒｇｕｍｅｎｔ）。他没有声称自主性是一个普世的、最高
的价值，只是提出如下事实：西方自由社会的结构、特

征与文化，形成了一种支撑自主的环境，它使得人们除

非自主地生活，否则没有其它成功的途径②。既然人类

的福祉就在于连续不断地达成自己的各种相互嵌套的整

全性目标，又因为政府存在的唯一目标和最终根据必定

是保护和促进人们的福祉，所以政府有义务帮助促进人

们的自主生活理想的实现。不这样做的话，会剥夺人们

增进其福祉的唯一途径，至少在西方自由社会里是如此。

换言之，拉兹不必否认非自主的生活方式也是有价值或

者有相当价值的，也乐于承认人们自主选择的对象可能

是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价值、不可化约的生活方式 （因

而自主与价值多元论并不矛盾）。他只是说在自由社会

里，所有希望取得成功、增进福祉的人，都需要通过一

种自主的努力才能获得。这不是一个价值比较后得出的

结果，而是一个社会事实。和所有提倡自主性理想的理

论家一样，拉兹强调人们的选择的重要性；不过他们也

都会遭遇 “一个东西是因为人们选择它，它才有价值？

还是说它本身就有价值，无论人们会否选择它？”这个古

老而又麻烦的问题。就道德价值而言，拉兹认为，一个

东西有没有道德价值，本质上并不取决于人们是否选择

了它，而在于人类是否能够运用我们的概念、信息和推

理规则通过道德论证表明它有价值③。但在拉兹的个人

自主性的学说中，选择仍然至关重要：因为若依据上述

方式表明一个东西是内在地有价值的，那么唯有人们因

此之故选择了它，它才会有助于促进此人的福祉，这是

所谓的 “价值透明性”论题④的要求。换言之，一个东

西是有价值的这个事实本身不会自动促进一个人的福祉，

更遑论强制性地将其施加给人们了；人们的选择就扮演

了勾通事物或目标的价值与人们福祉之间的桥梁。由于

拉兹捍卫这样一种存在于价值、选择和福祉之间的内在

联系，那么个人自主性的理想就使他要对价值的本质作

一种多元的理解，也就是承诺价值多元主义 （ｖａｌｕｅｐｌｕ
ｒａｌｉｓｍ），理由如下：理性行动者的选择总是基于理由的
选择，而行动的理由是由价值来提供的；如果价值是一

元的———即价值在其终极来源上是单一的，各种具体价

值可能表现不同甚至冲突，但这些不同和冲突只是对价

值终极根源的追求手段或具体表达方面的差异，它们都

可以根据那个最高的价值标准安排进一个融贯的体系中

———那么行动的理由从根本上说就是无差别的。这样一

来，一般意义上的选择尽管存在，但却是在同一类的选

项中选择，这在拉兹看来根本不构成真正有意义上的选

择。因此，他要强调上述自主性的条件 ｂ，即存在足够
多的不同类型的选项以供选择⑤。

但问题是，依政治自由主义看来，价值的本质和来

源究竟是一还是多，这本身就是公民间合理分歧的对象，

价值多元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价值立场，要捍卫

它必定又要牵涉更加有争议的形而上学立场。承诺价值

多元主义，有助于拉兹在其自主学说中为宽容、自由及

一种温和的家长主义和至善论作辩护。自由、宽容、不

干涉个人的具体选择等都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核心特征。

政治自由主义在结论上也会同意这些特征，但它对这些

东西的辩护理由与拉兹的完善论是不同的。政治自由主

义会认为，尽管拉兹的完善论支持了自由社会的那些核

心特征，但这种宽容没有应用到辩护理由上，因为它仍

依赖一些有争议的形而上学学说来为这些特征作辩护。

政治自由主义比它优越的地方在于，它可以在既不需申

认也不无需否定价值多元论或价值一元论的情况下，诉

诸较少争议的 “判断的负担”以及因此造成的合乎情理

性的多元论的事实来为这些特征作辩护，从而把 “宽容

应用到了哲学本身”⑥。这里，我们必须小心地区分价值

多元论与罗尔斯的合理多元论的事实。价值多元论本身

就是关于人类价值本质的一种学说，并与价值一元论的

学说处于针锋相对的地位。而在这一点上，罗尔斯所谓

的合理多元论的事实所作的主张，只是指出这样一个事

实：人们对于价值来源的判断，总是不能达成一致，而

是存在着观点的合理分歧；即价值到底是一元还是多元

的，也是人们的合理分歧的对象。概言之，它描述的是

人们关于各种学说的判断的状况。判断负担的存在使得

“人们在关于整全性学说的判断上，达成政治上的一致变

得异常困难”。而对这种判断分歧状况的原因解释，罗尔

斯只需诉诸理性自由运用的一些 “历史性或社会学意义

上”的特征，与价值本质究竟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都无

关或者说都相容，对这两种关于价值本质的形而上学判

断的任何一立场，罗尔斯既不需申认也不无需否认。

第二个问题是，拉兹情景化论证会遭遇一个根本困

难，那就是会存在少数人或少数群体，生活在西方现代

社会里，但却认为这种社会形式使得许多有价值的传统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ＰＬ，ｐｐ５４－５８．
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ｐｐ３９１、３９４．
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Ｖａｌｕｅ，ｅｄ．Ｒ．ＪａｙＷａｌｌａｃｅ

（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ｐ２５、４４．
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ｐ２６９．
Ｉｂｉｄ．，ｐｐ３７３、３７５、３９８．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ＣＰ，ｐ３８８、３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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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方式成为不可能，这种社会的错误的目标追求使得

真正人类繁盛遥不可及。由于拉兹持有的温和家长主义

和完善论立场———即要求国家不仅要制止侵害人们自主

能力的行为，而且还要通过法律政策积极帮助在社会中

提供、促进和完善自主的条件———那么这个少数派的问

题就更加棘手，并直指这种完善论国家的合法性和正当

性问题，尽管自主的国家可以对这些亚群体和少数派文

化保持宽容①。拉兹不能直接把这些传统生活的支持者

的观念斥为错误或无价值的，相反他要承认这种抗议至

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坚持认为价值是多元且不可化

约②。那么，他似乎只能回应说，尽管异议者这种抱怨

可以理解，但很不幸，西方的社会形式使得人们唯有自

主选择才能成功，这是一个主导性的社会事实。但这正

是这些异议者要质疑的地方：有什么理由要人们坚持这

种现存的社会形式？这必定是避开对自主性价值作普遍

论证而采取情景化论证的理论家所不能回答的，因为这

是他们的理论预设③。

我们可以看到，上述那些完善论理论自身带来的困

境，在政治自由主义那里被很好地克服了。因为政治自

由主义尊重具有能动性的个体的形成和追求善观念的能

力，不把任何一种无论是一阶或二阶生活方式或品格理

想指派给他们，由此在一个多元的自由社会里保持了最

大的宽容。但人们也许要问：尊重个体的形成和追求善

观念的能力，以及对各种生活方式的最大的宽容为什么

是必要的？这与我们讨论问题的场域有关。我们要强调，

我们谈论的尊重观念，是在政治这个场域里为基本政治

原则提供基础的观念。这种根本性观念会关系到政治辩

护方式、正义原则的设计，政府权限，政治宽容的范围

与依据等等。考虑到政治权力的总是无可避免地带有强

制性特点，这些问题对于每一个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此，我们并不是在向公民推荐一种增进福祉的成功之

道，而是谈论关乎公民道德地位与公民资格的问题。这

就是为什么在这个领域里为根本政治原则作辩护时，要

避免有争议多元善观念比较判断、避免主张一种特定的

形而上学主张的重要性，因为那样做会否定那些对此持

异议的公民的道德地位。因此，在这个政治这个场域里，

提倡完善论自由主义的自主性理想，除了不能避免合理

的争议，它显然还是一个过高的理想。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政治自由主义的尊重观念，只

要求行动者具有最低度的能动性和善观念能力，同时又

预设了公平社会合作所必须的反思能力与合作意愿。理

性能动性对应的善观念能力，它着眼于社会合作，是在

使人区别有感觉生物的这个最低层次上界定的，这是人

一旦介入实践理性就必须预设的能力④；而没有公平合

作的意愿以及对自己善观念进行修正的正义感能力，一

个人很难适应一种公平合作事业。罗尔斯说他的这种人

观念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ｓｏｎ）并不是他因应现代社会的境
况而创造出来的：“自古典社会以降，个人的概念在哲学

和法学中，一直被理解为某个能够参与社会生活、或能

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因之能践行和尊重社会的各

种权利与义务的人的概念。”⑤ 在回答哈贝马斯关于他的

个人的概念预设了理性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从而超出了政治的
界限而变得整全和偏倚时，罗尔斯说：“如果这个论证预

设了柏拉图或康德关于理性的观点的话，那么连最基本

的逻辑与数学也一样。”⑥ 因此，我们可以说，政治自由

主义尊重观念所界定的尊重对象最大程度上摆脱了 （如

果不能说完全没有争议的话）那些关于价值本质来源的

争议和生活方式孰优孰劣的分歧，把焦点集中在任何生

活方式都需要预设的一类能力上，并将自由平等的公民

道德地位奠定于其上，以最宽容的方式回应了现代自由

主义社会的多元现实，并为这些持有不同的竞争甚至冲

突的善观念的公民进行持续公平的社会合作提供了政治

条件。

总结全文，我已经论证指出了：在现代，基本政治

原则的辩护都追溯到对公民的平等尊重这个概念上来。

而政治自由主义尊重观念要求的尊重对象是公民的两种

道德能力，以及这两种道德能力运用带来的理性多元论

的事实。通过分析，我表明了罗尔斯在 《政治自由主

义》中以公民两种道德能力为对象的尊重观，不仅没有

带来完善论自由主义者所指责的反自由主义的结论，而

且在政治领域里，由于其在保持更宽容更少争议的同时

又保持了作为一个道德概念的内涵，因此它比完善论自

由主义所尊重和提倡的个人自主性的品格理想，更适合

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社会根本政治原则的基础性规范观念。

（责任编辑　行　之）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ｐｐ４２３－４２４．
“可以肯定的是，自主的生活将会与其它各种有价值的

生活不相容。”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ｐ３９５．
这种情景化论证进路的理论家不仅要承认这种少数派的

非自主生活是有价值的，而且还得预设 “自主的生活不可能本

质上必然是恶的，或无道德价值的。”参见 ＪｏｓｅｐｈＲａｚ，ｔｈｅＭｏ
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ｐ３９４．在论证进路上追随拉兹的完善论自由主
义者ＳｔｅｖｅｎＷａｌｌ也承认需要这个预设，参见ＳｔｅｖｅｎＷａｌｌ，Ｌｉｂｅｒａｌ
ｉｓ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ａｎｄ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ｐ．ＳｔｅｖｅｎＷａｌｌ，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Ｐｅｒｆｅｃ
ｔｉｏｎｉｓｍ ａｎｄ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ｐ１７３，ｎ２０．

ＪｏｈｎＲａｗｌｓ，ＰＬ，ｐ１０８．
Ｉｂｉｄ．，ｐ１８．
Ｉｂｉｄ．，ｐｐ３８０－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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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的可能性”、实践规范性与康德主义构成论证

张　曦

【摘要】大多数理论家都承认，实践规范性具有一个 “可违反性”或者说 “错误的可能性”的特征。不过，一些理论

家认为，这个特征只是规范性概念的一个表面逻辑特征。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因为 “错误的可能性”特征实际上

揭示了规范性概念所具有的规范律令性特征。进一步地，正是通过理解 “错误的可能性”论证所蕴含的这个实质涵

义，我们或许才有机会去进一步发现，康德主义构成论是存在内部一致性方面的问题的。

【关键词】错误的可能性；康德主义构成论；新休谟主义构成论；规范实在论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８５－０８

　　在当代有关实践规范性问题的讨论中，按照
某种受到维特根斯坦的 “规则遵循”思想影响的

观点，“遵循”一个规范、原则或规则，在逻辑

上来说，就意味着这些规范、原则或规则是能够

被违反的。换句话说，一项规范、原则或者规

则，之所以不同于任何逻辑上必然的法则，就在

于对它们的遵循是可以被违反的。这个观点深刻

影响了当代实践哲学家们在实践规范性相关问题

上的思考。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承认，“实践规则

的可违反性”确实揭示了规范性思想的某个方面

的特征。

尽管一些理论家认为，实践规则的可违反

性，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真理 （ｔｒｉｖｉａｌｔｒｕｅ）、只
是一个 “至多与一个原则相联系的表面现象”①。

不过，也有一些采取所谓 “康德主义构成论”观

点的理论家认为，实践规则的可违反性并不是一

个微不足道的表面现象，相反，它有力地取消了

某种讨论 “实践理由的可能性”和 “规范性的

本质”问题的思路的可信性。

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通过论证，达到两个

方面的目标：一方面，我试图表明，在实践规范

性问题上，“实践规则的可违反性”并不是一个

微不足道的表面逻辑现象；另一方面，我也试图

表明，正是通过搞清楚 “实践规则的可违反性”

论证所蕴含的实质涵义，我们才恰恰有机会理解

为什么某些坚持构成论证的康德主义者并不像他

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能够赢得针对新休谟主义

构成论者的胜利———并且，更为有意思的是，这

并不是因为康德主义者对新休谟主义立场的误

解，而是出于康德主义构成论中所包含的一个内

部不一致。

一

为了搞清楚究竟什么叫 “实践规则的可违反

性”、究竟应当如何理解 “实践规则的可违反

性”思想的论证地位和论证力量，让我们通过两

个例子来开始考察。

５８

 作者简介：张　曦，（长沙４１００１２）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协同创新中心专职研究人员。
①　这个观点主要是我的导师徐向东教授所提出的。按照徐老师的论证，由于 （１）当代一些康德主义者主要是通过 “实践规则的

可违反性”论证去反驳休谟主义的工具理性的规范性思想；（２）将 “实践规则的可违反性”思想当作实践理由的规范性本质的 “一

个构成要素”本身是不能得到理解的；（３）这些康德主义者漫画式地刻画了休谟主义在行动目标的规范调节方面的主要观点，因此，
当代康德主义者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赢得针对休谟主义所开展的进攻。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对休谟主义观点的捍卫，但是，我也认为，

康德主义者调用 “实践规则的可违反性”论证，就算不足以攻击到休谟主义的立场，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康德主义者

对这个论证的调用，同他们所最终所导向的、有关实践理由的康德主义构成论证之间，具有非常直接的联系。为了理解 “实践规则的

可违反性”与 “构成性论证”之间的关系，我们就需要去搞清楚，康德主义者究竟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来理解 “实践规则的可违反

性”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有机会去搞清楚康德主义者的真正错误可能在于什么地方。关于徐向东老师的观点，参见徐向东：

《论工具理性的规范性》，《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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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有一项实践规则说：“为了拼写ａｃｔ，拼
写者就必须首先写下字母 ａ，否则，他就没有正
确地拼写ａｃｔ”。这项规则是可以被违反的。因为
如果我为了拼写 ａｃｔ而首先写下了字母 ｅ，那么
我就错误地开展了 “拼写 ａｃｔ”这个活动。现在
比较另一个例子，假设这个实践规则说的是：

“为了拼写 ａｃｔ，拼写者就必须首先写下字母 ａ，
否则，他就根本不是在拼写 ａｃｔ”。根据这项规
则，如果我为了拼写 ａｃｔ而首先写下字母 ｅ，那
么，我根本不是在开展 “拼写 ａｃｔ”这个活动。
“究竟我是不是错误地开展了一个活动”和 “究

竟我是不是在开展一个活动”，显然是根本不同

的。“实践规则的可违反性”这个概念的基本意

思是要说，假如就一个行动者的行动来说，压根

不存在 “因违反相应实践规则的规定而犯错误”

的可能性，那么这个行动者就根本不可能受到那

个原则的 “引导”（ｇｕｉｄａｎｃｅ），因为无论何时何
地，只要行动者违背了那个原则，他就可以被视

为根本没有开展那个原则试图引导他去开展的行

动，而是干了别的行动。这样，我们就可以理

解，按照上述两项实践规则中的后一个的表述，

它实际上是不存在被违背的可能性的，因为人们

不可能在 “遵循”这个规则方面 “犯错”———

不管我实际上如何拼写，我要么就是在 “拼写

ａｃｔ”，要么就不是在 “拼写 ａｃｔ”而是在干别的
事情。这样，我们就看到，违背后一个规则是形

而上学上不可构想的 （ｉｎｃｏｎｃｅｉｖａｂｌｅ）。
我们已经看到，谈论 “实践规则的可违反

性”，实际上就是在谈论这样一个思想：（１）存
在着一些实践规则或原则，这些规则或原则指定

了一些相应的行动正确性 （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标准；
（２）这些正确性标准在行动开展 （ａｃｔｉｏｎ－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中发挥着规范引导的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ｇｕｉｄ
ａｎｃｅ）的作用；因此，（３）遵循这些实践规则或
原则，就意味着遵循这项正确性标准的引导，并

且，（４）正是因为在被引导的行动和起引导作用
的正确性标准之间存在规范距离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ｄｉｓ
ｔａｎｃｅ），所以，行动就具有了疏于 （ｆａｉｌｔｏ）受该
项原则或规则引导的可能性①。在这个意义上，

如果说 “实践规则的可违反性”概念是站在规则

和原则的角度来看待行动的，那么 “错误的可能

性”概念就是站在行动的角度来看待规则和原则

的。也就是说，这两个概念是从不同的角度在谈

同一个问题。从现在起，让我们用 “错误的可能

性”概念来作为这两个具有相互替代性的概念的

统一名称。

进一步地，我们需要去搞清楚，为什么 “错

误的可能性”有可能像某种观点认为的那样，只

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表面现象。我们看到，为了使

得 “拼写ａｃｔ”这个行动受到规范引导，就必须
存在着某种有关 “拼写 ａｃｔ”的正确性标准。因
此，如果一个规范或者原则表述说 “对于一个行

动Ａ来说，你要么是在做Ａ，要么不是在做Ａ”，
这个表述不具有任何规范力量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因为行动者压根不可能受到这个行动的
引导。所以，为了使得一个规范或者原则真正具

有规范力量，它在表述上就必须具有明确的引导

标准，比如说，它需要表述为 “对于一个行动 Ａ
来说，除非你按照Ｘ的表述来做，否则，你就是
错误地做了 Ａ”。一旦行动者是错误地做了 Ａ，
那么起规范引导作用的这项实践规则和原则，就

立即能够针对行动者提供规范性的理由 （ｎｏｒｍａ
ｔｉｖｅｒｅａｓｏｎ），去建议或者命令行动者重新服从这
项规则或原则的引导。这样，具体到实践理由的

规范性问题上，我们很容易看到，谈论一项实践

理由的 “规范性”，实际上就是在谈论说，对这

项实践理由的遵循是具有 “错误的可能性”的

——— “错误的可能性”是 “规范性”概念在内

涵上已经包括了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错误

的可能性”虽然是实践理由规范性的一个重要的

标志，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它跟 “规范性的本

质”这个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它看起

来只是具有规范性的实践理由的一个内在蕴含的

逻辑特征。

６８

① 我们有必要将此处的 “行动正确性 （ｃｏｒｒｅｃｔｎｅｓｓ）标
准”同规范伦理学中讨论的 “行动正确性 （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标准”区
别开来。在此处的意义上，说一个行动是正确的，只是说这个

行动是符合某项实践规则或原则的规定的，但是，这项实践规

则或原则本身是不是能够获得辩护，或者是不是已经获得辩护，

并不进入讨论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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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错误的可能性”的论证地位，仅仅是

对实践规范性的一个表面逻辑特征的确认，那么

它确实就只是一个 “微不足道的真理”，因为从

这样一个逻辑特征中，我们不可能引申出任何有

关 “规范性的本质 “问题的实质说明。不过，我

将论证说，这个看法是有失偏颇的。为了理解为

什么对于一些理论家来说，“错误的可能性”在

论证上并不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就需要首先去搞

清楚，当这些理论家谈论 “规范性的本质”时，

他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二

如何说明 “规范性的本质”，是当代元伦理

学和道德心理学面对的一个主要任务。对于许多

哲学家来说，在现代道德哲学的框架下，一个对

“规范性的本质”这个问题的可信说明，必须同

时能够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存在真正

具有实践意义上的规范性涵义的规范、原则或者

规则；第二，为什么这些规范、原则或者规则不

仅仅具有实践意义上的规范性，而且也具有动机

激发性。弥合 “实践规范性”和 “动机激发性”

之间的裂隙 （ｇａｐ），对于当代理论家来说，是一
个关系到 “实践理由的可能性”的一个大问题，

而且，根据某些人的看法，弥合这个裂隙也是挫

败 “实践理由的怀疑论”的关键所在①。

进一步地，从根本上讲，“实践规范性”的

概念说的是这样一个意思：有一些规范、原则或

者规则，它们包含了实践意义上的 “应该”

（ｏｕｇｈｔ）涵义②，并且，这里的 “应该”，并不仅

仅是建议性的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而是律令性的 （ｉｍ
ｐｅｒａｔｉｖｅ）———服从于这种 “应该”思想，不是

要去接受一项建议，而是要去服从一项律令。因

此，具有律令性，就成为了实践规范性概念的典

型特征。这样，为了说明 “规范性的本质”，根

本上来说，就是要说明：（１）为什么存在着具有
律令性的实践规范性；（２）为什么这些具有律令
性的实践规范也能够在动机上具有激发性。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规范律令性和动机激

发性，是论证实践规范性时需要论证的两个方面

的基本特征。进一步，在某些理论家看来，搞清

楚这两个方面特征的关键，就在于要搞清楚 “规

范性的源泉 （ｓｏｕｒｃｅ）”———按照这些理论家的
看法，正是由于行动者能动性这个实践规范性的

源泉中所包含的一些必然的要素，使得 “实践规

范性”和 “动机激发性”这两个方面的说明能

够同时得到满足。这些理论家被称为规范性的

“构成论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ｉｓｔ），他们的论证被称为
规范性的 “构成论证”（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ｉｓｍ）。

本质上来说，构成论证是一个形式论证。它

并不是当代康德主义者的专利，相反，对于那些

承认实践规范性的可能性、并坚持认为实践规范

性具有律令性品格的 “新休谟主义者” （ｎｅｏ－
Ｈｕｍｅａｎ）来说，他们也可以成为构成论者③。毕
竟，决定一个理论家是不是构成论者的关键，在

于他是不是认为通过说明规范性的源泉就可以说

明规范理由的律令性力量和它在动机有效性方面

的应用条件，而不在于他如何去具体化这样一个

说明。康德主义者和新休谟主义者的分歧只是在

于，这种规范力量和动机有效性方面的应用条件

究竟是不是绝对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④。构成论证的
真正 “敌人”，是像 ＤａｖｉｄＷｉｇｇｉｎｓ和 ＪｏｈｎＭａｃ
Ｄｏｗｅｌｌ这样的规范实在论者，这些理论家试图从

７８

①

②

③

④

关于此处所提到的 “实践理由的怀疑论观点”，参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Ｂｅｒｎａｒｄ，ＭｏｒａｌＬｕｃ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ｐｐ１０１－１１３．

如果一项规范、原则或规则包含 “实践”上的 “应该”

涵义，就意味着为了采纳 （ｅｎｄｏｒｓｅ）这项规范、原则或规则，
行动者就要去开展一个相应的行动；一项规范、原则或规则包

含 “理论”上的 “应该”涵义，就意味着为了采纳这些规范、

原则或规则，行动者就要去持有一项相应的信念。“实践”意义

和 “理论”意义的区分标识，在于推理三段论的结论究竟是一

个行动还是一项信念。

但是，按照某种理解，经典休谟主义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Ｈｕ
ｍｅａｎｓ）由于不承认实践规范性的可能性，而最多只能讨论理论
规范性的可能性，因此，经典休谟主义者就不能采取构成论证

来论证实践规范性。

康德主义者通常认为，他们的进路的一个显著优势在于

能够可信地说明道德原则的绝对律令性特征。问题在于，道德

原则是不是真的必须只有依靠拥有绝对律令性特征才能获得规

范力量，起码对于休谟主义者来说，是一个未决的问题。关于

绝对律令性特征能不能构成康德主义进路的一个说明优势，我

已经在别处作了论证。参见张曦：《“绝对律令性”的神话与道

德原则的不可逃避性》，《世界哲学》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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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主义的”（Ｐｌａｔｏｎｉｓｔ）路线去论证规范理
由的实在性———实在论者相信，通过给出一个有

关一般而论的实践规范性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ｓｓｕｃｈ）说明，就能够完成对 “规范性的本质”

问题的全部说明①。因此，我们就看到，构成论

证的真正特色，就在于它不是要直接去讨论一般

而论的实践规范性，而是要去通过讨论 “规范性

的源泉”来回答 “规范性为什么同时具有规范律

令性和动机激发性”这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构成论者要通过讨论 “规范性

的源泉”，而不是直接通过讨论 “一般而论的实

践规范性”，来讨论 “规范性的本质”这个问题

呢？实际上我们很容易看到，论证 “规范性的本

质”起码有两条基本的思路：一是从论证 “规范

律令性”开始，最终达到对 “动机激发性”的

论证；一是从论证 “动机激发性”开始，最终达

到对 “规范律令性”的论证。作为构成论证的

“敌人”，规范实在论试图从前一个方面的路线开

展工作。他们试图通过表明一些具有规范律令性

的实践原则是为 “真” （ｌｉｔｅｒａｌｌｙｔｒｕｅ）的，来完
成对 “规范性的本质”问题的整个说明。而构成

论者在基本策略上采取的是后一条路线，因为在

他们看来：一方面，以规范实在论为代表的那条

论证路线，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它解释

不了具有实在性的规范性是如何在行动者方面产

生出动机上的激发性的 （也就是所谓的 “动机惰

性”问题）；另一方面，为了恰当地解释实践规

范性为什么具有动机激发性，就必须要去满足一

个所谓的 “内在主义要求”，即认为在正常情况

下，从实践规范性中产生的行动理由能够相应地

在行动者那里找到一个动机激发效力。因此，对

于构成论者来说，从论证一个已经满足了 “内在

主义要求”的能动性结构开始，去逐步逼近 “为

什么某些具有内在动机效力的理由同时也具有规

范律令性”，就比规范实在论者的说明获得了一

个显著的优势。换言之，构成论者相信，以论证

“规范性的源泉”这个问题，来替代论证 “一般

而论的实践规范性”这个问题，要更能够满足同

时说明规范律令性和动机激发性这两个方面的任

务，从而更有希望获得对实践规范性本质的说

明。

尽管一直到这里，采取构成论证的理论家都

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分歧。不过，在如何具体化构

成论证的问题上，康德主义者和新休谟主义者发

生了分歧。为了打消新休谟主义赢得胜利的可能

性，康德主义构成论者坚持认为，在构成论证采

取上述这个方案之前，他们必须要去做一件预备

性的工作———取消新休谟主义的有效性。为了做

到这一点，他们就把主要的攻击标靶设定为新休

谟主义者所承诺的工具理性思想身上。

三

大概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在我们人类行动

者的实践慎思中，有一些行动理由具有这样的特

征，即它们可以被表述为：做 Ｘ是做 Ｙ的必要
手段，为了做Ｙ，所以做Ｘ。毕竟，如果做Ｘ对
于实现做Ｙ这个目标来说是必要的，那么，在行
动者欲求 （ｄｅｓｉｒｅ）去做 Ｙ的情况下，他就至少
有一个 “初步的”（ｐｒｉｍａｆａｃｉｅ）理由去做Ｘ。在
这个表述下，一旦行动者拥有了一项 “去做 Ｙ”
的欲求，那么相对于 “做 Ｙ”这个目标来说，
“做Ｘ是做 Ｙ的一个必要手段”就成为了一项
“工具理由”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ａｓｏｎ）。进一步地，
根据一个标准的戴维森模型，如果做 Ｘ是做 Ｙ
的一个必要手段，并且行动者有一个行动目标

“做Ｙ”，那么行动者如果采取了行动 Ｘ，我们就
可以这样来解释行动Ｘ：做Ｘ是做Ｙ的一个必要
手段，出于这个理由，行动者开展了行动 Ｘ。因
此，只要存在一个由行动者的主观欲求所启动的

行动目标 “做Ｙ”，“做 Ｘ是做 Ｙ的一个必要手
段”，就是已经可以被解释为是一个在动机上激

发行动者去开展行动Ｘ的理由了。这样，我们就
看到，对于行动者通过开展一个指定行动以达成

目标行动这一点来说，工具理由确实为 “为什么

行动者要开展这个指定行动”问题提供了能够满

８８

① 构成论者对规范实在论的主要攻击，是坚持认为它无法

说明规范理由的动机激发性。康德主义的构成论者的代表，是

ＴｈｏｍａｓＮａｇｅｌ，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ＤａｖｉｄＶｅｌｌｅｍａｎ（某种意义
上）；新休谟主义的构成论者的代表，主要是ＰｅｔｅｒＲａｉｌｔ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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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动机激发性方面要求的解释。所以，在这一点

上，说工具理由是行动者开展这项行动的一个

“内部”理由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ｒｅａｓｏｎ）、从而满足了上面
提到的那个 “内在主义要求”，也并不为过。进

一步地，如果有理论家愿意从现在已经鉴别出来

的这个观点朝前走，去论证说只有工具理性原则

才是具有 “规范律令性”的实践原则，那么这些

理论家就最终可以到达论证 “规范律令性”的地

方，从而完成对规范性的论证的两个方面要求①。

康德主义构成论者不同于新休谟主义构成论

者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宣称说，上述论者不可能

如期地走到论证 “规范律令性”的地方，因为尽

管表面上看起来，工具理性原则好像体现出了动

机激发性方面的要求，但实际上这个原则满足这

方面的要求的方式，也恰好打消了同时说明规范

律令性的可能性。为了说明这一点，康德主义的

构成论者的一个主要的论战武器，就是 “错误的

可能性”论证②。那么，康德主义的构成论者是

如何让这个论证开展工作的呢？

有两个主要的策略是他们所采用的，一个是

导致他们成为康德主义的理由，一个是导致他们

成为构成论者的理由。首先，这些康德主义理论

家认为，一旦行动目标是仅仅受到欲求来启动

的，那么，由于欲求本身是不受任何规范性调节

的东西，因此欲求就不可能在规定 “如何才算是

正确地设定了一个目标”方面有任何建树。行动

目标在根本上来说，就不是一个包含了 “正确性

标准”的东西。因此，就一个既定行动目标来

说，行动者可以满足它，也可以不满足它，但无

论如何，行动者都不能 “错误地”满足它———只

要行动者没有满足它，行动者的行动就应当被解

释为是在按照另一个行动目标来开展行动③。这

样，由于无法在遵循该行动目标方面构想出 “错

误的可能性”，工具理性原则就不可能是一个具

有规范性的原则。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康德主义

者在这里并不仅仅是要重复确认规范性的逻辑特

征，而是，他们认为 “错误的可能性”具有一些

实质的涵义———康德主义者在这里要说的是，一

旦行动目标是仅仅受到不受任何规范性调节的欲

求来启动的，那么，在行动者实际开展的行动和

行动正确性标准所体现的规范律令性之间，就不

存在任何 “规范距离”了，规范性的律令性涵义

也就从一开始也就被排除出了工具理性思想。因

此，康德主义者建议，除非工具理性思想能够重

新捡拾起体现出规范律令性的设置，除非工具理

性思想能够依靠某种资源在 “实际开展的行动”

与 “应该开展的行动”之间重新 “撕出”一个

裂口，否则，工具理性思想注定就是一个不可能

容纳下规范律令性涵义的东西。康德主义者接着

建议说，为了重新获得实质意义上的 “错误的可

能性”，工具理性思想就必须容纳下一个能够对

目标和启动目标的欲求本身加以规范调节的正确

性标准，而这个正确性标准，只能是通过康德主

义关于 “实践理性必须采纳某种目的 （实践合理

性）作为自己的目标”的观点来获得。由于在康

德主义者看来，只有采纳康德主义的这个思想，

工具理性才能重新被着染上规范律令性的色彩，

因此，康德主义者就宣称，只有采取康德主义的

说明，工具理性才能同时赢得动机激发性和规范

律令性两个方面的论证。

现在，我们就明白，当康德主义者说工具理

性思想必须满足 “错误的可能性”时，他们已经

不是仅仅在说，具有规范性的实践原则必然具有

某种逻辑特征这个问题了。相反，康德主义者是

要说 “错误的可能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实

质性地涉及到了规范性的规范律令性方面的特征

———只有在行动的开展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具有律

令性的正确性标准，对相关实践原则的遵循，才

９８

①

②

③

这实际上就是采取构成论证的新休谟主义者的主要论证

思路。参见ＰｅｔｅｒＲａｉｌｔｏｎ，Ｏｎｔｈｅ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Ｎｏｎ－Ｈｙｐｏｔｈｅｔ
ｉｃａｌｉｎ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ａｂｏｕｔＢｅｌｉｅｆａｎｄ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ａｃｔｓ，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
Ｎｏｒｍｓ：ＥｓｓａｙｓＴｏｗａｒｄａ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ｐ２９３－３２１；Ｓｏｍ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Ｊｕｓｔ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１９９２（６），ｐｐ２７－
５３；ＪａｍｅｓＤｒｅｉｅｒ，ＨｕｍｅａｎＤｏｕｂｔ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ｉｎＥｔｈｉｃ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Ｃｕｌｌｉｔｙ，Ｇａｒｒｅｔｔ＆Ｂｅｒｙｓ，
Ｇａｕｔ（ｅｄｓ），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ｐｐ８１－１００．

一个例子，参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ｇｅｎｃｙ：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Ｐｒａｃ
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ｐｐ２７－６８．

康德主义者对休谟式工具理性思想的这种刻画本身，也

是受到了批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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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实质的意义上被谈论具有 “错误的可能

性”。

康德主义构成论者也有一个进一步的理由反

对工具理性思想。就像当代主要的康德主义构成

论者克里斯蒂娜·考斯伽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
所论证的那样，康德主义构成论者深信，对规范

性的说明，不可能从任何有关特定心灵状态的工

作机制的说明中获得，因为规范律令性不可能是

一个有关 “心灵状态—实践原则”的关系，而只

能是一个有关 “行动者 －实践原则”之间的关
系①。这是什么意思呢？按照对意向性结构的经

典说明，一个行动的开展在意向上可以被解释为

是由 “信念”和 “欲求”，或者说认知 （ｃｏｇｎｉ
ｔｉｖｅ）状态和意动 （ｃｏｎａｔｉｖｅ）状态这一对心灵状
态来启动的：行动者吃冰激凌，是因为行动者欲

求达到某种愉悦，并且相信吃冰激凌可以满足自

己的相关愉悦要求。但是， “信念”也好， “欲

求”也好，所刻画的都不过是 “心灵同世界之间

的”某种 “匹配导向”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ｔ）关系。
康德主义构成论者认为，尽管像工具理性思想那

样，把 “欲求”这样一个意动性心灵状态当作行

动的启动因素，确实有助于解释动机激发效力方

面的问题，但是这种做法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

最终无法在一个行为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和一个 “血肉

丰满”的行动 （ｆｕｌｌ－ｂｌｏｏｄｅｄａｃｔｉｏｎ）之间作出
区分②———为了真正地谈论人类 “行动”，我们

就需要去谈论 “一个人自己同世界之间的”某种

关系。按照这些思想家的看法，在 “心灵状态”

和 “一个人自己”之间，存在着一个经常被忽视

的裂隙：“一个心灵状态”并不总是等同于 “一

个人自己的心灵状态”，除非已经有一个解释机

制讲清楚了到底什么才能算得上是 “一个人自

己”，以及什么才能算得上是 “一个人驱使自己

去承诺于实践合理性的要求”。在这里，康德主

义构成论者不仅仅是要说，除非采纳康德主义有

关行动者能动性的某种说明，否则工具理性思想

在根本上就无法表明，一个按照既定目的来开展

的行动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行动。他们也是要

说，鉴定一个 “血肉丰满”的人类行动的标准，

恰恰也就是人类行动者应该受其引导来开展行动

的标准———开展一个 “血肉丰满”的人类行动，

就成了人类行动者开展行动时所 “应当”受到规

范性调节的行动目标③。

我们已经看到，为了挫败工具理性思想，从

而挫败新休谟主义构成论的可信性，康德主义构

成论者一方面试图通过康德主义的思想，来指责

工具理性思想不能满足具有实质性涵义的 “错误

的可能性”———不能容纳下规范律令性思想；另

一方面他们也试图通过构成论的思想，来指责工

具理性思想不能够正确地解释 “行动者—实践原

则”之间的关系，从而不能够鉴定出 “血肉丰

满”的人类行动。有意思的是，康德主义构成论

者的这两方面论证资源，是具有冲突性的：康德

主义和构成论证之间存在着一个冲突，在这些理

论家试图通过采纳康德主义思想去赋予 “错误的

可能性”以实质涵义的时候，出于某种原因，他

们恐怕就不得不放弃构成论证。让我来进一步论

证这一点。

四

就像我已经指出的，构成论者相信，只要

“规范性的源泉”这个问题得到说明，规范理由

的规范律令性和动机激发性两个方面的特征就同

时能够得到说明。而且，我们也已经知道，构成

论者所采取的是一条从 “动机激发性”到 “规

范律令性”的说明路线。毫无疑问，为了说明

“动机激发性”，构成论者只需要对人类能动性

（ａｇｅｎｃｙ）的发挥条件有一个基本的说明就可以
了。在这一点上，新休谟主义构成论者和康德主

义构成论者没有什么分歧，尽管他们对能动性的

０９

①

②

③

参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ｇｅｎｃｙ：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ｐ２７－６８，
以及她的ＡｃｔｉｎｇＦｏｒａＲｅａｓｏｎ，同一文集，ｐｐ２０７－２２９。

关于这一点的主要论证，参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Ａｃｔ
ｉｎｇＦｏｒａＲｅａ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Ａｇｅｎｃｙ：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
ｐｐ２０７－２２９．

关于康德主义构成性论证、特别是 Ｋｏｒｓｇｇａｒｄ本人所采
取的论证的一些缺陷，参见张曦：《实践理性与规范性的 “构成

性”论证》，《世界哲学》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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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条件有各自不同的阐述。问题在于，在对

“动机激发性”方面的问题作出说明之后，构成

论者还需要去进一步表明，“规范律令性”意义

上的 “应该”涵义已经包含在了对人类能动性概

念的描述之中———一个有关如何才能算得上是人

类行动的标准，已经成为了人类行动者 （规范律

令性意义上的） “应当”如何开展行动的标准。

读者大概已经发现，为了表明这一点，构成论者

在论证上最至关重要的步骤，是要去论证说为什

么一个有关如何才能算得上是人类行动的标准，

针对每一个行动者来说能够具有规范引导的力

量，或者说能够具有规范权威性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ａｕ
ｔｈｏｒｉｔｙ）。因为如果不能说明这一点，那么即便存
在着这样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仍然很难说就是具

有 “规范律令性”的。

在这个至关重要的地方，康德主义构成论者

的思路是：只要我们承认说，“一个人驱动自己

去服从理性能动性的要求”是一个人理性能动性

得以开展的构成性特征；只要我们承认说，一个

人之所以得以成为一个行动者 （ａｇｅｎｔ），就在于
他有能力通过某种 “反思采纳”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ｅｎ
ｄｏｒｓｅｍｅｎｔ）的方式去驱使自己服从理性能动性的
要求，那么，我们实际上就已经发现有关一个

“血肉丰满”的人类行动的标准，恰恰也就是迫

使一个人真正成为一个实践意义上的行动者的条

件①。

通过论证 “一个 ‘血肉丰满’的人类行动

的标准，恰恰也就是迫使一个人真正成为一个实

践意义上的行动者的条件”这一点，康德主义构

成论者实际上是想说，服从这个标准的规范权威

性，就来自于对 “行动者”和 “能动性”概念

的定义本身之中：如果你没有服从这个标准、没

有听从这项具有规范权威性的律令的指示，那么

你就不可能是一个真正实践意义上的行动者。说

明这一点，就等于是要去说明，那个标准是 “行

动者”和 “能动性”概念的一个定义性特征，

那个标准是内在于 “行动者”和 “能动性”概

念之中的，通过描述 “行动者”和 “能动性”

概念，那个标准的内容及其规范权威性就已经获

得了描述。康德主义构成论者为了说明这一点，

就必须去采取一个有关理性能动性概念的康德主

义说明。然而，在康德主义的框架下，一般而论

的理性能动性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ｅｎｔａｓｓｕｃｈ）概念，只
有通过一个完美的理想行动者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ｄｅａｌａ
ｇｅｎｔ）概念才能获得确立。因为在康德有关理性
能力的说明中，只有对于一个完美的理想行动者

而言，服从于实践合理性的要求才得以成为它的

定义性特征。对此，我们很容易在康德所作出的

有关道德的形而上学基础和它在人类条件下的应

用的区分中发现这一点。现在，对于康德主义构

成论者来说，问题在于，一旦他们真的采取了通

过完美的理想行动者的概念来说明 “能动性的构

成条件为什么也是人类行动者在行动中需要采纳

的具有规范权威性的标准”这个问题，他们就犯

下了一个致命的混淆：一个有关完美的理想行动

者的定义性说明，并不等同于这个说明在人类条

件下的应用。出于同样的道理，从一个有关完美

的理想行动者的定义性说明中，我们也不可能得

出有关人类行动者和人类行动的描述。因此，康

德主义构成论者并不像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

在采取构成论证方面拥有一个特别的优势②。

进一步地，假如康德主义构成论者确实坚持

采取上面鉴定出来的这个说明方式，那么，他们

可能就不得不去放弃构成论证的一个首要目标，

即说明规范律令性。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康

德主义的框架内，“律令性”思想从一开始就是

一个针对像我们人类存在者这样的不完美的理性

存在者而言的东西。在 《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

中，康德说： “所有的律令都是通过一个 ‘应

该’来加以表达的，并且，正是这个 ‘应该’，

暗示了理性的客观法则和其在主观构成上不是必

然地由客观法则所决定的意志 （ｗｉｌｌ）之间的关
系。” （ＧＭＭ４：４１３）紧接着，康德又告诉我
们：“律令是仅仅表达了意愿 （ｖｏｌｉｔｉｏｎ）的客观
法则与这个或那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 （比方说，

１９

①

②

关于这一点，代表性论证参见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Ｋｏｒｓｇａａｒｄ，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

类似此处论证的一个分析，参见 ＤｏｕｇｌａｓＬａｖｉｎ，Ｐｒａｃｔｉ
ｃ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Ｅｒｒｏｒ，Ｅｔｈｉｃｓ，Ｖｏｌ．１１４，Ｎｏ．３
（Ａｐｒ．，２００４），ｐｐ４２４－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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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存在者的意志）的主观不完美性之间一般关

系的公式”。（ＧＭＭ４：４１４）康德在这里的意思
是说，正是因为人类存在者的意志是一种存在着

不服从规范律令性要求的东西，因此，律令性的

概念才得以成为一个在真正意义上能够谈论的东

西。否则的话，对于那些在实践上必然地服从实

践原则的完美的理性意志来说，“‘应该’在这

里无从谈起，因为 （这种完美的理性存在者的）

意愿必然地服从于实践法则” （ＧＭＭ４：４１４）。
正是因为 “律令性”是一个只有相对于某种特定

的具有理性能力的存在者———也就是不完美的理

性存在者———而能够有意义地谈论的东西，所以

康德才认为 “对于那些神圣意志来说，律令性无

从说起”（ＧＭＭ４：４１４）。
迄今，我们已经看到，康德有关 “律令性”

概念与不完美理性存在者之间关系的思想，实际

上就隐含了一个实质意义上的 “错误的可能性”

思想———只有对于不完美的理性存在者，比如人

类存在者来说，才存在着违反实践上具有律令性

的规范的可能性，才存在着在遵循实践规范性方

面 “犯错”的可能性。进一步地，就像 “错误

的可能性”思想所揭示的，正因为律令性概念得

以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以不完美的理性存在者得

以存在为条件的，因此，跳出不完美的理性存在

者的概念，去通过寻找完美的理性能动性的构成

性条件，来企图同时达到对规范律令性和动机激

发性两个方面的说明，实际上就好像是在通过指

定一个已经具有了规范律令性特征的法则体系，

然后说 “不完美的理性行动者在正常条件下必然

能够将这个法则采纳为行动的动机”———这个说

明模式恰恰是规范实在论者才能加以采纳的东

西。

这样，由于只有针对不完美的理性存在者，

才能谈论 “错误的可能性”或者说规范律令性，

为了真正地将构成论证同 “错误的可能性”论证

所蕴含的规范律令性思想结合起来，构成论者就

因此必须去从论证一个不完美的理性存在者，或

者说事实上存在的理性存在者能动性发挥的构成

性条件开始，来同时说明实践上具有规范性的理

由，究竟是如何在这种不完美的理性存在者的能

动性发挥机制中，同时体现出了规范律令性和动

机激发性的。这个任务，最终依赖于对这种不完

美的理性存在者事实上的实践能力的一些必要说

明。然而，问题最终在于：一方面，如果康德主

义构成论者放弃从一个先验的、完美的理性存在

者的观念中去引申出理性能动性的构成标准这样

一个做法，那么毫不清楚的是，他们在什么意义

上还能成为康德主义者；但是，另一方面，如果

康德主义构成论者不得不放弃这个做法，那么毫

不清楚的是，他们在什么意义上还能继续成为一

个构成论者。

至此，我们也就最终明白，分析和理解 “错

误的可能性”思想在康德主义构成论者那里所真

正具有的涵义和论证地位，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

的事情。相反，它是我们捕捉康德主义构成论一

个致命的内部不一致的关键。鉴于康德主义构成

论证本身存在着这个重大缺陷，在如何采取 “构

成论证”去说明实践规范性的本质这一问题上，

面对康德主义者的指责，新休谟主义者就并不亏

欠任何道歉。虽然我确实认为，新休谟主义者有

更好的资源去说明实践规范性的本质这一问题①，

但这已经是另一篇文章的主题了。

（责任编辑　行　之）

２９

① 因为新休谟主义者可以采取一个更为经验化的方式去说

明能动性和实践能力的本质，从而可以合理地避开康德主义者

诉诸于理想的理性能动性概念来鉴定出实践理由的规范律令性

的做法。当然，在新休谟主义的说明方案中，康德主义所偏好

的有关实践理由规范力量的 “绝对性”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品格的论
证，或许就无法得到容纳，但新休谟主义者可以将 “绝对性”

品格弱化为一种 “非假言” （ｎｏｎ－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品格，从而说
明实践理由的规范力量问题。关于这种论证思路，参见 Ｐｅｔｅｒ
Ｒａｉｌｔｏｎ，Ｏｎｔｈｅ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Ｎｏｎ－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ｉｎ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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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的本根智慧

孙雪霞

【摘要】“无为而无不为”不仅仅是 《道德经》的重要命题，而且是其本根智慧的集中呈现。原创性、前提性、融通性

是其本质属性，返本归根、和光同尘、道隐无名是其主要内涵。

【关键词】老子；无为而无不为；本根智慧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９３－０４

　　老子曰：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第 ３７
章）①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

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第４３章）②王弼注
“道常无为”为 “顺自然也”，而 “无不为”注

为 “万物无不由为以治以成之也”③，认为顺应

自然是大道产生万物的一种 “不生之生”。胡孚

琛则将 “无为而无不为”的重要性和盘托出：

“读者苟能从道学的著述中，体认到道家以 ‘无

为’为体，以 ‘无不为’为用……则是真能读

书者。”④不过，早在东汉时期，班固却将无为而

无不为视为 “君人南面”的愚民之术⑤。徐复观

也认为：“老子的人生态度，实在由其祸福计较

而来的计议之心太多，故尔后的流弊，演变成为

阴柔权变之术。”⑥又或者把它看成是 “以退为

进”的策略。林语堂就说： “道永远顺任自然，

不造不设，好像常是无所作为的，但万物都由道

而生，恃道而长，实际上却又是无所不为。”⑦

笔者认为，将 “无为而无不为”视为权谋之

术，或者视为消极无为的遁世，都有失偏颇。它

不仅仅是 《道德经》重要的命题，而且还深刻地

体现了老子的本根智慧。何谓 “本根”？本，是

树木的主干；本根，原指草木的根茎，引申为根

基、本源。 《道德经》曰： “谷神不死，是谓玄

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第６章）⑧又曰：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

芸芸，各复归其根。”（第１６章）⑨本根智慧是一
种在直觉感悟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涵摄知情意的

通觉理性，它包孕着文明绵延的原创性的精神基

因。原创性、前提性、融通性是它的本质属性。

那么，“无为而无不为”如何体现 《道德经》的

本根智慧呢？

一、返本归根

老子曰：“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第

２５章）⑩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第４０
章）瑏瑡又说：“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

乃至大顺。”（第６５章）瑏瑢 “正言若反。” （第７８
章）瑏瑣这里的 “反”，值得细细品读。毋庸置疑，

反有相反之意，正如陈鼓应所解：“老子认为任

何事物都在相反对立的状态下形成的：任何事物

都有它的对立面，也因它的对立面而显现。他还

认为 ‘相反相成’的作用是推动事物变化发展的

力量。”瑏瑤不过，反作为返回原始的这一传统观

念，却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反，不是简单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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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孙雪霞，广东汕头人，文学博士，比较文化博士后，美国南卡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华南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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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２０９页，第２５０页。
③　 ［魏］王弼注：《老子道德经注校释》，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９０—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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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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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瑤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第２２６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性回归，不是单纯的平面往返。“夫物芸芸，各

复归其根。” （第１６章）① 芸芸，众生之相，熙
熙攘攘的众生，自然不可能如婴儿般重回子宫，

所以，返本归根不是回到初始，回到过去，回到

原点。

老子之 “反”，往小里说，是改头换面、改

弦易辙；往大里说，便是沧海桑田、移星转斗。

道以静为根，只在反的层面上，它动了。由此可

见，老子对于前进是谨慎的，他一再强调 “不敢

为天下先”，绝不支持身先士卒死而后已，像孔

子那样奔走呼号不是老子欣赏的方式。在往前的

向度上，能保持现状就绝不轻举妄动。但是，在

往后的归途中，他却义无反顾地行动了。如果我

们依然强调老子只是乘着时光的逆旅无所作为地

返回原点，那么我们也许观照到了老子无为的层

面，却忽视了老子无为背后的无不为。只着眼于

老子的无为，容易陷于消极懈怠；而仅看到老子

的无不为，又难免将老子阴谋化。任何割裂与分

离，都不利于对老子的解读。唯有使无为与无不

为实现真正的融合，我们才能全面阐明老子

“反”的内涵。

如果说对原始的返回也许还带着些对原来那

个我的反拨、矫正、纠偏和更新，那么，对原初

的逆反则可以说是另起炉灶、改道易辙，返回与

逆反实在是不同层面的现象。老子看重的恰恰不

是对未来的开拓进取，而是对过去的修正重来。

未来，是向死的征途，而这向死的未来，也是过

去、现在的累积。所以，要扭转死亡或者说结束

的命运，老子认为我们只有将过去回炉熔铸，或

者说将已有的块垒消解、覆盖、取代，才能真正

发挥人类的潜能。只有做这样的理解，我们才能

领悟老子通过 “返回”这种看似无为的举措，实

则要达到焕发新力量的有为之本意。

返回既然不是回到原始，那么，老子所要返

回的 “本”与 “根”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呢？“玄

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第６章）② “归根曰静，
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

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

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第１６章）③老子的
根，是绵绵不绝、生生不息的源泉，是有物混

成、玄之又玄的场域，是精之至、和之至的婴孩

状态。此处，无限的可能性在酝酿，无穷的生发

力在缘起。

值得注意的是，本根并不单纯，也绝不天

真，它是许许多多复杂性交织在一起的矛盾体。

是药三分毒，是物三分害。如果把本根一厢情愿

地看成天真烂漫、毫无杂质的所在，那实在辜负

了老子玄之又玄的思想内涵。推崇童心，从某种

程度上说，只不过又是落入了进化论的泥淖。线

性前行的进化思维，让我们认定儿童比成人懵

懂、幼稚、无知，因而也就纯洁无害。其实，儿

童犯罪并非危言耸听，儿童心理远比我们想象的

要复杂得多。就像老子讲愚人，如果将其解读为

要统治者或老百姓蒙昧无知，那将是对老子极大

的误解。他所倡导的实际上是一种比 “智人”更

为高深莫测的人格修为，是一种类似于大音希

声、大象无形的生存智慧。所以，老子所讲的本

根，不是无知无觉的原始，而是经过积淀之后的

大彻大悟，是回环往复之后的再酝酿再生成。而

积淀的手段，便是 “静”。

老子曰：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 （第２６
章）④ “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第

４５章）⑤ “我好静，而民自正。” （第５７章）⑥人
性之本是善是恶，老子并无确指，但他对本根复

杂性的认识，显然是清晰和警惕的。所以，讲完

“返本归根”，他马上提出 “归根曰静”。老子清

楚，在回归的途中，人们已无法彻底摆脱在路上

已生成的种种痴、嗔、迷；同时，他也要防止人

们走入将本根直接等同于大道的误区。因而老子

强调 “静”在归根途中的重要性，只有经过静的

澄澈净化之后，还家的人们才能真正抵达大道。

静不是静止，而是沉淀蕴藉的过程，换而言之，

它是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动的静态呈现，是

静的动态生成。

二、和光同尘

中国古典智慧讲求和而不同：“夫和实生物，

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

之。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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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① 和

谐创造万物，同一则无以为继。老子曰：“挫其

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

（第４章）② 既讲 “和”又讲 “同”，只不过他所

和所同的东西是光是尘。光，是赤橙黄绿青蓝紫

共存的结合物；尘，亦是大尘小尘齐飞的混合

体。换而言之，光与尘，本来就是一个 “你我

他”共在的集成器。

如前所述，在这样一个有物混成的场域当

中，老子首先看到的是事物相反相成的个性：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

斯不善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

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 （第２
章）③美恶、有无、难易、长短、高下、前后等

等，构成了世间百态。它们互相促成，互相显

现，如影随形，这些都是形而下可见的客观实

在。说 “形而下”，说 “可见”，却不说 “不以

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因为美恶也好，有无也罢，

在原始处，都是人们命名的结果，所以，在万物

缘起时，人的意志还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物的特质鲜明，人的个性也不含糊：“俗人

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

有以，而我独顽且鄙。”（第２０章）④拥有愚人之
心的我，与自作聪明的众人，面目不同，品行迥

异，这是芸芸众人与特立独行之圣人的真实写

照。老子不认为这是一个无差等的社会，恰恰相

反，他承认个体的差异性，洞察了社会中个个不

同的层级性：“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

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第 １７章）⑤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 （第

３８章）⑥上德下德皆以 “无为”为表征，只不过

一个有心为之，一个无心作为。

对个体性的肯定，应该说是以老子为代表的

道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贡献。从神话时代开

始，中华民族看重的便是群体性力量，这与古希

腊神话的突出自我是决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好在

还有道家的存在，让每一个人都能以各自的面目

出现，而不仅仅是从属于某一个群体。只有看到

每一个个体的差异性，同时尊重个性的不同选

择，才能避免动辄以国家的名义剥夺、践踏和戕

害人们的利益。也只有每个人的生命都不受伤

害，每个人的利益都不受损害，天下才能大治，

也才叫大治。

承认、肯定个体差异性的存在，并非老子思

想的终点，老子有比这更为深邃而长远的思考：

“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若何？”

（第２０章）⑦应诺与呵斥，相差几何？美好与丑
陋，又相差几何？这样的反问，使老子的思想的

探讨了正、反之后，实现了合的提升。个体差异

性的显现固然重要，而终极和合性的开辟更是老

子推崇的大气象。

和光同尘处，是海纳百川，是万物归宗，是

自生自存的本根。我是其中一员，时时有我，个

体俯仰终究在己；处处无我，才情行藏莫非道

变。重视自我的此在，更召唤你我他的共在。个

体差异性触目皆是，俯首可得，承认差异性并不

难；但是，如果过分强调你我他的不同，终将导

致块垒的形成、疆域的分割，固执己见，分崩离

析，由尊重个体的初衷变为支离破碎的无可奈

何。所以，只有实现对形而下的超越，以本真否

定现象，我们才能看到和光同尘处的精彩。而要

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如何去执去我，不让自我

无限扩张，善于反思，敢于自我扬弃，勇于为他

所化，乐于从他处寻求活泼动态的源泉，才能去

己无敌，唯道集虚，才能达到终极处的和合。

这便是老子思想的融通。他从群体性中看到

了个体的差异，给予个性足够的尊严，实现了对

同一性的突破，但是却绝不为自我中心的确立寻

找任何理由，而是以和合性进一步诠释了体用不

二的无心为之的道化境界。和光同尘，有我无

我，得道非道。

三、道隐无名

人文学讲究才情行藏之沉着于时中⑧。时中，

是天光云影共徘徊的精彩，是拨得云开见月明的

豁然，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绽放。时中，往往只

５９

①

②

⑧

［吴］韦昭注：《国语》，明洁辑评，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４０页。
③④⑤⑥⑦　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第７５页，第

６４页，第１４０页，第１３０页，第２１２页，第１４０页。
栾栋： 《文学归化论———说 “圆通”》， 《文学评论》

２００６年第４期，第２０３—２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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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时的绚烂；而沉着，才是长久的守候，是须

耐得住寂寞的修为。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

为天下溪……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第

２８章）① 这种处下的姿态正是沉着的展现，是老
子生存智慧的真迹。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朝纲废弛，诸侯混

战，民不聊生，各种救世主张应运而生。儒家以

“亲亲之爱”为纲，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 “正

名”为纬，精心编织 “仁”之大网，虽然就连

对此主张赞赏有加的齐景公最终也未能践行，却

依然感召着另一批胸怀宇宙的士人关注现象，前

仆后继为拯救乱世出谋划策。大公无私、扶危济

困、侠肝义胆的墨子为乱世开出的处方是 “兼

爱”，但苛刻的主张使其最终落得个众叛亲离的结

局。法家看到了制度比人更可靠，认为君主应该

牢牢抓住奖赏惩罚的权力，一旦下放，就有亡国

之可能，这是其最为深刻也最可宝贵之思想遗产。

虽然撕碎了儒家所着力营造的人与人之间的脉脉

温情，虽然造成了猛于虎的苛政，虽然成了统治

阶级惯用愚民政策的始作俑者，但是，管仲辅佐

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辅佐楚悼王称雄战国，商

鞅让秦国崛起，韩非使秦国腾飞，这一切都无可

辩驳地说明法家思想是那个时代最为成功的理论。

在这场事关时代转折的救世之 “秀”中，我

们看不到道家清晰的身影。他们的缺席，使得道

家在先秦未能成为显学，而这恰恰是其践行 “道

隐无名”的极好注脚。

沉着的守候，并非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隐

忍，而是真正沉入河底的淡定，是对道之大境的

坚定信仰。也许终其一生，命运未能眷顾，偶然

中之必然没有发生，历史的选择也与之擦肩而

过，但就算如此，对于真正的隐者来说，都不会

影响这样一种守候的进行。因为，万古千秋，始

卒若环，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就

像古希腊的荷马，虽然双目失明，却能穿越黑暗

时代的铁幕，既反响了远古神人的空谷足音，也

将一个光明灿烂的神话世界带到了经历过三百年

黑暗的希腊人面前。他没被 “黑暗”的铁幕淹

没，也未卷入 “城邦”的加速器，而是吟唱出了

千百年来的伟大诗歌。这看似一人的独白，实则

千秋万代的众语喧哗在他身上的凝聚。

在人人都想秀出的时代，能让自己隐入谷

底，是一种智慧，亦是一种修为，已经难能可

贵。更何况，这种 “隐”不是中场休息，不是以

退为进的阴谋，不是终南捷径，因而也就愈显其

罕见而珍贵。“隐”的终点不是指向 “秀”，而

是走向 “无名”。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

非常名。” （第１章）②道术为天下裂之时，学说
纷呈，轴心张目，学派林立。无名，一是指万物

未被指称前的混沌状态，那时理念未现，文明未

显，大道未被机制蔽，宰治未因纲目张；二是指

无名气无名声的境界，隐道亦是隐名，名利乃世

人所趋，而道家弃之若敝屣，因为名与利乃撄乱

人心之根源，无名才能无功，才能无己，才能长

生久视。然而，不管 “名”作何种解释，都是

“秀”之境。那么回归道术未裂时的无名之途，

在急功近利、人心浮躁的大环境大背景中势必为

世所遗忘或遮蔽，虽然其久而惠泽无量，终究以

柔克刚，澡雪人心，润泽万物，成全万古千秋之

大境界，但是当时当地如果没有从容淡定的修

为，实难做到心无旁骛的蛰伏。为秀而隐，势必

浮躁焦虑寝食难安；隐而秀出，是天地良心，是

大时段中可以期待的真正的公道公平。

在老子的寡民小国中，在位者无为，老百姓

皆有愚人之心，日月经天运行，天地人和谐共

处，大道在每一个人心中悄然开显。 《道德经》

渗透着深厚的文史经验，洋溢着睿智的诗性思辨。

无为而无不为，正是其本根智慧的聚焦彰显。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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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第１７８页，第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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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本 《老子变化经》成书年代、背景考论


刘湘兰

【摘要】敦煌遗经 《老子变化经》的成书年代在学界存在争议。本文通过分析老子在东汉的宗教地位、考证 《老子变

化经》中的白鹿意象、考察经文中的汉顺帝阳嘉元年至汉桓帝永寿元年的五个年号与当时天师道之宗教背景，可知

《老子变化经》成书于公元１５５年至１６５年，是天师道成立之初，为自神其道而作。《老子变化经》的成书受东汉黄老

道、刘向 《列仙传》、王阜 《李母碑》等影响，是当时宗教环境下的产物。早期天师道将老子抬到先天地而生、与道

合一的至高地位，与他们试图建立政教合一的独立政权不无关系，故在 《老子变化经》中将老子神化为十三帝师，以

表达建立理想社会、理想政权的愿望。

【关键词】老子变化经；道教；天师道

中图分类号：Ｂ２３５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０９７－０７

　　敦煌 Ｓ２２９５《老子变化经》①是极其珍贵的
研究早期道教的文献。据现存文稿说明，此部

《老子变化经》在隋朝大业八年 （公元６１２年）
八月十四日由经生王俦抄写，并由长安玄都观道

士覆校，出自秘书省。该抄卷首部残缺，现存９５
行，每行１７字，约１６００多字。该经对老子的出
生、相貌、生平经历、神异变化等方面进行了系

统叙述，并将老子的地位抬到先天地而生、与道

合一的绝对高度。此篇经文的重新面世对考察老

子的神化、还原中国早期道教的状态等问题弥足

珍贵。但是，目前学术界对 《老子变化经》的成

书年代存在争议，对 《老子变化经》成书的宗

教、政治背景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故本文在前人

的基础上，对 《老子变化经》的成书年代进行考

证，认为 《老子变化经》确实成立于汉桓帝后

期，并分析汉桓帝时期的宗教、政治环境对 《老

子变化经》成书的必然影响。

一、《老子变化经》汉末成书之新证

但凡一部已经遗佚的作品重新面世，首要工

作便是判定其成书年代，《老子变化经》也不例

外。最早对 《老子变化经》的成书年代进行考证

的是日本学者吉冈义丰。他认为 《老子变化经》

并不是隋朝新出道经，而是成书于公元１５５—１６５
年前后，因为该部经文对老子化身的纪年截止到

永寿元年，即公元１５５年。由于汉桓帝延熹八年
（公元１６５年），桓帝曾遣使者前往亳州苦县祭祀
老子，当时陈相边韶奉帝命立碑，作 《老子

铭》②。然而在 《老子变化经》中，此等盛事却

没有记载，可见此经作于延熹八年之前。吉冈义

丰又将 《老子变化经》与 《老子铭》两相比较，

认为二者应为同一时期的产物，故确定其为 “汉

末成书”③。楠山春树在承认“汉末说”的前提

７９





本文系２０１３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中古杂传与古代传记文体演变研究”（１３ＢＺＷ０５８）、２０１１年广东省社会科学基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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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湘兰，湖南攸县人，（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①　李德范：《老子变化经》，《敦煌道藏》第４册，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１９９９年，第２１４１—２１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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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日］吉冈义丰：《道教と佛教》，国书刊行会，１９７０年，第２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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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认为 《变化经》中有四点内容应该在六朝时

才会出现，据此提出汉末成书但又经六朝人修订

的新观点①。苏晋仁对 《老子变化经》作疏证，

也坚持该经成于永寿元年后不久②。

近年来，国内有学者对 《老子变化经》的成

书年代提出了新看法。刘屹的 《敦煌本 〈老子变

化经〉研究之一：汉末成书说质疑》③、《敦煌本

〈老子变化经〉研究之二———成书年代考订》④

对 “汉末成书说”提出了质疑，并将成书年代修

订为 “南北朝末至隋代”。马承玉的 《敦煌本

〈老子变化经〉思想渊源略考》则认为该经 “至

早应在三国时期成书”⑤。

综合刘氏二文，其认为 “《变化经》的两个

最基本的观念即老子的 ‘神化’和 ‘变化’

……都不是汉末所能有的”⑥，继而 “重点从经

中老子具有绝对之先的地位和老子平王时出关说

展开讨论，提出 《变化经》应该成书于南北朝末

至隋代，而非汉末成书”⑦。《老子变化经》将老

子的地位抬到了绝对高度。刘文认为 “《变化

经》中老子的绝对地位，是一种老子乃 ‘道之

体’的观念。这不是汉末所能有的，即便到南北

朝时期，道教也还没有明确地将老子与道体直接

等同的说法”⑧，直到唐代，才出现 “以老子为

‘道之体’，再到以老子为 ‘道之先’”⑨的宗教

思想。刘文还认为 《老子变化经》中的 “老子

平王时出关说”，“是在梁代才开始出现的，应该

算是南北朝后半期的 ‘新说’。而 《变化经》恰

恰采用的是后出新说”⑩，据此判断 《老子变化

经》成书于南北朝末至隋代。

对于刘氏所言 《老子变化经》中关于老子

“神化”与 “变化”观念的来源问题，马承玉认

为：老子的神异形象早在永兴元年 （公元 １５３
年）谯令长沙王阜建立 《李母碑》之前，就已

经在涡水地区流行；而老子的 “变化”思想则借

鉴了 《列子》 “天瑞篇”和 “黄帝篇”。据此可

知，刘文所谓老子神化与变化思想不是汉末所能

有的观点值得商榷。

刘文结合 《王子乔碑》、 《仙人唐公房碑》、

《肥致碑》中对三者的描述，指出 《老子变化

经》中神化老子的语言与之大同小异，“说明这

些语句至少在汉代并不专门是用于神化老子的”，

以此质疑汉末老子绝对至上的地位。这个论证是

对的。但是并不能据此而否认 《老子变化经》成

书于汉末。汉末道教初兴，派系林立，在众多的

宗教意识形态面前，老子的地位确实不是绝对至

上的。老子也不是汉末全社会认同的最高神，仅

仅是早期天师道的最高神。南北朝时期，老子的

地位也没达到最高。在陶弘景 《洞玄灵宝真灵位

业图》中，老子只是处于第四阶中位的 “太清太

上老君”瑏瑡。唐代时，道教形成了所谓 “一气化

三清”的神灵谱系。这 “三清”分别是元始天

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元始天尊是东晋末

年灵宝经所创立的最高神，太上大道君是东晋中

期上清经所创立的最高神，而太上老君则是东汉

末年天师道所创立的最高神。但在这 “三清”

中，年代最久远的老君地位反而最低。这种现象

即使在把老子封为 “太上玄元皇帝”的唐高宗时

期，依然没有改变瑏瑢。可见， 《老子变化经》将

老子地位抬到绝对高度的叙述，并不能成为判断

其成书于 “南北朝末至隋代”的依据。反之，如

果南北朝末至隋的道徒要造经，那先天地而生、

与道一体的主角也可能不是老子，而是此时期人

们信奉的最高神———元始天尊或太上大道君。如

王承文所言：“在一些古灵宝经的斋仪中，老君

甚至被尊称为太清玄元上三天无极大道无上玄老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瑏瑡

瑏瑢

［日］楠山春树： 《老子传说の研究》，创文社，１９７９
年，第３２８—３３２页。

苏晋仁：《敦煌逸书 〈老子变化经〉疏证》，《道家文化

研究》第１３辑，陈鼓应主编，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第
１５４页。

⑥　刘屹：《敦煌本 〈老子变化经〉研究之一：汉末成书

说质疑》，《庆祝吴其昱先生八秩华诞敦煌学特刊》，台北：文津

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⑦⑧⑨⑩　刘屹：《敦煌本 〈老子变化经〉研究之二———

成书年代考订》，《敦煌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马承玉：《敦煌本 〈老子变化经〉思想渊源略考》，《宗

教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梁］陶弘景：《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道藏》第３

册，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９４年，第２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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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上老君。即使是这样，太上老君也不再具有如

同在早期天师道中那样神圣和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太上老君的前面，往往排列着灵宝经的至高尊

神元始天尊和太上大道君。”①

另外， 《老子变化经》多次出现 “白鹿”、

“白鹿庙”、 “白鹿山”等意象。在刘向 《列仙

传》中本是骑青牛入关的老子②，在 《老子变化

经》中则是骑白鹿而西行，这一变化值得深思。

老子在 《列仙传》中以长寿为其主要神性，老子

的坐驾青牛也是长寿的象征物。如 《抱朴子》

曰：“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犬，或如青

人，皆寿万岁。”③ 《玄中记》云： “百岁之树，

其汁赤如血。千岁之树，精为青羊。万岁之树，

精为青牛。”④ 故在东汉以后的宗教文献中，老

子的坐骑以青牛为主。如 《笑道论》、 《辨正

论》⑤、《云笈七签·道教本始部》都记载老子是

骑青牛出关。反倒是老子乘白鹿的形象极少见，

而且即使偶尔出现老子乘白鹿的记载，也与天师

道有关。如 《云笈七签》 “第七玉局治”曰：

“在成都南门内，以汉永寿元年正月七日，太上

老君乘白鹿，张天师乘白鹤，来至此坐局脚玉

床，即名玉局治也。”⑥ 白鹿山乃蜀中实有之地

名。《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战国时蜀王为秦

所败， “其傅相及太子退至逄乡，死于白鹿山，

开明氏遂亡”⑦。 《元和郡县志·剑南道》记载，

白鹿山在蜀郡彭州九陇县 “西北六十一里”⑧，

九陇县即在道教重地阳平治内⑨。经文还两次提

及 “城都”，云老子于 “阳加元年，始见城都，

为颣爵鸣山”， “建和二年……出城都左里城

门”。城都即成都，颣爵鸣山即鹄鸣山，相传为

张道陵成仙之处瑏瑠。可见，造经者时时故意将老

子的神迹与蜀中天师道扯上关联，《老子变化经》

应为早期天师道徒所造经书。

而且，《老子变化经》记载了自汉顺帝阳嘉

元年 （公元 １３２年）至汉桓帝永寿元年 （公元

１５５年）二十多年内的五个年号，而在这短短２３
年的时间里，老子竟然出现了六次化身，且这六

次化身皆发生在蜀地成都周围。这一叙述值得深

思。造经者为什么要突出这短短的二十三年呢？

为什么要突出成都、白鹿山、白鹿庙呢？据 《三

国志·张鲁传》记载，张鲁在建安二十年 （公元

２１５年）向曹操归降，其雄据西蜀近三十年的天
师道政权灭亡，张鲁于次年去世。再据 《三国

志》注引 《典略》称，早期天师道由张鲁之父

张衡成立于汉灵帝光和年间，信奉 《老子》五千

文瑏瑡。张衡于光和二年 （公元１７９年）正月十五
日升仙瑏瑢。若以时人正常的平均寿命为六十岁来

推算，阳嘉元年至永寿元年这段时间内，是张陵

的老年时期，而张衡正处于壮年，也正是他们在

蜀中宣扬、创立五斗米道的时期。故 《老子变化

经》的作者对这一时期特别重视。

综上所述，《老子变化经》是天师道成立之

初，为自神其道而作，应成书于公元 １５５年至
１６５年；在流传、转抄的过程中，又偶尔有所补
笔，如平王时出关等事迹，但整体结构与宗教观

念依然保持了原貌。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王承文：《论中古时期道教 “三清”神灵体系的形成》，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王叔岷： 《列仙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

第１８页。
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

第４７页。
［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８８８册，第７６７页。
《笑道论》引 《文始传》云：“老子以上皇元年下为周

师，无极元年乘青牛薄板车度关，为尹喜说五千文。”（《广弘明

集》卷９，《大正藏》５２册史传部，第１４５页。）《辨正论》云：
“老君初诞之日既不同凡，晦迹之时故当殊世。所以西之流沙，

途经函谷，青牛出境，紫气浮天。”（《广弘明集》卷１３，《大正
藏》５２册史传部，第１７９页。）二文是与道教进行辩论的佛教典
籍，皆以老子骑青牛入关，可见老子骑青牛正是佛道二教公认

的形象。

［宋］张君房： 《云笈七签》，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
年，第６４５页。

［东晋］常璩：《华阳国志》，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４６３册，第１５５页。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４６８册，第５１６页。
［宋］张君房：《云笈七签》，第６３４页。
［西晋］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

第２６３页。
《三国志》卷９《张鲁传》注引，裴松之认为 “张修应

是张衡，非 《典略》之失，则传写之误”（［西晋］陈寿：《三

国志》，第２６４页）。
［宋］张君房：《云笈七签》，第６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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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子变化经》成书的宗教背景

《老子变化经》成书于东汉末年，并不是偶

然的，而是有着深厚的宗教背景，顺应了宗教发

展规律。汉代黄老思想盛行，为道教的形成打下

了坚实基础。西汉初立，以黄老之学治国，主张

休养生息、强调无为治世。至汉武帝 “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黄老学的治国功能旁落，但同

时汉武帝又信奉神仙之说。《史记·封禅书》记

载：“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① 由于汉

武帝对神仙方术之士极度礼遇，以至于 “海上

燕、齐之间，莫不蝨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

矣”②。齐地正是黄老学的发源地。在这种形势

下，燕齐方士将神仙方术与黄老学结合起来，形

成了黄老道。

“黄老道”一词最早出现于 《后汉书·王涣

传》。传曰：“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

祀。”③ 黄老道是道教的前身，其核心思想在于

修仙、养生。东汉时期，黄老道的养生思想被统

治阶层普遍接纳。 《后汉书·光武本纪》记载：

“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间谏曰：‘陛下有禹、

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

游自宁。’”④同书 《王宠传》记载魏? “与王共

祭黄老君，求长生福”⑤，《逸民传》云矫慎 “少

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仰慕松、乔导

引之术”⑥。除史书外，东汉子书对当时人修炼

黄老道也多有陈述。桓谭 《新论》说：“余尝过

故陈令、同郡杜房，见其读老子书，言： ‘老子

用恬淡养性，致寿数百岁。今行其道，宁能延年

却老乎？’”⑦ 王充 《论衡·道虚》曰：“世或以

老子之道可以度世，恬淡无欲，养精爱气。夫人

以精神为寿命，精神不伤，则寿命长而不死。成

事：老子行之，?百度世，为真人矣。”⑧ 可见

自汉武帝以后，人们皆看重黄老养生之旨。

在这种宗教背景下，《列仙传》重塑了老子

的形象，将老子从一位哲人改造为仙人。由于刘

向本人事神仙而好方术，故其对老子形象的改

造，重点体现在老子 “好养精气，接而不施”⑨，

即善于养生、精通房中术的修道者形象。刘向对

老子的神化，为 《老子变化经》的创作提供了蓝

本与素材。而黄老道在汉代社会的重大影响，为

《老子变化经》神化老子提供了思想渊源。

汉桓帝统治时期，老子的神仙地位得到官方

认同，并被统治者祭祀。 《后汉书·桓帝本纪》

记载：“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胕之苦县，祠

老子。”“十一月壬子……使中常侍管霸之苦县，

祠老子。”⑩同书 《祭祀志》也记载：“桓帝即位

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陈

国苦县祠老子。九年，亲祠老子于濯龙。文为

坛，饰淳金盋器，设华盖之坐，用郊天乐也。”瑏瑡

汉桓帝多次祭祀老子的行为，说明老子作为神仙

在此时期已经具有崇高的地位。

桓帝永兴元年，谯县令长沙王阜撰有 《李母

碑》，对老子的生平进行了神化。可惜这块碑文

已残缺不全，所幸魏崔玄山 《濑乡记》引用了

《李母碑》碑文。为了便于读者对王阜碑文有大

体的了解，现将王阜残碑与崔玄山引文，罗列于

下：

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

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冥，观

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瑏瑢

李母祠在老子祠北二里，祠门左有碑文曰：

老子圣母李夫人碑。老子者，道君也。始起乘白

鹿，下托于李氏胞中七十二年，产于楚国淮阳苦

县濑乡曲仁里。老子名耳，星精也。字伯阳，号

００１

①

③

⑦

⑧

⑨

瑏瑢

②　 ［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第
１３８４页，第１３８４页。

④⑤⑥⑩瑏瑡　 ［刘宋］范晔： 《后汉书》，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６５年，第２４７０页，第８５页，第１６６９页，第２７７１页，第
３１３－３１６页，第３１８８页。

［东汉］桓谭：《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
年，第３１页。

黄晖： 《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
３３４页。

王叔岷：《列仙传校笺》，第１８页。
［宋］李窻：《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年，

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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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聃。①

李母碑曰：老子足蹈二五。②

李母碑曰：老子乘白鹿以见于李母。③

老子母碑曰：老子把持仙录，玉简金字，编

以白银，纪善缀恶。④

在这篇残缺的碑文中，我们可以获知以下信

息：（一）东汉桓帝时期，老子的家乡不但建立

了老子祠，还有李母祠；（二）在王阜碑文中已

将老子等同于 “道”，把老子抬高到道之本体的

地位；（三）老子骑白鹿下托李母而生的神话已

经出现；（四）老子的外形被异化；（五）老子

“把持仙录”的行为特征具有强烈的道教色彩。

据记载，王阜 “为益州太守，边郡吏多放纵。阜

以法绳正吏，民不敢犯禁，政教清静，百姓安

业。甘露降，白乌见，连有瑞应。世谓其持法平

正，宽慈惠化所致”⑤。可见，王阜治世思想及

具体作为应归于儒家、法家，与道家关系不大。

因而王阜故意神化老子的可能性较小。由此可以

推断，《李母碑》所载的老子神话并不是王阜的

原创，而是根据民间传说整合而成。这说明早在

民间，老子神话就已流传开来。

天师道创立之初，这些民间流传的神话自然

会被道徒们加以利用。《老子变化经》所体现的

思想甚至有些字句，与王阜 《李母碑》有惊人的

相似。如经文着力渲染老子未生之前，“立于太

眇之端，行乎太素之原，浮游幽虚空之中，出入

窈冥之先门”，与道合一，与气混同的神奇；老

子 “手把仙锡，玉简今字，称以银人”的教主形

象；其 “肩颊有参午大理，日角月玄，鼻有双

柱，耳有三门，足蹈二午，手把天关”的奇异外

形；其托胎李母历七十二年而生的神迹，皆在

《李母碑》中出现，构成了老子神话的主干。马

承玉据此肯定 “《老子变化经》关于老子的形象

完全取自 《李母碑》”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李母碑》首次出现老子乘白鹿的形象，这在以

前的文献中绝无仅有。《老子变化经》也多次出

现白鹿意象，这前后承袭关系非常明显。况且

《李母碑》撰成的永兴元年 （１５３年），距离 《老

子变化经》中最后纪年永寿元年 （１５５年），仅

一年多的时间。《老子变化经》的作者见过 《李

母碑》碑文并加以引用，这是很有可能的。

东汉后期，老子思想被宗教神学化，民间出

现了 《老子河上公章句》、 《老子想尔注》等道

书。与 《老子变化经》以叙事手法塑造老子生平

经历、编造超异神迹不同，这些道书重点对老子

学说进行神学化改造。《老子河上公章句》大约

成书于在东汉中后期⑦。饶宗颐将 《想尔注》与

《河上公章句》进行比勘，认为：“《想尔》立义

与河上间有同者，而训诂违异实多；就其异中之

同处，又可推知 《想尔》袭取河上之迹，因知

《想尔》应出河上之后焉。”又考察敦煌 《想尔

注》残卷，认为：“此 《想尔注》本，即所谓系

师张鲁之五千文本，断然无疑。”⑧ “当是陵之说

而鲁述之；或鲁所作而托始于陵，要为天师道一

家之学。”⑨

《老子变化经》与 《老子河上公章句》、《老

子想尔注》皆为天师道的早期经典，虽然一为叙

事文本，一为传经注本，但在思想渊源上有一脉

相承的联系。例如老子与道合一的思想，《老子

变化经》用叙述性语言对老子与道合一进行了形

象刻画： “其生无早，独立而无伦。行乎古昔，

在天地之前，乍匿还归，存亡则为先。成则为

人，恍忽天浊，化变其神。”“为天地之本根，为

生梯端，为神明之帝君，为阴阳之祖首，为万物

之魂魄。”这些语言把 《道德经》 “道生一，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具象化了。这

种思想在 《老子想尔注》中也有体现，它认为

“道”即是 “一”，“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

君，常治昆仑，或言虚无，或言自然，或言无

１０１

①

③

⑥

⑦

⑧

②④ ［宋］李窻：《太平御览》，第１６６３页，第１７１８页，
第２７２５页。

⑤ ［宋］李窻： 《太平御览》，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９０１册，第１２９页，第４４３页。按：此两则文献为中华书局本所
无。

马承玉：《敦煌本 〈老子变化经〉思想渊源略考》，《宗

教学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王卡：《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９３年，第１—８页。
⑨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９１年，第４页，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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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皆同一耳”①。两书皆将 “道”直接等同于

太上老君，将老子抬到了绝对至上的地位。《老

子想尔注》作为早期天师道的道书，其书的编撰

要满足传教的需要。道书 《传授经戒仪注诀》

言：“系师得道，化道西蜀，蜀风浅末，未晓深

言，托构想尔，以训初回。”② 可见，张陵、张

鲁在西蜀传教时，为了让文化程度不高的教民更

好地接受 《道德经》，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编撰

了 《老子想尔注》。考察早期天师道的宗教环境，

《老子变化经》以通俗平易的叙述语言，着力刻

画老子之神力，在文末又再三强调信徒要 “昼夜

念我”、“味梦想吾”，日夜勤诵 《道德经》，便

可 “发动官汉，令自易身，愚者踊跃，知者受

训”，也可得度身永生，这正是西蜀天师道宗教

理念的具象性体现。可知，汉末天师道徒为了在

蜀地传教，让教民更好地接受老子学说，对老子

生平形象与学说都进行了编撰与修改。《老子变

化经》正是这种宗教背景下的产物。

三、《老子变化经》建构老子神话之政治背景

《老子变化经》对老子神话的建构，顺应了

当时的宗教环境。除此之外，东汉末年的政治环

境也对 《老子变化经》的成书有催动作用。东汉

中后期，外戚、宦官争权，朝政混乱，社会黑

暗，民生凋弊。在统治阶层强调黄老道的养生术

时，民间却利用、改造黄老学说，形成了五斗米

道 （即天师道）、太平道等早期道教教派。这些

道派都拥有地方割据势力，并对统治者造成了极

大的困扰。据 《典略》记载：

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角为

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

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

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云

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

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 《老子》

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

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

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

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

常，故号曰 “五斗米师”。③

再如 《三国志·张鲁传》记载；

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

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

五斗米，故世号 “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

衡死，鲁复行之……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

自号 “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 “鬼卒”。

受本道已信，号 “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

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

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

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

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

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

据巴、汉垂三十年。④

《后汉书·皇甫高传》也记载了相关史实：

初，钜鹿张角自称 “大贤良师”，奉事黄老

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

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

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

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

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⑤

据以上文献，汉末民间兴起的五斗米道与太

平道，都奉事黄老。这两个道教教派已然是具有

完整结构的宗教团体。他们有自己的教义，信奉

《老子》、《太平经》并以此治理教民，有严格的

宗教仪轨，有等级分明的教众领袖，皆用符水咒

语治病作为传教手段。更重要的是，这两个道派

都形成了自己的政权。尤其是信奉 《老子》的五

斗米道，在张鲁的率领下，雄据巴蜀近三十年，

成为脱离了中央集权的割据势力。这种政教合一

的宗教教派，为稳定其统治，首要任务便是在宗

教教义中寻找治国理念为自己的政权服务。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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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第１２页。
《传授经戒仪注诀》，《道藏》第３２册，上海：上海书

店，１９９４年，第１７０页。
④　 ［西晋］陈寿： 《三国志》裴注引，第２６４页，第

２６３页。
［刘宋］范晔：《后汉书》，第２２９９页。



敦煌本 《老子变化经》成书年代、背景考论

们的治政思想自然要迥异于中央集权的统治理

念，黄老学正适应了他们的需求。因此，旁落了

两百多年的黄老治国思想，再次在天师道的宗教

政权下得以重现。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老

子变化经》建构了老子为十三帝师的神话。经文

曰：

老子合元，?元混成，随世沉浮，退则养

精，进则帝王师。皇苞羲时号为温荚子；皇神农

氏时号为春成子，一名陈豫；皇祝融时号为广成

子；帝颛顼时号曰赤精子；帝喾时号为真子，一

名 ；黄帝时号曰天老；帝尧时号曰茂成子；帝

舜时号曰廓叔子，化形，舜立坛，春秋祭祀之；

夏禹时，老子出，号曰李耳，一名禹师；殷汤时

号曰斯宫；周父皇时号曰先王国柱下吏；武王时

号曰卫成子；成王时号曰成子，如故。

就目前已知的文献而言，这是对老子为帝王

师的最早记载。在先秦文献中，老子只是一般贤

人的老师，《礼记》、《史记》等文献也只记载孔

子曾向老子问礼。如果是宗教派别之争，那么老

子为孔子师应该是造经者着力刻画的事件，然而

在 《老子变化经》中没有出现孔子的任何记载，

可知造经者无意在宗教地位上与儒教争一长短。

那么 《老子变化经》为什么要建构老子为十

三帝王师的神话呢？这是因为天师道徒要重塑老

子治国理念的权威。在这十三帝中，神农氏至夏

禹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帝、圣君；商汤至周成

王则是有史可考的贤明君主。这十三帝是中国封

建社会最理想、最完美的统治者，代表了全民公

认的理想社会。老子世世代代贵为其师，这对于

信奉老子及 《道德经》而又处于社会最低层的道

徒而言，无疑具有极大的蛊惑力。在 《老子变化

经》中，老子为帝师的神迹，结束于周康王。因

周平王 “乔蹇，不从谏，道德不流”，故老子

“则去楚而西度咸谷关”。此后，老子虽然不断分

身应化出现于尘世中，但皆不再为帝王师。这一

漫长的时段为春秋战国至东汉桓帝之时。结合此

经 “老子合元，?元混成，随世沉浮，退则养

精，进则帝王师”的思想，可以推知作者将这一

漫长的历史时期视为乱世，故老子 “退则养精”，

成为一位隐世的仙人。可见 《老子变化经》建构

老子为十三帝师的神话，不唯是宗教需要，更是

政治需要，既含有对汉代政权的批判意味，又为

建构自己的政权提供了思想依据。总之，东汉中

后期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天师道政教合一、割

据西蜀近三十余年的史实，为 《老子变化经》建

构十三帝师的神话提供了政治需要。《老子变化

经》是早期天师道政教合一思想背景下的产物。

综述全文， 《老子变化经》成书于公元

１５５—１６５年汉桓帝统治时期，在流传、转抄过程
中，经文有少量的增添、修饰，但其主体思想与

风格依然保持了原貌。《老子变化经》是早期天

师道的经典。早期天师道将老子抬到先天地而生

与道合一的至高地位，与他们试图建立政教合一

的独立政权不无关系，故在 《老子变化经》中煞

费苦心地将老子神化为十三帝师，以表达建立理

想社会、理想政权的愿望。综观汉代以来人们对

老子的神化过程，其实也是道教逐渐形成的过

程。在此过程中，《老子变化经》、《老子河上公

章句》、 《老子想尔注》等著作的出现，给老子

的形象、生平、思想都蒙上了浓烈的神学色彩，

确立了老子的道教教主地位，标志着道教的形

成。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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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注 《老子》之思想资源

———从先秦到汉魏思想发展进程来看

刘季冬

【摘要】学术界探讨王弼哲学的思想资源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老子》文本、家学渊源、荆州学风与汉魏时期的社会

思潮。而从先秦到汉魏思想发展进程这一视角来探讨王弼的哲学思想资源，则被忽视。《吕氏春秋》、《淮南子》、《老

子指归》等著作的 “道”论思想展现了由宇宙本源论向本体论转化的思想脉络，王弼的 “以无为本”承接了这一思想

资源；先秦以来的崇道重儒传统是王弼提出 “崇本举末”主张的思想基础；王弼的圣人观体现了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与

超越。

【关键词】王弼；注 《老子》；思想资源；道论；崇道重儒；圣人观

中图分类号：Ｂ２３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１０４－０７

　　学术界探讨王弼的哲学思想资源主要集中在
四个方面：《老子》文本、家学渊源、荆州学风

与汉魏时期的社会思潮。然而从先秦到两汉的思

想发展进程中，那些成为王弼哲学思想资源的因

素并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本文疏理了 《吕

氏春秋》、《淮南子》、《老子指归》等有关 “道”

论的思想，凸显了由宇宙本源论向本体论转化的

脉络，认为王弼 “以无为本”的思想承接了这一

思想资源；先秦以来的崇道重儒传统，是王弼提

出 “崇本举末”主张的思想基础；另外，王弼的

圣人观体现了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一、本源论向本体论的转化

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绪论》认为宇宙论

哲学有两部分：

一、研究 “存在”之本体及 “真实”之要

素者，此是所谓 “本体论”（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二、研究世界之发生及其历史，其归宿者，

此是所谓 “宇宙论”（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狭义的）。①

冯友兰说的狭义宇宙论即是我们通常说的宇

宙本源论 （又称宇宙生成论）。据此，本体论是

追寻宇宙万物存在与发生作用的终极性统一依据

的理论，本源论则是揭示宇宙万物的终极本源及

其生成过程的理论。本体与宇宙万物是共时性

的，本源与宇宙万物是历时性的。

《吕氏春秋》是一部综合百家学说的著作。

它对于最高哲学范畴 “道”的描述，是在论述音

乐的重要性时引导出来的：“音乐之所由来者远

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② （“太一”即

“道”。）“大乐，君臣父子长少之所欢欣而说也。

欢欣生于平，平生于道。”③ 《吕氏春秋》有 《大

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

初》、《制乐》、《明理》等篇谈音乐，用这样多

的篇幅谈一个专题是少见的。这从侧面反映出

“道”的重要性，因为乐本于 “道”。

《吕氏春秋》对 “道”的描述集中在 《大

乐》篇：

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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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不见之见不闻之闻无状之状者，则几于知之

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

为之，谓之太一。①

既然 “道”强为之名为 “太一”，那 “太

一”与世界万物的关系如何呢？

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

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

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

反，莫不咸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

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

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

阳。②

“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 “万物所出，

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具有明显的宇宙本源论的

思想。

《淮南子》的开篇 《原道训》一开始就论

“道”，把 “道”置于全书的总纲地位：

夫道者，覆天载地，廓四方，柝八极；高不

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原流泉

縨，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故植之而

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

朝夕。舒之蜽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约而能

张，幽而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横四维而

含阴阳，
"

宇宙而章三光。③

道 “覆天载地”、“包裹天地”、“施之无穷”

等带有明显的宇宙本体论的特征。《淮南子》对

“道”的论述还有：

道始于虚靄，虚靄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

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

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

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

时之散精为万物。④

道日规始于一，一而不生，故分而为阴阳，

阴阳合和而万物生。故曰： “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⑤

这两段有关 “道”的论述，表现出本源论的

思想。由此看出，《淮南子》的宇宙论哲学思想

兼有本体论与本源论的倾向。

《吕氏春秋》以宇宙本源论的模式作为思想

立论的基础，《淮南子》的道论则兼有宇宙本体

论与宇宙本源论；到西汉末期，严遵著 《老子指

归》，初步完成了宇宙本源论向本体论的转化。

这一转化对王弼的哲学思想产生较大的影响。宋

人晁说之评价王弼的 《老子注》说：“王弼老子

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与盖严君平指归之流

也。”⑥ 这段话道出了严遵的 《老子指归》对王

弼思想的影响。 《老子指归·道生篇》对 “道”

的描述具有明显的本体论特征：

故道之为物……万物以生，不为之损；物皆

归之，不为之盈……其于万物也，岂直生之而已

哉！生之形之，设而成之，品而流之，停而就

之，终而始之，先而后之。既托其后，又在其

前，神明以处，太和以存，清以上积，浊以下

凝。天以之圆，地以之方。阴得以阴，阳得以

阳。日月以照，星辰以行。⑦

严遵用大量的笔墨来论述 “道”对宇宙万物

所起的根本性的主宰作用。王弼用非常简洁的语

言表达了 “道”对万物所起的根本性的作用：

“凡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皆有所由。有所

由焉，则莫不由乎道也。”⑧ 在 《天下有始篇》

中，严遵对本体性的 “道”的特征及其对万物所

起的作用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夫道之为物，无形无状，无心无意，不忘不

念，无知无识，无首无向，无为无事，虚无澹

泊，恍惚清净。其为化也，变于不变，动于不

动，反以生复，复以生反，有以生无，无以生

有，反复相因，自然是守。无为为之，万物兴

矣；无事事之，万物遂矣。是故，无为者，道之

身体而天地之始也。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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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方而不割篇》对 “道”的本体作用及

如何得知的理由作了论证性的说明：

道无不有而不施与，故万物以存；无所不能

而无所 （不） 〔一〕为，故万物以然。何以明

之？夫道体虚无而万物有形，无有状貌而万物方

圆，寂然无音而万物有声。由此观之，道不施不

与而万物以存，不为不宰而万物以然。然生于不

然，存生于不存，亦明矣！①

“然生于不然，存生于不存”这种 “反”的

思维方式，在王弼的思想中大量存在：

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②

不行者使行，不动者制动。③

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义之正，

非用义之所成也；礼敬之清，非用礼之所济

也。④

凡物之所以存，乃反其形；功之所以克，乃

反其名。夫存者不以存为存，以其不忘亡也；安

者不以安为安，以其不忘危也。故保其存者亡，

不忘亡者存；安其位者危，不忘危者安。善力举

秋毫，善听闻雷霆，此道之与形反也。⑤

《老子指归》完成的宇宙本体论哲学思想的

转化，对魏晋玄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马怀良认

为：

严遵另辟蹊径，上承 《老子》，以 “道”为

基点，由宇宙生存论发展到本体论的探讨，这是

严遵对道家学说、同时也是对古代思想发展的最

大贡献。后来魏晋玄学中王弼、何晏、夏侯玄等

人提出以无为本，由此展开本体论的全面探讨，

掀起了古代思想史上的一次大变革。而这一变革

的基点即宇宙生存论向本体论的转折，与 《老子

指归》的理论贡献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⑥

马怀良指出了 《老子指归》的理论贡献，但

他说严遵上承 《老子》，以 “道”为基点，由宇

宙本源论发展到宇宙本体论，这一论述忽略了

“道”论发展的过程。严遵的本体论思想不是由

老子的道论直接转化而成的，而是经由宇宙本源

论，到兼有本源论与本体论，再发展到本体论

的。严遵完成的本体论转化这一成果，成为王弼

“以无为本”哲学思想的重要资源。

二、崇道重儒的思想进程

司马迁说过 “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

亦绌老子”⑦。如果跳出这种儒道对立的思维模

式来看，中国思想史上长期存在崇道重儒的思想

传统，并成为王弼会通儒道、提出 “崇本举末”

主张的思想基础。

崇奉道家，重视儒家，最早源于 《庄子·天

下篇》。尽管 《庄子》对儒家思想有较多的批评

与嘲讽，但 《天下篇》能比较客观地对当时影响

较大的各家思想逐一评判，都有所肯定：“犹百

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⑧ 既然 “皆

有所长”，儒家 “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

行，以乐为和，薰然慈仁，谓之君子”⑨，也不

例外。“君子”在先秦时代往往是具有高尚人格

者的称呼，这表明站在学术评判的角度，庄子对

儒家思想学说是有所肯定的。 “其在于 《诗》、

《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

能明之。”⑩ “邹鲁之士缙绅先生”指的是儒士。

庄子较为客观地评论儒家，毫无轻视之意。在对

各家的评论中，庄子对道家情有独钟：“关尹老

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瑏瑡

《吕氏春秋》综合百家学说，道家思想与儒

家思想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东汉学者高诱的

《吕氏春秋序》说： “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

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瑏瑢 “以无为为纲

纪”崇奉道家思想，“以忠义为品式”表明儒家

思想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高诱的这一论断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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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汉］严遵：《老子指归》，王德有点校，第６５页。
③④⑤ ［魏］王弼： 《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第

３６页，第６９页，第９５页，第１９７页。
马怀良：《汉晋之际道家思想研究》，厦门：厦门大学

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５页。
［汉］司马迁： 《史记》第 ７册， ［宋］裴鈒集解、

［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
年，第２１４３页。

⑨⑩瑏瑡 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下），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８５５页，第８５５页，第８５５页，第８８１页。
［汉］高诱： 《吕氏春秋序》，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

年，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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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符合 《吕氏春秋》的主旨，下面的资料可以佐

证：

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

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

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人者，皆天下豪

士也。①

《吕氏春秋》将老子、孔子等十人称为 “皆

天下豪士也”，表现出一种高度赞赏的态度。把

老子放在第一位、孔子第二位，突出了儒道思想

的重要地位，但道家思想更受崇奉。这从一个带

有寓言性质的故事可以体现出来：

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

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 “去其

‘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 ‘人’而可

矣。”故老聃则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

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

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②

“故老子则至公矣”是通过与孔子的比较而

发出的赞叹，“生而弗子，成而弗有”明显是道

家的思想。

《吕氏春秋》虽然对儒家思想有所批评，但

不是不赞成儒家的主张，而是认识到了儒家思想

已产生了社会弊病：

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

导于天下，然而无所行，教者术犹不能行，又况

乎所教。是何也？仁义之术外也，夫以外胜内，

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

情，而仁义之术自行矣。先王不能尽知，执一而

万物治。③

“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矣”是

名教出于自然的思想源头，表明 《吕氏春秋》赞

成出于自然本真的仁义道德。而 “执一而万物

治”是王弼以简治繁、执一统众的思想先声。

《淮南子》也综合百家学说，道家思想与儒

家思想同样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道家思想倾

向更加明显。《吕氏春秋》中，孔子出场近四十

次，老子只有五次。《淮南子》中，孔子出场五

十次左右，老子则达五十多次，引用老子的话大

多是作为肯定性的总结用语。 《吕氏春秋》中，

“无为”只出现四次， “自然”这一概念尚未发

现。《淮南子》中， “无为”出现多达三十次，

其中不包括 “虚无”、 “虚无之境” （有六次），

“自然”一词出现十多次。高诱的 《淮南子叙》

讲淮南王刘安与诸文人 “共讲论道德，总统仁

义，而著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

静，出入经道”④。“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表明

儒道思想处于主导地位，“其旨近老子，淡泊无

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指出道家思想是核

心。

《淮南子》有大量崇奉道、无为、虚无的思

想，有时以 “本”来替代 “道”或 “无为”。这

些思想成为王弼构建自身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资

源。如：

是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保其精

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淡然无治

也而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

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

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⑤

“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淡然无治也而无不

治也”，既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同时也是王弼

“崇本举末”的思想先导。

夫静漠者，神明之定也；虚无者，道之所居

也。是故或求之于外者，失之于内；有守之于内

者，失之于外。譬犹本与末也，从本引之，千枝

万叶，莫不随也。⑥

今专言道，则无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

者，其唯圣人也。⑦

“求之于外者，失之于内；有守之于内者，

失之于外”，与后来王弼的本末不离、体用一如

的思想存在着一致性。 “从本引之，千枝万叶，

莫不随也”，则是 “举本统末”思想的前导。王

弼有较多类似的表述：

７０１

①

④

⑤

②③ ［秦］吕不韦编： 《吕氏春秋》，［汉］高诱注，第

２１３页，第８页，第３２１页。
［汉］高诱： 《淮南子·叙》，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

年，第１页。
⑥⑦ ［西汉］刘安等：《淮南子》，［东汉］高诱注，第８

页，第９９页，第３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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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①

固其根，而后营其末，故不拔也。②

是唯图其根，然后营末，乃得其终也。③

《老子指略》的 “故执大象则天下往，用大

音则风俗移也”④，也与 “从本引之，千枝万叶，

莫不随也”的含义完全一致。

《淮南子》表达本末不离的思想还有：

总要举凡，而语不剖判纯朴，靡散大宗，惧

为人之
##

然弗能知也，故多为之辞，博为之

说，又恐人之离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则

无以与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则无以与化游

息。⑤

“恐人离本就末”， “言道”与 “言事”兼

顾，就是本末不离。

《淮南子》说：

原道者，卢牟六合，混沌万物，象太一之

容，测窈冥之深，以翔虚无之轸，托小以苞大，

守约以治广，使人知先后之祸福，动静之利害，

诚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观矣。欲一言而寤，则尊

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则贱物而贵身；欲参言

而究，则外物而反情。执其大指，以内洽五赃，

$

遈肌肤，被服法则而与之终身，所以应待万

方，览耦百变也。若转丸掌中，足以自乐也。⑥

“守约以治广”及 “执其大指……以应待万

方”等，与王弼执一统众、以简御繁的思想旨意

相同。

以上这些重 “本”及 “守约”、“执其大指”

的思想，表现出对道家思想的尊崇。

与 《吕氏春秋》相似，《淮南子》也对儒家

有所批评，但批评不是为了否定儒家思想：

孔墨之弟子，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世，然而

不免于儡身，犹不能行也，又况所教乎！是何

则？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于本，许由不能行

也，又况齐民乎！诚达于性命之情，而仁义固附

矣，趋舍何足以滑心！⑦

这段文字与前引 《吕氏春秋》中的一段基本

相同，可见后世文本对前代文本进行继承的痕

迹。“达于性命之情，而仁义固附矣”，即赞成出

自于本真、自然状态下的仁义，而不是口头宣扬

的背离了自然之情的仁义。这段话与王弼所说的

“夫仁义发于内，为之犹伪，况务外饰而可久乎！

……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义可显，礼敬可

彰也”⑧，存在内在的一致。

据记载，严遵本人兼宗儒、道：

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 “卜筮者贱业，而

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

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

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

矣。”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帘

而授 《老子》，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之指

著书十余万言。⑨

严遵利用卜筮这种民间信仰的形式，以儒家

所倡导的孝、顺、忠等来教导人们，而且取得了

很好的社会效果。严遵从生活态度到著书立说明

显具有道家人物的特征，更偏重于道家：

故有道人，有德人，有仁人，有义人，有礼

人。敢问彼人何行而名号殊谬以至于斯？庄子

曰：虚无无为，开导万物，谓之道人。清静因

应，无所不为，谓之德人。兼爱万物，博施无

穷，谓之仁人。理名正实，处事之义，谓之义

人。谦退辞让，敬以守和，谓之礼人。瑏瑠

道人、德人是具有道家思想的人，仁人、义

人、礼人是具有儒家思想的人。把道人、德人放

在前面，并借用庄子的话来解释五种人，体现出

严遵更看重道家思想。严遵崇奉道家，《老子指

归》当中有大量强调 “自然”、“无为”的思想：

是以圣人，虚心以原道德，静气以存神明，

损聪以听无音，弃明以视无形。览天地之变动，

（劝） 〔观〕万物之自然，以睹有为乱之首也，

无为治之元也……世主恬淡，万民无事，教以不

言之言，化以不化之化……故我无言而天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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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④ ［魏］王弼： 《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第

１３９页，第１４３页，第１５６页，第１９５页。
⑥⑦ ［西汉］刘安等： 《淮南子》，［东汉］高诱注，第

３６９页，第３６９页，第３０页。
［魏］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第９４—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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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地无为而道德无为。①

是无为者，有为之君而成功之主也，政教之

元而变化之母也。②

（圣人）无为以道世，无事以养民。玄玄默

默，使化自得，上与神明同意，下与万物同心。

动与之反，静与之存，空虚寂泊，使物自然。③

不知之知，知之祖也；不教之教，教之宗

也；无为之为，为之始也；无事之事，事之元

也。④

（圣人）教以无教，导以无名，知以无知，

状以无形，治不得起，乱不得生，天下无为，性

命自然。⑤

（圣人）其事始于自然，流于神明，常处其

和，在为否之间，清净柔弱，动作纤微，简易退

损，归于无为。⑥

以上这些有关 “自然”、 “无为”的思想，

与王弼所说的 “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

相治理”⑦、“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见也……居

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

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⑧、 “以无为为居，

以不言为教，以恬淡为味，治之极也”⑨等社会

政治思想完全一致。

对于传统儒家极力倡导的伦理道德本身，严

遵并不反对，不然他不会通过卜筮的形式，教人

孝、顺、忠等。他主张伦理道德行为应在自然、

无为的状态下，使其处于本真的状态，而不是成

为沽名钓誉的工具或走向其功用的反面：

故人主之政，不孝不仁，不施不予，闵闵缦

缦，万民訬挽，墨墨倦倦，好恶不别，是非不

分，故得所欲，性命以全。人主之政，布德施

利，明目察察，万民昭昭，皆知祸福，孝悌仁

义，万事差别……故失所安，性命天绝。⑩

为什么不孝不仁、不施不予，能得性命以全

的结果？王弼说：

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

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造立施

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物不

具存，则不足以备载。瑏瑡

又借古人之口发出感叹：

故古人有叹曰：甚矣，何物之难悟也！既知

不圣为不圣，未知圣之不圣也；既知不仁为不

仁，未知仁之为不仁也。故绝圣而后圣功全，弃

仁而后仁德厚。夫恶强非欲不强也，为强则失强

也；绝仁非欲不仁也，为仁则伪成也。瑏瑢

王弼这里把不为仁义道德的道理讲得更清楚

明白。

严遵认为，社会上的小人想方设法获得好名

声，目的是为自己捞好处：

夫小人则不然，博学多识，以钓智名；异行

显功，以疑仁贤；诈世治俗，饰辞盛容；卑体阿

顺，以揄爱恩；先指承意，以获众心；明党相

结，多挟贼人；劳鲜而禄重，功寡而爵尊；国贫

而家富，主微而身贵。瑏瑣

圣人则与小人相反，有实质的仁义，而无仁

义之名：

是以圣人，知而弗为，能而不任，仁义而不

以为号，通达而不以为名，坚强而不以为显，高

大而不以为荣。瑏瑥

由此可知，严遵继承了崇道重儒的思想传

统，即在崇奉道家思想的同时，倡导有仁义之实

的儒家思想。崇道重儒传统是王弼提出 “崇本举

末”主张的思想基础。

三、从圣人观看王弼哲学的思想资源

从先秦到汉魏，最高理想人格的圣人，其形

象是法天体道，与常人迥异，没有常人的爱恨情

仇。严遵的圣人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是以圣人，建无身之身，怀无心之心，有无

有之有，托无存之存。上含道德之化，下包万民

之心。无恶无好，无爱无憎……去我情欲，取民

所安，去我智虑，归之自然。瑏瑥

魏晋时期玄学家何晏等人的圣人观与严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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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第６４页，第８８页，第９５页，第４０页。

⑧⑨瑏瑡瑏瑢 ［魏］王弼： 《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第

１３页，第４１页，第１６４页，第１３页，第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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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恶无好，无爱无憎”的圣人观相同： “何晏

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

之。”① 这种圣人观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即本与

末脱节。王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圣人观：

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

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

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

累于物者也。②

圣人 “茂于人者神明也”， “神明茂，故能

体冲和以通无”，表明王弼继承了先秦以来圣人

法天体道、异于常人之处的思想。如果王弼只是

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就不会成为引领时代思潮的

思想家。王弼的过人之处在于在继承前人思想的

基础上，提出不同的观点，即圣人 “同于人者五

情也”，“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体现

出本与末不离的思想。然而同中又有异：“圣人

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言外之意，常人

之情，应物而往往受累于物，这是圣人与常人同

中之异。王弼对前人的思想有所继承，也有所创

新。

魏晋时期，如何看待 “圣人”，是思想家们

谈论的重要话题之一。《三国志·魏志》卷二十

八 《钟会传》注：

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

见而异之，问弼曰： “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

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

“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

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③

“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表明有三：其一，

“无”对万物起一种根本性的作用，表达的是一

种本体论的思想，这种本体论的思想如本文的第

一部分所论，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由本源论

到兼有本体论与本源论的思想发展而来；其二，

“以无为本”的思想不是王弼独自发明，而是有

所继承；其三，老子关于 “无”的重要性的思想

得到社会的承认，是无可置疑的，这是崇奉道家

思想的表现。人们感到奇怪的是，圣人孔子从来

不谈 “无”，老子则说了很多。从中可知，孔子

圣人的地位在当时人们心目中得以维持，儒家思

想学说仍然受尊重。这正是崇道重儒思想在魏晋

时期的具体表现。王弼认为，圣人认识到 “有”

与 “无”一体，“无”是通过 “有”来体现的，

因此对于 “无”本身，不可言说，只能 “体

无”。老子将 “无”作为一个对象论说，将

“有”与 “无”分为两截，因而始终没有把无说

清楚。王弼巧妙回答了这一疑难，既肯定 “无”

为万物之本，又认可孔子的圣人地位，即认同儒

家思想学说，表明王弼继承了崇道重儒这一传

统。这段弱冠时期的对话，可以说是王弼后来建

立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提出 “以无为本”、

“崇本举末”思想的肇始。

汤用彤认为：

文化学术虽异代不同，然其因革推移，悉由

渐进……玄学固有其特质，而其变化之始，则未

尝不取汲于前代前人之学说，渐靡而然，固非骤

溃而至。今日而欲了解玄学，于其义之所本，及

其变迁之迹，自不可忽略也。④

本文从有关道论、崇道重儒的思想传统与圣

人观等变迁之迹，探寻王弼哲学之思想资源，使

我们认识到王弼的哲学思想 “未尝不取汲于前代

前人之学说，渐靡而然，固非骤溃而至”。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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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④

②③ ［晋］陈寿： 《三国志》， ［宋］裴松之注，北京：

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４７４页。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 （增订版），北京：三联书

店，２００９年，第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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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 《庄子注》的哲学方法探析

罗　彩

【摘要】郭象 《庄子注》通过寄言出意、辩名析理、“迹”与 “所以迹”的哲学方法来融合儒道思想，构建起独具特

色的万物自生的本体论、性分冥极的人生论及内外相及的圣人论，以此解决当时社会有为与无为、社会体制与个人自

由、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郭象；《庄子注》；哲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Ｂ２３５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１１１－０７

　　历史上任何新哲学体系的建立都有其特别的
方法。如果了解其方法，就好比有了解剖对象的

锋利刀刃，能使我们进入到体系内部，深刻把握

到它的内在意蕴与特点。生活在元康时期的郭

象，经历了八王之乱及贵无、崇有两派的斗争，

试图通过重新改造向秀的 《庄子注》来解决当时

社会的思想危机，调节有无、自然与名教之间的

矛盾。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郭象在 《庄子注》

中运用了寄言出意、辩名析理、“迹”与 “所以

迹”的哲学方法，构建起独具特色的万物自生的

本体论、性分冥极的人生论和内外相及的圣人

论。

一、寄言出意

“言意之辨”作为魏晋玄学新的哲学方法，

由汤用彤先生首先提出，目前已被学术界广泛接

受。“言”指外在言语，“意”指内在思想。故

“言意之辨”就是研究言语和思想之间的关系。

“言”、“意”关系早在战国时期的 《周易》中就

有涉及。在 《周易·系辞》里， “意”指卦意，

“象”指卦象，“言”指卦爻辞。依 《周易》所

示，每一卦所蕴含的意义是通过该卦的卦象来显

示，而每一卦的卦象又是借卦爻辞来表显的。比

如： “乾卦”代表刚健的意思，其以 “天”或

“龙”为象，而这一卦象又以 “元、亨、利、

贞”为言。针对 “言”、“意”二者的关系，《周

易·系辞上》论道：“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

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①另外， 《庄子·外

物》篇也明确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

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

意而忘言。”②之后，到汉魏期间，名家援用言意

之辨的方法来识鉴人伦、品评人物，其中以刘邵

《人物志》为典型。作为正始玄学创始人的王弼

更是以言意之辨方法为基础，构建 “得意忘言”

的新言意观，以此重新注解经典，体悟本末体

用，实现了由汉代宇宙论向魏晋本体论的划时代

转化。王弼的 《周易略例·明象》通过分析意、

象、言的关系来建构玄学 “得意忘言”的新言意

观：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

莫若象，尽象莫若言……然则，忘象者，乃得意

者也。忘言者，乃得象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

忘言。③

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其一， “言”是理解

“象”的工具，“象”是理解 “意”的工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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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罗　彩，湖南宁乡人，（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①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５６３页。
②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９３６页。
③ ［魏］王弼：《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６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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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言”不是 “象”本身， “象”不是 “意”

本身，我们只有 “忘言”才能 “得象”，“忘象”

才能 “得意”。这里就暗含着 “言尽意” （尽意

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和 “言不尽意”（得意忘

象、得象忘言）两种倾向。因此，到西晋元康时

期，玄学清谈的第二个高潮中，伴随着 “贵无”

与 “崇有”论战，言意关系再次成为学术热点，

出现了以 “崇有派”为背景的欧阳建的 “言尽

意论”和以 “贵无派”为背景的 “言不尽意

论”①。

在此情况下，既不同于 “崇有派”的 “言

尽意论”，也不同于 “贵无派”的 “言不尽意

论”，郭象在吸收王弼 “得意忘言”的基础上提

出 “寄言出意”，用以作为他注 《庄子》的根本

方法，从而表达他自己的思想。在 《山木》的注

中郭象说道：“夫庄子推平于天下，故每寄言以

出意，乃毁仲尼，贱老聃，上掊击乎三皇，下痛

病其一身也。”② 这里，郭象明说是庄子论事的

方法，其实暗指他自己注解 《庄子》的方法。郭

象 “寄言出意”的哲学方法与其哲学思想密不可

分。

郭象注 《庄子·逍遥游》开篇 “化而为鸟，

其名为鹏”曰：

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夫庄子之大意，在

乎逍遥放达，无为而自得，故极大小之致以明性

分之适。达观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

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弘旨，皆可略之

耳。③

读 《庄子》不能拘泥于 “言”， “言”是为了

“出意”，我们应 “以言达意”。进一步推之，郭

象的言下之意就是：我们要领略庄子逍遥的弘旨

大义，就应不拘泥于表面的言语和细枝末节，其

实庄子真正的逍遥是无为而自得，大小之物各明

其性、各尽其极。而庄子 “逍遥”的原意则是

指：逍遥乎物外，任天而游无穷④。郭象将 “逍

遥”原意作了一番改变：由超越尘世的 “物外”

变为社会秩序内的 “性分”，由绝对的 “无穷”

变为相对的 “冥极”，由 “游心”变为 “游世”。

在此，郭象正是以 “寄言出意”的哲学方法来建

构其性分冥极的人生论。

同时，在 《在宥》篇中，郭象亦通过 “寄

言出意”的方法建构其万物自生的本体论。郭象

注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极，昏昏默

默”句曰：

窈冥昏默，皆了无也。夫庄老之所以屡称无

者，何哉？明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

非为生也，又何有为于已生乎！⑤

郭象用这种 “寄言出意”的方法，寄旨于庄老有

“无”之言，而出其无 “无”之意⑥。故 《齐物

论》注中说： “有无而未知无无也。”知道有

“无”是不够的，必须知道无 “无”才可以。这

里完全与 《庄子》原意相悖。《庄子》原意是把

“无”当成 “无形而有”的本根，并认为 “有生

于无”；而郭象则把 “无”解为 “空无”或无

“无”，认为庄子屡言 “无”其实是明 “生物者

无物，而物皆自生”之旨，万物是在 “空无”

中自生。为什么郭象要说无 “无”呢？盖因王弼

“贵无论”的提出导致之后 “越名教而任自然”

的狂放之风，郭象为调和 “名教”与 “自然”

之间的矛盾而主张 “名教即自然”。这样，就从

“贵无”走向了 “崇有”。

另外，郭象亦用 “寄言出意”的方法齐一儒

道，调和 “有为”与 “无为”、“名教”与 “自

然”，发明了内外相及的圣人论。 《庄子·逍遥

游》：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

约若处子。

郭象注：

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耳也。夫

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

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足以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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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⑥

具体参见王晓毅： 《郭象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１２页。
③⑤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第６６６

页，第３页，第３９１页。
［清］王先谦： 《庄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

年，第９页。
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第２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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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矣；见其历山川，同民事，便谓足以憔悴其神

矣，岂知至至者之不亏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

此山，将明世所无由识，故乃托之于绝垠之外，

而推之于视听之表耳。处子者，不以外伤内。①

从原文看，原意中的 “神人”是游乎四方之

外的，而郭象则直接把出世的 “神人”等同于在

世的 “圣人”，并认为庄子正是通过这种 “寄言

出意”的方法来说明 “圣人”实质上是 “内外

相及”的。一般人从表面上看圣人在庙堂之上，

和百姓在一起，顺应百姓之心而从事各种政务，

故认为其与一般人没有两样，但不知道圣人之心

并不因为在庙堂之中而有所减损，圣人在庙堂与

在山林是没有什么两样的。庄子之所以把 “在庙

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 “圣王”

假托成姑射山上的神人，正是为了说明世俗之人

对这样的 “圣人”无法理解，而不得不把他说成

是在 “绝垠之外”的方外之士，以便使人们了解

“圣人”是不会 “以外伤内”的。故郭象认为，

庄子表面寄方外于处子，其意旨却在明 “不以外

伤内”之道，即 “游外以弘内”，所以我们要忘

掉表面那些寄托之辞，而回归庄子的真实意图。

在庄子那里，“圣人”是游方之外者，且认为游

方之外者与游方之内者是不相及的两类人。到了

郭象这里，却将二者统合了起来，其注 《大宗

师》曰：

夫理有至极，外内相冥，未有极游外之致而

不冥于内者也，未有能冥于内而不游于外者也。

故圣人常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

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②

郭象主张 “游外以弘内”、“无心顺有”、“内外

相及”的圣人论意味着我们可不废 “名教”而

徒合 “自然”，实现有为与无为、名教与自然的

合一。而郭象论证这种新思想正是通过 “寄言出

意”的方法来达到的。

从思维上看，郭象的 “寄言出意”可以说是

一种由否定而达到肯定的方法。郭象和庄子一

样，对待事物之间的矛盾有深刻的认识。只不过

庄子是用相对主义的方法来消解矛盾，而郭象则

通过异中求同及通过否定而达到肯定的方法来调

和矛盾。

二、辩名析理

“辩名析理”作为魏晋玄学的一种方法，渊

源于先秦名家，如惠施的 “合同异”、公孙龙的

“白马非马”论以及后期墨家的名实之辨。之后，

有汉魏之际针对名教弊端兴起的 “名实之辨”活

动，以及建安时期流行的 《尹文子》中也有较多

的形名学思想资料③。另外，成书于曹魏年间关

于识鉴人伦的专著 《人物志》，标志着辩名析理

方法在理论实践中的成熟，王弼的 《老子指略》

对此作了简明的理论概括④。郭象亦运用此种方

法来构建其哲学体系。于是，“辩名析理”成为

魏晋玄学的重要方法之一。

所谓 “辩名析理”，“名”是指代 “实”的，

即通过给予 “实”以固定名称；“名”是指 “概

念”，“实”是指事物本身。故王弼 《老子指略》

说：“不能定名，则不可与论实。”⑤ 当然，也有

名 （应然）实 （实然）不符的情况。所以，我

们需 “据实以定名”、 “循名以责实”。由此可

见，不同思想家对同一 “名”所下的定义不同，

其所指代的 “实”也就不同。例如，王弼和郭象

对同一名 “无”所下的定义不同，那么其所指代

的意思就根本不同。“理”则是指事物的存在必

有其事物存在的道理，即事物的 “规律”。 “辩

名析理”就是指通过辨别概念之间的异同来把握

事物的本质规律。故王弼说：“夫不能辩名，则

不可与言理。”在郭象的意识中，虽认为 “辩名

析理”的方法不能直接 “经国体致”，属 “无用

之谈”，但他自身却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这种方

法来表达他的思想。现以 “无”、“天”、“性”、

“圣人”等概念为例，分别说明郭象如何运用

“辩名析理”的方法来建构其万物自生的本体论、

性分冥极的人生论及内外相及的圣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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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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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关于本体论的建构。王弼哲学主 “贵

无”，郭象通过对 “无”的辩名析理，否定了

“无”是宇宙万物之本。其注 《齐物论》：“无既

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生。然

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① 作为 “本体”

或者 “本源”的 “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

为 “无”是没有任何经验内容与规定性的东西，

则它也必然不能给万有以任何内容、任何规定

性。这样， “无”就变成没有任何意义的 “空

无”，这从根本上消解了作为本体的 “无”。在

郭象看来，万有世界中的每一事物，皆是 “块然

而自生”、无待而自足。郭象亦以形与影、影与

魍魉的关系做比喻，其注 《齐物论》：

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

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

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众形之自物，

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

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

郭象这里前半部分通过对 “无”、 “有”概念的

辨析，来否定流行的以 “无”为本体的观点，即

“无”既无任何规定性，那它就不能给万有以任

何规定性，不可以造物；同样，“有”有特定的

规定性，则它只能成为某一物，故它也不能 “物

众形”，不可以产生与支配具有不同属性或规定

性的所有事物。因此，在后半部分，郭象进一步

推论出 “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的观点。

其次，关于人生论的建构。“万物自生”的

本体论是在否定 “天”的造物主地位的基础上建

构起来的，故须给 “天”下一个定义②。郭象注

《齐物论》：“天且不能自有，况能有物哉！故天

者，万物之总名也。”③可见， “天”不是什么自

有的东西，也不是产生万物的本体，它只是一个

名称而已。郭象注 《则阳》又说： “殊气自有，

故能常有。若本无之，而由天赐，则有时而

废。”④如果万有是由 “天”生成，那么有的时候

就可能没有 “万有”，那怎么可能呢？只能是万

物自有，才可以无时不有⑤。这里，郭象直接把

“天”这一概念定义为 “万物之总名”。同时，

他在 《山木》篇注说 “凡所谓天，皆明不为而

自然”，这里 “天”就是万物存在的自然而言的

状态。因此，郭象在解释 “天均”时，其本意与

“天”相一致。 《寓言》注说： “‘天均’谓：

‘天均齐者，岂妄哉！皆天然之分。’”按郭象的

说法，“天均”并非 “天”使之均齐，而是万物

自身各得其性分，各冥其极的 “自均”，即万物

之性分从可以 “自足其性”方面说都是无分别

的。故 《齐物论》注谓：

夫以形相对，则大山大于秋毫也。若各据其

性分，物冥其极，则形大未为有余，形小不为不

足……苟足于天然而安其性命，故虽天地未足为

寿而与我并生；万物未足为异而与我同得。则天

地之生又何不并，万物之得又何不一哉！⑥

物虽各有其性，有大小、美丑、长短、寿夭之

分，但这些分别都是天然如此的；从自足性上

说，万物是均等、齐一的。万物只要据其性分，

各冥其极，均可逍遥。故郭象道：“苟足于其性，

虽则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

荣愿有余矣。大小虽殊，逍遥一也。” （《逍遥

游》注）⑦这里，郭象所谓的 “性”究竟是什么

呢？《马蹄》：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草饮

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

郭象注曰：

夫善御者，将以尽其能也。尽能在于自任，

而乃走作驰步，求其过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

焉。若乃任驽骥之力，适迟疾之分，虽则足迹接

乎八荒之表，而众马之性全矣。而或者闻任马之

性，乃畏放而不乘；闻无为之风，遂云行不如

卧，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庄生之旨远矣。⑧

依郭象的意思，马的本性根本不像庄子所说

的只是 “草饮水，翘足而陆”，而更在于让人

骑乘。善御者根据不同马的不同能力去驾驭它，

这就是让马各尽其能，而 “尽其能”才是马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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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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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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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所谓 “马之真性，非辞鞍恶乘，但无羡于荣

华”（《马蹄》注）。如果不尽其能、放而不乘，

反而是伤马之性。故郭象接着说道：

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为不善于治也，揉曲

为直，厉驽习骥，能为规矩以矫拂其性，使死而

后已，乃谓之善治也，不亦过乎！①

郭象又注 《秋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

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句云：

人之生也，可不服牛乘马乎？服牛乘马，可

不穿落之乎？牛马不辞穿落者，天命之固当也。

苟当乎天命，则虽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②

照郭象看来，“穿牛鼻”、“落马首”均是牛

马本性所使然，虽是通过 “人为”来实现的，但

亦是其本性所要求③。这样一来，郭象就把某些

人为因素说成是 “本性”的东西。因此，从客观

上看，《庄子》之 “性 （自性）”是一种实然状

态，即从自然属性上定义；而郭象之 “性 （自

性）”则是一种应然状态，即从社会属性上定义。

通过对 “性”这一名的重新定义和辩析，郭象确

立了 “性分”的内涵。他的 “性分”说固然有

确定社会等级身份、为现存社会秩序的存在作辩

护的一面；但其 “冥极”说亦为个体自由的至上

性提供了合法依据，虽然这种 “冥极”只是在

“性分”范围内的有限自由，所谓 “各据其性

分，物冥其极”（《齐物论》注）。郭象通过 “辩

名析理”的方法建构的 “性分冥极”人生论，

正是用以调节当时社会名教与自然、社会体制与

个体自由之间的矛盾。

最后，关于圣人论的建构。郭象对 “圣人”

名号的确立亦是采用 “辩名析理”的方法。《逍

遥游》“尧让天下于许由”条，郭象注：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尧以不治

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许由方明既治，则无

所代之，而治实由尧，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

寻其所况。④

郭象虽言 “尧以不治治之”，但并不是要否

定 “治天下”，因为 “不治治之”仍然是一种

“治”，只不过认为圣人应以 “不治”的手段来

达到 “治天下”的目的。照 《庄子》的原意，

许由比尧更高明，因为他更懂得 “无为”的意

义。而郭象注则相反，认为尧要高明于许由，因

为以 “不治治之”的正是尧而不是许由。此时，

“圣人”高高在上的形象就直接下降到尘世，

“圣人”这个名号就与政治上 “不治治之”的

“圣王”等同。在辨析过程中，郭象还通过将形

名学中的 “形”改造为 “迹”方法来对 “圣人”

这一概念进行分析。圣人自身的存在——— “有

形”，但无真正的政治行为——— “无迹”⑤。因为

圣人只是无心而顺有、因循而物自得，臣民仰慕

的圣人的治国功绩，实际上是臣民自己的政治行

迹。故郭象说：

今仲尼非不冥也。顾自然之理，行则影从，

言则响随。夫顺物则名迹斯立，而顺物者非为名

也。非为名则至矣，而终不免乎名，则孰能解

之？（《德充符》注）

神人无用于物，而物各自用。归功名于群

才，与无冥无迹。（《人间世》注）

这样，圣人的有为与无为矛盾就消解了，同时亦

融合了名教与自然。因此，郭象笔下的 “圣人”

就成了不治治之、因物自得、内外相及的 “圣

王”。

郭象对 《庄子》的注解，通过 “辩名析理”

的方法对其中某些重要概念重新进行严密的分析

与清晰的界定，这就使郭象自身的思想得以有力

地表达出来，同时也使得 《庄子注》本身更具哲

学韵味，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

三、“迹”与 “所以迹”

王弼虽倡 “体不离用”，但始终承认 “无”

是本体、本源，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生成空间

上，“无”都是先于 “有”。以此，他提出 “崇

本息末”的观点，即崇尚 “无为”，反对 “有

为”。故王弼 《老子指略》说：“《老子》一书，

５１１

①

③

⑤

②④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第３４２
页，第５８９页，第２７页。

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第２２８页。
王晓毅：《郭象评传》，第２３３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①

王弼关于 “有” “无”之间本末体用关系的探

讨，是本体论和宇宙论混在一起的。郭象为了克

服王弼宇宙论的思维局限及反对王弼本体之

“无”，采用了 “迹”与 “所以迹”的哲学方法

来否定一切造物主的存在，主张万物自生的本体

论。这里， “迹”指 “形迹”，相当于事物外在

现象；“所以迹”则是指事物本身，相当于现象

背后的原因。二者是现象与本质、体与用的关

系。下面，我们来看郭象是如何运用这种方法来

建构其哲学体系的。

郭象注 《齐物论》：

外无所谢而内无所矜，是以诱然皆生而不知

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②

这里，“生”与 “所以生”、“得”与 “所以

得”可视为 “迹”与 “所以迹”的具体展开，

意在说明万物皆是 “自生”、“自得”，即 “外无

所谢而内无所矜”。但人们往往只知其 “生”与

“得”，而不知其 “所以生”与 “所以得”。在郭

象 《庄子注》中，这种 “某”与 “所以某”的

语言结构经常出现。下面，我们就举几个例子来

说明：

子贡不闻性与天道，故见其所依而不见其所

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岂觉之哉！

（《大宗师》注）

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动。（《天运》注）

畜之而不得其本性之根，故不知其所以畜

也。（《知北游》注）

“依”与 “所以依”、 “作”与 “所以动”、

“畜”与 “所以畜”，这些均是 “迹” （现象）

与 “所以迹”（本性）的不同语言表达方式。在

此基础上，郭象明确提出了 “迹”与 “所以迹”

的哲学方法。他注 《天运》篇 “夫六经，先王

之陈迹，岂其所以迹哉”句曰：

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

则六经也。

这里意在说明： “所以迹” （万物自生的真性）

虽是通过 “迹” （万物本性表现出来的各种现

象）来呈现，但我们最终要实现的是 “所以

迹”。故郭象注 《马蹄》：

夫尧舜帝王之名，皆其迹耳……明斯异者，

时世之名耳，未足以名圣人之实也。故夫尧舜

者，岂直一尧舜而已哉！是以虽有矜愁之貌，仁

义之迹，而所以迹者故全也。③

又 《天地》：虽然，有族，有祖，可以为众

父，而不可以为众父父。”郭象注：“其事类可得

而祖效。众父父者，所以迹也。”④

另外，作为万物本性的 “所以迹”自发自为

自动产生的形迹就是 “迹”。万物本性虽是无形，

但必须通过各种形迹表现出来。所以，“迹”就

是 “所以迹”，二者是同一的，是即用即体的关

系。同样，在社会体制内，每一个成员各得其性

分 （等级名分），这是 “迹”；但我们可在社会

体制等级名分范围内冥其极 （个体自由），实现

自足之真性，这就是 “所以迹”。进一步言，人

类活动行为规则的 “名教”是 “迹”，人类自然

本性是 “所以迹”，故名教与自然不二。例如，

郭象认为礼法是自然之情表达 “信行容体而顺乎

自然之节文者，其迹则礼也”。既然任何人之

“迹”与 “所以迹”是一致的，故每个人只需按

照自己自生的本性来行为，就可在自己有限的性

分内达到冥极。因此，每个人需安分守己、无羡

于外、全我而不效彼，即所谓：

受生有分，而以所贵引之，则性命丧矣。若

乃毁其所贵，弃彼任我，则聪明各全，人含其真

也。（《紸箧》注）

此数人者，所禀多方，纵使天下跃而效之。

效之则失我，我失由彼，则彼为乱主矣。夫天下

之大患者，失我也。（《紸箧》注）

于是，郭象指出，纵使是圣人之 “迹”，臣民百

姓也不应去效仿，因为圣人之 “迹”只是圣人

“所以迹”的现象，对于臣民百姓来说是已去之

物，已去之物对当下毫无用处。故郭象说：

法圣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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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 《庄子注》的哲学方法探析

非应变之具也，奚足尚而执之哉！执成迹以御乎

无方，无方至而迹滞矣，所以守国而为人守之

也。（《紸箧》注）

如若臣民离性失却自己的 “所以迹”，而去法圣

人之 “迹”，则是 “至治之迹，犹致斯弊”（《紸

箧》注），所以个人只能在自己的本性范围内来

实现自己的 “所以迹”。故郭象说：

圣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

（《马蹄》注）

夫圣迹既彰，则仁义不真而礼乐离性，徒得

形表而已矣。（《马蹄》注）。

郭象正是通过 “迹” （现象或用）与 “所以迹”

（本性或体）这种独特的哲学方法来构建其哲学

体系。他以二者的对立构建起万物自生的本体

论，又以二者的统一构建起性分冥极的人生论和

内外相及的圣人论。

作为无心之圣人，其游外之 “真性”是

“所以迹”，其游内之 “顺有”产生的政治事迹

是 “迹”，故游外 （无为）与游内 （有为）不

二。但郭象为了区别圣凡，进一步发挥出 “圣人

无迹”的观点。他说：

夫圣人因物之自行，故无迹。然则所谓圣

者，我本无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强名圣，则

圣者乃无迹之名也。（《让王》注）①

此真浑沌也，故与世同波而不自失，则虽游

于世俗而泯然无迹，岂必使汝惊哉！ （《天地》

注）②

无心之圣人只是因循万物及臣民的本性来治理国

家，臣民不自知而自得其性，各得其正，即 “主

能任其自行，故无迹”（《天地》注）、“反任物

性而物性自一，故无迹”（《缮性》注）。因此，

圣人政治事功之 “迹”就是臣民自己政治事功之

“迹”。当然，郭象认为圣人并不至于此，圣人不

但 “无迹”，而且还忘其 “所以迹”。他在 《大

宗师》中注道：

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

所以迹者，内不觉其一身，外不识有天地，然后

旷然与变化为体，而无不通也。③

这样，圣人就真没什么内与外、有为与无为、自

然与名教的区分了。因此，圣人 “无迹”，且内

外相及。通过 “迹”与 “所以迹”这种独特的

哲学方法，郭象打通了圣人 “有为”与 “无

为”、“内圣”与 “外王”、 “自然”与 “名教”

之间的界限，构建起内外相及的圣人论。

读郭象 《庄子注》， “所以”结构的句式是

常见类型之一，其功能是为探究现象背后的原因

（事物的本质），通过将 “体用”的方法改造为

个性化的 “迹”与 “所以迹”的方法，算是郭

象注解 《庄子》的独特之处。郭象通过这种方

法，融通了自然与名教、有为与无为、社会体制

与个体自由。

由此可知，郭象 《庄子注》正是通过寄言出

意、辩名析理及 “迹”与 “所以迹”的方法，

构建起其独具特色的万物自生的本体论、性分冥

极的人生论及内外相及的圣人论。如果把中国哲

学史上对经典的注释分为 “六经注我”和 “我

注六经”两种类型，那么郭象显然属于前者。正

如刘笑敢所说：“中国古代诠释方法中存在 ‘文

义引申式诠释’，王弼 《老子注》是代表作；亦

存在 ‘自我表现式’诠释，郭象 《庄子注》是

代表作。”④ 这种说法极为恰当。郭象 《庄子注》

的哲学方法，无疑使其在经典注疏中获得更自由

广阔的空间，充分有力地表达了其自身的哲学思

想，更推进了中国哲学的哲理化进程。通过对郭

象 《庄子注》方法的梳理与总结，我们能更准确

把握到郭象思想体系的内涵与特征，同时为我们

今日对经典的解释提供一定方法论上的借鉴。

（责任编辑　杨海文）

７１１

①

④

②③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第９８２
页，第４４４页，第２９０页。

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１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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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之争与梦觉之辨

——— 《列子·周穆王》篇 “郑人有薪于野者”析义

苏晓冰

【摘要】《列子·周穆王》篇的 “郑人有薪于野者”一段大发梦觉、真假、彼此、是非难辨之旨，其中尤为突出的是鹿

之得失所伴随的梦觉难辨问题。原文并未在对立两者中最终下一明确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混淆梦觉、无论对错，而

是以此揭示出主体距离是非争执的尺度不同，梦觉所呈现的样态也随之而异。概言之，梦觉之辨依是非之争而起，是

非之争则又导源于彼此之别。然而，彼此的对立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起作用，因为在更根本的意义上，人与人是相互

感应唱和的。由此可见，那种就梦觉而言梦觉的思路是有很大局限的，可以说，梦觉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梦觉的内容本

身，而在于梦觉主体的层次与境界。

【关键词】梦；觉；是非；列子；周穆王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１１８－０５

　　从今天来看，人们对梦和觉 （醒）的认识大

体上在三条道路上进行着：一是将梦、觉视为纯

粹生理性质，并在科学实验室展开探究，改善人

类睡眠的各种药物就出自于此；二是视之为精神

性质，西方学者在此处一直有丰富的思考，并在

１９世纪的欧洲以 “心理学”的名义掀起了一场

引人注目的运动；第三类则零散于宗教和巫术之

中，这些探索虽然难以被正规研究所完全理解，

但也在不同方面启发着人们的思考，特别是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许多人的生活。

然而，当我们站在教堂和各种道场之外、穿

过弗洛伊德 （ＳｉｇｍｕｎｄＦｒｅｕｄ，１８５６—１９３９）等心
理学家所讨论的意识结构、越过科学家所注目的

器官和细胞时，仍然需要追问的是：梦、觉的命

名对人们的生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们又是

如何闯入人们的视线中的？在不同的人以及人的

不同的状态那里，梦、觉是否会呈现不同的样

态？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列子·周穆王》篇

的 “郑人有薪于野者”一段文字能够给人许多有

益的启发①。

一

这段文字如下：

郑人有薪于野者，遇骇鹿，御而击之，毙

之。恐人见之也，遽而藏诸隍中，覆之以蕉。不

胜其喜。俄而遗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顺涂

而咏其事。傍人有闻者，用其言而取之。既归，

告其室人曰：“向薪者梦得鹿而不知其处；吾今

得之，彼直真梦矣。”室人曰：“若将是梦见薪者

之得鹿邪？讵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梦真

邪？”夫曰：“吾据得鹿，何用知彼梦我梦邪？”

薪者之归，不厌失鹿。其夜真梦藏之之处，又梦

得之之主。爽旦，案所梦而寻得之。遂讼而争

之，归之士师。士师曰： “若初真得鹿，妄谓之

梦；真梦得鹿，妄谓之实。彼真取若鹿，而与若

争鹿。室人又谓梦仞人鹿，无人得鹿。今据有此

鹿，请二分之。”以闻郑君。郑君曰：“嘻！士师

将复梦分人鹿乎？”访之国相。国相曰：“梦与不

梦，臣所不能辨也。欲辨梦觉，唯黄帝、孔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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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苏晓冰，河北石家庄人，（上海２００２４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①　关于 《列子》一书的成书年代及真伪问题，后人多有讨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列子》一书中有许多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

地方，特别是在今天中西比较的视域下，作为中国文化家族中的一员，《列子》体现着中国文化形态与其他文化形态的不同之处。



是非之争与梦觉之辨

今亡黄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师之言可

也。”①

这段文字以跌宕起伏的情节叙述、入木三分

的人物描写将一系列关系呈现出来。显而易见的

是，在鹿究竟该归谁所有这个问题上有迷惑、争

执，与此同时，梦与觉的分界，以及两者孰为

真、因而应作为生活中的依傍等面向也进一步凸

显出来。在逐鹿与梦觉之辨等相关问题中还涉及

彼此、是非的问题，正如士师所言 “若初真得

鹿，妄谓之梦；真梦得鹿，妄谓之实。彼真取若

鹿，而与若争鹿。室人又谓梦仞人鹿”。此外，

在郑君 “士师将复梦分人鹿乎”这样人生如梦的

追问中，实则包含对人生意义以及生存状态的反

思，在梦觉、真假、彼此、是非等界限都变得细

微时，个人真实的在场与不在场、生与死等关系

也变得暗淡起来。

总体看来，故事所涉关系多样且丝丝相扣、

复杂多变。然而，后世却常常只注意到故事表面

上的梦觉难辨、真假难别等肤泛之处，尤其是抓

住作者未在樵夫与旁人、梦与觉、是与非等众多

的关系之间最终下一决断这一点，并据此判定列

子其人不辨梦觉、无论真假、泯灭是非，并引申

出混淆生死，甚至游戏人生的说法。

且说樵夫最初得鹿而复失之，一得一失的距

离同时也是一觉一梦的距离。按照常理，此经历

打破了人们对梦与觉的日常体验，极易引发迷惑

和困扰，而且失鹿本身就往往带来悲怨之情，但

樵夫却未被这些问题所困扰。

一般人在涉及是非、利害时容易 “较真”，

然而，樵夫却 “遂以为梦”，这可以说是樵夫的

糊涂表现，但也正因此 “难得糊涂”，樵夫能够

排遣得失，并重新回到无争、无辨的安宁状态。

此处 “梦”是 “虚假”的代名词， “遂以为梦”

便是 “以之为假”，当梦与觉、得与失都是 “虚

假”时，它们之间的其他区分便失去了依傍。是

以樵夫在得鹿之 “喜”与失鹿之 “恐”之后还

能宽慰其心而 “咏其事”。从 “咏事”所传达的

意蕴来看，樵夫不仅能够抽身于是非、梦觉等矛

盾之外，也并没有完全丢失原本 “有薪于野”的

渔樵之乐。

且不说樵夫，大多数人恐怕在是非、利害面

前都难有老子所谓的 “后其身”、“外其身”② 的

定力，在大的生死面前，更鲜有人能够不悦生、

不恶死而能 “以梦视之”，能做到 “人生如梦”

的人也正是庄子所称道的那种 “以无为首，以生

为脊，以死为尻”、 “知死生存亡之一体”的朋

友③。无怪乎樵夫总归 “糊涂”得不够彻底而依

然挂心于鹿，是以后面又生出许多枝节来。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樵夫的经历中的重点是

鹿之得失所伴随的梦觉难辨的问题，然而，故事

中的旁人却跳过此而将注意力直接投射在了鹿的

身上。如果不是后来竟然找到鹿、因而为寻鹿行

为带来了实质性的利益和证明的话，旁人把从路

边听到的 “梦话”当真的举动是十分可笑的。可

见，得鹿的利益遮挡了其他所有的方面，梦觉之

辨似乎根本就没有进入旁人的视线——— “吾据得

鹿，何用知彼梦我梦邪”———旁人这句话看似貌

不惊人，实则是这一故事的破题之笔，说明核心

问题是鹿之得失———在得鹿之后，梦觉、彼此的

追问是没有意义的。

可以说，樵夫在将两者同视为梦 （假）的前

提下消解了梦觉之辨，旁人在将两者同视为真的

态度中同样消解了两者的不同；樵夫在没有是非

之心的情况下 （无争）与梦觉之辨擦肩而过

（无辨），旁人在是非之争中得 “利”得 “是”

（争执结束）的情况下对梦觉之辨不屑一顾 （无

辨）。因此，两人尚能够相安无事。

二

樵夫最初采薪于野时，并无强烈的是非、利

害之心，因而能够将得丧 “无”之而归之于

“梦”。当真的只是梦见得鹿以及得鹿之旁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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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
１０７—１０８页。

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
３０页。

参见 《庄子·大宗师篇》，［清］郭庆藩：《庄子集释》

（上），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２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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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记挂鹿的心情下却再也无法将梦当作 “梦”

来看，按梦寻鹿的行为将其趋利的心理展露无

遗。这时，梦觉之辨、真假之别等问题就已经正

式启动了。

二人狭路相逢，最初那种一个咏叹、一个听

闻的和谐关系已然不复存在，他们变成了逐鹿的

敌人，并闹到了士师那里。虽然梦觉之辨、是非

之争已经箭在弦上，然而，吊诡的是，对于当事

人———樵夫和旁人来说，梦觉之辨非但没有构成

挑战，反而一再被忽视，在他们眼里有且只有一

个问题，那就是得到鹿！在这个最高目标下，是

非、真假、梦觉都是无关痛痒的附带问题，并且

是没有定准而可以弯而曲之的。

只是在外围人那里———旁人妻子，以及特别

是需要主持公道的士师那里，这许多问题才真正

得到关注，并成为不得不辨析的重要方面。然

而，站在无涉是非利害的 “客”观的角度看，旁

人妻子发出了 “不知是旁人的梦，还是樵夫的

梦”的疑问，士师看到梦与觉、真与假、是与非

等纠缠在一起的模糊场景，郑君感叹 “士师将复

梦分人鹿乎”，国相也不知如何裁夺。

可以看到，撇开争鹿之是非而单就梦觉、真

假等方面来考察时，却又无从厘定梦与觉、真与

假等问题。从樵夫初得鹿到旁人得鹿、樵夫再梦

鹿、甚至士师分鹿，这些情景中的任何一个都很

难说是梦还是觉，也很难辨别真假，因此，难以

在两两的关系中确立哪一个更为可靠。事实上，

在抽取了是非之后，梦觉、是非本身对于他者来

说根本不是饱含意义的命题，因而在本质上是浑

然莫辨、不明所以而无从展开的。也正因为此，

旁观者无不产生疑问。

实际上，只有处在是非中心的人迫切需要辨

别梦觉、真假、彼此，然而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

这些结果所导致的鹿归谁有的问题，这实际上是

是非、利害问题。对于二人来说，问题具有可辨

的切身基础且具有需要辨别的急切需求，但是，

由于二人利欲熏心而又使得梦觉等不成为真正的

问题，或者说，梦觉之辨并非对梦觉两者的辨

别，而是围绕着鹿的某种是非之间的辨别，而是

非之别又随主体位置的变化而变化；当樵夫初无

是非之心时，觉不再是觉 （以之为梦），当他怀

揣利害之心时，梦不再是梦 （“案所梦而寻”）。

可以说，主体在是非之争中的立场决定了梦觉之

辨的结果。事实上，也只有外围之人将梦觉、真

假等方面考虑了进来并进行了反思，樵夫、旁人

虽然是仅有的两个实际经历了整个事件的发生过

程的人，却始终没有产生辨梦觉、别真假的疑

问。

由此可见，不仅是非之争启动了梦觉，而且

也直接决定了梦觉之辨的讨论内容和结果。无一

成不变的是非，因此也无一成不变的梦觉，梦觉

之辨就在是非之中摇摆不定——— “彼直真梦
獉獉

矣”、

“是若之梦真
獉獉

邪”、“其夜真梦
獉獉

藏之之处”、“真梦
獉獉

得鹿”。梦一般被视为假，而故事却四次将

“梦”与 “真”连用，并直接将对立的两者混淆

了起来，再加上一连串疑问句的形式，更加突出

了梦觉之辨在是非之争中的捉摸不定。

是非之争因鹿而起，然而，争物的背后说到

底是人与我之争。可以想见，如果事情发生在旁

人与其妻子之间，则可能不会如此反复，因此，

所有争执又是建立在樵夫与 “旁”人 （他人）

之分别的基础之上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

是由于彼、此之别，才有了是、非、梦、觉之

分。在故事中，梦觉、真假、是非等对立关系在

外人看来都是难舍难分、模糊不清的，但是，有

一对关系泾渭分明且格格不入，那就是樵夫与旁

人在争鹿面前的尖锐对立，正是二人的对立在根

本上导致了一系列矛盾争端。如果没有固执的

主、客、彼、此之分，那么建立于其上的梦、

觉、是、非、真、假等两分都是缺乏意义的。

总之，梦觉之辨与是非之争是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对于无涉是非的人来说，梦觉之辨是无从

展开的；对于是非利害之中的人来说，梦觉之辨

又是随是非而起伏的，而是非又是建立在彼此之

别的基础之上的。

三

当主体距离是非之争越来越远时，梦与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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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的样态便发生了改变。这意味着：从平铺的

视角看，有人处于矛盾的中心，有人同时则根本

不沾争执；从纵向的角度看，矛盾也时起时伏，

有始有终；此外，矛盾对立不仅是外在的、时有

时无的，而且即便是对处于矛盾中心的彼、此来

说，完全的对立也是第二义的，对于处于争鹿高

峰时刻的樵夫和旁人来说，二人仍然能够彼此穿

梭于对方的生活之中。

在樵夫与旁人争鹿的故事中，以鹿为焦点，

共出现了四重主体：处在矛盾中心的是樵夫与旁

人，外围是旁人妻子和士师，再向外是郑君与国

师，最后是未出场的黄帝与孔丘。在由外向里层

层深入的过程中，所有矛盾都越来越紧张，辨别

梦觉、区分是非、厘定你我等问题越来越迫切，

而这都是缘于距离是非、利害越来越近的缘故。

然而，当方向反过来时，随着距离得失、分别越

来越远，梦觉、是非等问题越来越暗淡，以至于

整个事情、乃至其中的人物本身都成了反思的对

象。在郑君 “士师将复梦分人鹿乎”的追问中，

紧张的逐鹿之争不过是梦一场，甚至分鹿的士师

也犹如梦中人一般。这个追问不仅针对具体的分

鹿行为，更是对日夜醉心于利害争执的世间人的

整体性反思。由此，是非之分、彼此之别、充实

与虚度、真实与虚假、在场与不在场甚至生与死

等这些关系都成为有待回答的问题。

不难看出，梦与觉、真与假、对与错、物与

我、可信与不可信，这一切问题都因争鹿而起，

最终也都集结在争鹿上。可以说，正是人的夺鹿

之心推动了整个情节的发生、发展，并在根本上

使得梦觉、真假等一系列关系不得不产生、变得

矛盾、最后成为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当我们以是

非为尺度来划分不同的主体时，便可以清晰地呈

现出这种关系。此外，正如故事所揭示的那样，

梦觉之辨与是非、得丧等问题是有机联系在一

起，并共同围绕在争鹿这个焦点之下的。虽然从

表面上看，梦觉之辨是一条突出的线索，也到了

最多的关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梦觉之辨并不

能单独脱离出来而成为一个单行的问题。由此也

可以看出，梦觉、真假、是非等矛盾并非是人人

不得不面对的、原初的、本然的问题，其中的关

键恰恰是主体的是非之心。只是对处于矛盾中心

的人来说，问题才是活生生、急切切的；而在越

来越远的尺度上，这些问题却越来越稀释而暗

淡、琐碎而细微。被是非之心绑架的人则 “喜怒

哀乐，虑叹变貹，姚佚启态”① 不绝如缕，而远

离了争执的人则心平气和，因而能公平正直而和

洽圆融。

然而，即便在重重矛盾之下，人与人之间也

并没有绝对意义上的两分，彼、此、是、非不过

是继起的，即便是樵夫和旁人，他们彼此也仍然

穿梭在对方的世界中，因而处于某种人我无别的

状态中。由此，建基于其上的梦觉、真假、是非

等对立，也只是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才有必要。

在樵夫、旁人、旁人妻子甚至士师与郑君这

些不知道该命名为梦还是觉的经历中，这些人物

并没有彼此之间隔，反而自然穿梭在他人的世界

中。在旁人妻子的反问中，樵夫及其得鹿又失鹿

的过程都是从属于旁人的梦、因而与旁人连为一

体的。郑君的感叹亦是如此——— “士师将又梦到

为人分鹿吗？”在郑君看来，樵夫与旁人的前后

争执以及士师为二人分鹿之事或许都是士师的梦

而已，这所有的事情都在士师那里交融在一起，

因为只不过是士师自己的梦，因而，很难说樵夫

与旁人有彼此之分，也很难说士师与二人有人我

之别。

人与人的交融关系不仅从旁人妻子和郑君的

言说中反映出来，也体现在对梦和觉等关系的描

写上。就梦觉关系来说，从命名上看，梦和觉各

有专名，从实际的发生过程来看，梦与觉似乎也

有很大的差异。然而，在这段文字的叙述中，我

们看到梦与觉两者难分难辨、互相交融，梦的事

情实现在觉中，觉时的事情绵延进梦里，即便最

对立的两人也互相穿梭在彼此的生活中而难以绝

对分离。樵夫不甘心失去鹿，竟然会在梦里梦到

旁人。旁人虽然按照樵夫的话得到了鹿，但在其

妻子的眼中，樵夫不过是旁人的梦中之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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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庄子·齐物论》篇， ［清］郭庆藩： 《庄子集

释》（上），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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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觉之辨依傍于是非之争，是非之争又是因

为彼此、人我的对立而起。然而，正如樵夫和旁

人在起初是听闻唱和的关系、即便在争鹿之时也

尚且能够穿梭于彼此的世界之中一样，彼、此、

人、我的差异和对立是十分有限的。在更为根本

的意义上，彼、此在 “通天下一气”之中以息相

吹，相互感应，正所谓 “心应枣，肝应榆，我通

天地；将阴梦水，将晴梦火，天地通我” （《关

尹子·二柱》）。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这种对

人与人之间的交融性的理解大不同于原子式的、

个体性的理解。从后者的视角看，人我之分被认

定为前定性、决定性的，而一旦人与人在根本上

是绝对的分别、对立的状态时，可以说，是非之

争便已经在不远的地方到来了。由此，梦觉之辨

则随着主体的难容而转化为绝对的两分，因而，

甚至似乎是梦觉之辨导致了是非之争，并引发了

随后的一系列争端。

四

故事的结局也是颇具代表性的：“今据有此

鹿，请二分之。”既然梦觉难以辨别，二人又对

决不下，那么只好将鹿平分。可以说，这是在是

非、利害、喜怒等一切矛盾弓张弦满之后的一个

奇怪而不得不然的决断。“今亡黄帝、孔丘，孰

辨之哉？且恂士师之言可也。”我们今天不也是

这样来处理梦觉、是非、彼此等关系的吗？在无

力平息争执之心后，我们也只好撇开问题的核心

而照顾其表面：将梦与觉二分之以回答认识上的

疑问，将是非二分之而命为平等，将彼此二分之

而命为自由，等等。

当天下只有一个樵夫、一个旁人时，天下人

尚且明白这种迷于得失的局限性，至少旁人妻

子、士师、郑君尚且在矛盾之外，至少看官尚且

在故事之外。然而，当天下皆困于得失、利害

时，是非之争、梦觉之辨则具有了天下的规模。

当人人都在逐鹿、天下尽迷时，大道反而成了一

种 “迷惘”①，忘却是非反而成为一种疾病②，樵

夫的 “遂以为梦”甚至成了一种糊涂迂腐的表

现。无怪乎作者在这则故事的最后经由国相而发

出 “今亡黄帝、孔丘，孰辨之哉”的感叹，并在

同一篇的另外一节中又进一步感慨道：“天下尽

迷，孰倾之哉？”③

综上，梦觉之辨恰恰就是在彼此、利害的问

题中产生、在争夺中出场的，可以说梦觉困扰的

核心是彼、此、是、非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

说当我们不谈是非时，梦觉两者仿佛就立刻变成

了两个尺寸相等的东西，而毋宁是主体的是非、

彼此的态度如何极大地影响了主体自身观看梦觉

的方式，或者说，是非之心的参与如何影响着梦

觉对于人的呈现。总之，这个讨论不是在 “梦是

什么”或者 “觉是什么”意义上讲的，而毋宁

是梦或者觉向不同的主体 （或者说，特定的主

体）的不同展现形式。因此，梦与觉、真与假等

矛盾的关键并不在梦觉、真假的自身或者两者的

关系内部，而在于人。这是人类在梦觉问题上的

独有之处，也是梦觉问题的核心所在，同时也是

为什么向内用力的修身反而能够作用于外在的梦

觉、是非，乃至家、国、天下等方面的重要原

因。

此外，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不仅那种就梦觉

而研究梦觉、就真假而识别真假的做法是没能切

中问题的要害的，而且那种将人的梦觉混同于其

他生物的梦觉的做法，以及从脑科学或者其他的

实验科学的角度切入梦觉的思路，皆未能领会问

题的实质。当然，就改善睡眠和做梦状况而言，

药物、催眠以及与此相类似的改善睡眠环境等方

法也不是毫无效果的。从提高人的睡眠质量这方

面讲，这些方法也是有必要的，然而，它们只能

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具有效用。从本质上看，梦

觉之辨等相关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人自身的修为

上来。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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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参见 《列子·周穆王》篇，杨伯峻：《列子集释》，

第１１１—１１２页，第１０８—１１１页，第１１１—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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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 “采菊东篱下”的悲凉底蕴

强中华

【摘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被后人解为闲逸、高雅之趣，这当然没错。不过，如果联系此诗的创作背景、陶

渊明的其他写菊作品，以及前代及当时的习俗，我们就会发现，陶渊明钟爱菊花有着更为朴素的动机：他希望通过服

食菊花，达到养生延年的目的，从而缓解时光流逝、生命衰老带来的精神苦闷。从这个意义上讲，“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看似 “悠然”，其底蕴却是颇为悲凉的生命感叹。

【关键词】陶渊明；菊花；养生延年；悲凉底蕴

中图分类号：Ｂ２３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１２３－０４

　　陶渊明不慕名利、清高闲逸的高洁人格受到后人的
顶礼膜拜，其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被后人普遍

解读为清旷闲逸的象征，甚至 “采菊”这一意象逐渐成

为闲逸清高的代名词。比如，唐人包容 《酬忠公林亭》

云：

江外有真隐，寂居岁已侵。结庐近西术，种树久成

阴。人迹乍及户，车声遥隔林。自言解尘事，咫尺能辎

尘。为道岂庐霍，会静由吾心。方秋院木落，仰望日萧

森。持我兴来趣，采菊行相寻。尘念到门尽，远情对君

深。一谈入理窟，再索破幽襟。安得山中信，致书移尚

禽。①

显然，“采菊”与涤除尘念、清闲自适的诗境互相

对应。又如苏轼 《题李伯时渊明东篱图》： “东篱理黄

华，意不在芳醪。白衣挈壶至，径醉还游遨。悠然见南

山，意与秋气高。”②其 《书诸集改字》又云： “陶潜诗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

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③东坡认为，“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体现了陶渊明 “意高”、“可喜”的

情怀。王国维在 《人间词话》中视 “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为 “无我之境”的代表作。而 “无我之境”，

乃是 “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是

“人惟于静中得之”的 “优美”境界④。鲁迅虽然敏锐

地看到陶渊明 “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但他亦把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视为陶渊明 “飘逸”、“清

幽闲适”、“自然”的代表作⑤。总之，前人总是把 “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与闲适自然联系起来。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陶渊明此诗的创作背景，

并联系他的其他写菊作品，以及前代及当时与菊花相关

的习俗，我们就会发现，前人的理解并非能够完全概括

此诗的底蕴。

首先，我们回到作品本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

山”出自陶渊明的组诗 《饮酒》之五。如果仅就此一首

诗而言，毫无疑问，诗文确实反映了人与自然，以及作

者内心世界的高度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讲，前人的解读

无疑十分准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饮酒》是由二

十首诗歌组成的组诗，如果把这一组诗作为一个整体来

看，“采菊东篱下”的意蕴似乎就没有那么简单了。特

别是这组诗之前，陶渊明的 《自序》万万不可放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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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强中华，四川南江人，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南充６３７００９）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①　 《全唐诗》（增定本）第２册，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年，第１１５６页。
②　 ［清］冯应榴辑注，黄任舸、朱怀春校点：《苏轼诗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４９９页。
③　 《全宋文》第８９册，曾枣庄、刘琳主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５０页。
④　王国维：《人间词话》，黄霖等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２页。
⑤　鲁迅 《且介亭杂文杂文二集· “题未定”草》云：“又如被选家录取了 《归去来辞》和 《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 ‘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 ‘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 ‘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鲁迅全集》

第６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４３６页。）又 《且介亭杂文二集·七论 “文人相轻”———两伤》云：“陶渊明先生 ‘采

菊东篱下’，心境必须清幽闲适，他这才能够 ‘悠然见南山’。”（《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４１７页。）又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

关系》称陶渊明：“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鲁迅全集》第３
卷，第５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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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云：

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

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

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这一小序有三点特别值得玩味：其一，陶渊明酒醉

之前常常是郁郁寡欢的，而非 “悠然”；其二， 《饮酒》

乃是乘着酒兴写出来的，而且是作于 “既醉之后”，这

就意味着 《饮酒》组诗记载的内容并不一定都是纪实，

而很有可能是酒醉后的某种想象；其三，酒醒之后，陶

渊明对酒醉后创作的诗歌未曾改动，也就是说，作品保

留了酒醉后的某种想象。综合看来，我们认为，与其说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全是陶渊明实际生活的写

照，还不如说是他酣醉之后，处于非理性状态下的某种

迷狂之想。退一步讲，即使非理性状态下的某种迷狂之

想可以反映出陶渊明以前也许有过 “采菊东篱下”的实

际经历，我们也必须深究这样一个问题： “采菊”与

“悠然”之间何以有着如此紧密的关联？

常言道，酒后吐真言。酒醉后的迷狂很有可能正是

陶渊明内心深处某种潜意识浮出水面的影子。为什么酒

醉之后会有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想法呢？正

如他自己所云，乃是由于现实生活欢乐太少。因此，借

酒消愁，通过酒特别是菊花酒这一 “忘忧物”暂时忘却

现实生活中的烦恼①；同时，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某

种理想也完全有可能通过酒后的想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替

代性满足。陶渊明 “寡欢”的原因很多，或政治的失

意，或生活的压力，等等。究竟是何种现实的烦恼促使

他生发出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酒中梦想呢？

其 《九日闲居》及小序似乎可以解答这一疑问。 《九日

闲居·序》云： “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

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对比 《饮酒·序》

和 《九日闲居·序》可见，《饮酒》与 《九日闲居》的

创作情景大有区别：前者创作于酒醉后的迷狂，后者却

是在无酒可饮、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创作的。因此，相对

《饮酒》而言，《九日闲居》及其小序更能代表陶渊明爱

菊的真实意图。《九日闲居·序》表明，在重阳节这天，

陶渊明面临满园秋菊，无酒可饮，因此颇多遗憾，后来，

他居然猛吃了一通菊花②。有菊无酒，为什么会令陶渊

明如此遗憾？ 《九日闲居》说得非常明白——— “酒能祛

百虑，菊为制颓龄”。喝酒可以让人忘却人间的诸多烦

恼，服食菊花则能阻止生命的衰老。再结合 《饮酒》之

七，我们可以推测，在陶渊明眼里，以酒泡菊，饮菊花

酒，比仅仅服食菊花更能起到延年益寿的保健作用。所

以，有菊无酒，实为美中不足。幸好，独食菊花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弥补无酒的遗憾。可见陶渊明钟爱菊花、服

食菊花，正是看中了菊花养生延年的保健功能③。

陶渊明看中菊花养生延年的保健功能，这与前代和

当时的习俗颇为一致。早在先秦时代，屈原就在 《离

骚》中高唱：“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王逸注云：“言己旦饮香木之坠露，吸正阳之津液，暮食

芳菊之落华，吞正阴之精蕊，动以香净，自润泽也。”④

所谓 “润泽”，其实就是保健的意思。《楚辞·惜诵》亦

云：“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王逸注云：

“言己乃种江离，莳香菊，采之为粮，以供春日之食

也。”⑤可见，菊花也是拿来食用的。正是由于人们认为

菊花具有保健延年的作用，因此，菊花常常被奉为祭品，

用以乞求健康长寿。《楚辞·礼魂》云：“春兰兮秋菊，

长无绝兮终古！”王逸注云： “言春祠以兰，秋祠以菊，

为芬芳长相继承，无绝于终古之道也。”⑥秋菊与春兰成

为乞求长寿的祭祀品和吉祥物。

汉代亦有服食菊花的风俗，且多以菊花酿酒饮之。

据 《西京杂记》载，汉高祖时代，“九月九日，佩茱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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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陶渊明 《饮酒》之七云：“秋菊有佳色，?露掇其英。

?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古直以

潘安仁 《秋菊赋》 “泛流英于清醴”注解此诗，丁福保则云

“‘忘忧物’谓酒也”。（转自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北

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２９７页。）袁行霈则云：“浮菊花于
酒上，饮之而遗世之情更加高远。”（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第２５２页。）龚斌则云：“《说文》：
‘?，浮貌。’可训为浸泡。孙思邈 《千金月令》： ‘重阳之日，

必以肴酒，登高眺远，为时騭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

甘菊以泛之，既醉而还’。” （龚斌： 《陶渊明集校笺》，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２５页。）可见，陶渊明以酒浸泡
菊花，饮的是菊花酒。

“空服九华”之 “服”字，袁行霈据 《国语》“服兵援

甲”韦昭注，释为 “持”。而在解释 《九日闲居》 “菊为制颓

龄”时又说：“意谓菊花能制止衰老，使人长寿。” （袁行霈：

《陶渊明集笺注》，第７３、７４页）手持菊花与长寿之间似乎缺乏
足够的逻辑联系，因此释 “服”为 “持”不妥。根据陶渊明其

他写菊诗，以及服食菊花的习俗 （下文有详述），应该如古直所

注：“九华者，九日之黄华也。 《楚词》： ‘夕餐秋菊之落英。’

服犹餐也。有华无酒，故云 ‘空服’。”（转自王叔岷：《陶渊明

诗笺证稿》，第９３页。）“服”就是服食的意思。正如龚斌所说：
“渊明虽不信神仙长生，并说 ‘卫生每苦拙’，但并不排斥服菊

酒以希延年的养生之道，偶或亦作 ‘卫生之举’。”（龚斌：《陶

渊明集校笺》，第２２５页。）
袁行霈释陶渊明 《饮酒》之七说：“?此忘忧物，远我

遗世情：浮菊花于酒上，饮之而遗世之情愈加高远，盖菊于群

芳谢后方开，似有遗世之情也。” “秋菊，归鸟，皆渊明诗之常

见之意象，象征高洁与退隐。”（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第

２５２、２５４页。）对于菊花之于陶渊明的意义，袁先生的阐释似乎
意犹未尽。

⑤⑥　 ［宋］洪兴祖： 《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年，第１２页，第１２７页，第８４页。



陶渊明 “采菊东篱下”的悲凉底蕴

食蓬饵，饮菊华酒，令人长寿。菊华舒时，并采茎叶，

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

华酒”①。扬雄 《反离骚》亦云：“精琼靡与秋菊兮，将

以延夫天年。”② 这里说得十分清楚，喝菊花酒的目的在

于养生延年。晚于陶渊明的郦道元 《水经注·湍水》记

载：

湍水又南，菊水注之，水出西北石涧山芳菊溪，亦

言出析谷，盖溪涧之异名也。源旁悉生菊草，潭涧滋液，

极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餐挹长年。司空王畅、太傅

袁隗、太尉胡广，并汲饮此水，以自绥食。是以君子留

心，甘其臭尚矣。③

王畅、袁隗、胡广生活于东汉末年，可见此时人们认为

菊可养生，可致长寿。

魏晋以降，士人的生命意识异常强烈，服食菊花的

风俗更是有增无减。曹丕 《九日与锺繇书》云：

至于芳菊，纷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

之淑气，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飧秋菊之

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

术。④

曹丕给钟繇送菊花，希望锺繇借助菊花 “辅体延

年”、“助彭祖之术”。钟会的 《菊花赋》描绘秋日采摘、

服食菊花的情状云：“掇以纤手，承以轻巾。揉以玉英，

纳以朱唇。服之者长生，食之者通神。”⑤ 同时，他还胜

赞菊花 “五美”之一云：“流中轻体，神仙食也。”⑥ 嵇

含的 《菊花铭》曰：

煌煌丹菊，暮秋弥荣；旋蕤圆秀，翠叶紫茎。诜诜

仙徒，食其落英。⑦

《艺文类聚》载盛弘之 《荆州记》曰：

郦县菊水：太尉胡广，久患风羸，恒汲饮此水，后

疾遂瘳，年近百岁，非唯天寿，亦菊延之。此菊甘美，

广后收此菊实，播之京师，处处传埴。

又载 《神仙传》曰： “康风子，服甘菊花柏实散得

仙。”菊花又和柏树的果实一同做成了养生药散。又载

《抱朴子》曰：

刘生丹法，用白菊花汁、莲汁、樗汁，和丹蒸之，

服一年，寿五百岁。

又成公绥 《菊花颂》称，秋菊 “其茎可玩，其葩可

服，味之不已，松乔等福”。又傅统妻 《菊花颂》称，

把采摘的菊花 “投之醇酒，御于王公，以介眉寿，服之

延年，佩之黄?”。潘尼 《秋菊赋》云：

若乃真人采其实，王母接其葩。或充虚而养气，或

增妖而扬娥。既延期以永寿，又蠲疾而弭疴。

孙楚 《菊花赋》曰：

彼芳菊之为草兮，禀自然之醇精，当青春而潜翳兮，

迄素秋而敷荣，于是和乐公子，雍容无为，翱翔华林，

骏足交驰，薄言采之，手折纤枝，飞金英以浮旨酒，掘

翠叶以振羽仪，伟兹物之珍丽兮，超庶类而神奇。⑧

左思 《招隐诗》则有 “秋菊兼糇粮，幽兰间重襟”⑨

的说法。

梁代王筠 《摘园菊赠谢仆射举诗》则盛赞菊花：

灵茅挺三脊，神芝曜九明，菊花偏可喜，碧叶媚金

英，重九惟嘉节，抱一应元贞，泛酌宜长久，聊荐野人

诚。瑏瑠

以上大量文献足见，时人不管通过哪种形式服食菊

花，目的均为借助菊花，养生延年。陶渊明钟爱菊花、

服食菊花，正与这一广为流行的习俗有关。通过服食菊

花养生延年，恰恰反映出时光流逝、生命衰老这一生命

现象引起了时人持续而浓烈的担忧与焦虑。陶渊明也一

样，他在诗文中多次吐露了这样的担忧与焦虑。

在和其他事物的对比中，往往更容易感觉人生的短

暂：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草木得常理，霜露荣悴

之。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

期。（《形赠影》）

人类自谓 “天地之灵”，然而，其寿命非但不能与

天地相比，而且连草木也不如，草木尚可枯而复荣，人

却一去不返。由于有着强烈的时间意识、生命意识，陶

渊明对草木虫鸟等自然现象的变化格外敏感：

穷居寡人用，时忘四运周。榈庭多落叶，慨然知已

秋。新葵郁北牖，嘉穗养南畴。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

不？（《酬刘柴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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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燕丹子·西京杂记》合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２０页。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１１册，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３５１９页。

［北魏］郦道元原注，陈桥驿注释：《水经注》，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４６２页。
［清］严可均辑：《全三国文》上册，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９９年，第６４页。
［唐］徐坚等著：《初学记》第３册，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年，第６６５页。
［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下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３９１页。
［唐］徐坚等著：《初学记》第３册，第６６５页。
以上均见 ［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下

册，第１３９１—１３９２页。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南北朝诗》上册，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７３４页。
［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 《艺文类聚》下册，第

１３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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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

衰！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

迟。逸想不可淹，猖狂独长悲。（《和胡西曹示顾贼曹》）

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

凋。清气澄馀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

霄。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

焦。（《己酉岁九月九日》）

荣华难久居，盛衰不可量。昔为三春蕖，今作秋莲

房。严霜结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有环周，我去不再

阳。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杂诗十二首》其三）

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寒风拂枯条，落叶掩长

陌。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杂诗十二首》其七）

由盛入衰的榈叶、紫葵、蔓草、园木、荷花，以及

秋蝉、大雁的鸣叫等自然风物都会时时勾起陶渊明对时

光流逝、生命将衰的担忧与恐惧。正因为深深体会到

“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

（《饮酒》其十五）的无奈与痛苦，因此，本来令人欢欣

鼓舞的春节，却让诗人从中咀嚼出生命流逝的无限痛苦：

开岁倏五日，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

游……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

所求。（《游斜川》）

于是，他试图通过游览、饮酒的方式暂时忘却生命

流逝的痛苦。

面临时光流逝、生命将衰的宿命，陶渊明经常

“愁”、“苦”、“惊”、“悲”、“凄”、 “恐”、 “不眠”、

“情热”、“心焦”：

民生鲜常在，矧伊愁苦缠。（《岁暮和张常侍》）

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饮酒》其三）

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

衰。（《还旧居》）

虽然认识到大化流行、人命终去乃是不可改变的自

然现象，但他还是感到恐惧，而且经常恐惧：

岁月将欲暮，如何辛苦悲。（《有会而作》）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

人。（《杂诗十二首》其一）

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日月掷人去，有志不

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杂诗十二首》其

二）

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影答形》）

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

焦。（《己酉岁九月九日》）

总之，面对衰老、死亡的威胁，并非像有些论者所

云，陶渊明总是能够直面人生，泰然处之。相反，陶渊

明首先咀嚼到的是痛苦，只不过他在咀嚼痛苦的同时，

又寻寻觅觅，试图通过饮酒①、食菊、游玩、读书、写

作、享受田园之乐以及哲学之思等方式，暂时缓解、忘

却生命之痛，从而尽可能增加现实生命的长度或质量②。

通过前文分析足见，陶渊明的生命意识异常强烈。

时光飞逝、生命衰老给他带来了挥之不去的烦恼。为了

消解这种烦恼，受习俗的启发，他试图通过服食菊花，

特别是菊花酒，达到养生延年的目的。正因为他对菊花

的养生功能情有独钟，以致酒醉之后，自己仿佛幻化为

一个飘飘荡荡的仙人，优哉游哉地在东篱边收获着带来

无限希望的菊花，隐隐约约中似乎看到 “不骞不崩”的

“南山之寿”③ 正在向他摇摇招手。在这优哉游哉的表象

背后，深藏着的却是悲凉的生命感叹。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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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陶渊明常常以饮酒的方式来缓解、消除时光流逝、生命

衰老带给他的痛苦。如，“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

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 （《还旧居》）

“身没名亦尽，念之五情热……酒云能消忧，方此讵不劣！”

（《影答形》）“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酒能祛百虑，菊为

制颓龄。”（《九日闲居》）“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世间有

松乔，于今定何间？故老赠余酒，乃言饮得仙。试酌百情远，

重觞忽忘天。”（《连雨独饮》）“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

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

九月九日》）“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

复疑。忽与一觞酒，日夕欢相持。”（《饮酒》其一）

论者或以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

来兮辞》）， “余今斯化，可以无恨……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自祭文》），“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

独多虑”（《神释》），“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读山海

经》其十）为证据，证明陶渊明能够以平常心面对衰老与死亡。

但是，如果从陶渊明所有作品来看，其实他并不能完全摆脱衰

老与死亡带来的痛苦。除前面提到的大量证据外，又如，《岁暮

和张常侍》刚刚表现出 “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的洒脱，

却马上又转为 “抚己有深怀，履运增慨然”的悲叹。《悲从弟仲

德》以 “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自我宽慰，但紧接着却以

“迟迟将回步，恻恻悲襟盈”收场。“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神释》），似乎洒脱得很彻底，但

实际上是深深咀嚼 “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同上）这一人

生宿命之痛苦后的自我宽慰。

南山一般解为庐山，王叔岷却认为：“未敢遽断。《诗

·小雅·天保》‘如南山之寿。’ 《御览》九九六引 《本草经》

‘菊，一名延年。’此诗上句言菊，下句言 ‘南山’。延年益寿，

可谓巧合。然如必谓陶公意在延年益寿，则此诗之意境迥别

矣！”（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第２９２页。）王瑶云：“相
传服菊可以延年，采菊是为了服食，《诗经》上说，‘如南山之

寿，不骞不崩’，南山是寿考的征象。” （王瑶： 《陶渊明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５１页）结合陶渊明喜爱菊
花的原因及其深沉的生命感叹，笔者认为，王瑶的阐释是正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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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批判理论阐释的不同路径与共同担当

——— “第一届海峡两岸社会批判理论论坛”综述

刘冰菁　李乾坤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６日至２７日，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
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台湾联合大学系统文化研究国际中

心、台湾交通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的 “第一届

海峡两岸社会批判理论论坛”在南京顺利召开。来自台

湾交通大学、台湾中山大学、台北艺术大学、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六十

名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在本次论坛上，两岸学者主要

围绕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一）考古学方法论的理解问题。考古学方法是福

柯和阿甘本始终坚持的哲学方法论原则，对考古学方法

论内涵的把握直接影响着对福柯和阿甘本哲学思想的理

解。围绕这一焦点，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展开了热

烈讨论。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认为考古学是要挖掘出尚

未在可见的历史记录中出现的本真之物，以此在现实的

废墟之上实现对总体性思想史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说，

从福柯到阿甘本一脉相承的考古学方法是对同一性的辉

煌史的深刻悖反，被建构出来的辉煌可见的历史，恰恰

不是福柯和阿甘本 “沉默的考古学”所要挖掘之物。首

都师范大学汪民安教授则从福柯、本雅明和阿甘本对当

代性的哲学思考出发，强调考古学的方法论核心在于召

回历史、反思当下。考古学虽然探讨的是历史，但是通

过对历史过程的研究，它最终要揭示的是现在的主体或

历史形成的秘密，因此，阿甘本的思想史考古学最核心

的就是对于现时性的把握，这是他超越线性的时间秩序

走向自由的关键。同样是在考古学问题上，台湾交通大

学朱元鸿教授将重点放在了具体分析福柯考古学方法的

特征之上。他通过福柯生前最后一次讲课 “自我与他者

的治理”这一理论案例，揭示了福柯穿梭于古希腊罗马

文献之中的话语与当代民主政治的深刻关系，并指出了

福柯考古学方法通过叙说历史，以拆除当代假象之根基

的方法特征。

（二）当代西方激进思想的定位问题。如何理解以

福柯、德勒兹、鲍德里亚、阿甘本等为代表的西方批判

理论的激进面向和定位问题，构成了此次论坛的另一个

焦点问题。其中，由德勒兹思想的讨论专题所展开的对

激进哲学的定位问题掀起了学者们争论的高潮。北京大

学仰海峰教授首先从鲍德里亚对德勒兹的批判出发，详

细阐述了德勒兹将欲望与生产整合起来，从马克思对资

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进入到对资本主义欲望结构的

批判分析，实现了欲望 －生产理论的转变。不过，仰海
峰教授认为，这一理论并未跳出鲍德里亚所指认的现代

性话语，其中蕴含着现代资本主义无法消除的矛盾。清

华大学夏莹副教授进一步认为，对于激进左派而言，最

大的激进性就来自于主体或事件的偶然性、流动性、生

成性和非确定性，但是马克思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真正

的激进性在于理论先于行动并且具有激发行动的能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激进思想将革命的可能性寄于不

期而遇的某个 “时刻”（ｍｏｍｅｎｔ），在某种程度上仍呈现
出回到思辨游戏、回到解释世界的保守倾向。吴静教授

也指出，德勒兹的 “自在差异”概念虽然颠倒了传统的

异同关系，重新确定了一种差异的本体论，但这种理想

化的差异概念在为德勒兹哲学提供形而上学基础的同时，

也透射出了其在政治上的无力感。面对大陆学者对激进

哲学的批判性解读，以台北艺术大学杨凯麟教授为代表

的台湾学者提出了异议。杨凯麟教授指出，德勒兹在

《差异与重复》中一再强调，哲学并不是要建构完整的

体系，而是要从现有的问题域中逃离开来。他所重视的

“域外”（ｄｅｈｏｒｓ）概念，就是在说明外在的既有体系与
感性的临界事件的冲撞，才是哲学的开始。这也是当代

生命政治带来的宿命———在生命政治的完美治理下，从

现有体制的逃离已是最艰难、最激进的革命。

（三）“生命政治”思想的理解问题。 “生命政治”

是当代激进哲学对西方民主政治新型统治方式的深入批

判，对生命政治的讨论成为研究当代批判哲学不可或缺

的核心内容。在此次会议中，关于生命政治的研究掀起

了讨论的小高潮。华东师范大学吴冠军教授探讨了福柯

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思想的具体内容，指出生命政治思

想在西方政治学传统中形成的一种范式性的转变：从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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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美德与智慧的古典政治理论下降到保证人的生存权的

政治。这恰恰实现了现代西方民主的完美运行：以人的

身体为治理核心，以 “使你活” （ｍａｋｅａｌｉｖｅ）为治理手
段，将人的整个生命过程纳入控制之下。针对这一问题，

南京大学胡大平教授指出，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一方面

确实揭示了对人的身体化的微观控制，但此时赤裸的仅

是身体而非生命。福柯的恐怖之处在于，他揭示了权力

的目标是将现代的道德伦理、秩序规范等无形之物内化

入主体生命的塑造过程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福柯

通过他吊诡的写作方式打开了反抗力量的一种可能性，

这就是彰显了在生命政治的治理之下实现超越与解放的

空间。

（四）如何理解当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题。当代

社会批判理论的最新发展，促使国内学者重新思考、理

解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一些学者

认为，鲍德里亚指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弱

点，我们必须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型形态，批判性地

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对此南京

大学唐正东教授指出，我们必须转变对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批判理论的传统理解。现代经济学视角的解读将

会拉平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的空间，因为马克思的生

产、再生产、经济等概念都不是纯粹的经济学概念，我

们应该从经济哲学的角度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概念和理论。其次，关于如何回到当代的政治经济学批

判的问题，两岸学者都发表了不同的见解。台湾中山大

学洪世谦教授认为，面对当下的社会现实，当代政治经

济学批判最关键的是要保持行动主体和行动中的差异的

不断生成。主体只有在行动的间隙和差异中，才能返回

重组自身，也才能反对外在预设的同一性的统治。换言

之，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可能性和意义，应在于行动

过程本身带来的激进性。围绕着当代社会批判理论中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问题，吉林大学白刚教授还探讨了鲍德

里亚的 《生产之境》一书。他指出，生产理论既是马克

思 “批判的武器”，更是马克思 “武器的批判”，在生产

问题上，鲍德里亚表现为 “抛弃生产而超越生产”的

“生产形而上学”。另外，南开大学谢永康教授还围绕索

恩－莱特尔的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一书，阐述了政

治经济学批判在西方认识论传统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

的重要意义。

（五）若干关键术语的翻译与理解。在当代西方社

会批判理论中，存在众多的特殊术语，它们在各自的理

论中都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如何翻译和理解这些术

语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此次论坛中，讨论焦点便

集中在阿甘本的 “ｏｉｋｏｎｏｍｉａ” （即 ｅｃｏｎｏｍｙ）和 “Ｈｏｍｏ

Ｓａｃｅｒ”的翻译以及对 “事件” （ｅｖｅｎｔ）概念的阐释上。
台湾交通大学刘纪蕙教授在探讨阿甘本关于西方政治的

生命治理之术时将阿甘本分析的 “ｏｉｋｏｎｏｍｉａ”概念翻译
为 “经济”，并通过分析阿甘本的词源学阐释指出，阿

甘本所认为的 “ｏｉｋｏｎｏｍｉａ” （经济）概念早就与政治领
域相结合，指向一整套自动运作的城邦秩序分配和管理

的治理模式，这已是当代生命政治的源头。对于这一观

点，有学者认为，对 “ｏｉｋｏｎｏｍｉａ”概念的分析不应仅局
限于 “反本”，而要在古希腊的传统之中看到 “ｏｉｋｏｎｏ
ｍｉａ”概念在 “经济学”之外的生命政治内涵，由此根

据阿甘本关于生命政治的治理术的分析，将 “ｏｉｋｏｎｏｍｉａ”
翻译为 “安济”也许比通行的 “经济”更能接近阿甘本

的哲学旨趣。关于阿甘本的 “ＨｏｍｏＳａｃｅｒ”概念，学术
界存在 “神圣人”、“牲人”等不同译法。在本次论坛上

便有学者认为，“牲人”的译法虽然直接呈现了 “Ｈｏｍｏ
Ｓａｃｅｒ”概念所指示的赤裸生命的极端状态，却忽略了阿
甘本在阐述该概念时所强调的神圣性维度，即神圣主权

的生命政治逻辑之中的演绎。而南京大学蓝江教授则从

西方历史上的神学政治体系的线索中指出，尽管 “Ｈｏｍｏ
Ｓａｃｅｒ”最先出现在罗马法体系中时就拥有两重内涵：一
是被诅咒之人，二是神圣之人；而在阿甘本使用的现代

语境中，“ＨｏｍｏＳａｃｅｒ”既被人类的法律所排斥，也被神
的法律所排斥，这个被双重排斥的领域中， “ＨｏｍｏＳａ
ｃｅｒ”就是随时可被权力滥用或剥夺的、如草芥一般的生
命，所以 “牲人”的译法恰恰 “正中下怀”。第三，西

方激进思想中的 “事件”（ｅｖｅｎｔ）概念。“事件”概念是
德勒兹、巴迪欧等人的重要范畴，对它的内涵与流变始

终贯穿于本次论坛之中。华东师范大学姜宇辉副教授便

阐述了德勒兹的 “事件”概念的内涵，指出 “事件”概

念的重要意蕴便在于其生成性，它并非当下，而是 “尚

未到来”与 “刚刚过去”。围绕这一概念，还有学者探

讨了巴迪欧思想中 “事件”概念对德勒兹的批判与超

越，以及事件概念在巴迪欧以及其他激进思想家的解放

政治思想中的特殊地位。

本届论坛是海峡两岸学者在西方社会批判理论领域

所做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学术研讨，极大推动了两岸学者

的交流与认识。虽然双方在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接受历

程、理解角度上存在一定差异，但共同的理论旨趣与担

当意识使得本次论坛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为进一步

深化两岸学者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打下坚实基础。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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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批判理论阐释的不同路径与共同担当

——— “第一届海峡两岸社会批判理论论坛”综述 刘冰菁　李乾坤　１２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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